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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修订本出版之前

笔者最初研究宋代巫觋信仰时，关注巫术历史与文化的国内学者并不

多见；而有关宋代的著作更是寥寥无几，数其重要者只有已故日本史学界前

辈中村治兵卫教授、木村明史，以及杨倩描、史继刚、刘佳玲等所发表的几篇

短文而已（详见本书）。有趣的是，当我出版博士论文时，才知道四川大学刘

黎明教授（《宋代民间巫术研究》，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４年）、四川师范大学

方燕教授（《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立足于女性生育、疾病的考察》，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和宁波大学李小红教授（《宋代社会中的巫觋研

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等学者，都跟我在相若的时间分别开

展了宋代巫觋信仰的研究并出版专书；而远在美国的艾媞婕（ＴＪＨｉｎｒｉｃｈｓ）

教授，亦跟我同年完成在哈佛大学研究宋代医学与南方巫觋信仰发展的博

士论文（犜犺犲犕犲犱犻犮犪犾犜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犻狀犵狅犳犌狅狏犲狉狀犪犮犲犪狀犱犛狅狌狋犺犲狉狀犆狌狊狋狅犿狊

犻狀犛狅狀犵犇狔狀犪狊狋狔犆犺犻狀犪［９６０ １２７９犆．犈．］，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３），而据艾教授告知，此书年内亦将由哈佛大学出版。中西

学者不约而同投身探索这个领域，既反映学术发展的态势，也可见巫觋信仰

在宋代历史和民间信仰方面的重要性。

近年来，无论在西方巫术研究、中国巫术史还是萨满主义等各方面，国

内学者都有骄人成绩，出版了大批高水平的著作，跟我在二十多年前筚路蓝

缕的拓荒境况很是不同。由于相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修订本无法详细

交代，读者可参考刘黎明的遗著《灰暗的想象———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巫术信

仰研究》（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１４年）《绪论》一章。至于宋代巫觋巫术信仰研

究方面，曾双秀《中国传统巫者研究之回顾与展望：以历史学界为核心》

（《汉学研究通讯》，第３２卷第１期，２０１３年，页２３—３７）及王燕萍《宋代巫觋

に关する研究の问题点と可能性》（《都市文化研究》，第１６卷，２０１４年，页

１１１—１１５）二文，已对我们几部专著详加评述，这里也不再赘论；而国内亦陆



续有几篇硕士论文完成，就笔者所见，计有孔利君《宋代的尚巫与禁巫研究》

（安徽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０年）、李燕《宋代对民间巫术犯罪的法律规制》（苏

州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０年）、瞿丽瑾《宋代民间巫术与法律》（复旦大学硕士

论文，２０１２年）、邵念轩《论巫术活动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兰州大学

硕士论文，２０１４年）四种，其中不乏拾遗补阙之功。另一方面，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韩毅教授在两部研究宋代医事与瘟疫的论著（《政府治理

与医学发展：宋代医事诏令研究》，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中，对当时巫与医的

问题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必须参考。

要特别提出讨论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的

柳立言教授最近发表了四篇研究宋代法制与巫觋巫术的鸿文，将宋代巫觋

信仰的研究推至另一个高峰。① 平心而论，现存的宋代史料虽然不少，但关

于巫觋巫术者并不如想象中之多，且非常分散，要搜集起来很不容易；加上

已出版的数部专著大致已穷尽存世的史料，学者要在这个范围内再加讨论，

难免事倍功半，甚或有难以置喙之窘。柳立言这几篇论文却另辟蹊径，洋洋

十数万言，一方面辨清“巫风”的真相，另外又从“立法的角度”重新思考宋代

曾否禁巫，既拓宽这个课题的讨论视角，亦挑战了旧有成说，具有一定的原

创性与学术贡献。

据柳立言的分析，要谈禁巫，必先弄清“谁是巫”的问题，他指出“巫”有

专称与泛称两种，前者是登记在籍的正巫，后者则是懂巫术的人。无论是哪

一种巫，都跟世俗化的佛、道和其他民间宗教混合，形成宋代的巫风巫俗。

文章厘清了巫应懂法术，但懂法术的却不止巫，不少学者却将两者画上等

号，而过去不少研究所引用的史料（例如陈淳的《上赵寺丞论淫祀》书），往往

在找到一个“巫”字时即视作就是批评“巫风”；作者更独具慧眼指出，“巫”字

２／村巫社觋

① 这四篇论文分别是：《宋代法律史研究之史料解构与问题分析》，《法制史研究》，第２７期，２０１５

年，页２７５—３３１；《第十八层地狱的声音：宗教与宋代法律史研究法》，载于陈景良、郑祝君主编

《中西法律传统》，第１１卷（北京：中国法政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页７１—１２０；《从立法的角度

重新考察宋代曾否禁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８６本第２分，２０１５年，页

３６５—４２０；《宋代“巫”风制造者寻源———谁是宋代“巫”的制造者：僧、道、巫、医、士大夫、其

他？》，载于龚延明主编《宋学研究》，第１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页８０—１２２。



有时不完全作名词，也作形容词，巫风也可作“妖风”“淫风”或“蛊惑之风”

等，故从“张冠李戴”的史料中得出的“巫风”与“禁巫”论述，并不可靠。

至于禁巫方面，柳立言强调宋代在立法上不曾禁巫，今人不应将局部看

作全部，把政府禁止巫的某些非法行为，视为禁巫。作者受过严格的法制史

训练，有力地指出“巫”在宋代是合法的职业，而只要是犯了法，即使僧人、道

士、民间宗教信奉者，当然也包括巫觋在内，宋朝政府都会依法惩处其罪行。

因此，宋朝并不禁止当巫觋和信奉巫术信仰，正如政府也不禁止僧人或道

士，但会针对参与“坏法乱化”的叛乱者；官员是禁抑害人的“黑巫术”，但并

不镇压巫觋或巫术信仰中的“白巫术”。读者由此会认同，宋代并非禁巫，而

只是禁止巫觋的犯罪行为，这跟唐代并无分别。

从立法的角度讨论宋代禁巫的问题，正可窥见柳立言在这方面的功力。

以往研究宋代巫觋信仰的论著，多为总论式或侧重社会风俗方面的研究，似

乎没有深入分辨“禁巫”与“禁巫术犯法”二事，故有沿袭中村治兵卫的思路

之嫌。柳立言利用《夷坚志》及大量相关史料提供的详细故事，从法制史研

究的角度出发，以众多案例讨论宋代针对巫觋犯罪行为或黑巫术的真相，分

析所依据的相关律法和实际施行的情况，有案例、有根据，行文流畅、正反辩

证，并配以醒目有用的表格，得出的结论坚实，不易否定。

柳立言教授是我尊敬的学长与畏友，他的研究修正了拙著第六章第二

节“从拒巫到禁巫：政府的统制政策”中的不少错失，益我良多。我曾跟立

言学长多次通信，讨论宋代曾否“禁巫”的问题。大体而言，从法制史的角度

分析，我是同意他的观点的，不过我也提出了一些不大成熟的看法，例如跟

佛教或道教等“制度化宗教”不同，巫觋信仰并没有一种教会或司祭组织，

“巫教”一词，并不为历史学者所接受（饶宗颐《历史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反

思与检讨———“巫”的新认识》一文，即批评宋兆麟《巫与巫术》一书“制造出

‘巫教’这一题榜”），故本书指出：“以宗教身份而论，中央既缺乏统制的巫官

机构，巫觋又没有一统的司祭组织，政府根本难有证据核证其巫觋身份；若

以职业身份去看，巫觋的工作往往与卜祝医者相混，官员也无法辨别。”因

此，政府如果要针对巫觋，就可能只针对其行为（巫术）；同样，官员要对付破

坏风俗的“巫术”，也自然无法禁“巫教”（因而只针对巫）。在史料记述方面，

是否真的能有很清楚的记载？（这跟“三武灭佛”自然无法相比。）过去学者

３写在修订本出版之前／



在讨论宋代禁巫的问题时，所指的可能是这种抑遏巫风、巫俗的问题，时人

或今人的讨论视角，或许未必如柳文的法制角度一般？（一千年前的中国，

官员在对付巫风等地方陋俗时，真的只依循法制？而当时真的有如此清晰

的界线吗？）又如柳文指出：“现在地方官员强逼他们转行，有点像强逼私自

剃度或犯了罪的僧尼还俗，无须大惊小怪，更不能推论为禁巫。”问题是，如

果巫觋的宗教身份难以确认（没有“巫教”）、巫觋更多时是一种职业，那么官

员强逼他们转行，如从整饬地方风俗而论，何以不能说是“禁巫”的措施？

（抑亦如上面所论，过去部分学者所指的其实是禁遏巫风、巫俗的问题，而非

作者所指国家的新律令？）

无论如何，柳立言对宋代巫风、巫觋身份及禁巫问题的讨论，思辨性强，

行文顺畅，鞭辟入里，是近年关于宋代巫觋巫术信仰不可多得之作，值得推

荐。读者如能将其与本书一起研读，可收互相补足之效。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同样任职于史语所的林富士教授延续其对中

国古代巫觋信仰的研究，数年前发表了一篇关于宋代巫觋信仰特色的论文

《“旧俗”与“新风”：试论宋代巫觋信仰的特色》（原刊《新史学》，第２４卷第４

期，２０１３年，页１９—３８；现收于氏著《巫者的世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页１１７—１５９），其中尝试比较宋代巫觋信仰与前代迥异之处，是今

后研究中国古代巫觋信仰的一个重要方向。

本书繁体字版２００５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刊出，距今已有十多年，坊间早

已绝版。２０１８年夏，上海中西书局编辑李碧妍女史来信，建议在内地发行

本书的简体字修订本；考虑到拙著虽然问世多年，却仍是这个课题里最全面

之作，我便欣然同意。柳立言教授说我是“研究宋巫最久、最深和最多”的学

者，我愧不敢当；不过，我一直强调“从宋人的立场出发”，运用“移情”之论，

重现宋代巫觋信仰的仪式与实际内涵，融合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等不同

的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之余，却又秉持必须立足于坚实史料的原则，不能以论

代史。我深信，在宋代巫觋巫术信仰研究方面，本书的内容与观点仍然经得

起时间考验；为了保留笔者最初的看法和研究进路，除了在学理及注脚上有

必要订正者外，修订本只对文字略作润色与调整，其余内容均不作更动。此

外，笔者近年仍继续致力于宋代巫觋与民间信仰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著

作，后于台湾结集出版（《近世社会的形成———宋代的士族与民间信仰》，台

４／村巫社觋



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７年），读者或可一并参考。

本书初版以《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宋代巫觋信仰研究》为题，主要是

因为拙作讨论唐宋变革之际，“巫觋”这种古老的本土信仰如何继续在“文明

世界”里存在、发展与演变。这除了“巫觋信仰”自身的研究价值外，更是我

们探讨宋代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众等各方面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别具意

义。我在结论里更尝试以黄宗智教授的“第三领域”（ＴｈｉｒｄＲｅａｌｍ）理论去

看巫觋信仰的问题，所谓“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就是这个意思。惟李碧妍女

史建议这次的修订本改用更清晰的书题，笔者考虑到全书“从宋人的立场出

发”这个视角，于是易以宋人洪迈《夷坚志》里的说法，订正作《村巫社觋———

宋代的巫觋信仰研究》，相信更能反映历史的真相。

５写在修订本出版之前／





陶晋生院士序

近年来学者对于中国的传统民间文化和信仰，以及市民社会的研究，有

了相当优异的成绩。不过关于宋代的巫觋信仰，则还没有很深入的探讨。

王章伟博士的这本书，是他对于宋代尚鬼信巫的风行，从多方面思考和探讨

所获得的傲人成果。他搜集了大量有关宋代巫人和巫术的记载，参考了大

量现代有关民间信仰和市民社会的著作和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如民众对医

疗的需求、巫觋通神的技艺、社和祭祀的场所、巫术传承和传播的方式，以及

政府的政策和控制，来作深入的观察和分析。并且参考人类学和社会学，尤

其是宗教人类学的观念和理论，将史料和理论结合，来解读为何当时民间巫

觋信仰之普遍。从书中可以看到王博士在学术研究上的严谨态度，和数年

来锲而不舍工作的用功和努力。我认为这本书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这个领

域中的重要著作。

陶晋生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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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 究 缘 起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代，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兴

起，使中原文化受到冲击和考验，其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

重大变化，故中外史家常以宋代作为近世中国的开端。①

“征服王朝”的入主中原，②并无损及中国内部的发展；科举制度的施行，

使官僚阶层发生很大变化；③文臣与学者在政治困境下倡议改革，身体力行，

①

②

③

唐宋时代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变革时期，１９２２年日本京都大学史学大师内藤湖南

（１８６６—１９３４）提出了“唐宋变革期”的学说，指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是

读史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见［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文译作载于刘俊文主

编，黄约瑟（１９５３—１９９４）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１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

年），页１０—１８。内藤学说即为“京都学派”的核心，在其学生宫崎市定（１９０１—１９９５）等的努力

下，已在宋史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且深切地影响着欧美的宋史研究。有关“唐宋变革期”的意

义，可参考邱添生《唐宋变革期的政经与社会》（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页１—１９；张其凡

（１９４９—２０１６）：《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页４３—５６。最新和最

好的讨论，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于邓小南、荣新江编《唐研究》，第１１

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页５—７１。最具批

判性的评述，见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载于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页１—４２。

ＫａｒｌＡ．Ｗｉｔｔｆｏｇｅｌ（１８９６—１９８８）及田村实造（１９０４—１９９９）将由契丹、女真及蒙古诸族在中原所

建立的辽、金、元数朝，称为“征服王朝”，以凸显边疆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见陶晋生师

《边疆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载于陶晋生《边疆史研究集———宋金时期》（台北：台湾商

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页１５。另可参考下列二书：郑钦仁、李明仁编译：《征服王朝论文集》（台

北：稻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日］竺沙雅章（１９３０—２０１５）著，吴密察译：《征服王朝的时代———

宋、元》（台北：稻乡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参考李弘祺师对宋代科举的综合讨论，见李弘祺《中译本导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４年），页ｉ—ｘｘｖ。



复兴儒学；①社会经济的发达使城市兴起、庶民文化勃盛，②这些现象都显示

宋代与中古中国的不同。知识阶层的扩大、都市化和跨地域商业贸易活动，

使精英与普罗大众的接触更频繁，大文化与小文化的交流渐多，信仰世界也

因而起了变化。③ 除了传统的佛、道二教外，神祠信仰也大为流行，④有学者

即以为“宋人不信佛、道者甚多，但上自皇帝，下至百姓，无一不信奉祠神”⑤。

地方神祠崛兴，部分甚至进而为全国奉祈的神祇，例如四川的梓潼神演化为

文昌帝君及湄州巫女林氏进为海神天后的信仰即是。⑥ 不过，在新儒学复兴

的理性传统下，在神祠信仰广为流被的气氛中，一种源于古代的信仰仪

式———巫觋巫术却仍在宋代盛行。

宋仁宗（赵祯，１０１０—１０６３，１０２２—１０６３年在位）天圣元年（１０２３），知洪

州（今江西南昌）夏竦（９８５—１０５１）对其治内骇人听闻的巫风作出了严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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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刘子健（１９１９—１９９３）《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８４年），及刘复生

《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这类著作多不胜数，但庞德新的旧作仍是一部资料充足而有趣的必备读物，见庞德新《宋代两京

市民生活》（香港：龙门书店，１９７４年）。另可参考两部通俗著作，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

宋代城市生活长卷》（长沙：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伊永文：《宋代市民生活》（北京：中国社会

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Ｂ．Ｅｂｒｅｙ＆ＰｅｔｅｒＮ．Ｇｒｅｇｏｒｙ（ｅｄｓ．），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犻狀犜犪狀犵犪狀犱犛狌狀犵犆犺犻狀犪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６．

程民生认为，古代中国人信奉千千万万、形形色色的神祇，各有自己的宫殿，一般通称为“祠庙”

或“神祠”，以别于佛教的寺院和道教的宫观。见程民生《神人同居的世界———中国人与中国祠

神文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页１；又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开封：河南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７年），页２９０。拙著初版刊行后，挚友皮庆生教授在这个领域里出版了一部重要著

作，惜本书未及参考，读者可加详读，见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

程民生：《论宋代神祠宗教》，《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２期，页５９。

［日］森田宪司：《文昌帝君の成立———地方神から科举の神へ》，载于［日］梅原郁（１９３４—

２０２０）编《中国近世の都市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１９８４年），页３８９—４１８；

［日］李献璋（１９１４—１９９９）：《妈祖信仰の研究》（东京：泰山文物社，１９７９年），此书已有中译

本，见李献璋著，郑彭年译《妈祖信仰研究》（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１９９５年）；ＪａｍｅｓＬ．

Ｗａｔｓ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Ｇｏｄｓ：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ｅｎＨｏｕ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ｏａｓｔ，

９６０ １９６０”，ｉｎ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ｎｄｒｅｗＪ．Ｎａｔｈａｎ，＆ ＥｖｅｌｙｎＳ．Ｒａｗｓｋｉ（ｅｄｓ．），犘狅狆狌犾犪狉

犆狌犾狋狌狉犲犻狀犔犪狋犲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犆犺犻狀犪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ｐ．２９２ ３２４，此文最近亦有中译本，见华琛（ＪａｍｅｓＷａｔｓｏｎ）著，吕宇俊、邓宝山译

《神祇标准化———华南沿岸天后地位的提升（９６０—１９６０）》，载于陈慎庆编《诸神嘉年华———香港

宗教研究》（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页１６３—１９８。



判，请求中央政府“宜颁严禁，以革祅风”①。其实，早在宋朝立国后不久，太

宗（赵炅，９３９—９９７，９７６—９９７年在位）即于太平兴国六年（９８１）颁布禁巫的

法令，②但似乎无法遏止当时的巫觋信仰；到了北宋亡国前夕，徽宗（赵佶，

１０８２—１１３５，１１００—１１２５年在位）于政和七年（１１１７）更诏禁全国巫觋；③高

宗（赵构，１１０７—１１８７，１１２７—１１６２年在位）南渡后仍多次踵行有关禁

令，④巫风的炽烈，可见一斑。

宋代的巫觋并非只在阴森恐怖的山林中出没，城市和乡村均可见到巫

觋的踪迹，⑤他们已成为民众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⑥鲁迅（１８８１—１９３６）先

生就曾说：“宋代虽云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根本，夙在巫鬼。”⑦我们不禁要

问，在社会文明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何以巫觋信仰会如此兴旺？愚民无知、

疫病横行是否足以解释其因？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读史者应加深究。

两宋时代，政府及官僚对巫觋信仰均有所取缔，然而政府却又肯定巫户

的存在，地方多将巫觋纳入版籍户口之中，加以征税充役，⑧统治者对巫觋巫

术的态度并不一致。官僚、士大夫和普罗大众对巫觋巫术的态度更堪玩味，

佞巫的官员固然不少，文人作品中提到巫觋者亦多，而奉祈巫觋以至“杀人

祭鬼”的庶民更大有人在。职是之故，巫觋信仰的存在、发展与演化，除了自

３第一章　绪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焘（１１１５—１１８４）：《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以下简称《长编》），卷

１０１，仁宗天圣元年十一月戊戌，页２３４０—２３４１；徐松（１７８１—１８４８）：《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７年），《礼》２０之１１，页７７０；夏竦：《洪州请断祅巫奏》，载于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

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卷３４７，《夏竦》１５，页７６—７７。

《长编》，卷２２，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夏四月丙戌，页４９２；脱脱（１３１４—１３５５）等撰：《宋史》（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卷４，《太宗纪》１，页６６。

《宋史》，卷２１，《徽宗纪》３，页３９８；《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６７，页６５２９。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１５２，页６５７１，及《礼》２０之１４，页７７１；李心传（１１６６—１２４４）：《建炎以

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１４５，绍兴十二年夏四月己

未，页２３２８；卷１６５，绍兴二十三年秋七月戊申，页２６９３。

杨倩描：《宋朝禁巫述论》，《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页７６。

柳立言批评李春棠关于宋代城市生活的著作时，就指出他没有介绍宋代抑巫扬医的努力。见柳

立言《书评———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新史学》，第４卷第３期

（１９９３年９月），页１３９。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１１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载于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１９８２年），册９，页１０１。

《宋会要辑稿》，《食货》１４之４３，页５０５９；王炎（１１３７—１２１８）：《双溪类稿》（《文渊阁四库全书》

本，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卷２０，《上刘岳州》，页２２。



身的研究价值外，更有助探讨国家与社会、精英与庶民等各方面的关系。①

上述的两个方向显示，无论从民众信仰或政治社会的角度而言，处于国

家与社会之间的宋代巫觋信仰，实在是宋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过去学

者在这方面着力不多，本书即以此为旨。

第二节　研 究 回 顾②

要讨论宋代巫觋信仰的研究状况，首先要略述现代中国巫觋巫术历史

研究的发展。中国自古已有巫觋信仰，民国初期在考古学的支持下，瞿兑之

（１８９４—１９７３）的《释巫》和陈梦家（１９１１—１９６６）的《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二文

结合了文献和卜辞的资料，③有力地析述了上古的巫觋信仰。

可惜的是，由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至七十年代为止，国内再未见有讨论

中国巫觋信仰的专著出版，这或许与学界批判巫术文化这类“封建迷信”和“封建

陋习”有关；④８０年代以后，国内巫文化的研究重新活跃，陆续出版了多部专

著，举其要者有宋兆麟的《巫与巫术》和《巫觋———人与鬼神之间》、⑤梁钊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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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西方学者已开始注意到巫觋与历史及国家的关系，其中有一部很重要的论文集：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ｒｏｌｉｎｅ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ｅｄｓ．），犛犺犪犿犪狀犻狊犿，犎犻狊狋狅狉狔，牔狋犺犲犛狋犪狋犲（ＡｎｎＡｒｂｏｒ：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书中探讨了在历史发展及政治演变中，巫觋或萨满信仰

的嬗变，并讨论其与国家权力及反殖民斗争等问题的关系，可惜其书只于末章讨论北亚的情况

时稍稍述及辽、金、元及清的萨满，对中国其他各朝的巫史未有论及。

本研究始于１９９７年，成书于２００５年，其时研究中国巫文化和巫史的著作不多，这里的“研究回

顾”亦以此间为限。不过，近年来中国巫文化、巫史及萨满主义的研究非常蓬勃，著作可谓汗牛

充栋，这里无法详述，读者可参考本书《写在修订本出版之前》及下列几篇评介文章，罗宗志：

《近百年来中国巫术研究综述》，载于曹中建主编《中国宗教研究年鉴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北京：宗教

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８年），页５３３—５４７；曾双秀：《中国传统巫者研究之回顾与展望：以历史学界为

核心》，《汉学研究通讯》，第３２卷第１期（２０１３年），页２３—３７；王燕萍：《宋代巫觋に关する研

究の问题点と可能性》，《都市文化研究》（大阪），第１６卷（２０１４年），页１１１—１１５。此外，刘黎明

（１９５６—２０１３）的遗著补正了过去中国巫史研究的不少问题，必须详读，见刘黎明《灰暗的想

象———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巫术信仰研究》（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１４年）。

瞿兑之：《释巫》，《燕京学报》，第７期（１９３０年），页１３２７—１３４５；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

《燕京学报》，第２０期（１９３６年），页４８５—５７６。

参见吴安家《中共史学新探》（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８３年），页１４３—１４６。

宋兆麟：《巫与巫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宋兆麟：《巫觋———人与鬼神之间》（北

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１９１６—１９８７）的《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①张紫晨（１９２９—

１９９２）的《中国巫术》、②高国藩的《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和《中国巫术

史》、③胡新生的《中国古代巫术》、④詹鄞鑫的《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

巫术文化》。⑤ 这些著作分别对中国巫文化的内容与发展有详细讨论，成果

非常可观，特别是詹鄞鑫之书，洋洋八百多页，可谓集大成之作。上述诸书

的优点很多，不能详述，本文也多有借重之处；不过，就８０年代后十多年的

巫文化研究而言，笔者认为这些著作都有一个共通点，即深受西方社会（文

化）人类学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当推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

雷泽爵士（ＳｉｒＪａｍｅｓＧｅｏｒｇｅＦｒａｚｅｒ，１８５４—１９４１）及马林诺夫斯基

（ＢｒｏｎｌｉｓｌａｗＫａｓｐａｒ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１８８４—１９４２）。

弗雷泽是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人类学家，⑥他于１８９０年出版了《金枝》

（犜犺犲犌狅犾犱犲狀犅狅狌犵犺）这部巨著，是巫术研究的经典之作。弗雷泽认为人类

智力发展经历了巫术、宗教和科学三个阶段，他提出了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

原则，“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

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前者可称之为‘相似律’，后者可

称为‘接触律’”⑦，“巫术就这样成为了科学的近亲”⑧。另一方面，出生于波

兰而同样活跃于英国人类学界的马林诺夫斯基，对巫术研究的贡献也至为

重要，他是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反对弗雷泽的三阶段论。⑨ 马林诺夫斯基

认为，巫术与科学自从人类社会初期即已存在，“无论怎样原始的民族，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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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梁钊韬：《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张紫晨：《中国巫术》（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

高国藩：《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高国藩：《中国巫术史》（上

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补注：后一书最近扩充为１５０万字的巨著，见高国藩《中国巫术

通史》（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修订本，２００５年。

詹鄞鑫：《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关于弗雷泽与古典进化论学派的讨论，见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页４７—５２。

［英］弗雷泽著，汪培基译：《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４

年），上册，页２１。

弗雷泽著，汪培基译：《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上册，页７７。

关于马林诺夫斯基与功能学派的讨论，见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

页１２８—１３８。



宗教与巫术，科学态度与科学”①，其在人类社会中各有自己的功能与位置，

“巫术根本不是原始人的科学，它是在科学的界限之外，在自己的智力与技

术偶尔也无能为力时发展起来的”②。

弗雷泽提出的建基于“相似律”的“模拟巫术”，和建基于“接触律”的“接

触巫术”，形成了所谓“交感巫术”的理论，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类学家和民俗

学家的巫文化研究；同样的，马林诺夫斯基否定巫术是“伪科学”的功能论，

对中国巫文化的研究也举足轻重。回顾中国大陆这十多年的巫文化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从巫觋和巫术的定义、内涵到流行原因等，都脱不了弗雷泽

和马林诺夫斯基二人的理论框框。诚然，西方社会人类学对原始民族巫术

信仰的田野考察研究，根基深厚，中国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以之讨论少数民

族的巫术传统，或借以检视先秦时代“前宗教”的原始信仰，在缺乏充足的文

献资料下，既有需要，成果也很丰硕。不过以历史学的立场来说，特别是进

入文明以后的巫史研究，这种方法存在两个问题：既忽略了时空这个历史

坐标，也有硬套理论之弊。就前一点看，前面提到的论著中有不少在分析问

题时，举用的证据往往在时间上横亘古今，在地域上南辕北辙，这种割裂时

空的论述，实在无法显示中国各朝巫史的真相，也凸显不出几千年来中国巫

史发展的起伏趋势。这种研究方法自然引出第二个问题———以史料硬套理

论之弊，更有甚者，学者在借用西方人类学理论时若不加以消化为己有，往

往会造成研究对象模糊，举例说，中国人的“巫术”，是否即为西方所谓的

ｍａｇｉｃ？抑或是ｗｉｔｃｈｃｒａｆｔ、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因此，这类以人类学或民俗学视角

论述的中国巫史著作，对研究中国历朝的巫觋历史而言，有很大限制。③

相对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港学者在中国巫史研究方面，也有不少贡献，

其中周策纵（１９１６—２００７）《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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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页３。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与宗教的作用》，载于史宗主编，金泽、宋立道、徐大建等译《２０世纪西方宗

教人类学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上卷，页８９。

杰出的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 普理查德（Ｅ．Ｅ．Ｅｖａｎｓ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１９０２—１９７３）就主张在研究巫

术问题时，必须要得到“充分的历史证据的支持”，否则“不具有可信性”。见［英］埃文斯 普理

查德著，孙尚扬译《原始宗教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页２７。



书，①以文史的角度和方法，讨论先秦时代的巫医传统、巫觋对诗歌和乐舞的

贡献；而旅美考古学者张光直（１９３１—２００１）对上古巫史的研究，用力至勤，

出版了一系列著作，②指出中国古代政教不分，王者是群巫之长，并详细讨论

相关的巫文化。不过，张光直的观点受到中国大陆学者何新的严厉批评，后

者认为张光直从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否定了对《六经》以

来传承有自的太古华夏文明，将其“贬低为以巫术文化为特征的次丛林即准

野蛮文明”，“将华夏古宗教贬低为仍近同于原始萨满教及图腾化的低级巫

术形态”，何新认为这亦“反映了考古文化中的西化主义思潮”。③

何新对张光直的批评容或过苛，但他实指出了中国巫史研究的致命要

害：硬套西方理论。针对这个毛病，我认为饶宗颐（１９１７—２０１８）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发表的《历史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作反思与检讨———“巫”的新认

识》一文，④可说是中国巫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文章，惜此文似未受到应有的重

视。饶氏于文中指出，由于萨满主义的流行，学者滥用“巫”的观点来解释上

古史，问题很大：

近时宋兆麟著《巫与巫术》一书，把殷周说成巫教的黄金时代……

他把凡与祭祀及鬼神有关的事情都登记入巫术的账目里面，还制造出

“巫教”这一题榜，巫术与魔法及宗教泾渭不清地混在一起，是很不科学

的……对于“巫”字在古代中国的真相，和使用巫术遗存在民间宗教的

陈迹，泛滥而毫不加以思索地来比附古代历史，这一方法是否正确？我

认为很值得历史家再去作反思……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希望大

家对“巫”这一概念的正视，可否采用旧观念的“礼”，和有关的制度去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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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周策纵：《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６年）。

ＣｈａｎｇＫｗａｎｇ ｃｈｉｈ，犃狉狋，犕狔狋犺，犪狀犱犚犻狋狌犪犾牶犜犺犲犘犪狋犺狋狅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犻狀犃狀犮犻犲狀狋

犆犺犻狀犪（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ｐｐ．４４ ５５；中译本见

［美］张光直著，郭净、陈星译《美术、神话与祭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特别是页

３２—４２；张光直：《商代的巫与巫术》《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国家的起源》，二文均载于张光直《中

国青铜时代》，第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页４１—６５、１１３—１３０。

何新：《诸神的起源》（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三版序》，页４。

饶宗颐：《历史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作反思与检讨———“巫”的新认识》，载于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华书局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

页３９６—４１２。



心的探讨来代替“巫”的看法，换句话说，从制度史观点去整理古史，或

者比较合理，或许可以避免误入歧途。①

饶宗颐不愧为兼通文史考古诸艺的国学大师，上述观点除了提醒我们要小

心借用西方人类学理论之余，研究中国巫史文化相关的课题，其实还是要植

根于相关朝代的历史之中。因此，除了上古的巫文化外，中国巫史研究也应

该有与历史时空结合得更紧密的断代研究，而晚近就有几部这方面的重要

著作，其中最多产和最重要的要算是中国台湾学者林富士。

林富士早于１９８８年即已出版了他的硕士论文《汉代的巫者》，②以宗教

社会学的角度，讨论汉代巫者的活动及影响，奠定其巫史研究的基础。１９９４

年，他于普林斯顿大学完成其博士论文，探讨六朝时代江南的巫觋与巫觋信

仰；③其间林富士继续致力于汉魏六朝时代的巫觋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

论著。④ 要详细和深入析述林富士的巫史研究，在篇幅上并不可行，也不是

本研究的主题，但需强调的是，林富士以丰富的资料，结合西方人类学及社

会科学的方法，全面探讨汉魏六朝时代的巫觋信仰，遍及政治、社会及宗教

各个层面，可以说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巫觋历史的典范，⑤本书即从其中汲取

不少养分，后面各章会有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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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饶宗颐：《历史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作反思与检讨———“巫”的新认识》，页４１０—４１１。

林富士：《汉代的巫者》（台北：稻乡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笔者用的是１９９９年稻乡出版社的再版。

ＬｉｎＦｕｓｈｉｈ，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犺犪犿犪狀狊犪狀犱犛犺犪犿犪狀犻狊犿犻狀狋犺犲犆犺犻犪狀犵狀犪狀犃狉犲犪犇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犛犻狓

犇狔狀犪狊狋犻犲狊犘犲狉犻狅犱（３狉犱 ６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犃．犇．）（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４）．

就笔者搜集到相关的文章有下列各篇：《试论汉代的巫术医疗法及其观念基础———“汉代疾病

研究”之一》，《史原》，第１６期（１９８７年），页２９—５３；《“巫叩元弦”考释———兼论音乐与中国的巫

觋仪式之关系》，《新史学》，第７卷第３期（１９９６年９月），页１９５—２１８；《六朝时期民间社会所祀

“女性人鬼”初探》，《新史学》，第７卷第４期（１９９６年１２月），页９５—１１５；《中国六朝时期的巫觋

与医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７０本第１分册（１９９９年３月），页１—４８；《中

国六朝时期的蒋子文信仰》，载于傅飞岚（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ｕｓＶｅｒｅｌｌｅｎ）、林富士编《遗迹崇拜与圣者崇

拜》（台北：允晨文化，２０００年），页１６３—２０４；《试论六朝时期的道巫之别》，载于周质平、Ｗｉｌｌａｒｄ

Ｊ．Ｐｅｔｅｒｓｏｎ编《国史浮海开新录———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２

年），页１９—３８。此外，林富士的小品著作《小历史———历史的边陲》（台北：三民书局，２０００年）

其中也有不少篇幅涉及中国的巫觋信仰，可加参考。最后一书有新修订本，增补了多篇重要文

章，见林富士《小历史———历史的边陲》“增订二版”（台北：三民书局，２０１８年）。

林富士教授后来将其巫史研究伸展至宋代、清代的巫文化及现代台湾的童乩论述，并陆续将其

一系列的巫史研究结集成二书，见林富士《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

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巫者的世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至于中国大陆方面，韩籍学者文镛盛出版了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

论文《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①专题探讨秦汉两朝民间秩序的掌握者———巫

觋的社会活动及其面貌的转变。从历史上看，先秦时代是巫觋的鼎盛时期，

魏晋以后巫觋地位急剧下降，而秦汉正是转折期，文镛盛以坚实的史料，颇

能掌握秦汉巫觋的变化，且能通过他们了解到时人的精神世界和自然观，更

剖析巫觋集团与统治阶层的关系，是研究秦汉巫史必备的参考书。②

在上述学术传统及知识发展态势下，有关宋代的巫觋信仰研究已有一

二重要的开山之作，而在笔者撰写本文期间，亦再有数篇论文刊行，反映宋

代巫觋信仰的问题已渐受学者注意。③ 其中，就笔者所见，日本、中国学者都

有关于宋代巫觋信仰的研究，按其发表时序先后，计有中村治兵卫（１９１６—

１９９１）的《北宋朝と巫》及《宋代の巫の特征———入巫过程の究明を含め

て》、④史继刚的《宋代的惩“巫”扬“医”》、⑤杨倩描的《宋朝禁巫述论》、⑥刘佳玲

的《宋代巫觋信仰研究》、⑦范荧的《宋代的民间巫术》、⑧木村明史的《宋代の

９第一章　绪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韩］文镛盛：《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北京：华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文氏在其博士论文出版前曾发表一篇题为《汉代统治阶层对巫觋态度的两重性》的短文，指出汉

代巫觋时而“受到统治阶层的严厉批评，甚至受到身份上的限制，但有时被他们雇用，甚至于招

聘为政府的正式官吏”。文载于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编《何兹全先生八十五

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页１４６—１６２。

一些通论性的宋代风俗社会史著作也有专章讨论宋代的巫风，如清末学者张亮采（１８７０—１９０６）

的《中国风俗史》（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页１２９—１３０；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

王曾瑜：《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页２５５—２６１；徐吉

军、方建新、方健、吕凤棠：《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页

５９３—５９６；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页６９９—７０１。另外，

中国台湾学者沈宗宪关于宋代信仰与国家政治关系的研究中，也有涉及巫觋的问题，见沈宗宪

《国家祀典与左道妖异———宋代信仰与政治关系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０

年），页６７—１２７。贾二强最近对唐宋民间信仰的专著虽有“淫祀与巫”一节，但分析的篇幅和内

容不多，见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页１５８—１７５。

［日］中村治兵卫：《北宋朝と巫》，原刊于《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第８８号（１９７８年），页

６３—７８，今载于中村治兵卫《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东京：刀水书房，１９９２年），页８５—１０６；《宋代

の巫の特征———入巫过程の究明を含めて》，页８５—１０６，原刊于《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第

１０４号（１９８２年），页５１—７５，今载于中村治兵卫《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页１０７—１３８。

史继刚：《宋代的惩“巫”扬“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３期，页６５—６８。

杨倩描：《宋朝禁巫述论》，《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页７６—８３。

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１９９６年）。

范荧：《宋代的民间巫术》，载于张其凡、陆勇强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页１３０—１４７。



民间医疗と巫觋观———地方官によゐ巫觋取缔の一侧面》、①李小红的《宋代

的尚巫之风及其危害》②及赵章超的《宋代巫术邪教犯罪与法律惩禁考

述》③共九篇论著，④以下对诸文稍加评介。

延续其对唐及五代巫觋之研究，⑤中村治兵卫关于宋代巫觋的论著是这

个领域的开山作及奠基者，二文按时序排列两宋巫觋活动的史料，并对巫之

存在形态（祠庙、社、丛祠之巫）及巫的名称略作分析，最后指出宋代的巫觋

均须经历“仙病”这个“入巫过程”，方能成为真正的巫者。以今日的水平来

看，中村治兵卫教授这两篇文章的论述形式已嫌落伍，资料亦觉粗略，而“入

巫过程”的观点明显受萨满降神论的影响，硬套理论之弊自然易受学者的批

评。⑥ 不过，以二十多年前的拓荒著作而言，中村两文其实已将宋代巫觋信

仰流行的问题带出，今天我们研究这个课题时仍然必须重读其论，至于深入

的研究，自然有待后继者的努力，我们自不必深责。２００１年，另一位日本学

者木村明史就以《夷坚志》的资料为主，指出宋代地方官在取缔巫觋之余，巫

觋其实在地方医疗上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这篇短文可以说是对史继刚“惩

巫扬医”论的一个补足。

中国大陆学者方面，史继刚和杨倩描的两篇短文，均着重讨论宋朝政府

对巫觋信仰的打击。史继刚认为在文化落后和医药不足的情况下，巫觋信

仰大为流行，宋朝就透过严惩巫祝，强令其归农为民或易业为医；而政府亦

积极培养医学人才，传播医药知识，透过“惩巫扬医”的手段，遏止巫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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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木村明史：《宋代の民间医疗と巫觋观———地方官によゐ巫觋取缔の一侧面》，《东方学》，第１０１

辑（２００１年），页８９—１０４。

李小红：《宋代的尚巫之风及其危害》，《史学月刊》，２００２年第１０期，页９６—１０１。

赵章超：《宋代巫术邪教犯罪与法律惩禁考述》，载于项楚主编《新国学》，第４卷（成都：巴蜀书

社，２００２年），页２３１—２３８。

本书初版修订之际，笔者又得见刘黎明新发表一文，题为《宋代民间蛊毒巫术》，载于项楚主编

《中国俗文化研究》，第１辑（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３年），页１９９—２１０。文中研究的是“宋代民间

蛊毒巫术的主要形式”，并指出这种黑巫术严重危害社会，引起官方高度注意，最后受到严厉打

击。刘氏对宋代民间蛊毒的药理学依据，提出了一些有用的资料，惟作者似乎将“巫蛊”与“蛊

毒”混淆（参看笔者在本书第六章的讨论），将蛊毒列入巫术之说不无可议之处，而其文对宋代民

间巫术之义也未见析论。

中村治兵卫：《唐代の巫》《五代の巫》，二文均载于中村治兵卫《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页

２９—８４。

见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２９—３０。



倩描则主要讨论在巫风昌炽下，政府对巫蛊、巫医和祭祀巫的各项打击措

施。就内容而言，两文所引用的资料极为有限；而碍于主题范围，讨论的层

面也欠全面，未必能深入探讨问题的症结。不过，以作者自定的研论主题而

言，两文大致上也能以宋代史事为证，达到其文旨目的，具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实在已尽了一篇短文的责任；相对来说，晚出的范荧、李小红及赵章超的

三篇论著，却稍嫌失色。

范荧研究宋代民间的巫术，（笔者不禁要问，是否存在官方巫术？）她只

是借用弗雷泽的理论，然后介绍宋代巫术的种类、特点与前后各朝的差异。

令人遗憾的是，她似乎未能搞清宋代巫觋及巫术的定义和内涵，对史料的鉴

别与引用出了很大问题，将毫不相关的占卜、相术、风水等资料，甚至连僧道

作法、民间祭灶拜火等也算是巫术，结果所论就极为含糊。李小红和赵章超

二文也有相似的毛病，前者论宋代尚巫之风及其危害则嫌表面和空泛；后者

则将巫觋巫术、妖书妖人妖教、厌魅咒诅、杀人祭鬼等混为一谈，甚至将政府

严禁非法结社也算在内。很明显，这些学者在研究宋代巫觋巫术的历史时，

就犯了前引饶宗颐所批评之弊，而且他们似乎并未得见日本和中国台湾学

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在海峡另一边的台湾地区，研究宋代巫觋信仰的只有刘佳玲于１９９６年

提交于台湾师范大学的硕士论文，惟其成绩却颇为不俗。刘佳玲的研究以

“巫觋”而非“巫术”为主体，视其为“一种身份及职业”①，巧妙地避开了巫术

和巫觋定义问题的纠缠，免却借用西方人类学等理论所引发的问题，然后分

四章从巫觋的产生与存在形态、巫觋的职事、巫觋信仰之法术内涵、巫觋信

仰与社会政治的依存和冲突等，论述宋代巫觋信仰的情况。刘佳玲亦能点

出宋代巫觋研究的一些重要意义：

宋代不同于汉唐，不再于中央政府设巫师一职，使巫觋在中央官僚

体系的活动遭到禁绝，巫觋遂完全没入民间。而民间的巫觋活动亦似

有趋于诡异的现象，使得政府与地方官吏的禁抑次数逐渐增多。②

从资料上看，作者搜集的史料已远远超越前述各文，而其优点也正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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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９。

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３。



基于坚实的史事，有力地展示宋代巫觋信仰的基本面貌。以一篇硕士论文

而言，水平已很高，应予肯定；惟亦正因为如此，这篇论文仍是一篇基础性的

研究，有关宋代巫觋信仰的深层问题，例如究竟宋代巫觋巫术的定义为何？

在缺乏宗教组织及成文的经典下，巫觋信仰又如何可以传播开去？精英与

民众的巫觋观、政府与民间信仰的磨合究竟若何？这些仍有待学者去努力

解决。

总括来说，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巫史研究深受西方社会人类学的

影响，然借用西方理论虽有助我们了解及分析中国的巫觋信仰，惟中西文

化迥然不同，硬套理论自有其不足与弊端，饶宗颐要求史家反思“萨满主

义”的呼吁，正警惕我们要以史料为基础，踏实地重新检视历朝的巫觋信

仰。晚近以来，以林富士为代表的汉魏六朝巫史研究，已开展了中国巫史

研究的典范，成绩骄人；相对来说，宋代巫觋信仰的研究虽前有中村治兵

卫的处女短作，继之以刘佳玲更具规模的论著，但实际上亦属起步阶段，

刊行的论文不足十篇，专著更是至今付诸阙如，①是以可供深入研究的问

题仍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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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书初版（香港：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行将付梓之际，内地学者刘黎明率先出版了《宋代民间

巫术研究》（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４年）一书，故本文未及引用。不过，笔者阅毕此书后，发觉

其仍未脱前述内地学者研究宋代巫觋巫术信仰的毛病。粗略而言，本书有几个大问题：第

一，研究的主体很含糊，对宋代巫术的定义解释不清楚，仍只借用弗雷泽的理论而已；第二，

因此之故，搜集的史料也很庞杂，将很多不属于巫觋信仰的民间宗教资料包揽入内，致有关的

分析也欠精确；第三，对宋代巫术和民间信仰研究的概况和行情掌握不足，完全未见引用日本

及中国台湾学者的著作，甚至连内地学者的研究也参考不够，致不少篇章所论予人已有过时

及欠深入之感。

补记：２００８年笔者到复旦大学参加“批评的中国学：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与

立场研讨会”，得与刘黎明教授相识交流，并上呈拙著请刘教授指正，言谈间得知教授似乎的

确未能见阅我提到的著作。不过，他后来出版了一部研究中国巫史的巨著，即参考了拙著的

一些评论，修正并补足了相关的讨论与研究，是以后研究中国巫史必备的参考，见刘黎明《灰

暗的想象———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巫术信仰研究》。想不到，刘教授竟于２０１３年因病英年早

逝，谨此致以无限哀思。

另一方面，本书初版刊行后数年，内地相继再有两部研究宋代巫史的重要著作出版，即方

燕：《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立足于女性生育、疾病的考察》（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年）；李小红：《宋代社会中的巫觋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关于这两部研究

与拙著的重点，读者可参考下列二文的讨论，这里就请从略。见曾双秀《中国传统巫者研究之

回顾与展望：以历史学界为核心》，页２３—３７；王燕萍《宋代巫觋に关する研究の问题点と可

能性》，页１１１—１１５。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书研究的是两宋时代（９６０—１２７９）巫觋信仰的内涵、巫风的概况及巫

觋信仰流行的原因，并以之为切入点，分析国家、精英与民众之间如何看待

巫觋信仰，其中的分歧和磨合等情况究竟若何，从而一窥当代国家与社会之

间的关系。附带一提的是，同时代的契丹、女真、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巫

觋信仰，其中即或有个别曾于宋朝境内活动者，也不在本研究范围之内。

本文的研究主体采“巫觋”而非“巫术”者，盖笔者认为“巫术”一语意思

含糊，其可以包括一切宗教祭师以至个别人士借以影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另外，据研究显示，中国人自古已有称由巫者用以交通鬼神、祈福解祸的法

术为巫术。① 因此，“巫觋”与“巫术”相较，取前而舍后者，道理自明。至于宋

人对巫觋的称谓，中村治兵卫曾加以统计，包括：巫觋、巫师、巫、巫祝、巫

鬼、巫者、巫家、师巫、巫史、巫女、女巫、巫母、巫媪、巫妪、觋女巫童、老巫、大

巫、小巫、野巫、里巫、村巫、楚巫、妖巫、狂巫，等等，②事实上，宋人编《太平广

记》即有“巫”之一门，与卜筮、方士、道术等分开，时人确能辨别何者为巫，这

个问题我们会在第二章详析，故我们搜集的资料亦只限于确切记为巫者，余

皆不取。③

至于“信仰”一语，虽表示笔者不认同宋兆麟所谓“巫教”之说法，④也反

映巫觋信仰与一般“制度化宗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不同，但其实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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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可参考林富士综合班固（３２—９２）、许慎（约５８—约１４７）、何休（１２９—１８２）等对巫术的讨论，见林

富士《汉代的巫者》，页５０，注释５。

见中村治兵卫《宋代の巫の特征———入巫过程の究明を含めて》，《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

页１２９。

文献的记录者未必是专家，其中可能会有混淆者，但我们采取“宁纵勿枉”的做法，至少可以将很

多可疑的资料剔除，而且应该是较为稳妥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可能，被记录为“巫”者不一定

是巫，记录者可能误将其他如“法师”等通神者视作巫；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依赖我们去解读这些

“无心史料”中民间文化的面貌了。关于后面的问题，可参考蒲慕州的讨论，见蒲慕州《追寻一己

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页１７—２９。另

外，一些特别的称呼可能亦指巫觋，例如《辍耕录》提到：“娘字，俗书也……（世称）女巫曰师娘，

都下及江南谓男觋亦曰师娘。”［见（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卷

１４，《妇女曰娘》，页１７４］，故我们判别史料时要很小心。

宋兆麟：《巫与巫术》，页２—４。



间宗教”（ｐｏｐｕｌａｒｒｅｉｌｉｇｉｏｎ或ｆｏｌｋ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角度而言，笔者是肯定巫觋信仰

为中国民间宗教的一员的。过去，学者受资料所限，或受西方古典宗教学的

影响，在以“制度化宗教”为宗教定义下，遂以为中国只有佛、道等教派，无视

流行于民间的信仰；但近几十年来，受社会人类学的影响，西方不少学者认

为中国民间的信仰、仪式、象征，构成了一种民间宗教，历史学家也展开了这

方面的研究。①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杨庆堃（１９１１—１９９９）指出中国宗教与西方

宗教有别，是一“普化的（或译散布型的）宗教”（ｄｉｆｆｕｓｅ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没有系统

的教义、成册的经典、严格的教会组织，其教理、科仪、组织与俗世体制或社

会族群各阶层的观念、结构等密切结合。② 很明显，进入文明以后被摈出国

家祭祀机构的宋代巫觋信仰，即为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普化的民间

宗教。巫觋信仰既为民间宗教的一部分，则过去二十多年日本及西方学者

关于宋代以至清代国家与民间信仰或祠神的讨论，③其中不乏有用的观点与

方法，我们在讨论国家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时，也会借用有关的成果以助

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建基于充分的史料及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紧密结合

予以考察的历史路向外，我们同样重视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人类学及

４１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文文献方面，王铭铭有很概括的析述，见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

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页１４９—１８５；又见王铭铭《神灵、象征与仪

式：民间宗教的文化理解》，载于王铭铭、潘宗党编《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索》（天

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页８９—１２３。近年来，西方历史学者有两篇关于中国民间宗教

的重要讨论应该参考：见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Ｂｅｌｌ，“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ｏｗａｒｄ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狊，ｖｏｌ．２９，ｎｏ．１（１９８９），ｐｐ．３５ ５７；

ＳｔｅｐｈｅｎＦ．Ｔｅｉｓｅｒ，“Ｐｏｐｕｌａ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犜犺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ｖｏｌ．５４，ｎｏ．２（１９９５），

ｐｐ．３７８ ３９５。

Ｃ．Ｋ．Ｙａｎｇ，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狅犮犻犲狋狔牶犃犛狋狌犱狔狅犳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犛狅犮犻犪犾犉狌狀犮狋犻狅狀狊狅犳

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犪狀犱犛狅犿犲狅犳犜犺犲犻狉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犉犪犮狋狅狉狊（台北：南天书局，１９９４年。据加州大学出版社

１９６１年版重印），ｐｐ．２０ ２１。此书已有中译本，见［美］杨庆堃著，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

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日本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松本浩一、金井德幸、须江隆、小岛毅、森田宪司和古林森广等，西方则有

韩森（ＶａｌｅｒｉｅＨａｎｓｅｎ）、万志英（ＲｉｃｈａｒｄｖｏｎＧｌａｈｎ）、韩明士（ＲｏｂｅｒｔＰ．Ｈｙｍｅｓ）、戴安德

（ＥｄｗａｒｄＬ．Ｄａｖｉｓ）、祈泰履（ＴｅｒｒｙＦ．Ｋｌｅｅｍａｎ）、魏乐博（ＲｏｂｅｒｔＰ．Ｗｅｌｌｅｒ）、夏维明（Ｍｅｉｒ

Ｓｈａｈａｒ）、杜赞奇（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Ｄｕａｒａ）等，我们会在后文中引用或提到他们的研究。又可参考蒋竹

山的讨论，见蒋竹山《宋至清代的国家与祠神信仰研究的回顾与讨论》，《新史学》，第８卷第２期

（１９９７年），页１８７—２２０。



宗教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我们在前节虽然多番批评学者硬套弗雷泽和马

林诺夫斯基等人的理论，不过适当地运用这些社会科学的方法，其实对我们

了解宋人的心态及巫觋巫术的原理仍有很大帮助，特别在资料不足的情况

下，其启发作用至大。因此，本书除了借鉴古典人类学派及功能学派的巫术

研究外，也重视其他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有用分析，例如米尔希·埃利亚德

（ＭｉｒｃｅａＥｌｉａｄｅ，１９０７—１９８６）关于萨满主义的经典论述。①

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笔者以为巫觋巫术这种极重仪式的信仰是

一种“普化的宗教”，因此我也非常重视美国诠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

兹（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Ｇｅｅｒｔｚ，１９２６—２００６）对“仪式”（ｒｉｔｕａｌ）与“象征”（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所

提出的理论。格尔兹认为要了解一个民族象征系统的内在意义，就必须以

该民族本身的立场为出发，故力倡“从土著的立场出发”②；而“正是通过圣化

了的行动———仪式，才产生出‘宗教观念是真实的’这样的观念”③。笔者以

为，宋代巫觋在缺乏有效的机制下，就是透过“仪式”传播延续下去，后文将

会从“宋人的立场出发”，考察他们眼中的巫觋若何，并剖析演试仪式的场

所———“社”与“丛祠”如何成为民众信仰与国家政权的角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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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ｉｒｃｅａＥｌｉａｄｅ，犛犺犪犿犪狀犻狊犿牶犃狉犮犺犪犻犮犜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狊狅犳犈犮狊狋犪狊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此书已出中译本，见［美］米尔恰·伊利亚德著，段福满译《萨满教：古老的入迷

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李亦园（１９３１—２０１７）：《人类学召集人序》，载于［美］芮克里夫 布朗（Ａ．Ｒ．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 Ｂｒｏｗｎ，

１８８１—１９５５）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４年），页ｘｉ。

郭于华：《仪式———社会生活及其变迁的文化人类学视角》，载于郭于华编《仪式与社会变迁》（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页２。有关格尔兹的理论，可参考［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

纳日碧力戈、郭于华、李彬、罗红光、田青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第二章　场所、器具与仪式

———宋代巫觋巫术的定义与内涵

第一节　引　　言

所有人类社群都有其巫术传统，中国也不例外。① 然而，古今中外对

“巫”或“巫术”的解释，由于时代和文化背景不同，其中差异其实很大。② 要

真正了解宋代巫觋信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宋人所谓的“巫”，究竟所指为

何？过去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并无详加分析。

杨倩描在解释宋朝的巫觋时说：

宋人沿袭唐人的称谓，仍将巫师统称为“师巫”。“师”指男巫，“巫”

指女巫。当然，把“师巫”称作“巫师”，或将其简称为“巫”的情况也是屡

见不鲜的。此外，对于那些巫术高超的巫师，宋人则将其与那些法术精

湛的和尚、道士等列齐观，概尊称为“法师”。③

正如刘佳玲所指出，“法师”一词是一个佛、道、巫等宗教界通用的尊称，

面对这类缺乏明确区分的记载，若一概视为巫者，反而有碍我们对宋代巫觋

活动实貌的考察。④ 事实上，戴安德（ＥｄｗａｒｄＬ．Ｄａｖｉｓ）的最新研究就认为，

“法师”（ＲｉｔｕａｌＭａｓｔｅｒｓ）是宋代新兴的一种“非专业的道教驱魔人”（ｌａｙ

①

②

③

④

林富士：《中国巫术与中国社会》，载于林富士《小历史———历史的边陲》（台北：三民书局，２０００

年），页３。

饶宗颐就认为“巫”的内涵，至今似乎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见饶宗颐《历史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作

反思与检讨———“巫”的新认识》，载于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

华书局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页４０９。

杨倩描：《宋朝禁巫述论》，《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页７６。

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１９９６年），页９。



　　　　Ｄａｏｉｓｔｅｘｏｒｃｉｓｔｓ）。① 由此可见，不弄清楚宋代巫觋巫术的定义，会在搜集史

料及论述问题上造成很大的偏差。

本章试图从三个层面探讨宋代巫觋巫术的定义，首先分析现代学者运

用西方人类学理论的情况，讨论“交感巫术”和“萨满主义”（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等

研究的适用性，考察中国和西方在巫觋巫术叙述（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上的距离；复转

由中国传统的角度阐释国人对巫文化的认识，展示古今观念和用语的延续

与转变；最后根据场所、器具和仪式，立足于宋人的视野和认知，剖析宋代巫

觋巫术的实际含义。

第二节　西方人类学关于巫觋巫术的研究

对社会（文化）人类学而言，神灵信仰和仪式构成了文化的基本特质，同

时亦构成了社会形貌的象征展示方式，故无论采用何种解释体系，信仰与仪

式向来都是人类学者主要观察的焦点。② 宗教仪式是人与神灵联系的手段，

是活动中的宗教，而巫术就是相信在仪式实践中，能迫使超自然力量以某种

方式达到善或恶的目的。③ 因此，巫术研究向为西方社会人类学者所重视，

而其中对中国巫觋巫术研究影响至大者，首推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詹姆斯·

乔治·弗雷泽。

弗雷泽于１８９０年出版《金枝》这部巨著，着重研究原始人的宗教、巫术、

仪式、心理等，及其教源和在人类思想方式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④他对巫

术的原理，作了以下经典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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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ＥｄｗａｒｄＬ．Ｄａｖｉｓ，犛狅犮犻犲狋狔犪狀犱狋犺犲犛狌狆犲狉狀犪狋狌狉犪犾犻狀犛狅狀犵犆犺犻狀犪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７．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第５章，《象

征与仪式的文化理解》，页１４９；又见王铭铭《神灵、象征与仪式：民间宗教的文化理解》，载于王

铭铭、潘忠党编《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页８９。

［美］威廉·Ａ．哈维兰（Ｗ．Ａ．Ｈａｖｉｌａｎｄ）著，王铭铭等译：《当代人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页５１５—５１９；又见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页１５４—１５９。

［英］弗雷泽著，汪培基译：《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４

年），上册，《中译本前言》，页ｘｉｘ。



如果我们分析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便会发现它们可以归结

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经互相接

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前者可称之为

“相似律”，后者可称作“接触律”或“触染律”。巫师根据第一个原则即

“相似律”引申出，他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从第二

个原则出发，他断定，他能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

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身体之一部分。基于

相似律的法术叫做“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基于接触律或触染律的

法术叫做“接触巫术”。……把“顺势”和“接触”这两类巫术都归于“交

感巫术”这个总的名称之下可能更便于理解些，因为两者都认为物体通

过某种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的相互作用，通过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以

太”把一物体的推动力传输给另一物体。……为便于表达，根据这类巫

术所由产生的思想原则，特将巫术分类列表如下：①

“交感巫术”的思想原则，使我们对巫术的了解向前迈进一大步，亦奠

定了弗雷泽在古典人类学巫术研究中的地位。② 然而，这里撇开另一巫术

研究权威、功能学派的马林诺夫斯基对弗雷泽研究的批评不谈，③单就借

用“交感巫术”理论研究宋代巫觋巫术上去考虑，我们会发觉其中存在不

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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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弗雷泽著，汪培基译：《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上册，页２１—２３。

关于弗雷泽与古典进化论学派，参阅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页１１—５２。

见［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与宗教的作用》，载于史宗主编，金泽、宋立道、徐大建等译《２０世

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上卷，页８２—９９。关于马林诺夫斯

基在巫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请参阅本书第一章及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

的历史》，页１２８—１３８。



范荧在一篇于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中，简述了宋代的民间巫术，她认为

“巫术是一种依靠虚构的超自然力量，企图用一整套神秘活动影响、控制事

物或环境，以实现某种愿望的行为”，而巫术的原理大致可分为模拟和接触

两类。① 她对宋代“民间巫术”（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存在着相对的官方巫

术？）的意义并无具体解释，②很明显，她只是借用弗雷泽的理论配上宋代的

史事而已；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不涉及“巫觋”的事件都被归在其论文范围

之内，其中除了占卜、相术、风水等例子外，甚至连僧道作法、民间祭灶拜火

等也算是巫术。可是，“巫术”“道术”“佛法”“法术”等，其中应有差异，研究

的目标模糊，结果只是史料的堆砌而已，这样是很不科学的，也无助于我们

了解宋代巫觋巫术的真相。③

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交感巫术”有助我们研究宋人崇信巫术的心态，

但硬套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将会产生极大的混乱，其中涉及了中西话语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含义有别及对译上的困难。④ 以弗雷泽的理论为例，其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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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范荧：《宋代的民间巫术》，载于张其凡、陆勇强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页１３０。

除了前引的杨倩苗及范荧外，中国大陆学者在讨论宋代巫觋及巫术问题的仅有的几篇论著中，

或因课题重点不同而未对宋代巫觋巫术定义加以讨论（如史继刚），又或只笼统数语，致讨论目

标欠精确（如李小红及赵章超），见下列诸文：史继刚：《宋代的惩“巫”扬“医”》，《西南师范大学

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３期，页６５—６８；李小红：《宋代的尚巫之风及其危害》，《史学月刊》，２００２年第

１０期，页９６—１０１；赵章超：《宋代巫术邪教犯罪与法律惩禁考述》，载于项楚主编《新国学》，第４

卷（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２年），页２３１—２３８。

上古巫史研究同样有此问题，饶宗颐就批评宋兆麟著《巫与巫术》一书，将凡与祭祀及鬼神有关

的事情都登记入巫术的账目里面，巫术与魔法及宗教泾渭不清地混在一起，是很不科学的，结果

把古人所记录下来的典章制度，一笔抹杀，把整个中国古代史看成巫术世界，以“巫术宗教”作为

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支柱。见饶宗颐《历史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作反思与检讨———“巫”的新认

识》，页４０９—４１１。一些通论性的著作在叙述宋代巫觋和巫术时，也只是借用弗雷泽的理论，同

样出现这种混淆的情况，例如高国藩：《中国民俗探微：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南京：河海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５章《宋元明各代的模仿巫术》，页２６４—１６８；高国藩：《中国巫术史》（上

海：上海三联店，１９９９年），页５０３—５５１。

西方学者在运用社会学及政治学研究宋代历史时，就发现“国家”（ｓｔａｔｅ）、“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ｙ）这些

现代英语词汇，在文化差异及时代不同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找到与宋代意思完全相等的对译。

见ＣｏｎｒａｄＳｃｈｉｒｏｋａｕｅｒ（１９２９—２０１８）＆ＲｏｂｅｒｔＰ．Ｈｙｍｅ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ＲｏｂｅｒｔＰ．Ｈｙｍｅｓ

ａｎｄＣｏｎｒａｄＳｃｈｉｒｏｋａｕｅｒ（ｅｄｓ．），犗狉犱犲狉犻狀犵狋犺犲犠狅狉犾犱牶犃狆狆狉狅犪犮犺犲狊狋狅犛狋犪狋犲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犻狀犛狌狀犵

犇狔狀犪狊狋狔犆犺犻狀犪（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ｐ．５ １２。由此可见，在借用

现代西方人类学理论研究宋代历史时，同样必须考虑这个话语不同的因素，否则可能会造成很

多误解及混淆。



“巫术”，英语原为ｍａｇｉｃ，它是否完全等同我们及宋人所谓的巫觋巫术？它

是否又包含中文词汇中的“法术”“道术”“佛法”？相反，“巫术”这个中文词

汇又可否译为ｓｏｒｃｅｒｙ、ｗｉｔｃｈｃｒａｆｔ、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① 时代背景不同，地域和文

化上的距离又大，弗雷泽所谓的ｍａｇｉｃ自然不完全等同宋人心目中的巫术；

事实上，他对巫觋的解释，更与宋代的巫觋分别很大。弗雷泽认为巫觋在执

行“公众巫术”时，巫觋就上升至更有影响力和声望的地位，而且可能很容易

地取得一个首领或国王的身份和权力，因而这种专业就会使部落里一些最

能干、最有野心的人进入显贵地位。② 这种原始时代的部落“祭司王”，或许

与商代的情况有些类似，卜辞中常有“王卜”“王贞”之语，商王兼为巫之所

事，故陈梦家指出商王即是巫觋，“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

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③。然而，进入近世高度文明的宋代，民

间巫觋的情况自非如此，故无论是在巫觋的实貌或在巫术的内涵上，我们不

能不加思索地套用弗雷泽的研究。④

其实，西方学者也注意到语汇混淆造成的问题，由古希腊、古罗马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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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伯良（ＢｒｉａｎＥ．ＭｃＫｎｉｇｈｔ）及刘子健（１９１９—１９９３）翻译《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关“巫觋”的判

词时，将其译为ｗｉｔｃｈｃｒａｆｔ，见ＢｒｉａｎＥ．ＭｃＫｎｉｇｈｔ＆ＪａｍｅｓＴ．Ｃ．Ｌｉｕ（ｔｒａｎｓ．），犜犺犲犈狀犾犻犵犺狋犲狀犲犱

犑狌犱犵犿犲狀狋狊犆犺犻狀犵 犿犻狀犵犆犺犻牶犜犺犲犛狌狀犵犇狔狀犪狊狋狔犆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 （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４８３ ４８４。我对此有保留，ｗｉｔｃｈ一语，似指欧洲基督教传统中背

叛上帝崇拜魔鬼的异端分子较为妥帖（多为女性，男性称ｗｉｚａｒｄ，中译除了译作“巫师”外，又译

作“术士”“魔法师”），关于欧洲这些崇拜魔鬼的巫师，参考［美］米尔希·埃利亚德（Ｍｉｒｃｅａ

Ｅｌｉａｄｅ）著，宋立道、鲁奇译《神秘主义、巫术与文化风尚》（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５

章，《对欧洲巫术的一些看法》，页９４—１２７；又，安·勒维琳·巴斯托（Ａｎｎｅ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Ｂａｒｓｔｏｗ）

著，严韵译《猎·杀·女巫：以女性观点重现的欧洲女巫史》（台北：女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年）。另外，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 普里查德（Ｅ．Ｅ．Ｅｖａｎｓ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发现定居在苏丹———

扎伊尔南北边境地带的阿赞德人（Ａｚａｎｄｅ）认为妖术（ｓｏｒｃｅｒｙ）与巫技（ｗｉｔｃｈｃｒａｆｔ）是有分别的，

巫技是一种生来就有而且往往是无意识的作恶能力，妖术是为了伤害某人而蓄意进行的行动。

见［英］埃文斯 普里查德《妖术对不幸事件的解释》，载于《２０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下卷，

页７８３—７９０。至于萨满问题，后文将会述及。

弗雷泽著，汪培基译：《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上册，页６５—６９。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２０期（１９３６年），页５３５—５３６。

詹鄞鑫的新著在前人的基础上，给巫术下了一个较全面的定义：“巫术是在原始思维方式指导下

产生的旨在控制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结果的人类行为；巫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社会性

的行为，往往成为一种传统习俗，从而使人们对它产生盲目的信从。这种盲目信从的巫术行为

有可能不再借助当事人个人的逻辑思维，仅仅是一种习俗或信仰的履行而已。”见詹鄞鑫《心智

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页２９—３０。不过，这仍然

存在着中西文化歧义及今为古用的问题，我们仍然不能硬套在宋代的论述中。



至今天，好些辞典也把ｓｏｒｃｅｒｅｒ和ｗｉｚａｒｄ列为同义词，若干百科全书的

ｗｉｔｃｈｃｒａｆｔ条目，只是叫读者查阅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和ｍａｇｉｃ。① 另一方面，研究萨

满主义的权威米尔希·埃利亚德指出，自２０世纪开始，民族学家惯于交互

使用ｓｈａｍａｎ（萨满）、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ｍａｎ（医士、医巫）、ｓｏｒｃｅｒｅｒ（术士）、ｍａｇｉｃｉａｎ

（魔法师、巫师）等数语，以标示某些存在于所有原始社会中具有巫术—宗教

力量的人，而相同的专门用语亦被应用于研究文明人的宗教史，如印度、伊

朗、日耳曼、中国以至巴比伦。但他认为这样会使概念变得极为复杂和含

糊，也令“萨满”一语失去意义。②

狭义来说，萨满主义为西伯利亚和北亚的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文

化的宗教现象；③人类学家后来发现北美、非洲、印尼等地也有分布，而

中国北方阿尔泰语族的一些民族也普遍信奉萨满教。④ 《三朝北盟会

编》卷三云：“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１０８０—１１３７）

之下莫能及。”⑤珊蛮就是萨满，这是中国关于萨满的最早记载，不少学

者都将中国的“巫觋”译作“萨满”，⑥或以为“名称虽不一，实际的性质则

全同”⑦。

中村治兵卫研究宋代巫觋信仰时，虽然没有解释巫的定义，但他在讨论

宋代巫觋的特质时凸显其“入巫过程”，而其研究中国唐五代及两宋的巫觋

专著也称作《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ムの研究》，“シャーマニズム”为

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的日语音译，可见他认为宋代的巫觋就是萨满，而所谓的“入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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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法］让·塞尔韦耶（ＪｅａｎＳｅｒｖｉｅｒ）著，管震湖译：《巫术》（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页４１—

４２。此书颇能将西方对“巫术”这个词汇的知识发展扼要析述。

ＭｉｒｃｅａＥｌｉａｄｅ，犛犺犪犿犪狀犻狊犿牶犃狉犮犺犪犻犮犜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狊狅犳犈犮狊狋犪狊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ｐ．３．

ＭｉｒｃｅａＥｌｉａｄｅ，犛犺犪犿犪狀犻狊犿牶犃狉犮犺犪犻犮犜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狊狅犳犈犮狊狋犪狊狔，ｐｐ．４ ５．

秋浦主编：《萨满教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页１—４。

徐梦莘（１１２６—１２０７）：《三朝北盟会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卷３，重和二年

正月十日丁巳，页１２。

ＣｈａｎｇＫｗａｎｇ ｃｈｉｈ，犃狉狋，犕狔狋犺，犪狀犱犚犻狋狌犪犾牶犜犺犲犘犪狋犺狋狅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犻狀犃狀犮犻犲狀狋

犆犺犻狀犪（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ｐｐ．４４ ４５；ＬｉｎＦｕ

ｓｈｉｈ，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犺犪犿犪狀狊犪狀犱犛犺犪犿犪狀犻狊犿犻狀狋犺犲犆犺犻犪狀犵狀犪狀犃狉犲犪犇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犛犻狓犇狔狀犪狊狋犻犲狊

犘犲狉犻狅犱 （３狉犱 ６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 犃．犇．）（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４），

ｐｐ．１６ ２５。

张紫晨：《中国巫术》（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页１６—１７。



过程”（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即指真正或具有降神能力的巫者，必经历一种类似精神

病的过程。①

埃利亚德给萨满主义下了一个严格的定义：萨满是神迷入狂的大师，

等于“迷狂的技术”（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ｅｃｓｔａｓｙ），他专注于一个被人相信是其灵

魂离开躯体上升至天上或下降至地下世界的“迷离状态”（ｔｒａｎｃｅ）。② 另一

位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路易士（Ｉ．Ｍ．Ｌｅｗｉｓ，１９３０—２０１４）却认为“灵魂附

体”（ｓｐｉｒｉｔ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才是萨满主义的核心，没有灵魂附体就没有萨满，③最

近的研究则倾向结合两论。④ 林富士指出，除了因为１２世纪的中国人已将

通古斯语系的女真巫妪称为萨满外，中国的巫觋亦专擅于透过灵魂附体（笔

者按，即路易士的定义）及漫游宇宙与神鬼沟通（笔者按，即埃利亚德的定

义），职是之故，可将中国的巫觋称为中国的萨满，并与其他社会的萨满作比

较。⑤ 事实上，汉代巫者的主要职事就是在于“交通鬼神”。⑥

中国传统巫觋的特征，的确与萨满有很类似的地方，如果要为宋代巫觋

找一个译语，除了将其直接音译为狑狌之外，⑦我也倾向译作ｓｈａｍａｎ。不过，

萨满主义为西方学界对西伯利亚和北亚宗教现象的后起研究，它与前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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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见［日］中村治兵卫《宋代の巫の特征———入巫过程の究明を含めて》，载于中村治兵卫《中国シ

ャーマニズムの研究》（东京：刀水书房，１９９２年），页１０７—１３８。

ＭｉｒｃｅａＥｌｉａｄｅ，犛犺犪犿犪狀犻狊犿牶犃狉犮犺犪犻犮犜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狊狅犳犈犮狊狋犪狊狔，ｐ．５．

Ｉ．Ｍ．Ｌｅｗｉｓ，犈犮狊狋犪狋犻犮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牶犃犛狋狌犱狔狅犳犛犺犪犿犪狀犻狊犿犪狀犱犛狆犻狉犻狋犘狅狊狊犲狊狊犻狅狀 （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

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５），ｐｐ．３２ ５８．此书已出中译本，见［英］Ｉ．Ｍ．刘易斯著，郑文译《中

心与边缘：萨满教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

Ｊｏｈａｎ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Ｓｐｉｒｉｔ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ＪｏｈｎＴ．

ＨｉｔｃｈｃｏｃｋａｎｄＲｅｘ．Ｌ．Ｊｏｎｅｓ（ｅｄｓ．），犛狆犻狉犻狋犘狅狊狊犲狊狊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犖犲狆犪犾犎犻犿犪犾犪狔犪狊，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ｂｙＨａｒｒｉｅｔＬｅｖａＢｅｅｇｕｎ（Ｗａｒｍｉｎｓｔｅｒ：ＡｒｉｓａｎｄＰｈｉｌｉｐｓＬｔｄ．，１９７６），ｐｐ．１２

２０，转引自ＬｉｎＦｕ ｓｈｉｈ，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犺犪犿犪狀狊犪狀犱犛犺犪犿犪狀犻狊犿犻狀狋犺犲犆犺犻犪狀犵 狀犪狀犃狉犲犪犇狌狉犻狀犵

狋犺犲犛犻狓犇狔狀犪狊狋犻犲狊犘犲狉犻狅犱（３狉犱 ６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犃．犇．），ｐ．２０。

ＬｉｎＦｕ ｓｈｉｈ，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犺犪犿犪狀狊犪狀犱犛犺犪犿犪狀犻狊犿犻狀狋犺犲犆犺犻犪狀犵 狀犪狀犃狉犲犪犇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犛犻狓

犇狔狀犪狊狋犻犲狊犘犲狉犻狅犱（３狉犱 ６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犃．犇．），ｐｐ．２０ ２５．

林富士：《汉代的巫者》（台北：稻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页５０。

例如周策纵论述古代巫医传统时，就将“巫”直接音译为狑狌，见ＣｈｏｗＴｓｅ ｔｓｕｎｇ，“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ｍｙｔｈａｎｄ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狑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ａｖｉｄ

Ｔ．ＲｏｙａｎｄＴｓｕｅｎ ｈｓｕｉｎＴｓｉｅｎ（ｅｄｓ．），犃狀犮犻犲狀狋犆犺犻狀犪牶犛狋狌犱犻犲狊犻狀犈犪狉犾狔犆犻狏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ｐｐ．４３ ８９。戴安德则将“巫”译作狊狆犻狉犻狋

犿犲犱犻狌犿，又音译为狑狌，“巫师”音译为狑狌狊犺犻，“巫者”音译为狑狌狕犺犲，“巫祝”音译为狑狌狕犺狌，“觋”音

译为狓犻，见ＥｄｗａｒｄＬ．Ｄａｖｉｓ，犛狅犮犻犲狋狔犪狀犱狋犺犲犛狌狆犲狉狀犪狋狌狉犪犾犻狀犛狅狀犵犆犺犻狀犪，ｐ．２，ｐｐ．３２３ ３２４。



弗雷泽的理论有同一毛病：除了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隐含的权力结构造成认知上

的差异外，①后设的名词与内涵未必完全符合中、西不同时代的历史现象。戴

安德研究宋代道教民间信仰时就反对用“萨满主义”这个概念，他认为这不过

是指那些既不属于佛教也不是道教的信仰的代名词而已，内容其实很含糊。②

总括来说，西方人类学关于巫觋巫术的研究，的确有助于我们认识宋代

巫觋巫术的内涵，但对于巫觋巫术的定义，我们在借用西方知识理论之余，

仍应从自身历史与文化作出发点，重新考虑中国人对巫觋巫术的认识。

第三节　中国传统对巫的认识

以现代人的目光来看，中国早在史前时代已出现巫术，考古工作者在旧

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遗址（距今约一万八千年）已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巫

术遗迹，从这时期到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开始，是中国巫术的萌芽

时期；考古学家和民俗学家更相信，中国最早的巫觋大约在距今五六千年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登上历史舞台。③

中国于何时出现客观的巫术行为或巫觋这个职位，并非本书的中心，但

正如我们批评硬套西方人类学理论的缺点一样，我们同样不应以今天的“话

语”去比拟古人的看法。要知道宋人所谓的巫觋巫术所指为何，应尝试去掉

现代人眼中的棱镜，我们当然无法完全摒除现代人的思想回到过去，也不可

能放弃现代文句语汇，较理想的做法是运用“移情”（ｅｍｐａｔｈｙ）方法，④设身

３２第二章　场所、器具与仪式／

①

②

③

④

“话语”（犱犻狊犮狅狌狉狊犲）是法国文化、思想巨匠米歇尔·福柯（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２６—１９８４）的理论，简

单来说，一个社会或文化都有驾驭其成员思维、行动和组织的规范和条例，这些规范或条例铸成无

形或有形的结构，就是话语。语言是传达知识的媒介，故亦为操纵者控制成员思维等的认知模式，

语言实在是主宰者权力的表征。见福柯著，王德威译《知识的考掘》（台北：麦田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历史学者在研究中、西历史时，必须注意“话语”对史事叙述（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造成的偏差。

ＥｄｗａｒｄＬ．Ｄａｖｉｓ，犛狅犮犻犲狋狔犪狀犱狋犺犲犛狌狆犲狉狀犪狋狌狉犪犾犻狀犛狅狀犵犆犺犻狀犪，ｐ．３．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页１—１６。关于中国古代巫觋巫术

的起源与发展，参考下列二书，梁钊韬：《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广州：中山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高国藩：《中国巫术史》，页６５—１３１。

移情的意思，据林同奇解释，如果编织历史的材料是个人经验，那么理解历史实际上就是如何进

入到历史演员们丰富多彩的直接经验之中的问题。移情不同于同情，移情是为了理解对方，设

身处地体会对方的思想、感情和处境，它并不意味着就赞同对方的思想感情。史家通 （转下页）



处地从古人的角度去探究何谓巫觋巫术，而不宜代之以现代人眼中的考古

遗迹及各种理论等“真相”。①

撇开西方人类学的研究不谈，中国传统对“巫”一直有比较清晰的叙述，

关于宋代以前特别是先秦的巫觋历史，同样不是这个研究的重心，而过去学

者的着力已不少，①这里只选择一二较重要的资料，略加析述，尝试重构中国

传统对巫觋巫术的认识，作为探讨宋人观点的背景和基础而已。

古人如何理解“巫”的起源与发展，记载并不多见，保留在公元前４世纪

的著作《国语》中的一则神话，是最重要的资料：

（楚）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

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

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

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

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

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

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

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

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

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

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

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为享，灾祸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

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

４２ ／村巫社觋

①

①

（接上页）　过移情探知的经验，实际上是以史家自身的经验为基础的。见林同奇《译者代序———“中

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载于［美］柯文（Ｐ．Ａ．Ｃｏｈｅｎ）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

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页１７。

这方面的著作很多，举其要者有瞿兑之：《释巫》，《燕京学报》，第７期（１９３０年），页１３２７—

１３４５；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页４８５—５７６；张光直：《商代的巫与巫术》，载于张光直《中

国青铜时代》，第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页３９—６６；林富士：《汉代

的巫者》，页１５—２６；饶宗颐：《历史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作反思与检讨———“巫”的新认识》，页

３９６—４１２；ＬｏｔｈａｒｖｏｎＦａｌｋｅｎｈａｕｓｅ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ｓｐｉｒｉｔ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ｎ

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ｗｕ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ｉｎＺｈｏｕＬｉ”，犈犪狉犾狔犆犺犻狀犪，ｎｏ．２０（１９９５），ｐｐ．２７９ ３００。又，李零

有一篇很好的综合讨论，应加参考，见李零《先秦两汉文字史料中的“巫”》（上、下），载于李零《中

国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页４１—７９。



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威严，神

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为以享，祸灾存臻，莫尽其气。颛顼受

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

渎，是谓绝地天通。……”①

这个传说反映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人们相信少皞氏之前，有男觋女巫专

门负责与神灵沟通，后来九黎人扰乱了秩序，家家都有巫史，人人都可以祭

神，亵渎神明，于是颛顼就恢复了负责民事与侍神的官员各司其职的情况，

“绝地天通”。

观射父关于“绝地天通”的论述，“是中国古代精神世界最重要的一次

‘突破’和‘超越’”②，对了解中国巫觋的形成过程有很大的意义。③ 更重要

的是，无论这则神话的可信性有多大，它都清楚表明先秦时代人们对巫觋的

解释是：“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

而为之牲器时服。”也就是说，巫是事鬼神者，是人神间的媒介；而《周礼》记

载的巫官，其职掌也相类，主要是负责祭祀鬼神祈禳之事：

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国有大灾，则帅

巫而造巫恒。祭祀则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馆。凡祭事守瘗。凡丧事，掌

巫降礼。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号，旁招以茅。冬堂赠，无方无算。春招弭，

以除疾病。王吊，则与祝前。

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若王后吊，则与祝前。凡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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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左丘明撰、韦昭（２０４—２７３）注：《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卷１８，《楚语》下，页

５５９—５６２。

李零：《先秦两汉文字史料中的“巫”》下，页７７；又见李零《数术方技与古代思想的再认识》，载于

李零《中国方术考》（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页１１—１９。

胡新生认为“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意味着部落氏族内还没有出现专职的巫觋和祭司，随着巫术

活动的日益频繁，人人通神降神作法施术的状况必然导致宗教巫术领域的混乱；当社会组织不

断扩大特别是部落联盟出现之后，随便宣布神旨、随便实施巫术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于是部

落联盟便开始授权一些擅长巫术或具有奇特人格的人，让他们全权负责通神降神事宜，这些人

就是最早从物质生产领域独立出来的巫觋。见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页１０。饶宗颐则以为

绝地天通是对付苗民的一种手段，划清神与民的界限，可以看作古代一种宗教整肃运动，目的在

消除“家为巫史”的习俗。见饶宗颐《历史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作反思与检讨———“巫”的新认

识》，页３９７—３９８。



之大灾，歌哭而请。①

东汉许慎在解释“巫”“觋”两字时则云：“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

降神者也。……觋，能齐肃事神明者，在男曰觋，在女曰巫。”②所述与《国语》

记载大同小异。

林富士在其杰出的研究中告诉我们：

（甲骨文中“巫”字之义）或指卜筮；或指祭祀之名称；或指国名；或

指地名；或指一种神，或指一种人。若是指人言，则殷代的巫大致是指

主管“事鬼神”之事的一种人。而在先汉时期，那些具有奉事鬼神之技

能者，往往也都被通称为巫。不过，有些时候，文献中的巫是特指担任

巫官的巫者，或是专指以遂行“巫术”为业的巫者而言。汉人所说的巫

者也有这三种含义。总之，汉代文献所提及的巫者，除了指巫官和以

“巫”为职业者之外，大致是泛指一种具有某种精神特质和特殊知能，而

又能交通鬼神以祈福解祸者而言。③

用今天的学术规范来看，我们必然不满足于古人对巫的这个解释，但事

实上由汉代而下，中国的文本（ｔｅｘｔ）传统对巫的释义一直都是采用这个叙

述的，④古人所谓的巫确是指交通鬼神者。宋代的情况又如何呢？我在解读

众多有关宋代巫觋信仰的史料后，即时的感觉是：宋代文献对巫觋的叙述

传统与前代并无两样。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先秦及两汉的记载已对巫作过

了不少析述，因此到了宋朝这个文化如此发达的时代，知识分子根本不会在

其著作或记录中再重复解释一次何谓巫觋巫术，这个词汇已经在中国知识

界中有悠长的历史了，无须多此一举。因此，在我所收集的宋代资料中，并

未见到关于何谓巫觋巫术的讨论。那么，我们又如何证明在文本叙述上，宋

人对巫觋的认识与传统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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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佚名：《周礼》（台北：艺文印书馆，１９８１年），卷２６，《春官·司巫》，页３９９—４００。

许慎著、段玉裁（１７３５—１８１５）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页２０１—

２０２。

林富士：《汉代的巫者》，页２６。

由于其他朝代的巫史非本书的讨论范围，故有关史事及史料从略，但这种文本叙述的传统其实

俯拾皆是，高国藩的《中国巫术史》是一个很好的资料库，读者可从中一窥各朝史料的叙述。



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不很困难，下面我们试举数条资料，从文本自身入

手，析读宋人在叙述巫觋的问题时，在用语及叙事逻辑上与以往的记载并无

很大分别，就可得见其沿袭前代之义。首先，在用语上，巫觋在宋代虽然有

很多不同的名称，但不少记述都将其称为“巫祝”，①《默堂集·陈伯瑜宣义

行状》：

所居去城市稍远，俗不饵药，唯以巫祝为尚，公为储金石草木之可

以疗疾者，以古方和之，散以予民。当疠疫并兴，公前后所活甚众，乡人

德之。②

《庄简集·跋再刊初虞世必用方》：

自兵兴以来，北人多流寓二广，风俗渐变，有病稍知服药，不专巫祝

之事。③

除了“巫祝”一语与《说文解字》的解释相合外，文本中对宋代巫觋信仰

引致“信巫不信医”的批评，与汉代的情况如出一辙，用语也完全相同。④ 其

实，自汉代儒学定于一尊以后，知识分子对巫者均持贱视拒斥之意，汉人往

往谓“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⑤，而宋人的叙述，何其相似：“而世之

妄者，持天以胜人，其有杂乎巫史卜祝、星工历学、僻妖幻邪之间。”⑥大儒朱

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就曾说：“臣本儒生，不晓术数，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

圣德，自速讥诮。”⑦张九成（１０９２—１１５９）也谓：“某身为儒者，当信先王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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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这类记载很多，这里只是随意条举，例子和史料本身不具备特殊意义，要点出的就是宋人很常用

“巫祝”这个词汇而已。有关宋代巫觋的不同名称，参见第一章。

陈渊（？—１１４５）：《默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卷２１，《陈伯瑜

宣义行状》，页４。

李光（１０７８—１１５９）：《庄简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７，《跋再刊初虞世必用方》，页３。

宋代这些批评，后文在讨论巫觋信仰流行之原因时会再述及。汉代士人批评“信巫不信医”的情

形与用语，见林富士《汉代的巫者》，页２８—３７。其他各代的相同记载，参见高国藩《中国巫

术史》。

范晔（３９８—４４５）：《后汉书》，卷４９，《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转引自林富士《汉代的巫者》，页

３４，更多的例子见同书，页２８—３７。

李清臣（１０３２—１１０２）：《易论》中，载于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卷１７１１，《李清臣》３，页３３８。

朱熹：《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卷１５，《山陵议状》，页６２０。



不当信淫巫瞽史之说。”①

在叙事逻辑上，宋人亦是继承了前代文本的传统。例如陈亮（１１４３—

１１９４）在批评道、释、巫之流害时云：“祭礼废而巫氏依地示以行其法

矣。……是以人心不约而尽同，缓急不告而相救，虽刀锯加颈而不顾者，彼

其说诚足以生死无憾也。故道、释、巫之教公行于天下，而妖教私入于人

心。”②这里对巫觋源流的解释，即承袭前人之说；而刘敞（１０１９—１０６８）和胡

宏（１１０６—１１６２）的评论更加直接，《公是集·重黎绝地天通论》：

昔天地之始判也，清者在上，浊者在下，在上谓之阳，在下谓之阴，其

已久矣。然而《书》独曰：“重黎绝地天通。”……今庶人而得祭天地，旅山

川，祀非其鬼，……下者乃为巫祝，略计天下，常百万人，可谓治民乎？③

《五峰集·九黎乱教》：

邪说之为人害也久矣，以五帝之时，九黎犹乱风教，自汉以来，圣学

绝灭，世衰一世，……故释氏巫祝，得以其说诳惑斯民，为之荐死求生，

祈福免祸，天下靡然从之。④

他们对巫觋的认识与叙述，完全来自《国语》和《尚书》。另一方面，宋代

学者在讨论地方佞巫之风及官员之处理方法时，就好以西门豹故事比附之，

《藏一话腴》：

甚矣！巫觋之妖为民害也，昔为河伯娶妇，起于秦献公八年，初以

君甥妻河，见六国表，后邺为河娶妇，浚道为山娶妪。使不遇西门豹、宋

均二子，犷俗岂易除哉？绍兴甲寅（１１３４），南城胡有开字益之，来分宁。

先是，邑民狃于淫祀，僧巫造舟，……益之下车，首革是事，焚其舟、拘其

凶器，且作《毁元斋辨》，以祛民惑，而弊乃息。……吁！益之贤宰，宝斋

贤守，补于风教者，虽无愧于豹。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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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九成：《横浦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０，《祭坟园神》，页６。

陈亮：《陈亮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卷１４，《问道释巫妖教之害》，页１６４。

刘敞：《重黎绝地天通论》，载于《全宋文》，卷１２８６，《刘敞》１１，页２１５—２１６。

胡宏：《五峰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九黎乱教》，页７。

（宋）陈郁：《藏一话腴》，甲集卷下，页４—５。收于周光培编《宋代笔记小说》（石家庄：河北教育

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册２２，甲集卷下，页４—５。



谢庭芳就索性重述西门豹投巫妪入河的史事，以警惕巫觋对社会造成

的祸患。① 他们眼中的宋代巫觋，与“九黎乱教”和“河伯娶妇”中的淫巫完全

一样，而胡有开之流就是西门豹。

综合上论，从文本分析中可以看到，宋代文献的记述者对巫觋的认识，

在用语和解释上、在鄙夷巫觋的态度和笔锋方面、在追述巫觋源流和批评巫

风之害时，其叙述逻辑确与前代相同，也都以古典为据。因此，我们或可以

假定，在文献资料这个文本叙述角度上，由先秦至两宋，中国传统对巫觋的

认识有其一致的延续性；甚至在今天，研究宋代或以后巫觋信仰的学者，除

借用弗雷泽的理论外，也多是沿用这种传统的解释。这里要附带一提的是，

从《说文》的解释及以后的发展来看，似乎是先有“巫”这个身份职称，然后人

们才将其“事鬼神”的那种技术／法术称为“巫术”，②（通灵技术本身自然可能

早于“巫”这种人为制度出现，但我们可以推断，出现了“巫”之后，人们才可

能有“巫术”这个词汇，我们今天称“巫”出现前存在的通灵之术为“巫术”，我

认为只是以今天的话语去形容过去的文化现象而已。）正如我们称道士的法

术为“道术”一般。因此，本书的课题重点为“巫觋信仰”而非“巫术”者，正由

于我认为离开巫觋就根本谈不上巫术，③而没有巫觋，我们根本难以辨认“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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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宋）谢庭芳：《辨惑论·巫觋》，收于陶宗仪（１３１６—？）等编《说郛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８９年），１００卷本，卷７４，页５；１２０卷本，卷７３，页５。

林富士在解释“巫术”时也提到，综合班固、许慎、何休对“巫”的释义，汉人所说的巫，泛指具有某

种精神特质和特殊知能，而能交通鬼神以祈福解祸的人，故其《汉代巫者》一书所说的“巫术”，是

指巫者所用以交通鬼神、祈福解祸的法术，因此，施行巫术也可以称之为巫者的职事。见《汉代

的巫者》页５０注释５。我的看法其实与他相似。

刘佳玲重视“巫觋”，是因为视其为一种身份及职业，见《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９。我的研究则

将“巫术”归之于“巫觋”，因为在中国文化用语中，离开巫觋，则无巫术可言，否则我们就可称其

为法术了。因此，我和刘佳玲的着重点其实不同。

　　补记：方燕后来在其研究巫文化与宋代女性的博士论文中，引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

（ＭａｒｃｅｌＭａｕｓｓ，１８７２—１９５０）的著作反驳我的看法，见方燕《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立

足于女性生育、疾病的考察》（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页３—４。该书承方燕托同门挚友何冠

环博士寄赠，惟多年后我才收到此书，未能立即言谢，谨此致谢致歉。然而，方燕所引马塞尔·

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余碧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一书，本身就译自１９５０年

的法文版；由法文“ｍａｇｉｅ”，与弗雷泽英语著作中的“ｍａｇｉｃ”，再译成中文的“巫术”，其间因法、英、

中三地文化不同而造成的对译差异，再加上古今历史的不同而造成的错误类比或模拟，我们是可

以想见的。这也是拙著中讨论“巫术”定义时最强调者，奇怪的是，方燕似乎没有看懂我的观点，仍

然没有“回到宋代人的世界”。其实，追溯词汇本身的起源，英文“ｍａｇｉｃ”与中文“巫”一语，可能均

源于古印度—伊朗语，或与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有密切的关系，见［美］梅维恒（Ｖｉｃｔｏｒ（转下页）



术”和“法术”等的分别，这正是我批评范荧等人硬套弗雷泽理论的原因（我们

绝对可将没有巫觋的其他中国法术称为ｍａｇｉｃ———西方人眼中的“巫术”）。事

实上，宋代文献中很少有“巫术”这个词汇，但《仙溪志》有一条罕有的记载：①

闽俗机鬼，故邑多丛祠，惟袁侯以死捍冠，于法得祀，余或以神仙

显，或以巫术著，皆民俗所崇敬者，载在祀典……兴福庙，在县西一里，

神姓林名义县，下顿人，生为巫医……慈感庙，在县西一里，神姓陈氏，

本汾阳人，生为女巫……三妃庙，在县东北二百步，一顺济庙，本湄州林

氏女，为巫能知人祸福……一昭惠庙，本兴化县有女巫自尤溪来……①

这段珍贵的资料证明，其中数人虽都有异能神迹，但这几个女巫生前是以

“巫术”著称，死后有灵而为民俗所奉，为其立庙，且载于国家祀典中；而其他

非为巫觋者，则以“神仙显”而获祀。“巫术”从属于“巫觋”之下，清楚明白，

故在讨论定义时，我们应把重点放在“巫觋”之上。

然则，我们是否直接采用中国传统对巫觋的这个解释作为宋代巫觋的

定义呢？我认为又不能如此轻率。中国文化绵延千载，其中的发展自有其

一致的地方，但同样亦会因时间与地域的不同而产生转变。就巫觋的发展

历史而言，宋代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变时期：与唐代及以前不同，宋朝废太

卜署，官方祭祀不再任用巫觋；②巫觋从此完全没入民间，与地方社会紧密结

合，其情况与前代自有不同。③ 是故经典以至宋代史料记述者（多为受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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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②

③

（接上页）　Ｈ．Ｍａｉｒ）《古汉语巫、古波斯语 Ｍａｇｕｓ和英语 Ｍａｇｉｃｉａｎ》，载于［美］夏含夷（ＥｄｗａｒｄＬ．

Ｓｈａｕｇｈｎｅｓｓｙ）编《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页

５５—８６；研究祆教的学者则指出，祆教的祭司“麻葛”（ｍａｇｏｉ）就是英语“ｍａｇｉｃ”一语的本源，“巫

师”即“麻葛”，见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８年），页８８。关

于这个问题，可参考我后来发表的一篇论文，见王章伟《沟通古今的萨满———研究宋代巫觋信仰

的几个看法》，原载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民间”何在，谁之“信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页１４０—１５４；今收于王章伟《近世社会的形成———宋代的士族与民间信仰》（台北：花木兰

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７年），下册，页３０１—３１４。

（宋）赵与泌修、黄岩孙（１２５６年进士）纂：《仙溪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年），卷３《祠庙》，页１３—１６。

参考中村治兵卫《五代の巫》及《北宋朝と巫》，二文均载于中村治兵卫《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ムの

研究》，页６９—８４及８５—１０６。

故笔者会认同在研究唐代及以前各朝（特别是秦汉）的巫觋时，沿用《国语》等史料对巫觋的看法

作基础，这除了因为时代较接近外，也由于古代及中古世界巫觋文化的传承较为清楚。



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巫觋之解释，只可作为一种参考，又或只是众多叙述中

之一种面相而已。

其实，就知识发展史而言，要为宋代巫觋巫术下定义时，我们既不能以

今代古（宋代），如硬套弗雷泽的理论，但同样也不应以古（先秦两汉的诠释）

代今（宋代）。历史发展至宋代，“事鬼神者”已绝非巫觋的专利事业，道士、

僧侣以至其他宗教的祭司都扮演着相类的角色，单以“事鬼神者”一项作为

宋代巫觋的定义，同样会造成混乱。① 因此，我们应运用前述的“移情”方法，

尝试代入宋人的角色中，透过宋人的眼睛去看问题：面对各种各样的“事鬼

神者”，何以人们一见巫觋其人就会说“他是巫觋”？宋人眼中的巫觋，其内

涵才应是宋代巫觋的定义。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考察问题，相信亦会较为接

近事实。②

第四节　场所、器具与仪式

怎样才可以褪下现代人的有色眼镜，让我们尝试从宋人的目光去了解

当时的巫觋？这并不容易办到。不过，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值得我们

参考之处。社会人类学强调将“异文化”看作与“本文化”具有同等地位和价

值的实体加以理解，并以之反省本文化的局限，③“只有在了解其他的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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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与前引的戴安德一样，康豹（Ｐ．Ｒ．Ｋａｔｚ）在其研究瘟神信仰的英文著作中，讨论到宋代浙江的

祭社和巫觋时，也将“巫”译为ｓｐｉｒｉｔｍｅｄｉｕｍｓ或狑狌，见ＰａｕｌＲ．Ｋａｔｚ，犇犲犿狅狀犎狅狉犱犲狊犪狀犱

犅狌狉狀犻狀犵犅狅犪狋狊牶犜犺犲犆狌犾狋狅犳犕犪狉狊犺犪犾犠犲狀犻狀犔犪狋犲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犆犺犲犽犻犪狀犵（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２５。我认为前者虽切合先秦经典之义，但事神的道士或事佛

的僧侣也可以是ｓｐｉｒｉｔｍｅｄｉｕｍｓ，这正好反映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地袭用先秦时代的看法或概

念。戴安德就因此主张讨论的中心应该是事鬼神者的“凭附”（狊狆犻狉犻狋 狆狅狊狊犲狊狊犻狅狀）经验，而

非“萨满”这类含糊不清的身份。见ＥｄｗａｒｄＬ．Ｄａｖｉｓ，犛狅犮犻犲狋狔犪狀犱狋犺犲犛狌狆犲狉狀犪狋狌狉犪犾犻狀犛狅狀犵

犆犺犻狀犪，ｐ．１。

韩森（ＶａｌｅｒｉｅＨａｎｓｅｎ）研究南宋神祇变迁的论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以当时人眼中神祇的灵

迹为考察角度，讨论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成果卓越。见ＶａｌｅｒｉｅＨａｎｓｅｎ，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犌狅犱狊犻狀

犕犲犱犻犲狏犪犾犆犺犻狀犪，１１２７—１２７６（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笔者曾对此书作

一概括评论，见王章伟《评ＶａｌｅｒｉｅＨａｎｓｅｎ，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犌狅犱狊犻狀犕犲犱犻犲狏犪犾犆犺犻狀犪，１１２７ １２７６》，

《香港社会科学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２期，页２２７—２３２。又，此书现已有中译本：［美］韩森著，包伟

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第一章，《社会人类学与汉学》，页５。



社会后，一个人才能透视自己”①。相类的道理，巫术既为一个民族文化之重

要象征系统，现代人在研究宋代巫觋信仰时，也应明白自身的局限，像一个

“本文化”者研究“异文化”一样，以“宋人的立场出发”。②

要立足于宋人的视野和认知，具体而言，我们究竟可从哪些角度透视宋

人眼中的巫觋巫术？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巫术要达致其功能时，“巫觋必须

遵守固定的时间、固地的地点、特定的条件和禁忌，以及巫觋所具有的特殊

生理性质与社会学性质”；“而巫术作用能否产生，有赖于咒语、手和身体的

姿势与动作，以及主持仪式之巫觋能否满足合格的条件”。③ 归纳其论，我认

为考察宋代巫觋行法的地点（场所）、施术时的器具和仪式，就能清楚知道宋

代巫觋巫术的实质内涵及宋人心目中的巫觋形象若何。

　　一、 场所

不同的宗教神职人员或各类的“事鬼神者”，无论是基于宗教修炼还是

方便接见信众，总有其教团的或自身的祭祀所或居留地。人们若要找寻和

尚，自可到僧寺佛堂；要拜会道士，则应造临仙观，一点也不会含糊。那么，

宋人要招延巫觋，又会到何处访求？将此点细加咀嚼，就可以知道，后人容

或无法完全厘清宋代巫觋的学理定义，惟当代人心中自有其规范共识。

宋代的巫觋并非只在阴森恐怖的山林中出没，④城市、乡村均可见到巫

觋的踪迹，除了居于左邻右里中的巫户外，里社、丛祠、祠庙亦为其依附的组

织，⑤人们要访寻巫觋，多缘此路。不过，巫觋既无僧道式的教团，这些祭祀

所也非其专利地盘，故对比于僧寺道观，了解巫觋施术的场所（而非住所）更

２３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④

⑤

［英］伊凡·普里查（Ｅ．Ｅ．Ｅｖａｎｓ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著，陈奇禄（１９２３—２０１４）、王崧兴（１９３５—１９９５）等

合译：《社会人类学》（台北：唐山出版社，１９９７年），页１２０；又参考王章伟《评许烺光〈驱逐捣蛋

者———魔法、科学与文化〉》，《香港社会科学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１０期，页１４５。

当代美国人类学大师克利福德·格尔兹（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Ｇｅｅｒｔｚ）认为，要了解一个民族象征系统的内

在意义，就必须以该民族本身的立场为出发才有可能，故力倡“从土著的立场出发”。见李亦园

《人类学召集人序》，载于芮克里夫·布朗（Ａ．Ｒ．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 Ｂｒｏｗｎ）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

法》（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４年），页ｘｉ。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与宗教的作用》，页９２。

杨倩描：《宋朝禁巫述论》，页７６。

关于宋代巫觋依附这些祭祀组织的情况，详见本书第三、第四章的讨论。



有助于我们考察宋代巫觋巫术的内涵，也更符合前引马林诺夫斯基之论。

事实上，巫术仪式的进行，需有各方面的准备，地点的选择与安排至为重要，

且系乎施术的成败。①

在宋代，相信巫觋能禳灾除病者，往往会亲诣巫者所居之处求助，②巫觋

的住所即为施法之场地，例如：

耕刺巫者，溧阳（今江苏溧阳）甓桥人，能以异法治骨鲠。淳熙九年

（１１８２），长巷村人王四食鹅遭鲠，三日不能下饮食，且死，遣子持钱诣

巫，即于灶内取灰筛布地上，炷香焚纸钱诵咒。③

而依附于丛祠庙宇者，则或会以宏伟的庙貌吸引信众上门，④并设有“神

坛”，设置各样法器，以便施行巫术，如夏竦指斥洪州的巫觋“所居画魑魅，陈

幡帜，鸣鼓角，谓之神坛”。⑤ 这种场所布置，或称“法院”，⑥除施法的需要

外，有批评者则以为乃“巫故为阴庑复屋，塑刻诡异，使祭者凛栗”⑦。

另一方面，不少人因家中疫病横虐，或有妖、鬼作祟，甚或有家人为其

所凭而害病失常，那就会直接延请巫觋上门考治，⑧并于民家直接“结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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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张紫晨：《中国巫术》，页４２；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９２。

《夷坚志》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述，见洪迈（１１２３—１２０２）《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甲

志卷１８，《余待制》，页１６２；支景卷５，《圣七娘》，页９１９；支丁卷８，《陶太尉》，页１０３４。

（元）张铉纂修：《至正金陵新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１３下，《人物志·列传·方伎》，页

２２。据马光祖（１２２６年进士）修，周应合（１２１３—１２８０）纂《景定建康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

卷５０，《拾遗》，页１３，本条亦出自《夷坚志》，惟今本未见著录。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卷１０６，《朱子》３，《外任》，页２６４６。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以下简称《长编》），卷１０１，仁宗天圣

元年十一月戊戌，页２３４０—２３４１；徐松：《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礼》２０之

１１，页７７０；夏竦：《洪州请断祅巫奏》，《全宋文》，卷３４７，《夏竦》１５，页７６—７７。

《夷坚志》，支丁卷４，《张妖巫》，页９９５。

叶适（１１５０—１２２３）：《叶适集·水心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卷２３，《朝议大夫秘书少

监王公墓志铭》，页４５７。

见下列众多例子：《夷坚志》，乙志卷１７，《宣州孟郎中》，页３２７—３２８；丙志卷１，《九圣奇鬼》，页

３６４—３６９；丙志卷６，《福州大悲巫》，页４１７；丙志卷１６，《陶彖子》，页４９８—４９９；丁志卷１５，《刘十

九郎》，页６６０；支丁卷２，《朱巨川》，页９８３；支丁卷３，《李氏红蛇》，页９８６；支丁卷９，《戚彦广

女》，页１０３５；支癸卷４，《张知县婢崇》，页１２５２—１２５３；支癸卷６，《淮阴民失子》，页１２６５；三志辛

卷２，《许宝文女》，页１３９６—１３９７；三志辛卷５，《程山人女》，页１４２５；补卷９，《苦竹郎君》，页

１６２７；（宋）佚名：《异闻总录》，收于《笔记小说大观》，第１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卷１，《嘉庆令陶彖》，页３；同卷，《乐平耕民》，页５；卷２，《万俟彦中》，页１；（转下页）



　　　　　　场”①①，行法施术：

陈俞，字信仲，临川（今江西抚州）人。豪侠好义，自京师下第归，过谒伯

姊，值其家病疫，闭门待尽，不许人来，人亦无肯至者。俞欲入，妇止之曰：

“吾家不幸，罹此大疫，付之于命，无可奈何，何为甘心招祸！”俞不听，推户径

前，见门内所奉神像，香火甚肃，乃巫者所设……（俞）撤去巫具，端坐以俟之。②

至若魑魅魍魉作恶一方，则巫觋会被召至现场祓凶，例如福州永福县

（今福建永泰）猴妖为祸，遭殃者多病狂不食，往往致死，小儿被害尤甚，民众

乃召请巫觋除魅，“目曰取摄”③；崇仁县（今江西崇仁）巴山妖蛇掠夺农家子

妇，家人率众至蛇穴侦视，惧不敢入，有以为“穴深且暗，非人能处，殆妖魅所

为，宜委诸巫觋”，于是亟招巫者詹生致之。④

巫觋在驱邪捉妖时固然需要在公开场所施术行法，但身为“事鬼神者”，

宋代民间频繁的迎神赛会，更是巫觋巫术活动的集中地，诸如田社间的祈福

娱神、⑤乡里中的酬神祭祀、⑥村落城市里的丛祠庙会，⑦均为其作法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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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接上页）　江休复（１００５—１０６０）：《江邻几杂志》，收于《笔记小说大观》，第８册，《京师神巫张氏》，页

１０，此条又见于江休复《醴泉笔录》，收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４册，卷上，《京师神巫张氏》，页６；

（宋）刘斧：《青琐高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别集卷１，《西池春游》，页２１１；陆游

（１１２５—１２１０）：《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６年），卷６５，《病后作》，页９１０；

（宋）佚名：《续墨客挥犀》，收于《说郛三种》，１００卷本，卷２４，《鄱阳龚冕仲》，页１６；（宋）侯君

素：《旌异记》，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１１８，《会稽张国攽》，页４。

（宋）龙明子：《葆光录》，收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２０册，卷３，《沈庆校书》，页７；《夷坚志》，丁志

卷４，《戴世荣》，页５６９。

《夷坚志》，补卷２，《陈俞治巫》，页１５５８—１５５９。

《夷坚志》，甲志卷６，《宗演去妖猴》，页４７。

《夷坚志》，丁志卷２０，《巴山蛇》，页７０５—７０６。

李若水（１０９３—１１２７）：《忠愍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村家引》，页１３—１４；舒岳祥

（１２３６—？）：《阆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乐神曲》，页８。

（宋）文莹：《湘山野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卷中，《范文正公谪睦州》，页３５，此条又见

于（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４１，页１３；李复（１０７９年进士）：《潏

水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７，《乐章五曲并引》，页９。

李光：《庄简集》，卷２，《元夕阴雨孤城愁坐适魏十二介然书来言琼台将然万炬因以寄之》，页１；

卷１６，《儋耳庙碑》，页１１—１２；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１６，《赛神曲》，页２８３；卷２２，

《禹祠》，页３７６；刘克庄（１１８７—１２６９）：《后村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６，《清惠庙》，页

１１—１２；乐雷发（１２５３年进士）：《雪矶丛稿》（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６年），《昭陵渡马伏波庙》，页

７１；《夷坚志》，支戊卷３，《金山庙巫》，页１０７５。



外，影响农业社会至巨的祈天求雨活动，则可说是宋代巫觋巫术活动最常见

处，其中因应仪式举行之地，或江河之边，或社庙所在，多是热闹异常的公众

场所。① 相反，若涉诅生害人之事，则其“法院”所在往往至为隐秘诡谲，《夷

坚志》有这样一个记载：

又墟落一巫，能禁人生魂，使之即病。适与邻人争田，石龙县（今广

西化州）宰知其名，将杀之。既严捕入狱，即觉头痛甚，疑而思之。宰固

健吏，不为沮止，帕首坐狱户自鞫讯，不胜痛，始承伏云：“囚来时已收系

知县生魂于法院，盛之以缶，煮之以汤，申之以符，见在法坐。”宰即押巫

出城三十里，抵其居，视之而信。下著姓名、生年日月，因绐之曰：“汝速

解之，吾释汝。”巫禹步雷声，俄顷，宰脱然，所患如失。就估其赀货，了

不以屑意。毕事将反，吏白曰：“彼处一小室，妇人以死守之，意必有

物。”宰翻然再入，破其锁，中才容膝，秉烛四照，所画鬼神怪绝，世所未

睹，盖所谓法院也。妇人又捐舟遮障，争一小箧，吏夺而取之，正其秘

法，宰畀诸火。巫死于狱，一邑之人，更相喜贺云。②

不过，巫觋施术的场地其实极富弹性，也不一定要筑坛起法，例如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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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方面的例子多不胜举，参考下列各例：文同（１０１８—１０７９）：《问神词》１，《全宋文》，卷１０９８，

《文同》１，页５；李常（１０２７—１０９０）：《解雨送神曲》，《全宋文》，卷１５７６，《李常》３，页２５９；范仲淹

（９８９—１０５２）：《范文正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依韵和提刑太傅嘉雪》，页１９；强至

（１０２２—１０７６）：《祠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送元恕》，页５；刘敞：《公是集》（《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卷７，《种疏二首》，页１０；郭祥正（１０３５—１１１３）：《青山续集》（《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卷１，《观雨》，页１７—１８；张嵲（１０９６—１１４８）：《紫微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５，

《入峡诗并序》，页１０；王洋（１０８７—１１５４）：《东牟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喜雨寄上饶

守》，页２８；同卷，《鲁谹父再赋鼓字韵诗再赋一篇》，页２８；曾几（１０８４—１１６６）：《茶山集》（《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卷２，《六月十四日大雨连朝》，页１１；郑刚中（１０８８—１１５４）：《北山集》（《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卷２１，《夜闻雨声赋古风时赵使君祈雨之翌日也》，页２６；陆游：《陆放翁全

集·剑南诗稿》，卷５，《龙湫歌》，页８１；卷３０，《喜雨》，页４７２；卷８０，《湖山》，页１０９１；吴芾

（１１０４—１１８３）：《湖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和王澧州喜雨》，页１４；黄公度（１１０９—

１１５６）：《知稼翁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上，《秋旱热甚尤苦登陟舆中戏成》，页２５；周紫芝

（１１４２年进士）：《太仓稊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１，《秋旱既久已而大雨》，页１；陈傅

良（１１３７—１２０３）：《止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１，《跋灵润庙赐敕额》，页１３；楼钥

（１１３７—１２１３）：《攻媿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３，《陈天成诗多和陈坡韵兹因寄喜雨诗走

笔谢之》，页１９—２０；（宋）章甫：《自鸣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５，《苦旱》，页３；《夷坚

志》，支乙卷３，《周狗师》，页８１６。

《夷坚志》，三志壬卷４，《化州妖凶巫》，页１４９８—１４９９。



卜问津即是；①而其能者更可突破时地的限制，其中以山阳女巫至为神通

广大，“凡人闲物，虽在千里之外，问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

知之”②。

正如涂尔干（Ｅｍｉｌ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５８—１９１７）及其弟子所指出，巫术没

有“教堂”，巫术礼仪可以公开进行，也可以秘密为之。③ 上述讨论正可一窥

巫觋活动场所与寺、观等宗教教堂的差异，宋人要区别何处为巫者施法之

地，似并不困难。至于在这些场所上进行的巫术礼仪，正是认识宋代巫觋巫

术内涵的另一个重要标记。

　　二、 器具

巫觋在施行法术时，有繁多的仪式，辅助器具自不可少。事实上，

“巫”字在古文字里写作“ ”，象两工交叉之形，又写作“ ”，象两手持

“ ”之形，有以为这正表明它是一种器具。④ 对巫觋而言，这些法器是实

践巫术活动的必需品，而在民众眼中，它却同时为巫觋身份的特定标志和

巫术仪式的具体象征，正如和尚穿袈裟执禅杖、道士披道袍持木剑，叫人

醒目。

巫觋登坛起法，身穿特定的法衣，故巫衣既是施术的法器，同时也是最

引人注意的标志。古代巫觋的装扮最主要的特征是头上生角，此因其从事

于沟通人神的巫术活动时，须先作的化装。⑤ 《九歌》诸篇中的巫者巧为衣

饰，或“龙驾帝服”“荷衣蕙带”“霓裳云衣”，或“姣服偃蹇”“翾飞翠曾”“华采

若英”，人们就是从这种外形判断巫者呼风唤雨之能。⑥ 惜秦汉以后，关于巫

６３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夷坚志》，丁志卷１９，《江南木客》，页６９７；支丁卷８，《陶太尉庙》，页１０３４。

沈括（１０３１—１０９５）撰，胡道静（１９１３—２００３）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７８

年），卷２０，《神奇》，页１９８；又见于江少虞（１１１１—１１１７年间进士）：《宋朝事实类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卷６８，《神异幽怪·山阳女巫》，页９００。

米沙·季捷夫：《研究巫术和宗教的一种新方法》，载于《２０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下卷，

页７２５。

杨树达（１８８５—１９５６）：《积微居金文说·余说·史懋壶跋》，转引自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

页４１。

高国藩：《中国巫术史》，页４７—５２；高国藩：《中国民俗探微———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页

５５—６１。

邱宜文：《巫风与九歌》（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６年），页１２４—１２５。



衣的记载并不多见，就有限的资料所见，宋代巫觋的法衣有绿、白、红三种颜

色。绿袍巫觋的例子非常罕有，仅陆游《赛神曲》记云“绿袍槐简立老巫”①；衣

白袍者亦不多，太平兴国六年（９８１）四月有诏：“禁东、西川诸州②白衣巫

师。”③穿红衣的巫觋似乎是主流，太宗时针对两浙诸州（今浙江全省和上海

市及江苏大茅山、长荡湖一线以东地区）的“治病巫”时提到其“衣绯裙”，④郭

祥正诗中则有击鼓祈雨的“红裳小巫”，⑤舒岳祥诗中娱神的巫觋则是“朱冠

裳”，⑥《夷坚志》中巫觋的形象也是“着绯衣”。⑦ 有认为宋代这些巫觋穿红

衣是具辟邪作用，⑧的确，红色关系生物的生命力，与血液关系至为密切，巫

术与血之崇拜也极深，这是可以理解的。⑨ 有趣的是，红衣之外，宋代巫觋

一般的装束也颇一致，多是头顶高冠，身穿宽袍，或系大黄带，或披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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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２９，《赛神曲》，页４６１。

按，东川即梓州路，西川即成都府路。梓州路相当今四川中江、盐亭、西充、渠县以南，金

堂、资阳、荥阳、屏山、筠连以东，和大竹、邻水、合川、永川、合江以西地区。成都府路相当

今四川邛崃山、大渡河以东，大凉山东北，龙门山西南，及绵阳、德阳、简阳、仁寿、开研、犍

为以西地区。

《长编》，卷２２，太平兴国四年夏四月丙戌，页４９２；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年），卷４，《太宗纪》１，页６６。又，真宗（赵恒，９６８—１０２２，９９７—１０２２年在位）亦曾有诏：“禁兴

剑利等州、三泉县白衣师邪法。”见《长编》，卷９４，天禧三年冬十月丙申，页２１６９，及《宋会要辑

稿》，《刑法》２之１４，页６５０２。刘佳玲将此也算作白衣巫觋，见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

页９９，我对此有保留，因为“白衣”是宋代不少民间秘密宗教如摩尼教、白莲教、白云菜等信徒

的装束，政府禁“白衣师邪法”可能泛指这些民间教派，不一定是指穿白袍的巫觋。关于宋代

这些民间宗教的研究，参考下列各文：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年）；［日］竺沙雅章（１９３０—２０１５）著，许洋主译：《关于吃菜事魔》，载于刘俊文主编《日本学

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７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页３６１—３８５；戴玄之（１９２２—

１９９０）：《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页７７—１７７及４９３—

５８０；杨讷：《元代的白莲教》，载于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２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页１８９—２１６。此外，刘佳玲也根据这几条史料，就认定白衣巫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及其

支流嘉陵江附近，而绯衣者则散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由于资料只有一二，笔者以为未能如

此定论。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５，太宗淳化三年十一月廿九日诏，页６４９８。

（宋）郭祥正：《青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０，《公择鄂守学士三堂请雨诗》，页１２。

舒岳祥：《阆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８，《乐神曲》，页８。

《夷坚志》，支丁卷３，《李氏红蛇》，页９８６；卷４，《张妖巫》，页９９５。

高国藩：《中国巫术史》，页５２；高国藩：《中国民俗探微———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页６１。

参见王孝廉《血灵信仰》；玄真《血的敕点与灵力》；杨华《血祭及其他》，三文均载于王秋桂等编

《神话、信仰与仪式》（台北：稻乡出版社，１９９６年），页４５—５５。



巾。① 宋代巫觋的服饰虽未如我国东北民族中的萨满般那样有特殊的“萨

满服”，②但在没有教会的组织下，其装束如此齐一，既发人深省，也一再见到

宋人眼中的巫觋实际若何。

巫觋施术时，往往有很多不同的法器，或称为“巫具”。③ 宋代巫觋作为

人神沟通的媒介，法器中自多有其通灵的神像，④官员在镇压地方巫风时，常

将此等偶像禁毁，如罗适（１０２９—１１０１）为舒州桐城县（今安徽桐城）尉，“属

群巫尽取所谓像设焚之庭下”⑤；上官均（１０７０年进士）知光泽县（今福建光

泽），“有巫托神能祸福人，致赀甚富，均焚像杖巫，出诸境”⑥。蒋静（１０７９年

进士）为安仁（今江西鹰潭市余江区锦江镇）令，俗好巫，“静悉论巫罪，聚其

所事淫像，得三百躯，毁而投诸江”⑦。黄荦（１１５１—１２１１）知湖州归安县

（今浙江湖州吴兴区），有女巫游仙夫人为诳，“乃杖其人而尽取其土木偶

投洪流中”⑧。在一般人眼中，这些神像多非正神，如常州（今江苏常州）士

人奉祀瘟神，四巫执其柄，其神或擎足，或怒目，或戟手；⑨江阴军（今江苏江

阴）民亦事瘟神甚谨，其巫所奉，“塑刻诡异”瑏瑠；前引夏竦批评洪州巫风时就

提及“所居画魑魅”“奇神异象，图绘岁增”；而化州妖巫法院中所事“鬼神怪

绝，世所未睹”。苏颂（１０２０—１１０１）则记润州（今江苏镇江）群巫掊货财，“偶

土工，状夔猓傀鬽、泆阳仿徨之象，聚而馆之丛祠之中，鼓气焰以兴妖，假鬼

神以哗众”瑏瑡。

事神以外，召鬼祓妖亦为巫觋之要职，符箓、神杖、旗帜、魂巾、魄帽、钟

８３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沈辽（１０３２—１０８５）：《云巢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３，《乐神诗》，页２；舒岳祥：《阆风集》，

卷８，《乐神曲》，页８；《夷坚志》，支丁卷３，《李氏红蛇》，页９８６及卷４，《张妖巫》，页９９５。

详见孟慧英《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页２３５。

《夷坚志》，补卷２，《陈俞治巫》，页１５５９。

（宋）费衮：《梁溪漫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卷１０，《江东丛祠》，页１１９；《夷坚

志》，丙志卷２０，《荆南妖巫》，页５３２；《夷坚志》，补卷２，《陈俞治巫》，页１５５９。

舒亶（１０４１—１１０３）：《宋故上护军致政罗公墓志铭》，《全宋文》，卷２１８１，《舒亶》２，页８４。

《宋史》，卷３５５，《上官均传》，页１１１７８。

《宋史》，卷３５６，《蒋静传》，页１１２１１。

袁燮（１１４４—１２２４）：《絜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４，《秘阁修撰黄公行状》，页５。

《夷坚志》，支戊卷３，《张子智毁庙》，页１０７４。

叶适：《水心文集》，卷２３，《朝议大夫秘书少监王公墓志铭》，页４５７。

苏颂：《润州州宅后亭记》，《全宋文》，卷１３３９，《苏颂》３２，页３７３。



角、刀剑、沙罗等即为其工具；①陆游则提及巫觋能剪纸招魂魄；②而《青琐高

议》载一巫觋捉妖时，“乃为一火轮坐其上，而旋其轮”③，这个特别的巫具至

为有趣。至于一般民众祭祀时所用的炷香、④楮钱、⑤珓杯、⑥牺牲等，⑦也是

宋代巫觋惯用的用具，周弼（１２０８—１２２４年间进士）《冬赛行诗》有一概括的

歌咏：

大巫舞袍奉酒尊，小巫湔裙进盘彘。野风吹树龙马归，瓦炉柏根香

满地……土台浇酒再拜辞，纸钱灰扑绕木板。神语顺从杯珓吉，鼓笛薨

薨打三日。⑧

不过，关于宋代巫觋的法器，最多的是乐器方面的记载。真宗咸平二年

（９９９）天旱，国家颁定李邕的祈雨法，其中规定“不得用音乐巫觋”⑨，由此可

９３第二章　场所、器具与仪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夏竦的奏文中有详细的记载，见夏竦《洪州请断祅巫奏》，《全宋文》，卷３４７，《夏竦》１５，页７６；《长

编》，卷１０１，天圣元年十一月戊戌，页２３４１。宋代巫觋用符箓的例子很多，详见：陶谷（９０３—

９７０）：《清异录》，收入《说郛三种》，１００卷本，卷６１，《妖》，页７１；周去非（１１６３年进士）：《岭外代

答》（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卷１０，《南法》，页２７４—２７５；《夷坚志》，丁志卷２０，《巴山

蛇》，页７０６；支乙卷５，《东湖荷菱》，页８３３—８３４；支丁卷３，《廖氏鱼塘》，页９８５；支庚卷６，《金神

七煞》，页１１８５；三志辛卷５，《程山人女》，页１４２５；三志壬卷４，《化州妖凶巫》，页１４９８；（宋）陈

元靓：《岁时广记》，收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１２册，卷１８，《出北门》，页１１。巫觋执刀的例子

见：《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５，页６４９８；陈淳（１１５９—１２２３）：《北溪大全集》（《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卷４７，《上赵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页７；（宋）佚名：《异闻总录》，卷１，《乐平耕民》，页

５；《夷坚志》，丁志卷１５，《刘十九郎》，页６６０；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７４，《诈妄谬误·刘承

勋》，页９８３。持剑的例子，见舒岳祥《阆风集》，卷２，《乐神曲》，页８。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６５，《病后作》，页９１０。

刘斧：《青琐高议》，别集卷１，《西池春游》，页２１１。

《夷坚志》，支乙卷３，《周狗师》，页８１６；支戊卷３，《金山庙巫》，页１０７５；补卷２，《陈俞治巫》，页

１５５９；（宋）云间储咏：《袪疑说》（《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７３），《烧香召雷神、钱入水即化》，页９；

《景定建康志》，卷５０，《拾遗》，页１３；《至正金陵新志》，卷１３下，《人物志·列传·方伎》，页２２。

乐雷发：《雪矶丛稿》，《昭陵渡马伏波庙》，页７１；（宋）庄绰：《鸡肋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卷上，页８；（宋）朱彧：《萍洲可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卷３，页５６；《夷坚

志》，支庚卷６，《金神七煞》，页１１８５；《景定建康志》，卷５０，《拾遗》，页１３；《至正金陵新志》，卷１３

下，《人物志·列传·方伎》，页２２。

李流谦（１１２３—１１７６）：《淡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８，《蕲步四绝句》，页１３。

王洋：《东牟集》，卷２，《鲁谹父再赋鼓字韵诗再赋一篇》，页３８；《夷坚志》，支乙卷３，《周狗师》，

页８１６；《夷坚志》，支丁卷６，《陈六官人》，页１０１２。

周弼：《端平诗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冬赛行诗》，页１２。

马端临（约１２５４—１３２３）：《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卷７７，《郊社》１０，页７１１；《宋

史》，卷１０２，《礼》５，《祈报》，页２５００。



见巫觋与乐器的关系至为密切。为方便以后的讨论和见其梗概，笔者综合

有关资料制成下表：

表１　宋代巫觋乐器表

乐器名称 资料内容及出处

敲击类（一）

鼓

１．《长编》，卷１０１，天圣元年十一月戊戌，知洪州夏竦言：“（巫）所居

画魑魅，陈幡帜，鸣击鼓角，谓之神坛。”（页２３４１）又见于夏竦：《洪

州请断祅巫奏》，《全宋文》，卷３４７，《夏竦》１５，页７６。

２．《范文正集》，卷２，《依韵和提刑太傅嘉雪》：“荒祠巫鼓徒轰轰。”（页１９）

３．《青山续集》，卷１，《观雨》：“祀龙稽往法，击鼓烦群巫。”（页１８）

４．《庄简集》，卷３，《元夕阴雨孤城愁坐适魏十二介然书来言琼台将

然万炬因以寄之》：“荒祠鼓坎坎，老巫舞蹁跹。”（页１）

５．《庄简集》，卷１６，《儋耳庙碑》：“群巫踏舞，士女軿辏，箫鼓之声不

绝者。”（页１２）

６．《北山集》，卷２１，《夜闻雨声赋古风时赵使君祈雨之翌日也》：“神

鼓罢击巫舞停。”（页２６）

７．《太仓稊米集》，卷３６，《鼓冬冬行》：“隔岸冬冬赛神鼓，男巫唱歌女

巫舞。”（页１）

８．《自鸣集》，卷５，《苦旱》：“巫歌瓦鼓自村村。”（页３）

９．《阆风集》，卷２，《乐神曲》：“打鼓打鼓急打鼓，大巫邀神小巫舞，绛

衫绣帔朱冠裳，手持铃剑道神语。”（页８）

１０．《剑南诗稿》，卷１６，《赛神曲》：“庙前女巫递歌舞，鸣鸣歌讴坎坎

鼓。”（页２８３）

１１．《剑南诗稿》，卷２９，《赛神曲》：“击鼓坎坎，吹笙呜呜，绿袍槐简立

老巫。”（页４６１）

１２．《葆光录》，卷３，《沈庆校书》：“遂召巫者治之，结坛场，鸣鼓吹禁咒

之。”（页７）

１３．《夷坚志》，支丁卷２，《龙溪巨蟹》：“倡率道士僧巫，具旗鼓幡铙。”

（页９８３）

１４．《夷坚志》，支丁卷３，《李氏红蛇》：“巫着绯衣……鸣金击鼓。”（页９８６）

１５．《夷坚志》，三志辛卷２，《彭师鬼孽》：“（师巫彭师者以病疫死，其

妻）尽以故夫常用螺鼓牛角，售与女觋郝娘。”（页１３９９）

１６．《夷坚志》，三志辛卷５，《程山人女》：“里中江巫言能治……鸣鼓吹

角，以张其势。”（页１４２５）

１７．《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２４，《十一月十二日赛昭亭神诗》：“旋灰

起角巫鼓鸣，漾俎铜盘颤生血。琵琶嘈嘈神降言，福汝佑汝无

灾蘗。”①

０４ ／村巫社觋

① 梅尧臣（１００２—１０６０）著，朱东润（１８９６—１９８８）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页７５１。



（续表）

乐器名称 资料内容及出处

敲击类（一）

鼓

１８．《广陵集》，卷５，《古庙》：“工鼓于庭巫舞衣。”①

１９．《宝庆四明志》，卷１４，《叙水》：“祥符（１００８—１０１６）间……会岁大

旱，乡人合道释巫觋，鸣铙捶鼓以迎之。”②

２０．《端平诗隽》，卷１，《冬赛行诗》：“大巫舞袍奉酒尊，小巫湔裙进盘

彘……神语顺从杯珓吉，鼓笛薨薨打三日。”（页１２）

２１．《忠愍集》，卷２，《村家引》：“神巫箫鼓欢连夜。”（页１３）

２２．《岭外代答》，卷１０，《圣佛》：“女巫数辈，谓之夷婆，庙多鼓舞，血食

无虚日。”（页２７０）

２３．李常：《解雨送神曲》：“鸣鼍鼓兮舞神觋。”③

２４．蔡襄：《太常丞管勾河东抚使机宜文字蒲君墓志铭》：“县豪距县二

十里作府君神祠，以巫觋蓄蛇怪，日言祸福，箫鼓歌舞通昼夜。”④

２５．《于湖居士集》，卷２７，《祭嘉显孚济侯文》：“有牲登俎，有酒清醑，

有击斯鼓，有巫纷舞。”⑤

２６．《青山集》，卷１０，《姑孰乘月泛鱼艇至东城访耿天骘》：“瓦鼓巫歌

荐神酒。”⑥

２７．《舆地纪胜》，卷９５：“有村巫……率民具旗旛箫鼓迎且祠焉。”⑦

敲击类（二）

铃

１．《阆风集》，卷２，《乐神曲》：“打鼓打鼓急打鼓，大巫邀神小巫舞，绛

衫绣帔朱冠裳，手持铃剑道神语。”（页８）

敲击类（三）

锣

１．《夷坚志》，甲志卷６，《宗演去猴妖》：“祭之不痊，则召巫觋，乘夜至

寺前，鸣锣吹角，目曰取摄。”（页４８）

２．《夷坚志》，支丁卷３，《李氏红蛇》：“巫着绯衣……鸣金击鼓。”

（页９８６）

敲击类（四）

铎

１．《云巢编》，卷３，《乐神诗》：“大巫庞衣手摇铎，群儿伐鼓更鸣角。”

（页２）

１４第二章　场所、器具与仪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令（１０３２—１０５９）：《广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９。

胡矩修，方万里（１２１１年进士）、罗浚纂：《宝庆四明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１４，《叙水》，

页１８。

李常（１０２７—１０９０）：《解雨送神曲》，《全宋文》，卷１５７６，《李常》３，页２５９。

蔡襄（１０１２—１０６７）：《太常丞管勾河东抚使机宜文字蒲君墓志铭》，《全宋文》，卷１０２２，《蔡襄》

２９，页２６８。

张孝祥（１１３３—１１７０）：《于湖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卷２７，《祭嘉显孚济

侯文》１，页２７０。

郭祥正：《青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０，《姑熟乘月泛鱼艇至东城访耿天骘》，页２。

王象之（１１９６年进士）：《舆地纪胜》（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３年），卷９５，《广南东路·英德府·

官吏·陆起》，页５４９。



（续表）

乐器名称 资料内容及出处

敲击类（五）

铙

１．《宝庆四明志》，卷１４，《叙水》：“祥符间……会岁大旱，乡人合道释

巫觋，鸣铙捶鼓以迎之。”（页１８）

２．《夷坚志》，支丁卷２，《龙溪巨蟹》：“倡率道士僧巫，具旗鼓幡铙。”

（页９８３）

吹奏类（一）

角

１．《长编》，卷１０１，天圣元年十一月戊戌，知洪州夏竦言：“（巫）所居

画魑魅，陈幡帜，鸣击鼓角，谓之神坛。”（页２３４１）又见于夏竦：《洪

州请断祅巫奏》，《全宋文》，卷３４７，《夏竦》１５，页７６。

２．《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５，太宗淳化三年十一月廿九日诏曰：

“两浙诸州，先有衣绯裙、中单，执刀吹角，称治病巫者。”（页６４９８）

３．《北山集》，卷２，《家旁有庙其巫每岁旦必鸣角作法以觞其神邻里

闻角声则知其将晓矣》：“村巫吹角天将晓。”（页１２）

４．《北溪大全集》，卷４７，《上赵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假名尤溪师

巫，或携刀子，或鸣牛角。”（页６）

５．《异闻总录》，卷１，《乐平耕民》：“呼巫治之……持刀吹角。”（页５）

又见于《夷坚志》，丁志卷１５，《刘十九郎》，页６６０。

６．《夷坚志》，甲志卷６，《宗演去猴妖》：“祭之不痊，则召巫觋，乘夜至

寺前，鸣锣吹角，目曰取摄。”（页４８）

７．《夷坚志》，三志辛卷２，《彭师鬼孽》：“（师巫彭师者以病疫死，其

妻）尽以故夫常用螺鼓牛角，售与女觋郝娘。”（页１３９９）

８．《夷坚志》，三志辛卷５，《程山人女》：“里中江巫言能治……鸣鼓吹

角，以张其势。”（页１４２５）

９．《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２４，《十一月十二日赛昭亭神诗》：“旋灰

起角巫鼓鸣，漾俎铜盘颤生血。琵琶嘈嘈神降言，福汝佑汝无灾

蘗。”（页７５１）

１０．《云巢编》，卷３，《乐神诗》：“大巫庞衣手摇铎，群儿伐鼓更鸣角。”

（页２）

吹奏类（二）

箫

１．《忠愍集》，卷２，《村家引》：“神巫箫鼓欢连夜。”（页１３）

２．《剑南诗稿》，卷５，《龙湫歌》：“大巫吹箫小巫舞。”（页８１）

３．《庄简集》，卷１６，《儋耳庙碑》：“群巫踏舞，士女軿辏，箫鼓之声不

绝者。”（页１２）

４．蔡襄：《太常丞管勾河东抚使机宜文字蒲君墓志铭》：“县豪距县二

十里作府君神祠，以巫觋蓄蛇怪，日言祸福，箫鼓歌舞通昼夜。”

（页２５８）

５．《舆地纪胜》，卷９５：“有村巫……率民具旗旛箫鼓迎且祠焉。”

（页５４９）

吹奏类（三）

笛

１．《端平诗隽》，卷１，《冬赛行诗》：“大巫舞袍奉酒尊，小巫湔裙进盘

彘……神语顺从杯珓吉，鼓笛薨薨打三日。”（页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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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乐器名称 资料内容及出处

吹奏类（四）

笙

１．《剑南诗稿》，卷２９，《赛神曲》：“击鼓坎坎，吹笙呜呜，绿袍槐简立

老巫。”（页４６１）

吹奏类（五）

螺

１．《夷坚志》，三志辛卷２，《彭师鬼孽》：“（师巫彭师者以病疫死，其

妻）尽以故夫常用螺鼓牛角，售与女觋郝娘。”（页１３９９）

弦乐类

琵琶

１．《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２４，《十一月十二日赛昭亭神诗》：“旋灰

起角巫鼓鸣，漾俎铜盘颤生血。琵琶嘈嘈神降言，福汝佑汝无灾

蘗。”（页７５１）

２．《潏水集》，卷７，《乐章五曲并引》：“海日上天破苦雾，散香酿酒巫

进舞，神在琵琶弦上语。”①

　　就上表所见，宋代巫觋使用的乐器可分为敲击、吹奏及弦乐三大类，其

中敲击类又可细分为鼓、铃、锣、铎、铙五种，吹奏类同样可细分为角、箫、笛、

笙、螺五种，而弦乐类则只有琵琶一种。诸乐之中，又以鼓、角的使用率最

高，这与中国巫觋传统颇为吻合。②

乐器自然用于歌舞之中，歌舞与宋代巫术仪式关系至大，我们会在下一

节讨论。不过，除了伴奏迎神外，乐器在当时的巫术中亦为禳鬼役神的工

具，敲击乐器中的鼓及吹奏乐器中的角使用率如此高，正因为其声响巨大，

足以惊鬼骇神，例如上表中敲击类（一）“鼓”的第９例“打鼓打鼓急打鼓”，即

以频急的鼓声催神祈禳；例１５中的女觋郝娘在召集鬼神时，已病死的巫觋

彭师就“闻鼓声辄出，至公然现形”③；例１４和例１６的巫觋对付蛇妖，也都利

用金鼓和号角等乐器作为唬吓手段；而敲击类（三）“锣”中的巫觋用锣角擒

拿猴妖之际，寺院中的僧众竟“亦撞钟击鼓与相应，言助神战”④，由此可见乐

器在巫术中的战斗作用。

　　三、 仪式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宗教仪式是人与神灵联系的手段，是活动中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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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复（１０７９年进士）：《潏水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７，《乐章五曲并引》，页９。

林富士：《巫觋与乐舞》，载于林富士《小历史———历史的边陲》，页１７。

《夷坚志》，三志辛卷２，《彭师鬼孽》，页１３９９。

《夷坚志》，甲志卷６，《宗演去猴妖》，页４８。



教，而巫术就是相信在仪式实践中，能迫使超自然力量以某种方式达到善或

恶的目的。克利福德·格尔兹的解释更为透彻，“他认为正是通过圣化了的

行动———仪式，才产生出‘宗教观念是真实的’这样的信念”。在人类学宗教

研究领域而言，信仰与仪式是两个最为重要的范畴，“前者是对自然、社会与

个体存在的信念假设，后者则是表达并实践这些信念的行动”。① 因此，要理

解宋代巫觋巫术这个信仰，就必须从仪式———圣化了的行动、活动中的宗教

入手，才能真正认清宋代巫觋巫术的内涵。

巫术的构成，表演性的咒语仪式是一项要素，②在仪式实践中最吸

引人之处，是相信通过特殊的咒语，就可以迫使超自然力量以某种方式

完成其施术目的。③ 咒语的形成，实基于相信语言的特殊魔力，认为某

些攻击性的语言具有特殊威力，可以随时随地用来贯彻自己的意志，控

制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巫觋即以之役使鬼神。④ 《朱子语类》有一段相似

的评论：

《楞严经》本只是咒语。后来房融添入许多道理说话。咒语想亦浅

近，但其徒恐译出，则人易之，故不译。所以有咒者，盖浮屠居深山中，

有鬼神蛇兽为害，故作咒以禁之。缘他心灵，故能知其性情，制驭得他。

咒全是想法。西域人诵咒如叱喝，又为雄毅之状，故能禁伏鬼神，亦如

巫者作法相似。⑤

宋代有关咒语的记载其实不少，《夷坚志》及其他史料中均有很多例子，

惜学者研究不多；⑥而宋代的巫觋在施术时使用咒语，也并不罕见。巫觋在

通灵仪式中，就会使用咒语，如建炎（１１２７—１１３０）初年扬州（今江苏扬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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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郭于华：《导论：仪式———社会生活及其变迁的文化人类学视角》，载于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

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页２。

李培茱译：《导言》，载于史宗主编《２０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下卷，页７１９。

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页１５８。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史》，页４５—４６。这其实即是弗雷泽的交感巫术理论。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１２６，《释氏》，页３０２７—３０２８。

唯一的例外是泽田瑞穗（１９１２—２００２），他曾利用《夷坚志》的资料做过一篇初步的研究，介绍

宋代的神咒信仰，见［日］泽田瑞穗《宋代の神咒信仰———〈夷坚志〉の说话を中心として》，原

刊于《东方宗教》５６，页１—３０，今载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２２号第１分册上（１９８０年），页

４５１—４６６。



“女巫圣七娘者行秽迹法（咒）通灵，能预知未来事”①。巫觋多以咒语召神扶

困，②或以之治病，如南方人“有疾疠不召医，惟命巫使行禁咒”③。或用之

“鞭笞鬼神”④，驱鬼除魅，如“福州有巫，能持秽迹咒行法，为人治崇蛊甚验，

俗呼为大悲”⑤。有时碰上冤鬼难送，⑥或对手太强，则除配合其他巫术法器

外，也会用上更厉害的咒语，《夷坚志》中刘家村群巫大战瘟鬼的记载至为

精彩：

乐平（今江西乐平）耕民植稻归，为人呼出，见数辈在外，形貌怪恶，

叱令负担。经由数村曈，历洪源、石村、何冲诸里。每一村必先诣社神

所，言欲行疫，皆拒却不听。怪党自云：“然则独有刘家村刘十九郎家可

往尔。”遂往，径入趋庑下客房宿，略无饮食枕席之具。明旦，刘氏子出，

怪魁告其徒曰：“击此人右足。”杖才下，子即仆地。继老妪过之，令击左

足，妪仆如前，连害三人矣。然但守一房，不浪出。有侦者密白：“一虎

从前跃而来，甚可畏。”魁色不动，遣两鬼持杖待之，曰：“至则双击其两

足。”俄报虎毙于杖下。经两日，侦者急报北方火作。斯须间焰势已及

房，山水又大至。怪相哭已三日。乡人访其事于刘氏，云：“二子一婢，

同时疫困。”呼巫治之，及门而死。复邀致他巫，巫惩前事，欲掩鬼不备，

乃从后门施法，持刀吹角，诵水火轮咒而入，病者即日皆安。予于乙志

书石田（今贵州贵阳南）王十五为瘟鬼驱至宜城事，颇相类。⑦

这里的巫觋就如猛虎一般，水火轮咒即如烈火山水，可见其威力，亦侧

面反映了巫觋施术诵咒仪式的戏剧化。这些咒语威力之大，时人甚至认为

连神灵也有所仰赖，如宋宁宗（赵扩，１１６８—１２２４，１１９４—１２２４年在位）时

“新淦县（今江西樟树）有雷击物，为产妇所触，不得上升，时邹巫能诵解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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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夷坚志》，支景卷５，《圣七娘》，页９１９。

《景定建康志》，卷５０，《拾遗》，页１３；《至正金陵新志》，卷１３下，《人物志·列传·方伎》，页２２。

（宋）范正敏：《遁斋闲览》，收于《说郛三种》，１００卷本，卷３２，页６。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１０，《南法》，页２７４。

《夷坚志》，丙志卷６，《福州大悲巫》，页４１７。

（宋）欧阳玄：《睽车志》，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１１８，《冤鬼》：“有巫送鬼，自持咒前行，令

一童担羹饭。既行，童觉担渐重，至不能任。巫曰：‘此冤鬼难送也。’”页２０。

《夷坚志》，丁志卷１５，《刘十九郎》，页６６０；又见于（宋）佚名《异闻总录》，卷１，《乐平耕民》，页

４—５。



有神请曰：为诵解秽咒千遍，当有以为，邹诵千遍”①。至于一些巫觋的害人

邪咒，更是厉害，如襄阳邓城县（今湖北襄阳）有巫师，能用妖术邪咒败酒家

所酿，凡开酒坊者皆畏奉之；②鄱阳（今江西鄱阳）丽池村的巫觋则能用“咒

禁”令渔网无获，以之勒索村民；③而所谓“挑气”之法，更是恶毒，“或咒人使

腹中生鳖者，或削树皮咒之，候树复生皮合而死者，然不得所以治法”④。

念咒并非巫觋的专利，佛道二教均有咒语，有趣的是宋代巫觋除使用不

知名的咒语驱鬼降神外，亦多杂用佛、道二教的咒语，如前引“圣七娘”及“福

州大悲巫”中的秽迹咒即是。⑤这既反映民间宗教信仰混杂难辨，亦显示巫术

定义不能用三言两语说清，细心观察仪式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宋代巫觋在施咒之时，往往配以特定的步法，如楚州淮阴（今江苏淮安）

鬼魅变怪，民邀巫治之，“巫罡步布网”⑥；前引鄱阳妖巫坏渔网的例子中，“巫

乃密至陂所，步诀咒禁”。这种仪式所指为何？当时的记载多次提及“巫步”

“巫觋禹步”。⑦ 这种仪式的传统由来已久，传说大禹是病足疾而行跛，而古

代多以疾废者主持巫祝之事，故《荀子·王制篇》有“巫跛击伛”的说法，云梦

秦简及马王堆七十二方也已有“禹步”的记载，⑧到了西汉时代，禹步已成为

巫医常用的步法。巫觋降神多用乐舞，“跛者为巫”使这种异于常人的瘸子

步法成为巫觋步法的一种特色，后来乃逐渐被看作是巫觋施术时必须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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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宋）佚名：《异闻总录》，卷２，《宋宁宗时新淦县有雷击物》，页４。

《夷坚志》，丁志卷１０，《邓城巫》，页６１７。

《夷坚志》，支癸卷８，《丽池鱼箔》，页１２８４。

《夷坚志》，丁志卷１，《挑气法》，页５４２。关于宋代巫觋与邪神妖术的问题，参考本书第五章。

秽迹咒的灵力实来源于佛教中的“秽迹金刚”，见《夷坚志》，甲志卷１９，《秽迹金刚》，页１７１，及乙

志卷１４，《全师秽迹》，页３０４。另，泽田瑞穗曾考订秽迹咒于印度及中国佛教经典中之来源，并

认为其中似杂有道教之咒术，见泽田瑞穗《宋代の神咒信仰———〈夷坚志〉の说话を中心とし

て》，页４５７。其实，笔者发现即使是一些不知名的咒语，也有此情况，《夷坚志》，支丁卷４，《治汤

火咒》：“里巫多能持咒语而蹈汤火者，元仲弟得其诀，为人拯治，无不立差。其咒但云：‘龙树王

如来，授吾行持北方壬癸禁火大法；龙树王如来，吾是北方壬癸水，收斩天下火星辰，千里火星辰

必降。急急如律令。’咒毕，手握真武印吹之，即用少许冷水洗。虽火烧手足成疮，亦可疗。”（页

９９６）文中的“龙树王如来”“急急如律令”“真武”等词，正可反映巫咒所包含的佛、道因子。

《夷坚志》，支癸卷６，《淮阴民失子》，页１２６５。

范正敏：《遁斋闲览》，收于《说郛三种》１００卷本，卷３２，《鸩》，页１０；彭乘（９８５—１０４９）：《墨客挥

犀》，收于《笔记小说大观》，第７册，卷２，页２；李石（１１０８—？）：《续博物志》（成都：巴蜀书社，

１９９１年），卷６，页８８；《夷坚志》，甲志卷５，《蛇报犬》，页４２。

饶宗颐：《历史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作反思与检讨———“巫”的新认识》，页４０８。



的典范步法，且宣称其来自夏禹而披上神圣的外衣。①

禹步是中国巫觋特有的仪式，宋代巫者在施术时仍然采用这种禹步，配

以咒语等其他仪式，使其巫术威力大增，如薛季宣（１１３４—１１７３）邻舍命巫沈

安之治鬼，“于是解发禹步，使剑呵祝”②；乐安巫觋詹生收伏蛇妖时“被发衔

刀，禹步作法”③；襄阳邓城妖巫在丛林中施术亦“禹步诵咒”④；化州恶巫在

解除毒咒时则“禹步雷声”⑤，可见巫步在驱鬼役神仪式中的作用与重要

性。⑥ 不过，巫觋这种禹步亦被道教徒吸收，张君房（１００４—１００７年间进士）

编的《云笈七签》就曾对道教步罡踏斗的禹步详加析述，⑦故禹步亦非巫觋巫

术的专利，而巫步本身也只是宋代巫觋巫术众多仪式里的一个项目而已。

巫觋仿效跛者禹步作歌舞迎神，“以舞降神”实在是世界各地巫术中最

常见之活动，亦可以说是辨别巫觋巫术的一个重要仪式。中国的乐舞起源

于巫觋的祭神活动，学者早已论之，⑧宋代的巫觋因为降神、娱神或求雨等需

要，也多用歌舞，场面很是热闹，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曾记夷陵（今湖北宜

昌）的情况：

萧条鸡犬乱山中，时节峥嵘忽已穷。游女髻鬟风俗古，野巫歌舞岁

年丰。（夷陵俗朴陋，惟岁暮祭鬼则男女数百，相从而乐饮，妇女竞为野

服以相游嬉。）⑨

这些歌舞活动，配合不同的乐器，是宋代巫觋巫术中最为人熟悉的仪

式，且至为普遍，前引“宋代巫觋乐器表”中就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如：敲

击类（一）“鼓”之例４至１１、１７、１８、２０至２６；（二）“铃”之例１；（四）“铎”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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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页３０—４０。

《夷坚志》，丙志卷１，《九圣奇鬼》，页３６５。

《夷坚志》，丁志卷２０，《巴山蛇》，页７０６。

《夷坚志》，丁志卷１０，《邓城巫》，页６１７。

《夷坚志》，三志壬卷４，《化州妖凶巫》，页１４９８。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１０，《南法》，页２７４。

（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卷６１，《服五方灵气法》，页３６８。

参看王国维（１８７７—１９２７）《宋元戏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页１—４；林富

士《巫觋与乐舞》，页１４。前引的《说文解字注》谓“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

两褎舞形”段玉裁的注即云：“无舞皆与巫迭韵，周礼女巫无数，旱暵则舞雩。许云，能以舞降神，

故其字象舞褎。”（页２０１）于此即可见巫与乐舞的关系。

欧阳修：《文忠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１，《夷陵岁暮书事呈元珍表臣》，页３—４。



１；吹奏类（一）“角”之例３、９、１０；（二）“箫”之例１至４；（三）“笛”之例１；

（四）“笙”之例１；弦乐类“琵琶”之例１及２。

现代的学者认为，巫术与舞蹈关系密切，不仅是因为两者同样基于狂

热，可以相通，更因为巫觋为了降神附体，“必须把自己的精神调整到一种迷

狂状态”，而要进入这种状态，“唯一的途径就是狂歌劲舞”。① 林富士引用

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解释，指出当巫者被鬼神“凭附”（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时，

“其精神状态往往进入所谓的‘迷离’（ｔｒａｎｃｅ）的境界，这也就是心理学家

所称的‘意识的变异状态’（Ａｌｔｅｒｅｄ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这种精神状

态主要是由脑部一种叫做安多芬（ｅｎｄｏｒｐｈｉｎ）的化学物质所主导，而导致

脑部分泌这种物质的原因则包括：“规律性的肢体动作（诸如颤抖、晃动和

舞蹈）、节奏性的声音（尤其是鼓声和各种反复不断的敲击声）、极端恐怖

或痛苦的经验（尤其是面临死亡的威胁）、梦（尤其是恶梦），以及服用‘精

神药物’（ｐｓｙｃｈｅｄｅｌｉｃｄｒｕｇｓ）或‘致幻剂’（ｈａｌｌｕｃｉｎｏｇｅｎｓ）等。”②的确，除了乐

舞外，这种萨满式的“迷离状态”和“灵魂附体”，正是宋代巫觋通神降神的特

别仪式。

宋代巫觋降神的情况很普遍，《夷坚志》中有众多例子，如《五郎鬼》条

载钱塘（今浙江杭州）有女巫曰四娘者，鬼凭其身，目为五郎，有问休咎者，

鬼作人语酬之，或问先世，验其真伪，虽千里外，酬对如响，莫不谐合；③《解

三娘》中的巫母自称圣婆，鬼魂附身，“口作鬼语”；④《叶议秀才》中处州青田

（今浙江丽水）乡人叶议秀才为盗所杀，邑有女巫，能通鬼神，叶乃附巫身言

其事；⑤《张五姑》条记襄阳人董二十八身殁后降神于巫身，语其妻不可

再嫁。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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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页３１。

林富士：《巫觋与乐舞》，页２３—２４；林富士：《“巫叩元弦”考释———兼论音乐与中国的巫觋仪式

之关系》，《新史学》，第７卷第３期（１９９６年９月），页２１３—２１４。

《夷坚志》，甲志卷１１，《五郎鬼》，页９７。

《夷坚志》，甲志卷１７，《解三娘》，页１４９。

《夷坚志》，丙志卷５，《叶议秀才》，页４０２。

《夷坚志》，丙志卷１４，《张五姑》，页４８２。相似的例子还可见于（宋）王巩《甲申杂记》，收于《笔

记小说大观》，第２册，页６—７；周必大（１１２６—１２０４）《文忠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６３，

《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页２１。



不过，“灵魂附体”在宋代同样并非巫觋的专利，鬼凭人语或关帝附身之

类的记载多不胜数，①紫姑神更是其中的代表者，②而传统的童乩附神也不

罕见。③ 《朱子语类》有一则关于降神的讨论：

今世鬼神之附着生人而说话者甚多，亦有祖先降神于其子孙者。

又如今之师巫，亦有降神者。盖其气类之相感，所以神附着之也。《周

礼》祭墓则以墓人为尸，亦是此意。④

这里提到鬼神降附人身或师巫的原因是“盖其气类之相感”，但其实被鬼附

语者多非一般人，苏轼曾指出其“多婢妾贱人，否则衰病，不久当死者也，其

声音举止，皆类死者”⑤。这种描述正暗合萨满式的精神病理现象，《夷坚志》

中有个既有趣又非常重要的故事：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

村村有之。二浙江东曰“五通”，江西闽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

一足者曰“独脚五通”，名虽不同，其实则一。考之传记，所谓木石之怪

夔罔两及山猓是也。李善（６８９年卒）注《东京赋》云：“野仲游光，兄弟

八人，常在人间作怪害。”比是物云。变幻妖惑，大抵与北方狐魅相似。

或使人乍富，故小人好迎致奉事，以祈无妄之福。若微忤其意，则又移

夺而之他。遇盛夏，多贩易材木于江湖间，隐见不常，人绝畏惧，至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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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下列诸例：吕惠卿（１０３２—１１１１）：《乞赐庙额奏》，《全宋文》，卷１７２０，《吕惠卿》２，页１８０；张

商英（１０４３—１１２２）：《重建当阳武庙记》，《全宋文》，卷２２３１，《张商英》４，页１８０；刘斧：《青琐高

议》，前集卷１，《葬骨记》，页１１；《青琐高议》，补遗，《张世宁神降》，页２６８；（宋）张知甫：《张氏

可书》，收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１４册，页４４９；（宋）佚名：《异闻总录》，卷１，《淄州人田瑴》，页

５；朱熹：《朱熹集》，卷９３，《朝散黄公墓志铭》，页４７２７。

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卷２１，《异事》，页２１３—２１４；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子

姑神记》，《全宋文》，卷１９７０，《苏轼》１２２，页４４５—４４６；苏轼：《天篆记》，《全宋文》，卷１９７０，《苏

轼》１２２，页４４７；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６８，《神异幽怪·紫姑神》，页９１２—９１３；周密

（１２３２—约１２９８）：《齐东野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卷１６，《降仙》，页２９９。关于紫姑神

的研究，参看许地山（１８９３—１９４１）的经典著作《扶箕迷信底研究》（长沙：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１年）。

《夷坚志》，乙志卷７，《姚将仕》，页８４６；三志辛卷２，《许宝文女》，页１３９６—１３９７。关于童乩的问

题，可参考张珣《疾病与文化———台湾民间医疗人类学研究论集》（台北：稻乡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页８０—８９；陈丽宇《童乩———神明代言人、民俗医疗师》，载于王秋桂主编《神话、信仰与仪式》，

页２６５—２６７。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９０，《礼》７，《祭》，页２３０９—２３１０。

苏轼：《鬼附语》，《全宋文》，卷１９７９，《苏轼》１３１，页５２。



斥言，祀赛惟谨。尤喜淫，或为士大夫美男子，或随人心所喜慕而化形，

或止见本形，至者如猴猱、如尨、如虾蟆，体相不一，皆趫捷劲健，冷若冰

铁。阳道壮伟，妇女遭之者，率厌苦不堪，羸悴无色，精神奄然。有转而

为巫者，人指以为仙，谓逢忤而病者为仙病。①

罹患“仙病”者充当巫觋，中村治兵卫就认为这种“入巫过程”相当于萨满

在灵魂附身时所进入那种类似精神病的“迷离”“失神”“脱魂”（ｅｃｓｔａｓｙ）

状态。②

虽然如此，刘佳玲认为萨满与巫觋仍是两个不同的信仰体系，故中村这

个论点颇值得商榷，③而我在前文亦指出萨满这个后起的学术词汇不能完全

等同宋代的巫觋，但无可否认，中村治兵卫指出的这种萨满式的“入巫过

程”，正是宋代巫觋活动特有的一种仪式，也反映萨满与巫觋的相类

处。④ 《济南先生师友谈记》曾提及：“眉州（今四川眉山）或有神降，曰茅将

军，巫觋皆狂，祸福纷错，州皆畏而祷之，共作大庙，像宇皆雄，祈验如

响。”⑤《茶山集》有诗云：“黄金北斗高，何似六月雨……缁黄喧讽诵，巫觋乱

呼舞。”⑥《丹渊集》则曰：“林木摧折堂庑倾，其中塑像犹纵横，狂巫腾踏野老

拜，瘦鸡薄酒邀神明。”⑦两诗中提到巫觋的“乱”“狂”，不正是萨满跳神的鲜

明形象吗？《夷坚志》中的几则故事，更可让我们身历宋代巫觋这种失神颤

动的萨满仪式，《戴世荣》条载：

武翼郎戴世荣，建昌（今江西永修西北）新城（今江西黎川）富室也，

所居甚壮丽。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２），家忽生变怪……巫者汤法先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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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夷坚志》，丁志卷１９，《江南木客》，页６９５—６９６。

中村治兵卫：《宋代の巫の特征———入巫过程の究明を含めて》，《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

页１３１—１３６。

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２９—３０。

其实，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里谓“珊蛮”即女真语的巫妪，正反映宋人眼中的萨满与巫觋有

很多相类处，我认为这种最易叫人注意的跳神仪式就是二者相似的地方，也是与其他宗教最截

然不同的仪式。

李荐（１０５９—１１０９）：《济南先生师友谈记》，转引自中村治兵卫《宋代の巫の特征———入巫过程

の究明を含めて》，《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页１３５。

曾几：《茶山集》，卷２，《六月十四日大雨连朝》，页１１。

文同（１０１８—１０７９）：《丹渊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凤山古祠》，页７。



作法，为二圆石中其踝，匍匐而出。①

《圣七娘》条：

邦人盛称女巫圣七娘……才入门，见巫盖盛年女子，已跣足立于通

红火砖之上，首戴热鏊，神将方降。②

《李氏红蛇》条：

巫着绯衣……夜引李氏出唱邪诗，与之对。巫拾碎瓦一器，赤足践

蹈。李初亦效焉，足破流血。巫又锻方砖通红，而立其上，煎汤百沸，置

大镬，用手拈掇，顿于头，旋走三匝。李皆不能，遂敛臂屈服。③

赤足践踏碎瓦、走过烧红的火砖、用手探拈热镬沸汤，这正是埃利亚德所谓

的“迷狂的技术”，置身于这种震人心灵的仪式———活动中的宗教———里，时

人绝对可以分辨出巫觋巫术的内涵及其与其他宗教的差别。

第五节　小　　结

许里和（ＥｒｉｃＺｕｒｃｈｅｒ，１９２８—２００８）在研究中国的制度化宗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民间宗教（ｐｏｐｕｌａ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的关系时，曾提出一个

极具影响力的“金字塔形”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他指出中国的三个制度化宗

教：佛教、道教、儒教，就仿如三个金字塔形的山峰，立基于共有的一个山

底，山峰的顶尖即代表其宗教经典的作者和具学养的教士，三峰分立，三个

宗教间彼此的分别很清晰；相对地，山势愈往下走，三个山峰的分隔就愈含

糊，大家趋向同一山底，这即象征着底层信众间的界线无法区分，民间信仰

里的佛、道、儒三教，甚或连带其他的信仰，都混合在一起。④

宋代巫觋巫术这种民间信仰，就正如这个山基的底层，既有中国传统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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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夷坚志》，丁志卷４，《戴世荣》，页５６９。

《夷坚志》，支景卷５，《圣七娘》，页９１９。

《夷坚志》，支丁卷３，《李氏红蛇》，页９８６。

ＥｒｉｋＺｕｒｃｈｅｒ，“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ＥａｒｌｙＴａｏｉｓｍ：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犜狅狌狀犵

犘犪狅，６６（１ ３）（１９８０），ｐ．１４６．



觋巫术的内涵，也吸收了佛、道等其他宗教的因子，要厘清其定义实在很困

难，西方人类学关于巫觋巫术的理论、中国传统对巫的认识，均有助于我们

了解宋代的巫觋巫术，惟要给予明确的定义，似有不足，且易造成混乱。

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历史学者苏堂栋（ＤｏｎａｌｄＳｕｔｔｏｎ）运用人类学的研

究给予我们一个启示，他研究台湾“家将崇拜”节日里的剧团，在没有教会组

织和统一权威的经典下，这些剧团表演里的“家将”形象和舞蹈，对民间宗教

的传递和塑造，远远超过书本小说。苏堂栋发现，不同的剧团为了竞争，会

将神祇的形象加以改塑，奇怪的是，大家总有一定的共通性，即无论剧团如

何因应需要去改塑“家将”的形象，但表演者和观众都能立刻认出其为“家

将”。原因何在？作者认为，这就是地方宗教的传统，即指剧团并非只为表

演者，且是参与者和仪仗队，他们会用一定的“仪式”进行，这仪式就是统一

的原因，令各剧团“家将”形象的演变都限于在一个共同接受的理路内

发展。①

相类的情况，无论宋代巫觋巫术如何难以清楚定义，但当时人总能一见

巫觋其人就会说：“他是巫觋。”因此，前面的讨论乃立足于宋人的视野和认

知，我们参与了一幕“巫系演剧”，②亲历其场所、器具和仪式，表演者巫觋和

我们这些观众，都能从独特的场所、不同的器具和慑人的仪式中，辨别出宋

代巫觋巫术的实际含义。③

２５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ＤｏｎａｌｄＳ．Ｓｕｔｔ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ＴｈｅＪｉａｊｉａｎｇ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Ｔｒｏｕｐｅ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ａｉｗａｎ”，ｉｎＭｅｉｒＳｈａｈａｒ＆ＲｏｂｅｒｔＰ．Ｗｅｌｌｅｒ（ｅｄｓ．），犝狀狉狌犾狔犌狅犱狊牶犇犻狏犻狀犻狋狔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犻狀

犆犺犻狀犪（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２１２ ２４９．又可参考笔者的讨论，见王

章伟《评 ＭｅｉｒＳｈａｈａｒ＆ ＲｏｂｅｒｔＰ．Ｗｅｌｌｅｒ（ｅｄｓ．），犝狀狉狌犾狔犌狅犱狊牶犇犻狏犻狀犻狋狔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犻狀

犆犺犻狀犪》，《香港社会科学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１２期，页１９０。

中国的巫觋巫术与戏剧关系至为密切，田仲一成称之为“巫系演剧”，见下列两部重要的著作：

［日］田仲一成：《中国巫系演剧研究》（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１９９３年）；田仲一成：

《中国演剧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拙著修订本行将付梓之际，得见柳立言最新的研究，指出宋代“巫风”的制造者，包括了僧、道、

巫、医、士大夫等，绝非巫觋唱独角戏。见柳立言《宋代“巫”风制造者寻源———谁是宋代“巫”风

的制造者：僧、道、巫、医、士大夫、其他？》，载于龚延明主编《宋学研究》，第１辑（杭州：浙江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７年），页８０—１２２。此说可让我们再深思宋人所谓的“巫”，究竟如何可以厘清？我

相信，如本章所言，“从宋人的立场出发”是最好的视角。



第三章　尚 巫 右 鬼

———宋代巫风概况

第一节　引　　言

宋仁宗天圣元年（１０２３），知洪州夏竦对其治内的巫觋妖俗作出了严厉

批判：

当州东引七闽，南控百粤，编氓右鬼，旧俗尚巫。在汉栾巴，已尝剪

理。爰从近岁，传习滋多。假托禨祥，愚弄黎庶，剿绝性命，规取货财。

所居画魑魅，陈幡帜，鸣击鼓角，谓之神坛。婴孺襁褓，诱令寄育，字曰

“坛留”“坛保”之类，及其稍长，传习妖法，驱为僮隶。民病，则门施符

咒，禁绝往还，斥远至亲，屏法便物。家人营药，则曰神不许服，病者欲

饭，即云神未听飧。率令疫人死于饥渴。洎至亡者服用，言余崇所凭，

人不当留，规以自入。若幸而获免，家之所资，假神而言，无求不可。其

间有孤子单族、首面幼妻，或绝户以图财，或害夫而纳妇。浸淫既久，习

熟为常，民被非辜，了不为讶。奉之愈谨，信之益深，从其言甚于典章，

畏其威重于官吏。奇神异象，图绘岁增；怪箓祅符，传写日异。小则鸡

豚致祀，敛以还家，大则歌舞聚人，馂其余胙。婚葬出处，动必求师。劫

盗斗争，行须作水。蠹耗衣食，眩惑里闾，设欲扇摇，不难连结。在于典

宪，固亦靡容。其如法未胜奸，药弗瘳疾，宜颁严禁，以革祅风。①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以下简称《长编》），卷１０１，天圣元年

十一月戊戌，页２３４０—２３４１；徐松：《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礼》２０之１１，页

７７０；夏竦：《洪州请断祅巫奏》，载于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卷３４７，《夏竦》１５，页７６—７７。



这就是著名的《洪州请断妖巫奏》，当时巫风的炽烈，流行地域的广阔，对民

众生活的影响及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从中可见一斑。奏议结果引起了朝廷

的震动，政府下诏江南东西（今江西全省，江苏长江以南，大茅山、长荡湖一

线以西，安徽长江以南部分和湖北黄石、大冶、阳新、通山等地）、荆湖南北

（今湖南全省，湖北荆山、蛮河和应山、天门以南，鄂城、崇阳以西，巴东、五峰

以东及广西越城岭以东的湘水、灌江流域）、广南东西（广南东路即今广东贺

江、罗定江、漠阳江以东地区，广南西路即今广西全省及广东雷州半岛和海

南岛）、两浙、福建诸路（今福建全省）的转运司严加取缔，“类咒咀律条坐

之”，“情理巨蠹者，即具案取裁”。①

巫觋信仰的流播，与当时的民众生活、社会发展和国家权力等有很大关

系，夏竦的陈奏及宋廷的打压，正反映有必要全面剖析宋代巫风的概况。事

实上，宋代的巫觋信仰风俗，早已引起学界关注，②有学者视之为当时社会生

活史的重要部分，③惜其中多为通论性的著述，仅就个别事例略加介绍而已；

晚近关于宋代巫觋或祠神的研究渐增，少数学者已开始注意到宋代巫风盛

行的地区分布问题，惟除横向地域的讨论外，能全面而深入析述宋代巫风概

况者，至今仍未见有。④

本章首先检视宋代巫觋信仰流行之界地，析述横向的巫风“地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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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长编》，卷１０１，天圣元年十一月戊戌，页２３４０—２３４１；《宋会要辑稿》，《礼》２０之１１，页７７０；夏

竦：《洪州请断祅巫奏》，页７６—７７。

例如清末学者张亮采的经典著作《中国风俗史》，述宋代风俗的短少篇幅中（仅１０节共１５页），

“巫觋”就独立成节（１页），与“学风”“言语”等要目并列，可见其重要性。见张亮采《中国风俗

史》（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页１２９—１３０。

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王曾瑜：《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页２５５—２６１；徐吉军、方建新、方健、吕凤棠：《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上海：上

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页５９３—５９４。

沈宗宪在讨论宋朝政府的祠祀政策时，绘有“崇信鬼神巫蛊风俗之分布”表，其中稍稍涉及宋代

巫风之地理分布，见沈宗宪《宋代民间祠祀与政府政策》，《大陆杂志》，９１卷６期（１９９５年１２

月），页２７—２８。刘佳玲有关宋代巫觋的硕士论文，虽为至今较全面论述宋代巫觋信仰的研究，

但亦未见辟有专章讨论宋代巫风的概况，仅于析述“巫觋信仰与宋人生活行事的关系”一节中绘

有“两宋巫风盛行地区表”，见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１９９６

年），页１２５—１２６。直至目前为止，中村治兵卫的开创性著作仍是这方面最重要的参考，其论文

中有专节讨论宋代巫觋的分布，惟仍欠完备，见［日］中村治兵卫《宋代の巫の特征———入巫过

程の究明を含めて》，载于中村治兵卫《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ムの研究》（东京：刀水书房，１９９２

年），页１０７—１３８。



分布；接着考察巫觋和巫户的数量、巫觋存在的场所及信奉巫觋的社会阶

层，了解巫觋信仰在“社会空间”中的传播情形。① 结合地域和社会空间两个

维度的叙述，或可较为全面地了解宋代巫风的概况。

第二节　宋代巫风盛行的区域分布

要讨论宋代巫风盛行的区域，困难重重。首先，若以个别有关巫觋信仰

的史例为据，绘画出来的巫风分布图表既有挂一漏万的危险，而数以千百计

的例子分散于各地，呈现出来的画像也未必有很大意义，只能证明巫觋信仰

存在于宋代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而已，但不一定可以显示当地巫风盛

行。② 因此，本节只以宏观的角度，选取史料中明确指出其地有崇巫之风者，

个别有关巫觋信仰的例子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文化风俗存在和流播的区域难有清晰的界线，如宋代不少记

载就好以“江南”“吴楚”等欠精确的地理词汇表述巫风盛行之地；③而政区的

划分也未必与风俗活动相配合，惟受史料的限制，我们暂时只能沿用宋人的

地方行政区划来绘制图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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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林富士研究汉代巫者的活动范围时，除了地理分布外，提出了“社会空间”之说，即巫者活动所及

的社会阶层，见林富士《汉代的巫者》（台北：稻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页１５７。本章的论述虽非尽

依林氏的划分方法，但受其启发则自不待言。

当然，例子的数量自身可反映一定的情况，但基于篇幅及体例所限，我们不能将这千百条的史例

完全列出，且史料的不完全也会造成统计上的偏差。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从史料所见，巫觋的确

存在于宋代各地，我们从本文通篇所见的史料中很容易就得出这个印象。

讨论有关地域文化或风俗时，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程民生就曾举例指出，“西北”一词在宋代最

常用，但含义差别很大。宋代严格的西北地理概念是专指河北（今河北阜平县北大茂山、容城、

霸州区和天津市海河以南，及山东、河南二省黄河以北的大部）、河东（今山西芦芽山、管涔山和

内长城以南，龙门山、稷王山、中条山东北，陕西吴堡、佳县以北）和陕西（今陕西、宁夏长城、陕西

清涧河以南，秦岭以北，山西龙门山、稷王山、中条山以西南，河南崤山、熊耳山以西，甘肃陇西、

宕昌以东）等西北三路，但有时也用来代表北方各地。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开封：河南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页６。

斯波义信研究宋代江南区域历史时即指出，“地域差异”的概念可按不同标准区划，如行政建置、

人口移动、土地利用、军事，等等，见［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页１—３１。因此，何种“区域”的划分较适合描绘宋代巫风盛

行的地界，难下判语，惟宋人既多以行政区划作叙述的坐标，而有关巫风的宋代史料亦多以此为

基，则沿用传统的做法应该是较可取的。



最后，两宋享祚３１９年（９６０—１２７９），北宋和南宋的地方行政区划又不

尽相同，①史料所标示的时空往往难以清楚确定。为鸟瞰宋代巫风盛行的总

体情况，下面我们将先以《宋史》②《太平寰宇记》③《舆地纪胜》④及《方舆胜

览》⑤四书为本，绘制宋代崇尚巫风的区域分布图表。⑥ 《宋史》所述之风俗

可视之为两宋的普遍情况，后三书则为当时最重要的地理书，且立有“风俗

门”以记述各地情况，故以此四书推断宋代巫风的地理分布，足具代表性。

又，《太平寰宇记》（以下简称《寰宇记》）成书于雍熙（９８４—９８７）末至端拱

（９８８—９８９）初，内容主要以太平兴国（９７６—９８３）后期的簿籍为根据；⑦《舆地

纪胜》约成书于南宋理宗（赵昀，１２０５—１２６４，１２２４—１２６４年在位）绍定二年

（１２２９）之后；⑧《方舆胜览》至迟于南宋度宗（赵禥，１２４０—１２７４，１２６４—１２７４

６５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以路级而言，北宋有１８路１京（或２４路），即东京开封府（北宋末又称京畿路）［今河南荥阳、禹

州以东，原阳、滑县以南，舞阳、项城以北，民权、沈丘及山东菏泽、东明以西］、京西路（京西北路、

京西南路）［今河南郑州、许昌、淮阳以西，崤山、熊耳山以东，沁河、卫河以南；安徽西淝河以西，

淮河以北；陕西宁陕以南，子午河、大巴山以东，湖北随县以西，京山、钟祥及荆山以北］、京东路

（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今山东徒骇河东南，山东东明、河南宁陵、柘城以东和江苏新沂、泗阳以

西］、河北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东路、陕西路（永兴军路、秦凤路）———以上属北方地区；淮

南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今江苏、安徽的淮北地区各一部分和河南永城、鹿邑、郸城等县市］、

两浙路、江南东路（简称江东路）、江南西路（简称江西路）、荆湖北路（简称湖北路）、荆湖南路（简

称湖南路）、福建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今四川营山、南部以北，通江、平昌以西，平武、梓

潼以东和陕西秦岭以南，子午河、星子山以西］、夔州路［今四川万源、达州、垫江、壁山、江津以

东，湖北建始、鹤峰以西，及贵州部分地区］、广南东路（简称广东路）、广南西路（简称广西

路）———以上属南方地区。南宋以淮河、大散关与金国为界，原南方地区中，除了淮南路中淮河

以北的海州、涟水军、泗州北部、宿州、亳州、寿州北部划归金国外，其余全为南宋国土，原北方地

区有１２州郡仍属南宋。南宋的路级行政区划为两浙西路、两浙东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

东路、淮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京西南路、福建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即原梓州路）、利

州东路、利州西路、夔州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引自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页５—６。由于

南宋版图较北宋细，故我们编制的图表均以北宋疆域为基础。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

乐史（９３０—１００７）：《宋本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

王象之：《舆地纪胜》（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３年）。

（宋）祝穆编、祝洙补订：《方舆胜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这个方法是沈宗宪在研究宋代信巫尚鬼风俗之区域分布时用的，笔者觉得甚为可取，故在此借

用其法，特此志之。见沈宗宪《宋代民间祠祀与政府政策》，页２７；并见其博士论文，沈宗宪：《国

家祀典与左道妖异———宋代信仰与政治关系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０年），

页７５—７６。

王文楚：《宋版〈太平寰宇记〉前言》，载于乐史《宋本太平寰宇记》，页３—４。

李勇先：《〈舆地纪胜〉研究》（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８年），页１９。



年在位）咸淳三年（１２６７）补订；①《宋史》则于元代至正五年（１３４５）修成，四者

分别成书于北宋初叶、南宋中后期及元代，前后三百多年，或可较全面反映

当时的风俗，故甚为可取。

表２　《宋史》《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及《方舆胜览》

所见宋代尚巫右鬼风俗分布地区表②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京畿路

（北宋）

京西南路
均州

（今湖北十堰）

信巫鬼重淫祀，尤好

楚歌。

《寰宇记》，卷１４３，《均州·

风俗》，页３

７５第三章　尚巫右鬼／

①

②

谭其骧：《论〈方舆胜览〉的流传与评价问题》，祝穆编、祝洙补订《方舆胜览》，《前言》，页２。

林富士认为“鬼”信仰是六朝巫术信仰的中心，见 ＬｉｎＦｕｓｈｉｈ，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犺犪犿犪狀狊犪狀犱

犛犺犪犿犪狀犻狊犿犻狀狋犺犲犆犺犻犪狀犵狀犪狀犃狉犲犪犇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犛犻狓犇狔狀犪狊狋犻犲狊犘犲狉犻狅犱（３狉犱 ６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犃．犇．）

（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４），ｐ．１３１。的确，巫觋为“事鬼神者”，其与鬼神

信仰至为密切，兹举二例，蔡襄：《尚书主客郎中王君墓志铭》，《全宋文》，卷１０２１，《蔡襄》２８，页

４云“雅州（今四川雅安）之俗右鬼神，而巫觋凭依祸福”；赵与泌修、黄岩孙纂：《仙溪志》，收于

《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卷１，《风俗》，页１２云“俗敬鬼神，则受巫觋蛊惑之

欺”。宋人也往往将“巫鬼”并称，这个图表中的多条资料就是证据，故笔者将鬼俗流行的地区也

划归表内，称为“尚巫右鬼”的风俗，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编排。沈宗宪解释宋代的史书、方志往

往连称“好鬼信巫”时，亦指出惟其好鬼，相信一切人事均受制于另一个超自然世界，一旦日常生

活发生不顺，必须邀巫对治，故巫与鬼神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见沈宗宪《宋代民间祠祀与政府

政策》，页２４；又见沈宗宪《国家祀典与左道妖异———宋代信仰与政治关系之研究》，页２１。此

外，日本学者金井德幸的一系列研究就讨论过宋代巫觋与鬼信仰的关系，参看［日］金井德幸

《南宋における社稷坛と祠庙について———鬼の信仰を中心として》，载于［日］酒井忠夫

（１９１２—２０１０）编《山崎宏先生颂寿纪念论集———台湾の宗教と中国文化》（东京：风响社，１９９２

年），页１９５、１９９—２０１；金井德幸《南宋の祠庙と赐额について———释文珦と刘克庄の视点》，载

于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の知识人———思想、制度、地域社会》（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９３年），页

２７７；金井德幸《南宋荆湖南北路における鬼の信仰について———杀人祭鬼の周边》，原载于《驹

泽大学禅研究所年报》５（１９９４年），页４９—６４，今刊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３６号第１分册上

（１９９４年），页５６７—５７５；金井德幸《宋代における妖神信仰と“吃菜事魔”、“杀人祭鬼”再考》，原

载于《立正大学东洋史论集》８（１９９５年），页１—１４，今刊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３７号第１分

册增刊（１９９５年），页３８８—３９５；金井德幸《南宋妖神信仰素描———山魈と瘟鬼と社祠》，原载于

《驹泽大学禅研究所年报》７（１９９６年），页５１—６５，今刊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３８号第１分

册下（１９９６年），页５４—６１。最后还要指出的是，盛行淫祠和杀人祭鬼的地区亦多与巫风有关，

但由于二者又非有必然关系，为求谨慎，故暂时只有割爱，不予收录。有关宋代巫觋与淫祠、杀

人祭鬼及鬼信仰的问题，本书第五章会再讨论。



（续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京西南路
房州

（今湖北房县）

１．其于信巫鬼重淫祀，

与蜀同风。

２．其信巫鬼祀子分，赘

劲悍决裂，盖兼秦楚

之俗也。

《寰宇记》，卷１４３，《房州》，

页３①

《舆地纪胜》，卷８６，《京西南

路房州·风俗形胜》，页３

　

京西北路

（北宋）

陈州

（今河南淮阳）

好祭祀，其俗事巫。 《寰宇记》，卷１０，《陈州·风

俗》，页３

京东东路

（北宋）

京东西路

（北宋）

河北东路

（北宋）

河北西路

（北宋）

河东路

（北宋）

永兴军路

（北宋）

宁州

（今甘肃宁县）

俗喜巫。 《宋史》，卷２６２，《刘几传》，

页９０７５

秦凤路

（北宋）

淮南东路

淮南西路
庐州

（今安徽合肥）

不好学而信鬼神……

酷信淫祠。

《方舆胜览》，卷４８，《淮西路

庐州·风俗》，页１

两浙路 衢州

（今浙江衢州）

俗尚巫鬼。 《宋史》，卷４２６，《高赋传》，

页１２７０３

江南东路

江宁府

（今江苏南京）

江宁巫风为盛。 《宋史》，卷４０１，《刘宰传》，

页１２１６７

饶州

（今江西鄱阳）

俗好巫，疫疠流行，病

者宁死不服药。

《宋史》，卷３５６，《蒋静传》，

页１１２１１

８５ ／村巫社觋

① 原书有阙，此段资料未标条目，以书之体例而言，似应为《风俗》条。



（续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江南西路

虔州

（今江西赣州）

俗尚巫鬼，不事医药。 《宋史》，卷３３４，《刘彝传》，

页１０７２９

兴国军

（今湖北阳新）

与鄂州同。（即：重巫

鬼之祀）

《寰宇记》，卷１１３，《兴国

军·风俗》，页９

洪州

（今江西南昌）

１．旧俗右鬼尚巫。

　

２．俗尚鬼，多巫觋惑

民。

《舆地纪胜》，卷２６，《江南西

路隆兴府·官吏》下，页１５
《宋史》，卷２８３，《夏竦传》，

页９５７１

瑞州

（今江西高安）

江汉之俗，多禨鬼，故

其民尊巫而淫祀。

《舆地纪胜》，卷２７，《江南西

路瑞州·风俗形胜》，页２

荆湖南路

潭州

（今湖南长沙）

１．俗信鬼好淫祀。

　

２．俗信鬼好淫祀。

　

《寰宇记》，卷１１４，《潭州·

风俗》，页３
《方舆胜览》，卷２３，《湖南路

潭州·风俗》，页１

衡州

（今湖南衡阳）

与潭州同。（即：俗信

鬼好淫祀）

《寰宇记》，卷１１５，《衡州·

风俗》，页３

郴州

（今湖南郴州）

与潭州同。（即：俗信

鬼好淫祀）

《寰宇记》，卷１１７，《郴州·

风俗》，页２

桂阳监

（今湖南桂阳）

与郴州同。（即：俗信

鬼好淫祀）

《寰宇记》，卷１１７，《桂阳

监·风俗》，页１０

永州

（今湖南

永州）

１．居楚越间，其人鬼且

禨……风浮俗鬼。

　

２．风俗参百粤之俗，其

人鬼且禨。

《舆地纪胜》，卷５６，《荆湖南

路永州·风俗形胜》，页

２—３
《方舆胜览》，卷２５，《荆湖南

路永州·风俗》，页５

荆湖北路
鄂州

（今湖北武汉）

１．鄂 俗 计 利 而 尚

鬼……病者不药而

听于巫。

２．重巫鬼之祀。

《宋史》，卷４３７，《刘清之

传》，页１２９５４

《寰宇记》，卷１１２，《鄂州·

风俗》，页３

９５第三章　尚巫右鬼／



（续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荆湖北路

归州

（今湖北秭归）

１．归 、峡 信 巫 鬼，重

淫祀。

２．事鬼纷纷相间，寖以

成风。

３．巴人事鬼，伐鼓以

祭祀。

《宋史》，卷８８，《地理志》４，

页２２０１—２２０２
《舆地纪胜》，卷７４，《荆湖北

路归州·风俗形胜》，页３
《方舆纪胜》，卷５８，《荆湖北

路归州·风俗》，页１

峡州

（今湖北宜昌）

归、峡信巫鬼，重淫祀。 《宋史》，卷８８，《地理志》４，

页２２０１—２２０２

沅州

（今湖南芷江）

１．地多雨潦，俗好巫

鬼。

２．俗好巫鬼。

　

《舆地纪胜》，卷７１，《荆湖北

路沅州·风俗形胜》，页２
《方舆纪胜》，卷３１，《荆湖北

路沅州·风俗》，页１

常德府

（今湖南常德）

信鬼而好巫。 《方舆纪胜》，卷３０，《荆湖北

路常德府·风俗》，页１

成都府路
邛州

（今四川邛崃）

俗信妖巫，击铜鼓以

祈祷。

《寰 宇 记》，卷 ７７，《风

俗》，①页３

梓州路
戎州

（今四川宜宾）

俗不知医，病者以祈禳

巫祝为事。

《宋史》，卷３００，《周湛传》，

页９９６６

利州路

巴州

（今四川巴中）

巴俗尚鬼而废医，唯巫

是用。

《宋史》，卷４５６，《侯可传》，

页１３４０６

蓬州

（今四川仪、

营山之间）

好祀鬼神。 《舆地纪胜》，卷１８８，《利州

路蓬州·风俗形胜》，页３

洋州

（今陕西洋县）

１．小民信鬼不信医，如

荆楚。

２．信鬼不信医。

　

《舆地纪胜》，卷１９０，《利州

路洋州·风俗形胜》，页４
《方舆纪胜》，卷６８，《利州路

洋州·风俗》，页９

０６ ／村巫社觋

① 原书有阙，仅云《风俗》，未知属何路州。惟据文中提及的卢山县新安乡、严道县、名山县、百丈县

等，均在邛州之内，且文中亦提及“同邛州邛雅之夷獠”，故可肯定为成都府路之邛州。



（续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夔州路

涪州

（今重庆涪陵）

１．涪陵之民尤尚鬼俗，

有父母疾病，多不省

医药。

２．蜀民尚淫祀，病不疗

治，听于巫觋。

《宋史》，卷８９，《地理志》５，

页２２３０

《宋史》，卷２６７，《李惟清

传》，页９２１６

渝州

（今重庆市）
祭鬼以祈福也。 《寰宇记》，卷１３６，《渝州·

风俗》，页７

南平军

（今重庆南川）

１．风俗大率与恭涪类，

尚鬼信巫。

２．尚鬼信巫。

《舆地纪胜》，卷１８０，《夔州

路南平军·风俗形胜》，页２
《方舆胜览》，卷６０，《夔州路

南平军·风俗》，页１２

开州

（今重庆开州）

１．巴之风俗，皆重田

神，春则刻木虔祈，

冬即用牲解赛，邪巫

击鼓，以为淫祀。

２．风俗重田神。

《寰宇记》，卷１３７，《开州·

风俗》，页２—３

《方舆胜览》，卷５９，《夔州路

开州·风俗》，页１

夔州

（今重庆奉节）

其俗信鬼。 《方舆胜览》，卷５７，《夔州路

夔州·风俗》，页１

万州

（今重庆万州）

尚鬼信巫。 《方舆胜览》，卷５９，《夔州路

万州·风俗》，页６

珍州

（今贵州正

安东北）

信巫鬼。 《方舆胜览》，卷６１，《夔州路

珍州·风俗》，页１０

福建路

１．其俗信鬼尚祀。

２．（傅 伯 成，１１４３—

１２２６）创惠民局，济民

病，以革禨鬼之俗。

《宋史》，卷８９，《地理志》５，

页２２１０

《宋史》，卷４１５，《傅伯成

传》，页１２４４１

广南东路
连州

（今广东连州）

与郴州同。（即：俗信

鬼好淫祀）

《寰宇记》，卷１１７，《连州·

风俗》，页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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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广南东路

梅州

（今广东梅州）

１．俗信巫尚鬼，舍医即

神，劝以药石伐病，

则慢之不信。

２．其俗信巫尚鬼。

《舆地纪胜》，卷１０２，《广南

东路梅州·风俗形胜》，页２

《方舆胜览》，卷３６，《广南东

路梅州·风俗》，页６

新州

（今广东新兴）

俗以鸡卜。（原注：《汉

书》言越巫以鸡卜，即此）

《方舆胜览》，卷３７，《广南东

路新州·风俗》，页１３

广南西路

邕州

（今广西南宁）
俗好淫祀，轻医药，重

鬼神。

《宋史》，卷２４９，《范旻传》，

页８７９６

高州

（今广东茂名）

１．绝无医药，土人遇

疾，惟祭鬼以祈福。

２．民尚简俭，祭鬼祈

福。

《舆地纪胜》，卷１１７，《广南

西路高州·风俗形胜》，页３
《方舆胜览》，卷４２，《广南西

路高州·风俗》，页１

贺州

（今广西贺州）

１．俗重鬼。

２．其俗信鬼。

《舆地纪胜》，卷１２３，《广南

西路贺州·风俗形胜》，页２
《方舆胜览》，卷４１，《广南西

路贺州·风俗》，页１０

象州

（今广西来宾）
俗鬼神，好淫祀。 《舆地纪胜》，卷１５６，《广南

西路象州·风俗形胜》，页３

化州

（今广东化州）
其俗信鬼好淫祀。 《舆地纪胜》，卷１１６，《广南

西路化州·风俗形胜》，页３

万安军

（今海南万宁）

１．病不服药，信巫尚

鬼。

２．信尚巫鬼。

《舆地纪胜》，卷１３６，《广南西

路万安军·风俗形胜》，页２
《方舆胜览》，卷４３，《广南西

路万安军·风俗》，页１６

琼州

（今海南海口）

１．俗无医，民疾病但求

巫祝。

２．俗无医，民疾病但求

巫祝。

《舆地纪胜》，卷１２４，《广南

西路琼州·风俗形胜》，页４
《方舆胜览》，卷４３，《广南西

路琼州·风俗》，页２

　　根据表２资料分析，就“路”一级的行政单位而言，宋代２４路中未见崇

巫右鬼风俗者仅有８路，即京畿路、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河北东路、河北西

２６ ／村巫社觋



路、河东路、秦凤路和淮南东路。其中只有淮南东路属于南方地区，其余均

为北方中原之地。不过，淮南东路毗连京东东路、京东西路和京畿路，故风

俗与其他三者相近亦可理解；较特别的是陕西两路中的永兴军路与河东路

为邻，但“俗喜巫”，而离中原稍远、偏于西北的秦凤路则未见此风。

当然，《宋史》及其他三部地理书的记录未必完整，故为更全面检视宋代

巫风的地理分布，我们将其他资料所见的尚巫右鬼风俗制成表３。要强调

的是，我们同样只以宏观的角度，选取史料中明确指出其地有崇巫之风者，

个别有关巫觋信仰的例子也不在搜集范围之内。

表３　其他资料所见宋代尚巫右鬼风俗分布地区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京畿路

（北宋）

京西南路

京西北路
蔡州

（今河南汝南）

１．其俗纯悫而尚祭

祀，多 忌 惮 而 信

鬼神。

２．其俗颇好鬼。

　

　

孔旼（９９４—１０６０）：《泰山行

宫记》，《全宋文》，卷４０９，《孔

旼》，页２０
傅尧俞（１０２４—１０９１）：《书贾

伟节庙》，《全宋文》，卷１５２４，

《傅尧俞》５，页４９４

京东东路

（北宋）

京东西路

（北宋）

河北东路

（北宋）

河北西路

（北宋）

河东路

（北宋）

永兴军路

（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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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秦凤路

（北宋）

淮南东路
泗州

（今江苏盱眙）

冯戾禨巫。 宋祁（９９８—１０６１）：《故大理

评事张公墓志铭》，《全宋文》，

卷５２８，《宋祁》４７，页１４２

淮南西路

舒州

（今安徽舒城）

县俗习，病不知医，独

用巫治。

舒亶：《宋故上护军致政罗公

墓志铭》，《全宋文》，卷２１８１，

《舒亶》２，页８４

蕲州

（今湖北

蕲春西南）

蕲俗右鬼，有病用巫

不用医。

苏颂：《朝散大夫累赠户部侍

郎赵公墓志铭》，《全宋文》，卷

１３４８，《苏颂》４１，页１１４

寿州

（今安徽凤台）

家巫史，重淫祀……

逮今犹然。

宋祁：《寿州风俗记》，《全宋

文》，卷５１８，《宋祁》３７，页３６８

两浙路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

俗禨鬼。

《夷坚志》，丁志卷１９，《江南木

客》①

衢州

（今浙江衢州）

衢民好巫鬼。 范祖禹（１０４１—１０９８）：《集贤

院学士致仕高公墓志铭》，《全

宋文》，卷２１５４，《范祖禹》４０，

页２６

睦州

（今浙江建德东）
吴俗岁祀里巫迎神。 《蓼花洲闲录》，卷４１②

润州

（今江苏镇江）

１．吴、楚之俗，大抵信

禨祥而重淫祀。润

介其间，又益甚焉。

民病且忧，不先医

而先巫。

２．吴俗信巫。

苏颂：《润州州宅后亭记》，

《全宋文》，卷１３３９，《苏颂》３２，

页３７３

苏颂：《钱起居神道碑》，《全

宋文》，卷１３４２，《苏颂》３５，

页３６

４６ ／村巫社觋

①

②

洪迈：《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丁志卷１９，《江南木客》，页７９５。

（宋）高文虎：《蓼花州闲录》，收于（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１２０卷本，卷４１，页１３。



（续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两浙路

温州

（今浙江温州）

１．温为郡，并海俗，信

巫祝禁忌。

２．吴越之俗……人有

疾病，巫史入门，屏

医却药，断除酒肉，

一听于神。

《浮沚集》，卷７，《沈子正墓志

铭》①

《鸿庆居士集》，卷４１，《宋故刘

府君墓表》②

常州

（今江苏常州）

俚俗信禨巫。 《龟山集》，卷３１，《张进之墓志

铭》③

处州

（今浙江丽水）

１．俗犷而纵，近惑巫

鬼，争为高祠广宇。

２．益之东瓯之事鬼，

土风妖讹。

毛维瞻（１０２４年进士）：《处州

缙云县新修文宣王庙记》，《全

宋文》，卷 ９９２，《毛维瞻》，

页１４９

杨亿（９７４—１０２０）：《处州龙

泉县金沙塔院记》，《全宋文》，

卷２９６，《杨亿》１５，页４００

平江府

（今江苏苏州）

１．好祀非鬼。

２．其俗信鬼神，好淫

祀。

３．信鬼神。

４．信鬼神。

王禹偁（９５４—１００１）：《长洲

县令厅记》，《全宋文》，卷１５６，

《王禹偁》１６，页６４
《吴郡志》，卷２，《风俗》④

《淳祐玉峰志》，卷上，《风

俗》⑤

《至正昆山郡志》，卷１，《风

俗》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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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周行己（１０９１年进士）：《浮沚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７，《沈子正墓志铭》，页１７。

孙觌（１０８１—１１６９）：《鸿庆居士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１，《宋故刘府君墓志》，页１０。

杨时（１０５３—１１３５）：《龟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３１，《张进之墓志铭》，页１５。

范成大（１１２６—１１９３）：《吴郡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２，《风俗》，页１。

项公泽修，凌万顷（１２６２年进士）、边实纂：《淳祐玉峰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上，《风俗》，

页１７。

（元）杨! 纂修：《至正昆山郡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１，《风俗》，页１。



（续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两浙路

临安府

（今浙江杭州）

１．其俗信鬼神，好淫

祀。

２．信鬼神，喜淫祀。

《咸淳临安志》，卷５８，《风俗》①

《乾道临安志》，卷２，《风俗》②

庆元府

（今浙江宁波）

１．信鬼神、好淫祀。

２．吴越俗尚禨鬼。

３．越俗禨鬼，史巫纷

若。

《乾道四明图经》，卷１，《风俗》③

《延祐四明志》，卷１５，《祠祀考》④

《至正四明续志》，卷９，《祠祀》⑤

严州

（今浙江建德东）

１．尚鬼好祀。

２．喜事鬼神。

《淳熙严州图经》，卷１，《风

俗》⑥

《耻堂存稿》，卷５，《严州劝农

文》⑦

湖州

（今浙江湖州）

１．舞巫觋列牲酒谓之

淫祀，吴兴风俗，人

每以尚淫祀。

２．信巫好释。

３．细民怙勇信巫，为

轻杨之旧。

《嘉泰吴兴志》，卷１３，《祠

庙》⑧

《永乐大典》，卷２２７７，《湖州

府·风俗形胜》⑨

《嘉泰吴兴志》，卷２０，《风俗》，

页１

越州

（今浙江绍兴）

俗信奸巫，奉淫鬼。 《文恭集》，卷３９，《宋故朝散大

夫尚书礼部侍郎致仕上柱国

乐安县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

户赐紫金鱼袋赠吏部侍郎蒋

公神道碑》瑏瑠

６６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潜说友（１２４４年进士）纂修：《咸淳临安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５８，《风俗》，页２。

（宋）周淙纂修：《乾道临安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２，《风俗》，页４。

（宋）张津等纂修：《乾道四明图经》，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１，《风俗》，页３。

马泽修，袁桷（１２６６—１３２７）纂：《延祐四明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１５，《祀祠考》，页１。

王元恭修，王厚孙、徐亮纂：《至正四明续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９，《祠祀》，页１。

（宋）陈公亮修，刘文富纂：《淳熙严州图经》，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１，《风俗》，页３。

高斯得（１２２９年进士）：《耻堂存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本），卷５，《严州劝农文》，页３５—３６。

（宋）谈钥：《嘉泰吴兴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１３，《祠庙》，页９。

转引自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１２５。

胡宿（９９６—１０６７）：《文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３９，《宋故朝散大夫尚书礼部侍郎致仕

上柱国乐安县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吏部侍郎蒋公神道碑》，页３—４。



（续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两浙路

明州

（今浙江宁波）

尚鬼好祀。 《宝庆四明志》，卷１，《风俗》，

页１３①

台州

（今浙江临海）

其乐鬼重巫，越之遗

固尔耶。

《嘉定赤城志》，卷３１，《祠庙

门》②

嘉兴府

（今浙江嘉兴）
１．信巫鬼重淫祀。

２．尚鬼好淫祀。

《至元嘉禾志》，卷１，《风俗》③

《澉水志》，卷上，《风俗》④

江南东路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

俗禨鬼。

《夷坚志》，丁志卷１９，《江南木

客》，页６９５

１．江南风俗，循楚人

好巫之习，闾巷之

民，一有疾病，屏去

医官，惟巫之信。

２．江东之民，好祠信

鬼，有楚之遗风。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

６７，页６５２９

《宫教集》，卷３，《九序》⑤

江宁府

（北宋，［今江

苏南京］）

民信巫鬼，重淫祀。 《至正金陵新志》，卷８，《民

俗·风俗》⑥

建康府

（南宋，［今江

苏南京］）

信巫鬼，重淫祀。 《景定建康志》，卷４２，《风土

志》１，《风俗》⑦

饶州

（今江西鄱阳）

１．乡落之间，信用师

巫，蔽溺流俗。

２．番俗杂吴楚之旧，春

夏疫作，率惟巫是听。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

７０—７１，页６５３０—６５３１
《西山文集》，卷４４，《叶安仁墓

志铭》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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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胡矩修，方万里、罗浚纂：《宝庆四明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１，《风俗》，页１３。

黄! （１１５０—１２１２）、齐硕等修，陈耆卿（１２１４年进士）纂：《嘉定赤城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
卷１，《祠庙门》，页１。

单庆修，徐硕纂：《至元嘉禾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１，《风俗》，页１３。

（宋）罗叔韶修，常棠纂：《澉水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上，《风俗》，页１。

崔敦礼（１１６０年进士）：《宫教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３，《九序》，页９。

张铉纂修：《至正金陵新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８，《民俗·风序》，页１５。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４２，《风土志》１，《风俗》，页２。

真德秀（１１７８—１２３５）：《西山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４，《叶安仁墓志铭》，页１８。



（续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江南东路

饶州

（今江西鄱阳）

３．江浙之俗信巫鬼。

４．吴楚之地，俗尚巫

师，事无吉凶，必虑

禁忌。

５．楚俗趋邪，使淫巫

得以借口。

《夷坚志》，乙志卷１９，《韩氏放

鬼》，页３５２
《夷坚志》，支庚卷６，《金神七

煞》，页１１８５

《夷坚志》，支癸卷４，《郑百三

妻》，页１２４８

歙州

（今安徽歙县）

风俗尚鬼，如新安等

处，朝夕如在鬼窟。

《朱子语类》，卷３，《鬼神》①

江州

（今江西九江）

彭泽县（今江西彭泽）

频江俗……尚鬼而

信巫。

《龟山集》，卷３１，《李子约墓志

铭》，页５

宣州

（今安徽宣州）

１．宣民素尚巫鬼，病

者不医，以事祈禳。

２．江南岁多不稔……

信卜筮而佞鬼神。

韩琦（１００８—１０７５）：《故尚书

祠部郎中集贤校理致仕赵君

墓志铭》，《全宋文》，卷８５８，

《韩琦》２７，页１０９
田锡（９４０—１００４）：《太平令

贾昭伟考词》，《全宋文》，卷

９２，《田锡》１３，页２１６

广德军

（今安徽广德）

１．民俗用巫觋。

２．好淫祠、尚巫鬼，楚

越之俗然也，而江

东为尤。

《苕溪集》，卷５１，《宋故左朝散

郎赐绯鱼袋钱君墓志铭》②

《黄氏日抄》，卷７４，《申诸司乞

禁社会状》③

江南西路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

俗禨鬼。

《夷坚志》，丁志卷１９，《江南木

客》，页６９５

８６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卷３，《鬼神》，页５３。

刘一止（１０７８—１１６１）：《苕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５１，《宋故左朝散郎赐绯鱼袋钱君墓

志铭》，页９。

黄震（１２１３—１２８０）：《黄氏日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７４，《申诸司乞禁社会状》，页２３。



（续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江南西路

虔州

（今江西赣州）

１．疾病不医，一诿于

鬼。君毁淫祠数百

区，勒巫觋为良民

七十余家。

２．其民多疫，民俗不

知，因信巫祈鬼……

楚俗大抵尚巫。

范镇（１００８—１０８９）：《陈少卿

希亮墓志铭》，《全宋文》，卷

８７２，《范镇》１１，页３０４

《独醒杂志》，卷３①

兴国军

（今湖北阳新）

大江以西，其俗尚鬼。 祖无择（１００６—１０８４）：《颍川

陈君神道碑铭》，《全宋文》，卷

９３６，《祖无择》３，页３３６

洪州

（今江西南昌）

１．江西之俗尚鬼信

巫，每有疾病，未

尝亲药饵也。

２．甚矣，巫觋之妖为

民害也……（分宁）

邑民狃于淫祀僧巫。

３．编氓右鬼，旧俗尚

巫……爰从近岁，

传习滋多。

《独醒杂志》，卷２，页１３

《藏一话腴》，甲集卷下②

《长编》，卷１０１，天圣元年十一

月戊戌，页２３４０—２３４１；又见

《宋会要辑稿》，《礼》２０之１１，

页７７０

吉州

（今江西吉安）

１．此邦巫鬼之俗……

巫者执权过于官府。

２．吉赣地近瓯粤，其

俗右鬼，父老言巫

觋挟邪，一登人门，

妖怪随至。

《巽斋文集》，卷４，《与王吉州

论郡政书》③

《东 坡 手 泽》，《巫 觋 致

妖》；④又见《坦斋通编》；⑤《船

窗夜话》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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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曾敏行（１１１８—１１７５）：《独醒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卷３，页２８。

（宋）陈郁：《藏一话腴》，收于周光培编《宋代笔记小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第２２册，甲集卷下，页３４。

欧阳守道（１２０９—？）：《巽斋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与王吉州论郡政书》，页１６。

苏轼：《东坡手泽》，收于《说郛三种》，１００卷本，卷２９，《巫觋致妖》，页１０。

邢凯（１２１４年进士）：《坦斋通编》，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２８，页４。

（宋）顾文荐：《船窗夜话》，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２８，页１。



（续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江南西路
江州

（今江西九江）

江南自古民巫俗鬼淫

祀相望。江州未能无

荆扬禨鬼之俗。

《永乐大典》，卷６６９８，《九江

府·祠祀神庙》①

荆湖南路

潭州

（今湖南长沙）

１．楚俗尚巫鬼……民

间疾病，旧皆决于

巫史。

２．昏淫之鬼，散在荆

楚，习尚尤甚……

楚之为俗，荒于巫

风，久其日矣，牢不

可破。

３．荆楚之俗，自古信

师巫，然而近世为

尤甚。

《朱熹集》，卷８９，《中奉大夫直

焕章阁王公神道碑铭》②

范应铃（１２０５年进士）：《宁乡

段七八起立怪祠》③

王师愈（１１２２—１１９０）：《乞禁

止师巫疏》④

衡州

（今湖南衡阳）

湘楚间好鬼神，事无

文 之 祀，庙 貌 棋

布……倦于巫工。

赵师古：《题工部祠序》，《全

宋文》，卷 １３４，《赵师古》，

页８９

荆湖北路

楚俗尚鬼，其来已久，

而此邦尤甚。

胡颖（１２３２年进士）：《巫觋以

左道疑众者当治士人惑于异

者亦可责》，《名公书判清明

集》，卷１４，《巫觋》，页５４７

峡州

（今湖北宜昌）

１．“时节同荆俗，民风

载楚谣，俚歌成调

笑，擦鬼聚喧嚣”“楚

俗岁时多杂鬼”。

《文忠集》，卷１１，《初至夷陵答

苏子美见寄》《寄梅圣俞》⑤

０７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１２５。

朱熹：《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卷８９，《中奉大夫直焕章阁王公神道碑》，页

４５７３。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７年），卷１４，《淫祀·宁乡段七八起立怪祠》，页５４４—５４５。

王师愈：《乞禁止师巫疏》，载于黄淮（１３９７年进士）、杨士奇（１３６５—１４４４）编《历代名臣奏议》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１４，页１１。

欧阳修：《文忠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１，《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寄梅圣俞》，页１、４。



（续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荆湖北路

峡州

（今湖北宜昌）

２．俗信鬼神。

３．峡中人家多事鬼。

欧阳修：《夷陵县至喜堂记》，

《全宋文》，卷７３９，《欧阳修》

７７，页１０３
《懒真子》，卷４①

岳州

（今湖南岳阳）

其俗信鬼而好祀，不

知几千百年。

胡颖：《不为刘舍人庙保奏加

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

１４，《淫祠》，页５４０

常德府

（今湖南常德）
楚俗右鬼。 《朱熹集》，卷９０，《朝奉刘公墓

表》，页４５９１

江陵府

（今湖北荆州）

其人尚鬼，病者先巫

后药，其 亦 习 俗 所

安欤！

刘挚（１０３０—１０９７）：《荆南府

图序》，《全宋文》，卷１６７７，《刘

挚》１３，页９５

成都府路

永康军

（今四川

都江堰）

蜀人生西偏……多信

鬼巫妖诞之说。

石介（１００５—１０４５）：《记永康

军老人说》，《全宋文》，卷６３３，

《石介》１６，页８

雅州

（今四川雅安）

雅州之俗右鬼神，而

巫觋凭依祸福。

蔡襄：《尚书主客郎中王君墓

志铭》，《全宋文》，卷１０２１，《蔡

襄》２８，页２４８

梓州路

戎州

（今四川宜宾）

其俗尚巫，有病辄不

医，皆听巫以饮食。

《厚德录》②

广安军

（今四川广安）

俗信巫，疾病不加医

药。

《东斋记事》③

利州路
巴州

（今四川巴中）

巴楚之地，俗信巫鬼，

实自古而然。

龚鼎臣（１０１０—１０８７）：《述

医》，《全宋文》，卷９３１，《龚鼎

臣》，页２５５

１７第三章　尚巫右鬼／

①

②

③

马永卿（１１０９年进士）：《懒真子》，收于《笔记小说大观》（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年），第６册，卷４，页４。

（宋）李元纲：《厚德录》，收于《说郛三种》，１００卷本，卷９４，页２７。

范镇：《东斋记事》，收于《说郛三种》，１００卷本，卷３１，页１１。



（续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夔州路

尚禨鬼。 《嵩山集》，卷４９，《重修城隍庙

记》①

涪州

（今重庆涪陵）

１．民尚淫祀，疾病不

疗治，听命于巫。

２．硖中之郡，十有三皆

尚鬼而淫祀，若施与

黔其尤焉。而涪于

二邦为近，故其俗延

及于外之属邑。

《长编》，卷２４，雍熙二年十二

月己酉，页５６７
《嵩山集》，卷５０，《定慧院记》，

页１

渝州

（今重庆市）

（公）在渝州，不卑陋

其俗……以救尚鬼不

药之死。

吕陶（１０２７—１１０３）：《知渝州

王叔重墓志铭》，《全宋文》，卷

１６１３，《吕陶》２５，页９４

开州

（今重庆开州）

１．蜀人疾病，不知医

药疗治，祠鬼神求

佑助而已。

２．氓疾不治，谒巫代

医。

刘攽（１０２３—１０８９）：《尚书驾

部员外郎曹君墓表》，《全宋

文》，卷 １５０６，《刘 攽》２３，

页２２５

《临川先生文集》，卷９６，《虞部

郎中晁君墓志铭》②

万州

（今重庆万州）

凡遇疾病，不事医药，

听命于巫。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

１３３，页６５６２

施州

（今湖北恩施）

硖中之郡，十有三皆

尚鬼而淫祀，若施与

黔其尤焉。

《嵩山集》，卷５０，《定慧院记》，

页１

黔州

（今重庆彭水）

硖中之郡，十有三皆

尚鬼而淫祀，若施与

黔其尤焉。

《嵩山集》，卷５０，《定慧院记》，

页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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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晁公遡（１１３８年进士）：《嵩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９，《重修城隍庙记》，页２。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７１年），卷９６，《虞部郎中晁君墓志铭》，页９９５。



（续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福建路

１．庆历（１０４１—１０４８）

中蔡公襄为守，尤

深恶疾家依巫索崇

之弊……风俗至今

未能尽革，每一乡

率巫妪十数家，奸

民与为道地。

２．闽俗左医右巫，疾

家依巫索崇，而过

医之门十才二三。

３．大江以南地多山，

而俗禨鬼。

《淳熙三山志》，卷９，《诸县祠

庙》①

蔡襄：《圣惠方后序》，《全宋

文》，卷 １０１４，《蔡 襄》２１，

页１３２

《夷坚志》，丁志卷１９，《江南木

客》，页６９５

汀州

（今福建长汀）

１．汀州人多为巫。

２．俗信鬼尚巫。

《朱子语类》，卷１２６，《释氏》，

页３０２８

《永乐大典》，卷７８９４，《汀州

府·名宦》②

邵武军

（今福建邵武）

其俗鬼而不医……公

至，彻淫祠，禁巫觋。

蔡襄：《尚书屯田员外郎赠光

禄卿刘公墓碣》，《全宋文》，卷

１０２０，《蔡襄》２７，页３

漳州

（今福建漳州）

１．（漳浦）俗素信鬼。

２．南人好尚淫祀，而

此邦之俗为尤甚，

自城邑至村墟，淫

鬼之名号者至不

一……鼓巫风而张

旺之。

余靖（１０００—１０６４）：《宋故殿

中丞知梅州陈公墓碣》，《全宋

文》，卷５７５，《余靖》２１，页１４１
《北溪大全集》，卷４３，《上赵寺

丞论淫祀》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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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梁克家（１１２８—１１８７）纂修：《淳熙三山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９，《诸县祠庙》，页１７。

转引自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１２５。

陈淳：《北溪大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３，《上赵寺丞论淫祠》，页１２—１４。



（续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福建路

建州

（今福建建瓯）

１．建俗禨鬼。

２．俗不饵药，唯以巫

祝为尚。

《四明文献集》，卷５，《故观文

殿学士正奉大夫墓志铭》①

《默堂集》，卷２１，《陈伯瑜宣义

行状》②

福州
疾溺于巫。 《淳熙三山志》，卷３９，《土俗·

诫谕》，页３

兴化军

（今福建莆田）
俗敬鬼神，则受巫觋

蛊惑之欺。

《仙溪志》，卷１，《风俗》，页１２

广南东路

１．民间有师巫作为淫

祀，假托神语鼓惑

愚众，二广之民，信

向尤甚。

２．其俗又好巫尚鬼，

疾病不进药饵，惟

与巫祝从事。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

６４，页６５２７

《独醒杂志》，卷３，页２７

广州

（今广东广州）

粤俗尚鬼。 苏颂：《太中大夫陈公墓志

铭》，《全宋文》，卷１３５０，《苏

颂》４３，页１４０

南雄州

（今广东南雄）

岭南无医，凡有疾病，

但求巫祝鬼。

《系年要录》，卷１５９③

广南西路

１．民间有师巫作为淫

祀，假托神语鼓惑

愚众，二广之民，信

向尤甚。

２．其俗又好巫尚鬼，

疾病不进药饵，惟

与巫祝从事。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

６４，页６５２７

《独醒杂志》，卷３，页２７

４７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王应麟（１２２３—１２９６）：《四明文献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５，《故观文殿学士正奉大夫墓

志铭》，页４３。

陈渊：《默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１，《陈伯瑜宣义行状》，页４。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１５９，绍兴十

九年六月辛酉，页２５８７。



（续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广南西路

邕州

（今广西南宁）

俗重祠祭……侥福于

淫昏之鬼。

《长编》，卷１２，开宝四年冬十

月戊寅，页２７１

桂州

（今广西桂林）

南俗尚鬼。 《铁围山丛谈》，卷２①

浔州

（今广西桂平）

越人畏鬼，甚于畏官。 程颐（１０３３—１１０７）：《先公太

中家传》，《全宋文》，卷１７５８，

《程颐》９，页３４９

琼州

（今海南海口）

１．岭外俗皆恬杀牛，

而海南为甚……病

不饮药……幸而不

死，即归德于巫。以

巫为医，以牛为药。

２．琼州言俗无医，民

疾病但求巫祝。

苏轼：《书柳子厚牛赋后》，

《全宋文》，卷１９３３，《苏轼》８５，

页２０６

《长编》，卷１６，开宝八年十一

月己巳，页３４９

梧州

（今广西梧州）

病则惟祀鬼神。病者

求巫祝。病不服药，

惟好事鬼神。惟信巫

祝，重淫祀。

《永乐大典》，卷２３３９，《梧州

府·风俗形势》②

藤州

（今广西藤县）

病则惟祀鬼神。病者

求巫祝。病不服药，

惟好事鬼神。惟信巫

祝，重淫祀。

《永乐大典》，卷２３３９，《梧州

府·风俗形势》③

容州

（今广西容县）

病则惟祀鬼神。病者

求巫祝。病不服药，

惟好事鬼神。惟信巫

祝，重淫祀。

《永乐大典》，卷２３３９，《梧州

府·风俗形势》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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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蔡绦：《铁围山丛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卷２，页３４。

转引自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１２６。

转引自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１２６。

转引自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１２６。



（续表）

地区

（路／府、州、军、监）
尚巫右鬼风俗概况 资 料 出 处

广南西路
郁林

（今广西玉林）

病则惟祀鬼神。病者

求巫祝。病不服药，

惟好事鬼神。惟信巫

祝，重淫祀。

《永乐大典》，卷２３３９，《梧州

府·风俗形势》①

　　由表３可见，有关巫风的地理分布其实与表２颇为吻合，只是淮南东路原来

也有崇巫之俗，事实上，淮南东路毗连的南方和西方各路均流行巫风，故亦有此

情形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点要加解释。由于表３的资料取自不同的著作，且

其性质亦非如表２等地理书般要记录某个区域的整体风俗，因此表３未见巫

风的地区若与表２相异，并不能否定表２的情况，表２和表３其实是互补的。

综合二表资料，在宋代２４路中未见崇巫右鬼风俗者其实只有７路，即

北方的京畿路、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东路、秦凤路。

仅就路级行政单位数量而言，巫风盛行的地方竟差不多占全国的四分之三，

情况令人震惊。

就二表所见，南方巫风远较北方昌盛，李觏（１００９—１０５９）就说过：“江吴

之间，其人信鬼祸。”②苏轼称“江淮间俗尚鬼”③，而学者也指出宋代南方多

淫祠邪巫。④ 所以如此，文化传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宋代不少人认为在

荆楚吴越等古代巫觋传统下，南方的确为巫风盛行之地，如欧阳守道说：“江

南巫鬼，自昔已然。”⑤周邦式（１０７９年进士）于徽宗年间上奏云：“江南风俗，

循楚人好巫之习，闾巷之民一有疾病，屏去医官，惟巫觋之言是信。”⑥南宋孝

宗（赵眘，１１２７—１１９４，１１６２—１１８９年在位）时的知长沙县（今湖南长沙）王

师愈则谓：“臣窃闻荆楚之俗自古信师巫，然而近世尤为甚。”⑦我们在表中亦

６７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转引自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１２６。

李觏：《进士陈君墓铭》，《全宋文》，卷９１６，《李觏》２５，页３２９。

苏轼：《天篆记》，《全宋文》，卷１９７０，《苏轼》１２２，页４４７。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页２９２。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１６，《灵佑庙记》，页２。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６７，页６５２９。

王师愈：《乞禁止师巫疏》，《历代名臣奏议》，卷２１４，页１１。



见到不少这方面的记述。

南方地理形势也利于巫风的流播，我们多次引用的《夷坚志》就说“大江

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①，张载（１０２０—１０７７）则指出：“如深山之人多信巫

祝，盖山僻罕所及，多为强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咒诅于神。”②高山

丛林，郁郁可怖，容易产生畏神怕鬼的心态，加上远离繁嚣闹市，地方的强巫

恶觋容易操控人心，故南方巫觋信仰盛行，自属当然。

不过，未见巫风的“北方”其实细小得可怜，且只是中央所在的几路而

已，这与政府权力或有一定关系。可是，若以南宋而言，在北宋未见巫风之

北方各路，其时多已沦陷于金人铁蹄之下，故如说尚巫右鬼是南宋全国的风

俗，也未为太过。

第三节　巫觋活动的社会空间

宋代盛行巫风的区域既然如此广泛，“尚巫右鬼”更可说是全国性的风

俗，那么，宋代究竟有多少巫觋？除横向的地域界线外，他们究竟又存在于

社会的哪一个角落？他们活动所及的社会阶层又包括哪些人？

　　一、 巫觋的数量

宋代巫风炽烈，巫觋的数量一定很多，李觏就曾说：“今也巫医卜相之

类，肩相摩、毂相击也。”③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我们现在只能利

用仅存的片段记录，作一个初步的探索。

宋代巫觋之多，有些地区即以此著称，如《朱子语类》提到“汀州人多为巫。

若巫为崇，则治之者全使不行”④，而地方官员在查禁巫觋坏俗的事件中，往往

为我们透露了一些关于巫觋数量的讯息，例如润州在庆历八年（１０４８）一宗挟

鬼说以邀贿于郡官的案件中，一次就摈斥了数十名巫觋；⑤天圣年间（１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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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夷坚志》，丁志卷１９，《江南木客》，页６９５。

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经学理窟·周礼》，页２４８。

李觏：《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卷１６《富国策》４，页１３９。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１２６，《释氏》，页３０２８。

苏颂：《润州州宅后亭记》，《全宋文》，卷１３３９，《苏颂》３２，页３７３。



１０３１）陈希亮知虔州雩都（今江西于都）时，“毁淫祠数百区，勒巫觋为良民七

十余家”①；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蔡襄知福建时曾厉行禁巫之政，但到南宋

时当地仍是“每一乡率巫妪十数家，奸民与为道地”②。不过，要说到数量的

惊人，首推前面提到的夏竦在仁宗时打击江西洪州巫觋的例子，当时一岁内

被勒令改业归农及攻习针灸方脉的巫觋，竟有１９００余户。③ 与夏竦的例子

有点相似，刘彝在神宗（赵顼，１０４８—１０８５，１０６７—１０８５年在位）熙宁年间

（１０６８—１０７７）知虔州，当地俗尚巫鬼，不事医药，刘彝乃著《正俗方》以训，

“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医易业，俗遂变”④。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例子中除润州一例外，其他对巫觋是称“家”、称

“户”而不称“人”，巫觋人数之多自可想见，而巫户在民户中的情况究竟若

何？⑤ 巫觋在宋代除了是一种宗教身份，与僧道卜祝并称外，似乎也是一种

职业，多与医、卜、祝等联举，⑥如袁采（１１６３年进士）认为士大夫的子弟，“如

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者，皆可

为也”⑦。前引地方官如陈希亮、蔡襄、夏竦、刘彝等在对付巫风巫俗时，也多

令巫户转业为农、为医。⑧ 然而，巫户之名并未见于宋代户籍制度中，一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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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范镇：《陈少卿希亮墓志铭》，《全宋文》，卷８７２，《范镇》１１，页３０４；苏轼：《陈公弼传》，《全宋文》，

卷１９９１，《苏轼》１４３，页３９４。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９，《公廨·诸县祠庙》，页２１。

《长编》，卷１０１，天圣元年十一月戊戌，页２３４０—２３４１；《宋会要辑稿》，《礼》２０之１１，页７７０；夏

竦：《洪州请断祅巫奏》，《全宋文》，卷３４７，《夏竦》１５，页７６—７７。

《宋史》，卷３３４，《刘彝传》，页１０７２９；曾敏行：《独醒杂志》，卷３，页２８。

杨倩描即以此证明宋代巫觋的数量惊人，并认为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宋人将巫觋当成“专业

户”来看待，二是宋代巫觋世代家传的比较多。见杨倩描《宋朝禁巫述论》，《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３

年第１期，页７６。不过，该文并没有解释何谓“专业户”，也没有剖析巫觋作为“专业户”有何重

要意义。

这类例子很多，除前引李觏之论外，例如苏轼：《脉说》，《全宋文》，卷１９８３，《苏轼》１３５，页２４７

载：“俗降久矣，虽巫医百工之事亦不竞。”《系年要录》，卷３１，建炎四年二月甲午，页６１３载：“凡

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之流，皆为所杀。”程俱（１０７８—１１４４）：《北山小集》（《文渊阁四库全书》

本），卷１５，《汉儒授经图序》，页９载：“下至医、巫、祝、卜、百工之伎。”

袁采：《袁氏世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卷中，《处己·子弟当习儒业》，页１０５。

钱彦远（９９４—１０５０）、王惟正（９７２—１０４２）、刘宰（１１６７—１２４０）等在对付地方巫风时，也多勒令巫觋

转业，见苏颂《钱起居神道碑》，《全宋文》，卷１３４２，《苏颂》３５，页３６载：“境内神祠非祀典者，期一月

毁撤，率诸巫习医自业。”蔡襄：《尚书主客郎中王君墓志铭》，《全宋文》，卷１０２１，《蔡襄》２８，页２４８

载：“雅州之俗右鬼神……君按祠庙不在祀典者，投其像于江，彻屋材以补官舍，巫觋为之易业。”《宋

史》，卷４０１，《刘宰传》，页１２１６７载：“江宁巫风为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纠察，往往改业为农。”



言，宋代户籍中的“主户”按资产之多寡分可为五等，从其政治身份来看则有

“官户”和“民户”之分，另有农村佃农的“客户”和城镇非农业人户的“坊郭

户”。不过，政府在划分民户的版籍时，往往有士、农、工、商之分，如《救荒活

民书》讨论赈济之策云：

今行抄札之时，自五家为甲，逮相委保，同其罪罚。曰某人为游手，

某人为工，某人为商，某人为农，而官之赈给，以农为先，浮食者次之，此

诱民务本之一术也。①

巫户应即为此等民户之一，故地方政府即有将巫觋纳入版籍户口之中，并加

以征税充役。②

巫觋在宋代成为一种职业后，部分巫者以这种特殊的通灵技能于家中

为人消灾驱邪，如建炎（１１２７—１１３０）初有女巫圣七娘者，“行秽迹法通灵，能

预知未来事”，人有事者“乃造其家，焚香默祷”。③ 这些巫户更有世传其业

者，如《闲窗括异志》记巫家丘氏，“其子孙尚以巫祝相传不绝”④；《夷坚志》也

记有陈氏世代为巫：

南城士人于仲德，为子斫纳妇陈氏。陈世为巫，女在家时，尝许以

事神，既嫁，神日日惑蛊之……于氏父子计，以妇本巫家，故为神所扰，

不若及其无恙时善遣之。遂令归父母家，竟复使为巫。⑤

巫户世代相传，影响力持续发展，人数也有一定的增加，前引夏竦等禁绝

巫户的数字究竟反映了什么情况？刘彝禁巫的事例非常重要，它提供我们一

个有效的比较数字。据刘彝禁巫事件后数年成书的《元丰九域志》记载，⑥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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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董煟（１１９３年进士）：《救荒活民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恤农》，页２０。

《宋会要辑稿》，《食货》１４之４３，页５０５９。

《夷坚志》，支景卷５，《圣七娘》，页９１９。

鲁应龙：《闲窗括异志》，收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２０册，页１９；又见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

１１６，页５。

《夷坚志》，丁志卷２０，《陈巫女》，页７０８。

《元丰九域志》成书于元丰三年（１０８０），惟至元丰八年（１０８５）后仍在修订，见王文楚、魏嵩山《〈元

丰九域志〉前言》，载于王存（１０２３—１１０１）等撰《元丰九域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页

１—２。



州有户数９８１３０（包括主户８１６２１家，客户１６５０９家），①刘彝摈斥的淫巫有

３７００家，则虔州巫户竟占全州总户数的３．８％，②闻之令人咋舌，而巫觋在地

方上的实际数量与巫风盛行的情况亦由此可见。

有关宋代巫觋数量的记录，我们只能找到上述几个片段，虽未能完全弄

清楚当时巫觋的确切数字，但也可让我们知道巫觋巫户在地方民户中的一

些情况，刘敞在讨论“重黎绝地天通”的问题时，说到宋代巫觋的情形：“今庶

人而得祭天地……下者乃为巫祝，略计天下，常百万人，可谓治民乎？”③这虽

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其中不无夸张、失实之嫌，但宋代巫觋数量的惊人，自可

想见。

　　二、 居于左邻右里之中

宋代的巫觋并非只在阴森恐怖的山林中出没，④巫户的存在，显示巫觋

与一般民户并无两样，均为社会中的成员。事实上，巫觋也有家人和妻

儿，⑤与医、祝、卜等技艺者相同，都是“市井”之流。⑥ 这些巫觋广泛存在于

社会中的每一个角度，居于左邻右里之中，深深影响着宋代的社会生活。

宋代的城市和乡村中均可见到巫觋的踪影，他们广受百姓信奉，史料中

就不乏这方面的记载。城邑方面，如萧山（今浙江绍兴）“邑有女巫，能通鬼

神事”⑦，鄱阳（今江西鄱阳）则“邑境多淫巫”⑧；地方州县中，如福州“郡有

巫，居进酒岭，能通神”⑨，“崇安县（今福建崇安）有巫翁吉师者，事神着验，村

０８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卷６，《江南路·西路·虔州》，页２５０。

夏竦在洪州禁巫的例子无法作这种比较，因为事件与《元丰九域志》成书的时间相差几及６０年，

其中户口的变化可能很大。

刘敞：《重黎绝地天通论》，《全宋文》，卷１２８６，《刘敞》１１，页２２１。

杨倩描：《宋朝禁巫述论》，页７６。

巫觋有家人的例子，见《夷坚志》，乙志卷１５，《临川巫》，页３０８—３０９；丁志卷６，《翁吉师》，页

５８５。巫觋有妻儿的例子则见《夷坚志》，丁志卷２０，《陈巫女》，页７０８；支丁卷３，《李氏红蛇》，页

９８６；三志辛卷２，《彭师鬼孽》，页１３９９；王洋：《东牟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喜雨寄上

饶守》，页２８。

《独醒杂志》，卷２，页１１。

《夷坚志》，丙志卷５，《叶议秀才》，页４０２。

《夷坚志》，支癸卷８，《丽池鱼箔》，页１２８４。

《夷坚志》，甲志卷１８，《余待制》，页１６２。



民趋向籍籍”①，“襄阳邓城县有巫师……凡开酒坊者皆畏奉之”②；至于乡村

方面，③在乡、④镇、⑤墟落间⑥都充斥着巫觋。

由于乡村“所居去城市稍远，俗不饵药，唯以巫祝为尚”⑦，故村、里⑧是

巫觋最常出没的地方，如大观年间（１１０７—１１１０）即有诏令指“江东路饶州管

下乡落之间，信用师巫”⑨，“村巫”和“里巫”散居于村里之间，影响着民众的

社会生活。首先，巫觋在村里中多协助人们驱妖辟邪，如余干（今江西余干）

团湖民朱巨川为怪火所袭，“于是呼村巫治之”瑏瑠；福州长溪（今福建霞浦）人

潘甲妻为蛇妖纠缠，“招村巫马氏子施法考验”瑏瑡；弋阳县（今江西弋阳）结竹

村鬼作祟，为人所执，“以语里巫”，巫乃教以禳灭之法；瑏瑢滨州（今山东滨州市

北滨城）戚彦广女为妖物所凭，“广呼里巫范道钦备酒馔禳谢”瑏瑣；侯官知县家

有婢女为崇所凭扰，“招里巫文法师视之”瑏瑤；乐平螺坑市织纱匠卢氏妻为蛇

妖所狎，“卢出外思其策，里中江巫言能治”瑏瑥。

此外，村巫和里巫在地方祭祀中充当重要的角色，如“江东村落间有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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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夷坚志》，丁志卷６，《翁吉师》，页５８５。

《夷坚志》，丁志卷１０，《邓城巫》，页６１７。

这里所指的“乡村”只是一种泛称，非指严格的乡村制度，有关后者可参考下列诸文：杨炎廷：

《北宋的乡村制度》，载于杨炎廷主编《宋史论文集：罗球庆老师荣休纪念专辑》（香港：香港中

国史研究会，１９９４年），页９７—１１２。［日］柳田节子（１９２１—２００６）：《宋元乡村制研究》（东京：

创文社，１９８６年），页３７７—４２４。王棣：《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历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页９９—１１２。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７０—７１，页６５３０—６５３１；《夷坚志》，支癸卷２，《昌田鸣山庙》，页１２３５。

《夷坚志》，支庚卷９，《景德镇妇人》，页１２０３。

《夷坚志》，三志壬卷４，《化州妖凶巫》，页１４９８。

陈渊：《默堂集》，卷２１，《陈伯瑜宣义行状》，页４。

杨炎廷认为宋代的“里”实即“村”之意，见杨炎廷《北宋的乡村制度》，页１０１。王棣则指出宋代

的乡既不是一级基层行政政权或行政区划，也不是里的上级行政机构，而是县以下的一级财政

区划，见王棣《宋代的乡里两级制度质疑》，页１１２。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７０—７１，页６５３０—６５３１。

《夷坚志》，支丁卷２，《朱巨川》，页９８３。

《夷坚志》，支丁卷３，《李氏红蛇》，页９８６。

《夷坚志》，乙志卷４，《结竹村鬼》，页３０５。

《夷坚志》，支丁卷９，《戚彦广女》，页１０３５。

《夷坚志》，支癸卷４，《张知县婢崇》，页１２５２—１２５３。

《夷坚志》，三志辛卷５，《程山人女》，页１４２５。



祠，其始，巫祝附托以兴妖，里民信之”①；范仲淹谪睦州，过严陵祠下，适逢吴

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满江红》”②；郑刚中有诗句“村巫吹角天将晓，里

巷拜年争欲早”，他指出乃其“家旁有庙，其巫每岁旦必鸣角作法，以觞其

神，邻里闻角声则知其将晓矣”，③村里巫觋与里巷百姓民户毗连之况，更

是清晰。

除了祀神禳妖外，村里巫觋与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更为密切，送旱祈雨

即为其重要工作，如“岳州崇阳县（今湖北崇阳）村巫周狗师者，能行禁祷小

术……最工于致雨”④；章甫和黄公度的诗中都提到村巫求雨的情况：“巫歌

瓦鼓自村村”⑤、“空村巫觋舞，灵祠香火谒”⑥。另一方面，当瘟疫肆虐时，巫

觋亦为人们求医的对象，如宣州孟氏阖门大疫，“招村巫治之”⑦；乐平永丰乡

民胡廿四全家染疫，“里巫拯救不效”⑧。至于村里间丧葬择吉之事，巫觋也

参与其中，《癸辛杂识》载：

今人造墓，必用买地券，以梓木为之，朱书云“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

十九文，买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风俗如此，殊为可笑。⑨

《夷坚志》亦记有婺源（今江西婺源）清化镇人胡宏休为母谋墓地，因恐犯鬼

神禁忌，“独里中小巫郎二师粗解识阴阳向背，呼使护役”瑏瑠。而鄱阳新安乡民王

五七因农隙建屋，“使村巫张五择日”瑏瑡。部分巫觋更于乡里为人作蛊造祸，瑏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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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宋）费衮：《梁溪漫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卷１０，《江东丛祠》，页１１８。

（宋）文莹：《湘山野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卷中，页３５；高文虎：《蓼花洲闲录》，页１３。

郑刚中：《北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家旁有庙其巫每岁旦必鸣角作法以觞其神

邻里闻角声则知其将晓矣》，页１２。

《夷坚志》，支乙卷３，《周狗师》，页８１６。

章甫：《自鸣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５，《苦旱》，页３。

黄公度：《知稼翁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上，《秋旱热甚尤苦登陟舆中戏成》，页２５。

《夷坚志》，乙志卷１７，《宣州孟郎中》，页３２７—３２８。

《夷坚志》，三志辛卷６，《胡廿四父子》，页１４２９。

周密：《癸辛杂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别集下，《买地券》，页２７７。

《夷坚志》，支庚卷６，《胡宏休东山》，页１１８３。

《夷坚志》，支癸卷１，《王五七造屋》，页１２２４。

如《夷坚志》，支丁卷３，《廖氏鱼塘》，页９８５，记雩都县有弟兄以鱼塘资生，“弟忽起分析之议，勉从之。

至取鱼之时，弟倩村巫书符于瓦上，沉于吾得东塘，洎举网，不获一鳞”。



“挟幻术为人祸福，横于里中”①，或向农民勒索金钱。② 总之，“自城邑至村

墟”，“巫风张旺”。③

巫户为民户之一种，巫觋亦为社会中之一员，其与城邑及乡村民众毗连

为邻里，因应所在地之不同，乃有城巫、邑巫、县巫、村巫和里巫等称号。然

而，宋代巫觋既有居于城县乡里者，惟也可以寄生于地方的宗教祭祀所之中，

要言之，称城巫、县巫、里巫者，实以其所居之地而言，他们身为巫户的同时，除

以自己的家户为接待信众的施术场所外，部分也可能是寄生于祭祀所中的村

巫里觋；相反，依附于这些地方宗教祭祀所的巫觋中，自亦不乏独身而不称巫

户者，多称庙巫，自然也可因其寄生祭祀所的所在地而称城巫、县巫、里巫等，

换句话说，称城巫、县巫、里巫者，乃以其居地而言，这其中其实包括了巫户与

祭祀所中的巫觋。是以欲窥宋代巫觋活动的社会空间，除了需考察与一般民

众为乡党邻里的巫户外，还应注意这些地方宗教祭祀所中的庙巫情况。

所谓“祭祀所”，主要是指“一种固定的设施，如宫殿、屋宇、坛台，以及木

石土块（如社的设施），而其基本功能则是供祀神之用”④。宋代右鬼风盛，巫

觋与这些地方宗教祭祀所的关系非常密切，所谓“神祠庙宇之中，师童巫祀

者皆然也”⑤。根据资料，宋代巫觋寄生依附的地方宗教祭祀所主要有祠庙、

丛祠和社三类。

“假威老巫腹恣饱”⑥，赵善括这首关于真妃祠的诗，充分反映了巫觋寄

生于祠庙中的情况，祠庙正是宋代巫觋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除了佛教和

道教两个体系外，宋代社会中并存着多种不同的宗教和信仰，民间信奉着成

万的神祇，有称之为“神祠宗教”⑦；其物质标志“或是美轮美奂的大庙，或是

极其简陋的小祠，或仅是偶像，或仅是牌位。宋人叫祠庙、神祠、丛祠”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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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夷坚志》，丙志卷２０，《荆南妖巫》，页５３２。

范成大：《范石湖集》（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诗集》，卷１９，《梅根夹》，页２７９载：“老圃容挑

菜，村巫横索钱。”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４３，《上赵寺丞论淫祀》，页１２—１４。

这里的根据是林富士的定义，见林富士《汉代的巫者》，页１７１。

张商英：《护法论》，《全宋文》，卷２２３０，《张商英》３，页１６０。

（宋）赵善括：《应斋杂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５，《真妃祠》，页８。

程民生：《论宋代神祠宗教》，《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２期，页５９。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页２９０；程民生：《神人同居的世界：中国人与中国祠神文化》（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页１。



本学者小岛毅认为，“祠”与“庙”其实是有分别的，前者主要是祭祀生前“有

功德的人”，后者的对象则为“人间以外之物”（如山川或龙）；①但就史料所

见，二者的界线并不清楚，中村治兵卫就指出，祠与庙的起源虽然不同，但从

《宋会要辑稿》所收之神祠资料来看，二者之分别实在不大。② 宋代巫觋在地

方祠庙活动的情况甚为普遍，研究显示不同类型的庙宇中均见其踪迹，如桂

林虞帝庙、忠州（今重庆忠县）禹庙、吴太伯祠、昭陵渡马伏波庙、先主祠堂、

鄂守学士三堂、睦州严陵祠、清惠庙、江州宫亭湖庙、沂山龙祠、巫山庙、凤山

古祠、二郎庙、少姨庙等。③

的确，巫觋往往寄生于祠庙当中，金沙堆（今湖南岳阳、汨罗之间洞庭湖

中）的洞庭庙，“秋水渺溢，风浪号怒，故行人必卜之，而妖巫倚为神怪”④，而

王嗣宗（９４４—１０２１）捣毁狐祠的例子最为著名：

知邠州事，州有狐王庙，巫祝假之以惑百姓，历年甚久，举州信

重……嗣宗毁其庙，熏其穴，得狐数十头，尽杀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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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日］小岛毅：《正祠と淫祠———福建の地方志における记述と理论》，《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第１１４册（１９９１年），页１０９。

中村治兵卫：《宋代の巫の特征———入巫过程の究明を含めて》，《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ムの研

究》，页１２１—１２２。必须补记，皮庆生的最新研究指出，“祠神信仰”是宋代民间信仰的核心，见

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因此，巫觋寄生于祠庙中，

在宋代民间社会的宗教生活里，自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３４。实际有名可考者当不只如此，下列各庙亦见有巫觋的活

动：京兆高陵（今陕西高陵）之府君神祠，见蔡襄《太常丞管勾河东安抚使机宜文字蒲君墓志

铭》，《全宋文》，卷１０２２，《蔡襄》２９，页２６８—２６９；邠州（今陕西彬州）狐王庙，见司马光（１０１９—

１０８６）《涑水记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卷３，页４７；昌化军（今海南儋州西北）儋耳庙，见

李光《庄简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６，《儋耳庙碑》，页１１；桂阳（今湖南桂阳）灵润庙，见

陈傅良《止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１，《跋灵润庙赐敕额》，页１３；金沙堆洞庭庙，见

（宋）佚名《朝野遗记》，收于《说郛三种》，１００卷本，卷２９，《善利将军》，页１９；江阴军（今江苏江

阴）之瘟祠，见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卷２３，《朝议大夫秘书少监

王公墓志铭》，页４５７；益都清元真君庙，见《夷坚志》，支甲卷９，《益都满屠》，页７８０；南陵蜂王

祠，见《夷坚志》，支乙卷５，《南陵蜂王》，页８３０。

（宋）佚名：《朝野遗记》，《善利将军》，页１９。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３，页４７。此事于宋代著录中多有见载，参见下列诸书：《长编》，卷７５，

大中祥符四年春正月庚辰，页１７０７；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卷１７，《忠言·谠论》，页２０２；王辟之（１０６７年进士）：《渑水燕谈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

年），《杂录》，页１１３；赵葵（１１８６—１２６６）：《行营杂录》，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４７，页３—

４；《宋史》，卷２８７，《王嗣宗传》，页９６５０。



巫觋与祠庙系乎利害，故有些祠庙乃由巫觋“化钱营庙”①，规模宏伟，如

“泉州（今福建泉州）妖巫惑民，新立庙貌”，壮丽异常；②而益都恶巫袁彦隆为

求一新其庙，甚至不惜残害人命。③ 巫觋在祠庙中多为“庙史”④，“主其香

火”⑤。这些庙巫或日夜踏舞狂歌，瓦鼓箫笛之声不绝，軿辏士女，降神禳

鬼；⑥或于地方祭祀中分余胙、⑦催社钱，⑧其活动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

除祠庙外，丛祠是地方巫觋另一个经常出没的地方。关于丛祠，宋代史

料中有两条至为重要的记载，《梁溪漫志》载：

江东村落间有丛祠，其始，巫祝附托以兴妖，里民信之，相与营葺，

土木寖盛。⑨

《夷坚志》载：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

村村有之。二浙江东曰“五通”，江西闽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

一足者曰“独脚五通”，名虽不同，其实则一。瑏瑠

中村治兵卫据此认为，唐宋时代江南各地的农村在原有的社祀外，出现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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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王巩：《甲申杂记》，收于《笔记小说大观》，第２册，页７。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１０６，《朱子》３《外任》，页２６４６。

《夷坚志》，支甲卷９，《益都满屠》，页７８０。

《夷坚志》，支甲卷９，《关王幞头》，页７８２。

《夷坚志》，支甲卷９，《益都满屠》，页７８０。

郭祥正：《青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０，《姑孰乘月泛渔艇至东城访耿天骘》，页２；范

祖禹：《范太史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游先主祠堂置酒》，页１；李光：《庄简集》，卷

１６，《儋耳庙碑》，页１２；张嵲：《紫微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５，《入峡诗并序》，页１０；吴芾

（１１０４—１１８３）：《湖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和王澧州喜雨》，页１４；陈傅良：《止斋

集》，卷４１，《跋灵润庙赐敕额》，页１３；王十朋（１１１２—１１７１）：《梅溪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

本），卷１３，《盘古庙》，页７；周去非：《岭外代答》（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卷１０，《圣

佛》，页２７０。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６年），卷５３，《社肉》，页７６６；刘克庄

（１１８７—１２６９）：《后村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６，《清惠庙》，页１１—１２；乐雷发：《雪矶丛

稿》（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６年），《昭陵渡马伏波庙》，页７１。

《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４５，《雨晴风日绝佳徙倚门外》第２首，页６７３。

费衮：《梁溪漫志》，卷１０，《江东村落》，页１１８。

《夷坚志》，丁志卷１９，《江南木客》，页６９５。



的祭祀所———丛祠，这是因为随着江南地方新田开发而来的村落，在缺乏旧

秩序的保护下，遂需要新的祠神祭所庇佑，丛祠于是应运而生；①另一位日本

学者金井德幸则主张“丛祠”即“私社”，他认为随着丛祠之发展，其与村社已

逐渐同质化，两者都是以乡里中的祈雨和农事活动为主。②

就宋代的发展来看，丛祠的存在已不止于江南新开发的村落间，无论热

闹如村落、③里巷，④或偏僻至江边、⑤山间、⑥荒野、⑦墓地，⑧到处均可见到，

甚至连旅邸旁侧也建有丛祠，⑨盖时人“近惑巫鬼，争为高祠广宇”瑏瑠，“凡小

村落，辄立神祠，蚩蚩之民，惑于祸福”瑏瑡。巫觋与丛祠的关系，上引的《梁溪

漫志》已提及，司马光有诗云“丛祠象设俨山椒，巫祝纷纷非一朝”瑏瑢，而《仙溪

志》则记“闽俗机鬼，故邑多丛祠”瑏瑣，中村治兵卫就特别强调二者的关系，瑏瑤

诚如刘佳玲所论，这大概是因为在江南新开发的地区上，原来并没有土地神

祠，移垦者在缺乏神灵护佑的情况下，一旦遇有困顿或挫折，心灵乃特别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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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中村治兵卫：《宋代の巫の特征———入巫过程の究明を含めて》，《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ムの研

究》，页１２３。

金井德幸：《宋代の村社と佛教》，《佛教史学研究》，第１８卷第２号，页３６—３７。笔者未见此文，引

自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３３。关于丛祠、里社和巫觋的关系，详看本书第四章的讨论。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５７，《村社祷晴有应》，页８２１；卷６１，《乍晴行西村》，页８６５；

王炎：《双溪类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村行》，页１；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孕妇

双胎》，页１８３。

《夷坚志》，三补，《花果五郎》，页１８０３。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２，《初寒》，页２５。

陆游：《入蜀记》（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卷２，页２７；张嵲：《紫微集》，卷１０，《微王

庙》，页１７；曾几：《茶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６，《谒灵康庙》，页７。

邵博（？—１１５８）：《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卷２６，页２０８；张耒（１０５４—

１１１４）：《张太史明道杂志》，收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１４册，页１２，又见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

本，卷４３，页１２；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卷８，《送刘子思》，

页７２及卷９，《东坡》，页７９。

胡宿：《湖州乞为太傅谢安置守冢禁樵采表》，《全宋文》，卷４５９，《胡宿》２３，页８４。

何薳（１０７７—１１４５）：《春渚纪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卷３，《杂记·綦革遇三皇閟宫》，页４４。

毛维瞻：《处州缙云县新修文宣王庙记》，《全宋文》，卷９９２，《毛维瞻》，页１４９。

张方平（１００７—１０９１）：《论地震请备寇盗事奏》，《全宋文》，卷７８８，《张方平》７，页１０２。

司马光：《介甫作巫山高命光属和勉率成篇真不知量》，载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页６０５１。

《仙溪志》，卷３，《祠庙》，页１３。

中村治兵卫：《五代の巫》及《宋代の巫の特征———入巫过程の究明を含めて》，见中村治兵卫

《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ムの研究》，页６９—８４，页１２３。



为通鬼事神的巫祝所鼓惑。① 事实上，不少巫觋的确在丛祠中弄鬼作怪，梅

尧臣有诗曰：

老狐依丛祠，妖横起百怪。

巢枭助鸣声，穴兔资狡狯。

巫绐神灵言，俗奏饮食拜。

三年空祷祈，万疾无愈差。

膻臊日已炽，疑畏谁敢懈。②

苏颂就提到润州的情况：

群巫掊货财，偶土工，状夔猓傀鬽、泆阳彷徨之象，聚而馆之丛祠之

中，鼓气焰以兴妖，假鬼神以哗众。③

李流谦更索性说“丛祠风俗尊淫祀”④，不过，若以为丛祠祀神多只予人诡异

的印象，则实有以偏概全之嫌。⑤ 与祠庙一样，丛祠里的巫觋也积极融入地

方社会生活之中，巫觋在地方丛祠的迎神赛会中也充当人神媒介，以鼓乐歌

舞降神通灵；⑥巫觋在丛祠中禳旱求雨，则更是常见。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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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３２。

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卷２１，《幽

庙》，页５７８。

苏颂：《润州州宅后亭记》，《全宋文》，卷１３３９，《苏颂》３２，页３７３。

李流谦：《淡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８，《新滩三首》，页１１。

刘佳玲认为丛祠的功能虽与村社相近，但二者的祭祀对象却有很大差异，村社是祭土或地方土地

神的所在，而丛祠祀神则多予人诡异的印象，见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３３。事实并非如

此，即便是村社，在宋代也已逐渐杂入山魈与瘟鬼的妖神信仰，而巫觋就是其中的重要媒介，我们

在本书第五章里会有详细的讨论，而金井德幸近年亦开始注意到此问题，见其两篇杰出的论文：

金井德幸：《宋代における妖神信仰と“吃菜事魔”、“杀人祭鬼”再考》，原刊于《立正大学东洋史论

集》８（１９９５年），页１—１４，今载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３７号第１分册增刊（１９９５年），页３８８—

３９５；金井德幸：《南宋妖神信仰素描———山魈と瘟鬼と社祠》，原刊于《驹泽大学禅研究所年报》７

（１９９６年），页５１—６５，今载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３８号第１分册下（１９９６年），页５４—６１。

宋祁：《景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４，《丛祠树木尤岑蔚》，页４；秦观（１０４９—１１００）：

《淮海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田居四首》，页７；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

１６，《赛神曲》，页２８３及卷４８，《赛神》，页７０３。

范仲淹：《范文正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依韵和提刑太傅嘉雪》，页１９；秦观：《淮海

集》，卷１１，《题郴阳道中一古寺壁二绝》，页２；李光：《庄简集》，卷２，《元夕阴雨孤城愁坐适魏十

二介然书来言琼台将然万炬因以寄之》，页１；王洋：《东牟集》，卷２，《喜雨寄上饶守》，页２８；周

紫芝：《太仓稊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１，《秋旱既久已而大雨》，页１。



丛祠私社，巫踪处处，而一般的村落农社更是宋代巫觋的主要盘踞地。

社祭这种对土地崇拜的习俗，历史悠久，最早源于对土地的自然崇拜，后来

逐渐演变为有关土神祭祀活动的组织。春秋战国以后，封建礼制崩溃，民间

里社之祭兴起，乡里的社祭乃成为地方村落的重要活动。① 宋代地方社会仍

然盛行社祭，这种古老的祭祀活动和组织，是巫觋寄生的主要场所。② 巫觋

在地方村里的春秋两次社祭中，担当着邀神及主持祭仪的角色，如罗愿

（１１３６—１１８４）咏春社有诗曰“配天在昔盖多仪，操豚底用勤巫祝”③；李若水

《村家引》则提到秋社的情形：“邻老相邀赶秋社，神巫箫鼓欢连夜。”④

古代的社祭发展至宋代，对“社”及“祭社之法”多有争论，大儒如朱熹等

都曾详释“社祭”及“社稷坛”的内容；⑤而巫觋身为主持社祭者，对传统的祭

社古礼，似有一定的认识，陆游有诗云：

８８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④

⑤

学者对“社”的历史研究，已有丰盛的成果，参考下列数文，劳榦（１９０７—２００３）：《汉代社祀的源

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１１本（１９４４年），页４９—６０；宁可：《述社邑》《汉

代的社》，二文均载于宁可《宁可史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页４４０—

４６９；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页１—１３、３８２—３９０；［日］守

屋美都雄（１９１５—１９６６）：《社の研究》，《史学杂志》，５９—７（１９５０年），页５９５—６２８；［日］曾我部

静雄（１９０１—１９９２）：《社会という语の意味》，《文化》２６—１（１９６２年），页２８—４２。

宋人对社及社祭有很多讨论，最重要的有陈元靓：《岁时广记》，收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１２册，

卷１４，页１—１９；（宋）丘光庭：《兼明书》，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１，页５—９；章如愚（１１９６

年进士）：《群书考索别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４，《礼乐门·祭祀之礼》，页９—１３；马端

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卷８２，《郊社考》１５，《社稷》，页７４１—７５２；朱熹：《朱熹

集》，卷６８，《杂著·答社坛说》，页３５９２—３５９５；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９０，《礼》７，《祭》，页

２２８９—２２９１。学者对宋代社的研究方面，金井德幸是最重要而且是最多产的，见其一系列论文：

金井德幸：《南宋祭祀社会の展开》，《宗教社会史研究》，１９７７年，页５９１—６１０；金井德幸：《宋代

の村社と社神》，《东洋史研究》，第３８卷第２号（１９７９年），页６１—８７；金井德幸：《宋代の乡社

と土地神》，载于中嶋敏先生古稀记念事业会编《中嶋敏先生古稀记念论集》（东京：汲古书院，

１９８０年），上卷，页３８５—４０７；金井德幸：《宋代の村社と宗族———休宁县と白水县における二

例》，载于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记念の会编《历史における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

祝贺记念论集》（东京：国书刊行会，１９８２年），页３５１—３６７；金井德幸：《宋代浙西の村社と土

神———宋代乡村社会の宗教构造》，载于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の社会と宗教》（东京：汲古书

院，１９８５年），页８１—１１８。此外，须江隆最近有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必须参考，见［日］须江隆

《社神の变容———宋代における土神信仰をめぐって》，《文化》，第５８卷，第１、２号（１９９４年），页

９４—１１４。关于宋代的社、社祭和巫觋的关系，详看本书第四章的讨论。

罗愿：《罗鄂州小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春社礼成借用寺簿释奠诗韵呈诸同官》，页２２。

李若水：《忠愍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村家引》，页１３。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９０，《礼》７《祭》，页２２９０—２２９１；朱熹：《朱熹集》，卷６８，《杂著·答社

坛说》，页３５９２—３５９５。



社日取社猪，燔炙香满村。

肌鸦集街树，老巫立庙门。

虽无牲牢盛，古礼亦略存。①

巫觋深入乡里农家，无论是土庙祭地神、②田头赛社，③均见其足迹；而

上至降神大祀，④又或影响农耕至急的祈雨禳旱，⑤下及平日的择吉庶务

等，⑥社巫均为此等地域宗教活动及祭祀组织的中心。

综合而言，宋代“家巫史，重淫祀”⑦的风俗盛行。地方上，巫觋既为大一

统政权下的“编户齐民”，居于左邻右里之中；而祠庙、丛祠遍布天下，⑧“村聚

里闾，庙貌相望”，且多有巫觋附托其中，⑨赵师古就说道：“湘楚间好鬼神，事

无文之祀，庙貌棋布……倦于巫工。”瑏瑠至于村里方面，“村有社”瑏瑡，“里能言

者，宗以为巫”瑏瑢，巫觋活跃于民众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宋人多有“村巫社

觋”瑏瑣之称谓。巫户毗居于民户之中，村巫里觋与地域社会紧密结合，尚巫右

鬼之风自可想见。

　　三、 巫觋的信徒

要观察一种信仰盛行与否，信徒的人数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指标，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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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５３，《春社日效宛陵先生体·社肉》，页７７６。

刘克庄：《神君歌十首》，《全宋诗》，卷３０５５，页３６４４６；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７８，

《农家》，页１０７２。

范成大：《石湖诗集》，卷２７，《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并引》，页３７２。

李复：《潏水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７，《乐章五曲并引》，页９—１０。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８０，《湖山》，页１０９１。

刘克庄：《后村集》，卷３，《岁晚书事十首》，页５。

宋祁：《寿州风俗记》，《全宋文》，卷５１８，《宋祁》３７，页３６８。

我们当然无法知道宋代祠庙和丛祠的实际数量，但《宋会要辑稿》中列举了各地的一些神祠，合

共１３００余所，多属于已载入祀典且著名的“正祠”，见《宋会要辑稿》，《礼》２０之２１至《礼》２１之

６３，页７７５—８８２；而不入祀典的“淫祀”更是多不胜数，由此可推想当时祠庙遍于天下的情况。

附带一提的是，包括《宋会要辑稿》在内，宋代不少史料实际并无将祠庙和丛祠清楚区分，但这并

不影响我们的讨论。

夏竦：《禁淫祀策》，《全宋文》，卷３４５，《夏竦》１３，页５１。

赵师古：《题工部祠序》，《全宋文》，卷１３０，《赵师古》，页８９。

苏涓：《陈留县置义仓奏》，《全宋文》，卷１６６０，《苏涓》，页１２４。

释遵式：《野庙志》，《全宋文》，卷２０３，《释遵式》４，页１５４。

《夷坚志》，支景卷２，《余氏蛇怪》，页８９３。



巫觋信仰因为没有中央化的教团，甚至根本没有组织可言，它只是一种“普

化的（或译作散布型的）宗教”（ｄｉｆｆｕｓｅ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①故宋朝政府或民间著述

根本没有可能提供有关这方面的数据或论述。然而，从纵向角度的社会活

动来看，巫觋巫术影响所及的社会阶层，也可以是考察巫风的一个途径。换

言之，探究在宋代社会中，哪些人信奉巫觋信仰，剖析巫觋信仰是否渗透至

皇亲贵族、官僚士大夫和庶民百姓等每一个阶层中，应可反映当代巫风的

概况。

从我们在第二节里绘制的“宋代尚巫右鬼风俗分布地区表”中，大约已

能看到巫觋信仰在全国各地流播的情形。一种风俗的形成，必须有广大民

众的参与才能汇聚成流，而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平民百姓，自然是其中最主要

的分子。因此，图表本身已能显示宋代巫觋信仰的信徒中，大部分是一般的

黔首庶众，史料中则多以“民”称之，②或以所居地故而称“乡民”③“村民”④

“里民”⑤“山民”⑥等。

《吴兴志》在谈到当地的风俗时，说得更清楚：“细民怙勇信巫。”⑦“细民”

自然是指一般民众无疑，而官僚和士大夫则将彼等目之为“愚民”，如陈郁批

评“姑苏（今江苏苏州）愚民”信奉巫觋之妖，⑧大儒张栻（１１３３—１１８０）发予静

江府（今广西桂林）的《谕俗文》也说：

访闻愚民无知，遇有灾病等事，妄听师巫等人邪说，辄归罪父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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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杨庆堃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指出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有别，是一“普化的宗教”，没有系统的教义、

成册的经典、严格的教会组织，其教理、科仪、组织与俗世体制或社会族群各阶层的观念、结构等

密切结合，与西方古典宗教学定义下的西方“制度化宗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迥异。参见Ｃ．

Ｋ．Ｙａｎｇ，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狅犮犻犲狋狔牶犃犛狋狌犱狔狅犳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犛狅犮犻犪犾犉狌狀犮狋犻狅狀狊狅犳犚犲犾犻犵犻狅狀

犪狀犱犛狅犿犲狅犳犜犺犲犻狉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犉犪犮狋狅狉狊（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１９９４年，据加州大学出版社

１９６１年版重印），页２０—２１。

如前引王嗣宗禁巫的例子中“妖巫挟之为人祸福，民甚信向”，见《宋史》，卷２８７，《王嗣宗传》，

页９６５０。

李复：《潏水集》，卷７，《乐章五曲并引》，页９—１０；《夷坚志》，支乙卷７，《王牙侩》，页８５１；支癸卷

１，《王五七造屋》，页１２２４。

《夷坚志》，丁志卷６，《翁吉师》，页５８５。

费衮：《梁溪漫志》，卷１０，《江东丛祠》，页１１８。

《夷坚志》，支甲卷４，《项明妻》，页７３９。

（宋）谈钥：《嘉泰吴兴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２０，《风俗》，页１。

陈郁：《藏一话腴》，甲集卷下，页５。



墓不吉……访闻愚民无知，病不服药，妄听师巫淫祀谄祷，因循至死，反

谓祈祷未至，曾不乏悔。①

这些民众的成分很复杂，有地方乡里中的“村翁邻老”和“父老”等上了

年纪的人，②有开旅店的商人，③有工匠，④甚至竟有医生、⑤虔诚的佛教徒

等，⑥简言之，我们认为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平民百姓是信奉巫觋的主要阶层

（信徒的数字当然不可知），其中不少是知识较低的“愚民”，应该是妥当的。

巫觋的影响力，其实不只限于诳惑一般的“无知”下层百姓，皇室贵族佞

巫的例子也时有所闻，如丁谓（９６６—１０３７）就被人攻击“引巫师妖术，厌魅宫

闱”⑦，谢绛（９９４—１０３９）就曾“上书言妖人方术士，不宜出入禁中”⑧，可见皇

宫禁苑之内，巫风飘飘。宋代的一些宫闱隐事，如著名的元祐孟皇后

（１０７３—１１３１）被诬以诅咒一案，多少也涉及巫蛊之事，只是其中似未见有巫

觋参与而已。⑨ 宣和（１１１９—１１２５）年间就发生了另一件怀疑引巫觋行诅咒

之宫闱案：

（贵妃）崔氏……荣冠一时。未几，崔命（巫祝）康孙祷于宅中树下，

适有争宠者谮于上及中宫，云：“崔氏姊弟夜祠祭，与巫觋祝诅叵测。”会

上尝梦明节刘妃泣诉，以为人厌胜致死，上因以语妃，妃抗上语，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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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张栻：《南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５，《谕俗文》，页１５—１７。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３９，《喜雨》，页６０３；李若水：《忠愍集》，卷２，《村家引》，

页１３。

《夷坚志》，三志辛卷６，《胡廿四父子》，页１４２８—１４２９。

《夷坚志》，丙志卷１１，《胡匠赛神》，页４５７；三志卷５，《程山人女》，页１４２５。

《夷坚志》，补卷２２，《侯将军》，页１７５０。

《夷坚志》，丙志卷１３，《郭端友》，页４７５。

《长编》，卷１０５，天圣五年十二月甲午，页２４５８；宋绶（９９１—１０４０）：《丁谓贬崖州司户敕》，《全宋

文》，卷３９９，《宋绶》１，页２４７；宋仁宗：《贬丁谓谕中外诏》，《全宋文》，卷９４１，《宋仁宗》２，页４２５；

《宋史》，卷３０１，《陈琰传》，页９９９４。丁谓本《传》记此事较为详细：“先是，女道士刘德妙者，尝以

巫师出入谓家。谓败，逮系德妙，内侍鞫之。德妙通款，谓尝教言：‘若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言

老君祸福，足以动人。’于是即谓家设神像，夜醮于园中，（雷）允恭数至请祷。及帝崩，引入禁

中。”见《宋史》，卷２８３，《丁谓传》，页９５６９。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６６，《人物》７，《列传·谢绛》，页２。

《宋史》，卷２４３，《后妃》下，页１８６３３；《系年要录》，卷３６，建炎四年八月庚辰，页６８８—６８９；《系年

要录》，卷１２１，绍兴八年八月庚申，页１９５９。



逊。上怒，付有司，捕康孙等穷治。①

事件的真伪无关紧要，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宫闱斗争，波谲云诡，胜负往

往不可预知，求神以固宠或厌胜以去敌的心态，本身就是巫觋信仰滋生的温

床，故宗室贵族是巫俗流播的另一个重要阶层。

相对于宗室戚贵，官僚和士大夫涉入宫闱咒诅阴谋的机会较低，加上他

们多受儒学名教的影响，这种精英阶层的心态或使其多鄙视愚民崇巫之谬，

前文所引的资料似乎可证此论。可是，实际的情况颇为复杂，官僚和士大夫

阶层对巫觋信仰的态度，并不是一种“非彼即此”的对立。撇除一些谨守儒

礼的知识分子外，②不少官僚和士大夫其实都是巫觋信仰的门徒，胡石壁曾

提到“巫觋以左道疑众者当治，士人惑于异者亦可责”③，关于后者，谢庭芳严

厉地批评：

予蚤岁见巫者为亲戚祀神，吐鄙俚之词，侥漫漶之福，辄羞赧去之。

既长，即拒绝其人，虽见亦不为礼。吁！闾阎无知人信而用之，固无足

责；若士大夫亦信且惑，焉能无愧乎？苟欲正风息妖妄，摈巫者不用，其

在士大夫家始耳。④

《舍人官箴》亦云：

当官者，凡异色人，皆不宜与之相接。巫祝、尼媪之类，尤宜疏绝，

要以清心少目事为本。⑤

２９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明清（１１２７—？）：《挥麈录·后录》（上海：上海书店，２００１年），卷３，页９１。

例如，朱熹：《朱熹集》，卷９１，《墓志铭·国录魏公墓志铭》，页４６２１载：“元履，姓魏氏……病革

时……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礼浼我，且以书召其友新安朱熹，至则尽以终事为寄而诀。”吕祖谦

（１１３７—１１８１）：《东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０，《义乌楼君墓志铭》，页１５载：“君讳

蕴……少游场屋……终君世巫祝不至门。”陈傅良：《止斋集》，卷４７，《张忠甫墓志铭》，页１０—

１１载：“忠甫为人严重……于族姻之丧，为之治衣衾棺，竁绌巫佛。”这几个士大夫与朱熹、吕祖

谦和陈傅良等大儒为学侣，其人品自可想见，摈拒巫觋亦属当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朱熹等

人为他们写墓志铭时，刻意突出其拒巫之举，正显示了一般人与这几个士人不同，士大夫佞巫之

风炽烈，否则又何需强调他们终生不与巫觋呢？

胡颖：《巫觋以左道疑众者当治士人惑于异者亦可责》，载于《名公书判清明集》，卷１４，《巫觋·

巫觋以左道疑众》，页１４。

（宋）谢庭芳：《辨惑论》，收于《说郛三种》，１００卷本，卷７４，页５。

吕祖俭（？—１１９６）、吕乔年编：《东莱别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６，《舍人官箴》，页７。



谢庭芳要士大夫摈斥巫觋，义正词严；吕本中（１０８４—１１４５）告诫官员远离巫

祝，孜孜不休，这些都反映官僚和士大夫阶层中佞巫的风气严重，如韩维

（１０１７—１０９８）姻亲谢景温（１０４９年进士）就因此屡为苏辙（１０３９—１１１２）及

刘安世（１０４８—１１２５）所攻击：“景温先知瀛州（今河北河间），信事一女巫，及

为京尹，与之往来，事之益谨。”①

巫觋的信徒，其中不乏高级官僚或名臣世家，如韩琦（１００８—１０７５）攻击仁宗

朝宰臣王随（９７３—１０３９），“信奉巫祝之癖，贻诮中外”②，《夷坚志》记有一事：

钱塘有女巫曰四娘者，鬼凭之，目为五郎。有问休咎者，鬼作人语

酬之。或问先世，验其真伪，虽千里外，酬对如响，莫不谐合。故咸安王

韩公兄世良尤信昵，导王令召之。③

这里提到的咸安王，就是南宋赫赫有名的中兴大将韩世忠（１０８９—１１５１）。

“平生不厌混巫媪”④，官僚和士大夫信奉巫觋巫术的例子，见诸记载者多不

胜数，其中或因身罹恶疾，或欲除魔去妖，或更有其他种种原因，现仅将部分

例子表列于下，以总结在官僚和士大夫的这个社会阶层中，巫觋活动所及的

情况究竟如何。

表４　因疫病奉巫及相信巫觋能（或邀请巫觋）助其治病的

官僚及士大夫（及其家庭）事例表

事　主 内　　　　　容 资料出处

范镇（兄）

京师神巫张氏灯焰烧指针，疗诸疾多效于用针

者。范景仁说其兄忽被神崇，饮水并食磁碗，召

巫者视之。

《醴泉笔录》，卷

上；又见《江邻几

杂志》⑤

沈度

（１０３４—１０９４）

（家）

君平生治行，盖刚介尚气节……永嘉（今浙江温

州）大疫，君母病死，其女奴又死，家人卧疾数辈，

内外皆恐，议如巫说。

《浮沚集》，卷７，

《沈子正墓志铭》，

页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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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长编》，卷４５３，元祐五年十二月壬子，页１０８６９；苏辙：《论韩氏族戚因缘侥冒札子》，《全宋文》，

卷２０７１，《苏辙》３５，页１７１；刘安世的批评，见《长编》，卷４２１，元祐四年春正月癸未，页１０１８４。

《长编》，卷１２１，宝元元年二月甲申，页２８６２。

《夷坚志》，甲志卷１１，《五郎鬼》，页９７。

黄公度：《知稼翁集》，卷上，《题顺济庙》，页５７。

江休复（１００５—１０６０）：《醴泉笔录》，收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４册，卷上，页１６；江休复：《江邻

几杂志》，收于《笔记小说大观》，第８册，页１１。



（续表）

事　主 内　　　　　容 资料出处

李学谕

李学谕既为士人，当晓义理，岂不知人之疾病，或

因起居之失节，或因饮食之过伤，或因血气之衰，

或因风邪之袭，但当惟医药之是急，不当于鬼神

而致疑。而乃谓其父病之由，起于师巫之咒，钉

神之胁，则父之痛在胁，钉神之心，则父之痛在

心，此何等齐东野人之语，而发于学者之口哉！

《名公书判清明

集》，卷 １４，《巫

觋》，《巫觋以左

道疑众者当治士

人惑于异者亦可

责》，页５４８

寿安王氏（家）

广安军俗信巫，疾病不加医药。康定中大疫，寿

安县太君王氏家婢疫染相枕藉，它婢畏不敢近，

且欲召巫治之。

《东斋记事》，页１１

万俟彦中

淳熙十三年（１１８６）为武冈（今湖南武冈）守，一女

年十许岁，未适人，骤得迷罔之疾，不能说其值

遇，但厌厌困悴若醉梦中。师巫祈禳考摄，无所

不至。

《异 闻 总 录》，

卷２①

王概

湖州人王概，绍兴十六年（１１４６）八月，赴邵武建

宁（今福建邵武、建瓯）丞……概日以困悴，医巫

束手莫能疗。

《夷坚志》，甲志

卷１６，《女子穿溺

珠》，页１３８—１３９

秦昌时（家）

秦昌时……太师桧（１０９０—１１５５）从子……仆于

胡床，涎塞咽中革革然。其家呼医巫络绎。

《夷坚志》，乙志

卷１２，《秦昌时》，

页２８５—２８６

吴幵（１０９７年

中宏词科）

（妻）

吴幵正仲娶刘仲冯枢密女，生一子，曰祖寿……

（寿）梦中鞅鞅成气疾，瘤生于肩……俄成大瘿，

高与头等，痛楚彻骨，不可卧。刘夫人迎医召巫。

《夷坚志》，乙志

卷１９，《吴祖寿》，

页３４８

陶彖

嘉兴令陶彖，有子得疾甚异，形色语笑非复平日。

彖患之，聘谒巫祝，厌胜百方，终莫能治。

《夷坚志》，丙志

卷１６，《陶彖子》，

页４９８；又见《淮

海集》，卷６，《录

龙井辩才事》，页

５—６

陈子辉

兴化陈子辉，绍兴戊午（１１３８），待南雄通判阙，居

乡里。……（其女）卧床则已死，气虽绝而心微

温，医巫拯疗不效。

《夷坚志》，丁志

卷 ５，《陈 通 判

女》，页５７４

４９ ／村巫社觋

① （宋）佚名：《异闻总录》，收于《笔记小说大观》，第１册，卷２，页１０。



（续表）

事　主 内　　　　　容 资料出处

吉" 之（妻）
岳州平江令吉" 之……复娶同郡张氏女，居于长
沙。张氏生女数日得危疾，医不能治。其母深忧

之，邀巫媪测视。

《夷坚志》，丁志

卷１２，《吉 " 之
妻》，页６３９

蓝献卿

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士人蓝献卿妻……俄得

狂疾，言语错乱，被发裸跣不可制，蓝大以为挠，

医巫无所施其伎。

《夷坚志》，丁志

卷２０，《红叶入

怀》，页７０３

常州信奉瘟

神巫觋的

士人和官吏

张子智贵谟知常州。庆元乙卯（１１９５）春夏间，疫

气大作，民病者十室而九。张多治善药，分诸坊

曲散给，而求者绝少，颇以为疑。询于郡士，皆

云：“此邦东岳行宫后有一殿，士人奉祀瘟神，四

巫执其柄。凡有疾者，必使来致祷，戒令不得服

药，故虽府中给施而不敢请。”……问瘟庙所在，

从吏谓必加瞻敬。

《夷坚志》，支戊

卷３，《张子智毁

庙》，页１０７４

表５　相信巫觋能（或邀请巫觋）助其禳除妖邪的

官僚及士大夫（及其家庭）事例表

事　主 内　　　　　容 资料出处

周紫芝

其有诗曰：“大巫为我驱妖魔。” 《太仓稊米集》，

卷８，《次韵答子

容三首》，页１

永春（今福建

永春）丞

丞有女病，若有物凭之者。巫曰：“故逻卒某也，

死而役于城隍之神，实为崇。”

《朱熹集》，卷９３，

《墓志铭·朝散

黄公 墓 志 铭》，

页４７２７

余日章

福州余丞相（按，即余深，？—１１３２）贵盛时，家藏

金多，率以银百铤为一窖，以土坚覆之，砖蒙其

上。余公死，其子待制日章将买田，发其一窖，砖

甓甃闭，子无少动，而白金乌有矣。郡有巫，居进

酒岭，能通神，往扣焉。

《夷坚志》，甲志

卷１８，《余待制》，

页１６２

郝光嗣

郝光嗣为广州录事参军，有魅挠其家，房闼庖湢，

无不至也……始犹命巫考治，久而不效。

《夷坚志》，甲志

卷１９，《郝氏魅》，

页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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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事　主 内　　　　　容 资料出处

练师中

练师中为临安新城丞……师中女及笄，尝登楼外

顾，忽若与人语笑者。自是日事涂泽而处楼上，

虽风雨寒暑不辍。师中颇怪之，呼巫访药治之。

《夷坚志》，丙志

卷 ７，《新 城 桐

郎》，页４２１

江陵县吏

荆南有妖巫，挟幻术为人祸福，横于里中，居郡县

者莫敢问。吴兴高某为江陵宰，积不能堪，捕欲

杖之，大吏泣谏，请勿治，且掇奇祸。

《夷坚志》，丙志

卷２０，《荆南妖

巫》，页５３２

留怙（家）

衢人留怙彦强，年二十余进士及弟，调官归

乡……忽若有所遇，家人莫得而知也……父兄意

其鬼鬽，深以为忧，呼方士巫者治禜百方，终

不验。

《夷坚志》，丁志

卷１９，《留怙香

囊》，页６９２

管秀才

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管村，皆管氏所居。淳

熙七年（１１８０）秋，有怪兴于某秀才家，幻变不

常……呼巫师驱逐弗效。

《夷坚志》，支乙

卷 １，《管 秀 才

家》，页８０１

严州士人家

严州士人家女子，年未及笄，一夕睡醒，枕畔得果

实如桃者，取食之。旦起，见饮馔之属辄掩鼻，凡

可啖之物，皆不向口。父母嗟异，访医召巫，莫能

展力。

《夷坚志》，支乙

卷 ８，《严 州 女

子》，页８５４

范成绩（家）

范成绩，石湖参政弟也……绍熙甲寅（１１９４）为建

康通判，冬至之夕，庖妾报甑鸣，一家皆惧，欲求

僧巫禳谢，置不问。

《夷坚志》，支景

卷９，《范成绩》，

页９４９

张承事

湖州张承事女，容色美丽……是春，忽得感疾，常

切切如与人昵语。医巫不能治。

《夷坚志》，支丁

卷 ２，《张 承 事

女》，页９８２

戚彦广

戚彦广者，本羁州寨兵家子，至彦广，粗读书，尤

邃法律……女若为妖物所凭……广呼里巫范道

钦备酒禳谢。

《夷坚志》，支丁

卷 ９，《戚 彦 广

女》，页１０３５

侯彦（家）

临安殿前司前军有亡卒，将官侯彦出捕之……彦

归舍，情思弗安，半夜，忽如中风者，狂颠叫哭，若

为鬼物所凭。家人往挽救，其力比常日十倍，莫

可近。于是迎师巫考治。

《夷坚志》，支丁

卷１０，《樱桃园法

师》，页１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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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事　主 内　　　　　容 资料出处

陈秀才

金华县（今浙江金华）郭外三十里间陈秀才，有

女，美容质。择婿欲嫁，而为妖崇所迷获，不复知

人。其家颇富赡，不惜金币，招迎师巫，以十数道

士斋醮符法。

《夷坚志》，支庚

卷 ３，《陈 秀 才

女》，页１１５８

胡宏休

肄役于何太宰府。后补武阶，又中武举……（胡

丧母，谋得吉地）独里中小巫郎二师粗解识阴阳

向背，呼使护役。

《夷坚志》，支庚

卷６，《胡宏休东

山》，页１１８２

张德隆

侯官张德隆知县家，有婢五人。其一为崇所凭

扰，虽不为大害，然触事可憎，举室厌苦。招里巫

文法师视之。

《夷坚志》，支癸卷

４，《张知县婢崇》，

页１２５２—１２５３

赵师炽

保义郎赵师炽，庆元二年（１１９６）八月调监封州

（今广东封开）岳祠归……在临安买一妾，殊以嬖

宠，忽感心疾，常谵语不伦，时时作市廛小辈叫唱

果子。师炽窘甚，招巫者道流行法验治。

《夷坚志》，三补，

《花果五郎》，页

１８０２—１８０３

附：其他事例

定州（今河北

定州）州吏

求雨：元扆在定州凡五年，属久旱，州吏白召巫作

土龙祈雨。

《长编》，卷５６，景

德元年三月戊子

条，页１２３２

刘克庄

问卜：刘克庄有诗曰：“书生元不信禨祥，老去无

端虑事详，白发社巫云日吉，明朝渫井更苫墙。”

《后村集》，卷３，

《岁晚书事十首》，

页５

杨大芳、

潘梦得

占吉：杭城金波桥冯氏火作，次日，势益张，虽相

去几十里，而人情惶惶不自安。时杨大芳、潘梦

得皆同居，相慰劳曰：“巫言神语皆吉，勿庸

轻动。”

《齐东野语》，卷

１３，《祠山应语》，

页２４０

潘绂、闾丘观

捕盗：绍兴二年（１１３２），处州青田人潘绂、闾丘观

俱为萧山尉，同处一寺。乡人叶议秀才以家贫母

老来相依……（后叶为盗所杀）二尉闻之，惧以是

坐罪，迹捕未获，叶从庑下掩腹入僧房，左右无一

睹者。邑有女巫，能通鬼神事，遣询之。

《夷坚志》，丙志

卷 ５，《叶 议 秀

才》，页１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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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小　　结

总结本章内容，就巫觋信仰传播的地域空间而言，北宋除了北方七路

外，全国三分之二的界地均盛行巫风；宋室南渡后，黄河以北的广大土地沦

亡于女真人的统治，江左政权治下的南方诸路尽是尚巫右鬼之地，巫觋信仰

寖然成为全国的风俗。

我们虽然无法得知宋代巫觋的确切人数，但从官员和士大夫对巫

风的批评，凸显了部分地区巫觋和巫户的惊人数目，也多少反映了社

会上的普遍情况。巫觋存在的形态，既有居于左邻右里之中而与一般

编户齐民无异的巫户，也有寄生于祠庙、丛祠和乡社等祭祀所者。巫觋

散见于地方上星罗棋布的祭祀所中，巫户则融入全国的州县城乡里，他

们与普罗大众相伍为邻，日夕相对，影响着社会上每一个阶层的日常

生活。

百姓黎庶自然是巫觋信仰的广大信徒，其中不少更是地方中的“父老”。

按，宋代的“父老”在乡村中有很大的作用，是国家专制权力支配农民的一个

重要媒介；①而金井德幸更肯定“父老”在地方祠庙向政府申请赐额和封号中

扮演着重要的决定角色，且其中又和鬼信仰有密切的关系。② 因此，前引资

料既显示“父老”是巫觋的重要信徒之一，而其又与鬼信仰相关，正可见巫风

与地方人士的关系。另一方面，位处统治阶层顶端的宗室贵族，由于政治斗

争的起伏无常，畏鬼佞巫以求取神灵庇护者也并不罕见；至于官僚和士大夫

等社会精英，其中固有不少人致力于禁斥巫觋信仰，捍卫名教正统，但崇巫

右鬼者也大有人在。宋代巫风寖成全国之俗，除了流播地域广及全国外，巫

觋活动的社会空间深入城乡村里的每一个角落、信徒遍布于社会上的每一

个阶层，均足以见其盛况。

巫风盛行，民众往往舍医从巫，政府则多加禁止，故宋人延请巫觋治病

８９ ／村巫社觋

①

②

［日］柳田节子：《宋代的父老———关于宋代专制权力对农民的支配》，载于漆侠先生纪念文集

编委会编《漆侠先生纪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页３３１—３３８。

［日］金井德幸：《南宋の祠庙と赐额について———释文珦と刘克庄の视点》，载于宋代史研究

会编《宋代の知识人———思想、制度、地域社会》（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９３年），页２６４—２６７。



的众多事例和朝廷颁下的诸次禁巫诏令，其实也可以反映当时巫风的概况，

惟由于前者涉及宋人崇巫的心态，后者则兼及政府的对策，我们在后章会有

讨论，这里就只好从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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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医　　疗

———精英与民众的巫觋观

第一节　引　　言

长期以来，中国的巫觋巫术一直被视为“消极的落后的甚至有害的东

西”①，是一种“低级鄙俗的文化现象”②，似乎除了作为研究初民的心态观念

外，其流行原因实在不值一哂；即使偶有深入考察文明社会中的巫术文化

者，也认为它只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性精神性病理现象”③而已。以

宋代为例，研究当时巫觋信仰的著作固然不多，而在仅有的几篇论著中，也

鲜见有详论宋代巫觋信仰流行原因者。④

①

②

③

④

詹鄞鑫：《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页４。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页７８。

邓启耀：《巫蛊考察———中国巫蛊的文化心态》（台北：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汉忠文化事

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年），页１０。

截至本书初版完稿为止，就笔者所见，有关宋代巫觋巫术研究的论文有下列１０篇，按出版日期

先后次序为：［日］中村治兵卫：《宋代の巫の特征———入巫过程の究明を含めて》，原刊于《中

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第８８号（１９７８年），页６３—７８，今载于中村治兵《中国シャーマニ

ズムの研究》（东京：刀水书房，１９９２年），页８５—１３８；中村治兵卫：《北宋朝と巫》，原刊于《中央

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第１０４号（１９８２年），页５１—７５，今载于《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ムの研

究》，页８５—１０６；史继刚：《宋代的惩“巫”扬“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３期，页

６５—６８；杨倩描：《宋朝禁巫述论》，《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页７６—８３；刘佳玲：《宋代巫

觋信仰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１９９６年）；范荧：《宋代的民间巫术》，载于张其凡、

陆勇强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页１３０—１４７；［日］木村明史：《宋

代の民间医疗と巫觋观———地方官による巫觋取缔の一侧面》，《东方学》，第１０１辑（２００１年），

页８９—１０４；李小红：《宋代的尚巫之风及其危害》，《史学月刊》，２００２年第１０期，页９６—１０１；赵

章超：《宋代巫术邪教犯罪与法律惩禁考述》，载于项楚主编《新国学》，第４卷（成都：巴蜀书社，

２００２年），页２３１—２３８；刘黎明：《宋代民间蛊毒巫术》，载于项楚主编《中国俗文化研究》，第１

辑（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３年），页１９９—２１０。除李小红一文外，其他各篇均未见详论宋代巫觋

巫术信仰流行的原因。至于李文，作者认为宋代巫风流行的原因，根本在于古代“信鬼尚巫之风

沉渣泛起”，愈演愈烈，加上下列三个因素的刺激：第一，宋代阶级矛盾自始至终十分 （转下页）



①宋代巫风盛行，巫觋的一个主要活动就是为民众治病。现代学者大都

同意，巫觋利用民众的愚昧无知，以祈禳厌胜等手段为人治病，使医疗活动

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结果是阻碍了医学的正常发展；而巫觋治病，尽管

贻害了不少人命，但大多数民众仍对之深信不疑。① 研究者似乎都认定，在

民智未开和社会生产力不高的情况下，人们面对疾病和死亡的威胁，“医药

不足论”是最能解释巫觋信仰流行的原因。

的确，宋人在提到地方的医疗需要或信仰活动时，无论是官方的史志诏

令或学者的著述评论，往往都凸显了民众“信巫不信医”的严重情况。精英

的批判和民众的佞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们如何看待医疗与巫觋的关

系，其实正是探研宋代巫觋信仰盛行原因的一个上佳界面。

第二节　信巫不信医

有关宋代民间以巫代医的记载，数量很多，为了方便论述，笔者将搜集

到的资料表列于下：②

１０１第四章　医疗／

①

①

②

（接上页）　尖锐，为巫风的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第二，宋代佛、道世俗化的负面影响；第三，宋代统治

者对巫术的暧昧态度，模糊了人们对巫术的认识。（见李小红《宋代的尚巫之风及其危害》，页

９７）李小红这篇短文有不少需要厘清的问题，首先作者似乎没有说明宋代巫觋巫术的定义，搜集

的史料往往夹杂了很多民间信仰的资料，其中不一定指巫觋巫术；且其论点略嫌空泛，所说的因

果关系未必很强，也未能凸出宋代巫风广布的特点。举例说，依照国内一般的史学论述，“阶级

矛盾”是很多“封建王朝”的情况，那么各朝都有巫风泛起的社会基础，宋代又有何特别之处？

佛、道世俗化的负面影响也是如此。职是之故，我们是否同意中国各代的巫风问题都是一样？

而汉、唐、宋、明、清各代巫风盛行的原因又是否都一样？

史继刚：《宋代的惩“巫”扬“医”》，页６５；杨倩描：《宋朝禁巫述论》，页７９。

木村明史最近的研究只集中于《夷坚志》的资料，提到了地方官员取缔巫觋的行动和士人对巫觋

的批评，但指出巫觋其实在地方医疗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见木村明史《宋代の民间医疗と巫

觋观———地方官による巫觋取缔の一侧面》，页８９—１０４。表６只收取清楚标明用巫却医者，但

其实宋代不少资料提到“尚鬼不药”“俗罕名医，病则祀鬼”“轻医药、重鬼神”等，似也可计算在

内，不过为了精确故，暂时弃之不录。有关当时“尚鬼不药”等记载，可见下列各文，王禹偁

（９５４—１００１）：《谢赐圣惠方》，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卷１４５，《王禹偁》５，页３０９；刘攽：《尚书驾部员外郎曹君墓表》，《全宋文》，卷１５０６，《刘攽》２３，页

２２５；吕陶：《知渝州王叔重墓志铭》，《全宋文》，卷１６１３，《吕陶》２５，页９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

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以下简称《长编》），卷１２，开宝四年冬十月戊寅，页２７１；脱

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卷８９，《地理》５，页２２３０、卷２４９，《范旻传》，（转下页）



表６　宋代“信巫不信医”事例表①

序号 地　界 情　　况 官僚的处理方法 资 料 出 处

１
（淮南西路）

舒州

县俗习，病不知医，

独用巫治。

属群巫尽取所谓

像设焚之庭下，

即捐私帑，市药

予民。既又石刻

方书以示。

舒亶：《宋故上护军致

政罗公墓志铭》，《全宋

文》，卷２８１，《舒亶》２，

页８４

２
（淮南西路）

蕲州

蕲俗右鬼，有病用

巫不用医。

教诸巫使习诊病，

又择经方揭石于

衢肆，由是人知用

药，稍革旧俗。

苏颂：《朝散大夫累赠

户部侍郎赵公墓志铭》，

《全宋文》，卷１３４８，《苏

颂》４１，页１１４—１１５

３
（两浙路）

润州

１．吴俗之俗，大抵信

禨 祥 而 重 淫

祀……民病且忧，

不先医而先巫。

２．吴俗信巫，官郡

妻病，巫俾出钱

十万，祷神请命。

１．斥 巫师者数

十。

２．坐巫欺诈，境

内神祠非祀典

者，期一月毁

撤，率诸巫习

医自业。

苏颂：《润州州宅后亭

记》，《全宋文》，卷１３３９，

《苏颂》３２，页３７３

苏颂：《钱起居神道

碑》，《全 宋 文》，卷

１３４２，《苏颂》３５，页３６

４
（两浙路）

温州

海 俗 信 巫 祝 禁

忌……方春病瘟，

邻里亲戚绝不相

问讯。

《浮沚集》，卷７，《沈子

正墓志铭》①

５
（两浙路）

温州永嘉

吴越之俗……有疾

病，巫史入门，屏医

却药，断酒肉，一听

于神，不敢有触。

朝廷下诏令，饬

州县毁淫祠。

《鸿庆居士集》，卷４１，

《宋故刘府君墓表》②

２０１ ／村巫社觋

①

①

②

（接上页）　页８７９６、卷２８４，《陈尧叟传》，页９５８４、卷３０４，《曹颖叔传》，页１００７０、卷４１５，《傅伯成传》，

页１２４４１；王象之：《舆地纪胜》（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３年），卷１５０，《广南西路·宾州·风俗

形胜》，页３、卷１９０，《利州路·洋州·风俗形胜》，页４；祝穆编、祝洙补订：《方舆胜览》（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卷３６，《梅州》，页６、卷４１，《高州》，页１、卷６８，《洋州》，页９；周去寻：

《岭外代答》（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卷４，《瘴》，页８４；（宋）李元纲：《厚德录》，收于

（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００卷本，卷９４，页３４。

周行己：《浮沚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７，《沈子正墓志铭》，页１７。

孙觌：《鸿庆居士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１，《宋故刘府君墓表》，页１０。



（续表）

序号 地　界 情　　况 官僚的处理方法 资 料 出 处

６
（两浙路）

常州

１．俚俗信禨巫，宗

人得疠疾，阖户

无敢往来者。

２．民病者十室而

九，张（知州张贵

谟）多治善药，分

诸坊曲散给，求

者绝少……士人

奉祀瘟神，四巫

执其柄。

杖巫而出诸境。 《龟山集》，卷３１，《张

进之墓志铭》①

《夷坚志》，支戊卷３，

《张子智毁庙》②

７
（两浙路）

湖州

信巫不信毉。 杖其人……巫风

遂息。

《絜斋集》，卷１４，《秘

阁修撰黄公行状》③

８ （江南东路）

江南风俗，循楚人

好巫之习，闾巷之

民，一有疾病，屏去

医官，惟巫觋之信。

责邻保纠告，隐

蔽 而 不 言 者，

坐之。

《宋会要辑稿》，《刑法》

２之６７④

９
（江南东路）

宣州

宣民素尚巫鬼，病

者不医，以事祈禳。

择方书之验者，

刻石示之。复出

公帑缗为药剂，

以时拯救，民脱

横夭，因变其俗。

韩琦：《故尚书祠部郎

中集贤校理致仕赵君

墓志铭》，《全宋文》，卷

８５８，《韩琦》２７，页１０９

１０
（江南东路）

溧阳

俗又好祷祠，大兴

淫祀，病者不事医

药，惟日延巫觋于

家，手刃鸡雁之属，

加盘水以降神。

《至正金陵新志》，卷

１３下之上，《人物志·

列传·治行·陆子

遹》⑤

３０１第四章　医疗／

①

②

③

④

⑤

杨时：《龟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３１，《张进之墓志铭》，页１５。

洪迈：《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支戊卷３，《张子智毁庙》，页１０７４。

袁燮：《絜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４，《秘阁修撰黄公行状》，页５。

徐松：《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刑法》２之６７，页６５２９。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卷１３下之上，《人物

志·列传·治行·陆子遹》，页５８４１。



（续表）

序号 地　界 情　　况 官僚的处理方法 资 料 出 处

１１
（江南东路）

饶州安仁

俗好巫，疫疠流行，

病者宁死不服药。
１．悉论巫罪。

２．为文镌晓，选

医往，随其证

以疗。

《宋史》，卷３５６，《蒋静

传》，页１１２１１；《西山

文集》，卷４４，《叶安仁

墓志铭》①

１２
（江南西路）

江西

１．俗尚鬼信巫，每

有疾病，未尝亲

药饵。

２．会岁大札，巫觋

乘间惑人，禁断

医药，夭横者众。

１．当州师巫一千

九百余户，已

勒改业归农及

攻 习 针 灸 方

脉。

２．县赏禁绝，集

群医分井 治

疗，贫者食之，

全活不可计。

《长编》，卷１０１，天圣元

年 十 一 月 戊 戌，页

２３４０—２３４１；《独 醒 杂

志》，卷２；②夏竦：《洪

州请断祅巫奏》，《全宋

文》，卷３４７，《夏竦》１５，

页 ７６；王 珪 （１０１９—

１０８５）：《夏文庄公神道

碑铭》，《全宋文》，卷

１１５４，《王珪》３５，页１９７
《朱熹集》，卷８８，《龙图

阁直学士吴公神道

碑》③

１３
（江南西路）

虔州

俗尚巫鬼，不事医

药。
１．集医作《正俗

方》，专论伤寒

之疾，尽籍管

下巫师，得三

千七百余人勒

之，各授方一

本，以医为业。

２．勒巫觋为良民

七十余家，而

民 始 得 近 医

药。

《宋史》，卷３３４，《刘彝

传》，页１０７２９；《独醒

杂志》，卷３，页２８

范镇：《陈少卿希亮墓

志铭》，《全宋文》，卷

８７２，《范镇》１１，页３０４

４０１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真德秀：《西山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４，《叶安仁墓志铭》，页１８。

曾敏行：《独醒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卷２，页１３。

朱熹：《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卷８８，《龙图阁直学士吴公神道碑》，页４５２６。



（续表）

序号 地　界 情　　况 官僚的处理方法 资 料 出 处

１４
（江南西路）

吉州

此邦巫鬼之俗，才

遇有病……虽医药

亦不得自由。

命医者行视诸坊

之 病，而 官 给

以治。

《巽斋文集》，卷４，《与王

吉州论郡政书》；①《止

堂集》，卷１５，《安福县祭

疫疠神文》②

１５

（荆湖南、

北路）

荆湖

疾病不事医药……

使俚巫治之。

（宋）范致明：《岳阳风

土记》，收于《说郛三种》，

１２０卷本，卷６２，页１７

１６
（荆湖北路）

鄂州

病者不药而听于

巫。
谕止之。 《宋史》，卷４３７，《刘清

之传》，页１２９５４

１７
（梓州路）

戎州

俗不知医，病者以

祈禳巫祝为事。
取古方书刻石教

之，禁为巫者，自

是人始用医药。

《宋史》，卷３００，《周湛

传》，页 ９９６６；《厚德

录》，收于《说郛三种》，

１００卷本，卷９４，页２７

１８
（梓州路）

广安军

俗信巫，疾病不加

医药。
范镇：《东斋记事》，收

于《说郛三种》，１００卷

本，卷３１，页１１

１９
（利州路）

巴州

俗尚鬼而废医，惟

巫言是用。
１．诲以义理，严

其禁戒，或亲

至病家，为视

医药，所活既

众，人亦知化。

２．为约束，立制

度，违者有罪，

几变其习。

程 颢 （１０３２—１０８５）：

《华阴侯先生墓志铭》，

《全宋文》，卷 １７３６，

《程颢》３，页３６２；《宋

史》，卷４５６，《侯可传》，

页１３４０６

２０
（夔州路）

涪州

１．民尚淫祀，疾病

不疗治，听命于

巫。

２．有疾则谢毉却

药，召巫师刲羊

豕以请于神。

擒大巫笞之……

然后教以医药，

稍变其俗。

《长编》，卷２４，太平兴

国八年十二月己酉，页

５６７；《宋史》，卷２６７，

《李惟清传》，页９２１６
《嵩山集》，卷５０，《定

慧院记》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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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与王吉州论郡政书》，页１６。

彭龟年（１１４２—１２０６）：《止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５，《安福县祭疫疠神文》，页１１。

晁公遡：《嵩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５０，《定慧院记》，页１。



（续表）

序号 地　界 情　　况 官僚的处理方法 资 料 出 处

２１
（夔州路）

万州

民居险远，素习夷

风……致使淫巫得

肆簧鼓，凡遇疾病，

不 事 医 药，听 命

于巫。

先禁师巫，俾之

改业。

《宋会要辑稿》，《刑法》

２之１３３，页６５６２

２２
（夔州路）

开州

氓 疾 不 治，谒 巫

代医。

教以饵药。 王安石：《虞部郎中晁

君墓志铭》，《全宋文》，

卷１４１７，《王安石》５５，

页１９６

２３ （福建路）

闽俗左医右巫，疾

家依巫索索，而过

医之门十才二三。

议录旧 所 赐 书

（医方书）以示于

众……凡《圣惠

方》有异域瓖怪难

致之物，及食金石

草木得不死之篇，

一皆置之，酌其便

于民用者得方六

千九十六。

蔡襄：《圣惠方后序》，

《全宋文》，卷 １０１４，

《蔡襄》２１，页１３２；《淳

熙三山志》，卷３９，《土

俗·戒谕》①

２４
（福建路）

邵武军

其俗鬼而不医。 禁巫觋，教病者

药。

蔡襄：《尚书屯田员外

郎赠光禄卿刘公墓

碣》，《全 宋 文》，卷

１０２０，《蔡 襄 》２７，

页２３９

２５
（广南东路）

梅州

俗信巫尚鬼，舍医

即神，劝以药石伐

病，则慢不之信。

《舆地纪胜》，卷１０１，

《广南东路梅州·风俗

形胜》，页２；《方舆胜

览》，卷３６，《梅州》，

页６

２６
（广南东路）

南雄州

岭南无医，凡有疾

病，但求巫祝鬼，束

手待毙。

取古今名方治瘴

气者，集为一医，

颁下本路。

《系年要录》，卷１５９②

６０１ ／村巫社觋

①

②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３９，《土俗·戒谕》，页３—４。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１５９，绍兴十

九年六月辛酉，页２５８７。



（续表）

序号 地　界 情　　况 官僚的处理方法 资 料 出 处

２７
（广南西路）

琼州

俗无医，民疾病但

求巫祝。

诏以《方书》《本

草》给之。

《长编》，卷１６，开宝八

年十 一 月 己 巳，页

３４９；《舆地纪胜》，卷

１２４，《广南西路琼州·

风俗形胜》，页４；《方

舆胜览》，卷４３，《琼

州》，页２

２８
（广南西路）

万安军

病 不 服 药，信 尚

巫鬼。

《舆地纪胜》，卷１２６，

《广南西路万安军·风

俗形胜》，页２

２９
（广南西路）

静江府

愚民无知，病不服

药，妄听师巫淫祀

谄祷。

出榜禁止捉押，

决定依 条 重 作

施行。

《南轩集》，卷１５，《谕

俗文》①

３０ 广南

广南风土不佳，人

多死于瘴疠。其俗

又好巫尚鬼，疾病

不进药饵，惟与巫

祝 从 事，至 死 而

后已。

赐《圣惠方》与药

材 之 费，以 幸

一路。

《独 醒 杂 志》，卷 ３，

页２７

３１ 南方

南人信巫，有疫疠

不召医，惟命巫使

行咒禁。

范正敏：《遁斋闲览》，

收于《说郛三种》，１００
卷本，卷３２，页６；１２０
卷本，卷２５，页９

３２ 江浙之间

一有疾病，唯妖巫

之言是听……不求

治于医药，而屠宰

牲畜以祷邪魅。

申严律令，俾诸

路监司郡守，重

行禁止。

《宋会要辑稿》，《刑法》

２之１５２，页６５７１

３３ 巴楚之地

巴楚之地，俗信巫

鬼……其患非它，

繇 觋 师 之 胜 医

师耳。

龚鼎臣：《述医》，《全

宋文》，卷９３１，《龚鼎

臣》，页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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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栻：《南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５，《谕俗文》，页１７。



（续表）

序号 地　界 情　　况 官僚的处理方法 资 料 出 处

３４ —

今要藩大郡或罕良

医，偏州下邑，遐方

远俗，死生之命委

之巫祝。

访采精于医术，

众所推服，堪以

教授者，为之辟

官舍，置以学，命

以教授。

虞策（１１５８年进士）：

《乞敕天下辟置医官

奏》，《全宋文》，卷２１８４，

《虞策》，页１３２；《长编》，

卷４７２，元祐七年四月

丙子，页１１２７２

３５ —
不信医方可活人，

但随巫语去迎神。

《双溪类稿》，卷５，《居

民多疫为散药》①

３６ —

所居去城市稍远，

俗不饵药，唯以巫

祝为尚。

为储金石草本之

可以疗疾者，依

古方和之，散以

予民。

《默堂集》，卷２１，《陈

伯瑜宣义行状》②

　　细析上述三十六项资料，民众信巫不信医的原因，主要来说有三类：一

是传统风俗习惯使然，人们遇有疾病时不会或不知延聘医生疗治，而只会透

过巫觋祷神祈禳，这类情况最多，共有３１例（例１—２０，２２—２５，２８—３３、３５）；

二是因为所在地文化落后，故多以巫代医，如例２１、３４、３６；最后一类的原因

更简单———由于当地根本没有医生，民众有病时就只有寻求巫觋的帮助，例

２６、２７、３４就是如此。不过，综合而言，这三类因素其实都一样，代表了官员

或知识分子对巫觋信仰流行的一个看法：由于地方上文化落后，荆楚及巴

蜀自古以来的巫风未见消亡，加上医生不足，人们的医疗知识不高，于是遇

有疫病时，民众就会求助于装神弄鬼的通灵者———巫觋。这在官僚和知识

分子的眼中看来，实在清楚不已。正如例２９张栻所言，巫风的盛行，人们信

巫不信医，是因为“愚民无知”。

信奉儒家之流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不语怪力乱神”③，所谓“祝史巫觋，

其术近乎怪”④，他们自然认定巫觋为民众治病，其实并不可靠，例３１的范

８０１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④

王炎：《双溪类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５，《居民多疫为散药》，页５。

陈渊：《默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１，《陈伯瑜宣义行状》，页４。

王禹偁：《涟水军王御史庙碑》，《全宋文》，卷１５５，《王禹偁》１９，页１３２。

李觏：《原正》，《全宋文》，卷９１３，《李觏》２２，页２９３。



正敏就举例批评说：“南人信巫，有疫疠不召医，惟命巫使行咒禁。辛巳年

临江大疫，群巫尽死，余人不治多自瘥，然则俗巫岂足恃乎？”因此官员初

临治地时，往往“禁巫觋而崇医师”①。针对信巫不信医这个问题，上表中

有２７个例子记载了官员的不同处理方法，具体来说是从移风易俗及给药

疗疾入手。

要革除地方崇巫却医的弊端，不少官员认为必须彻底改变其风俗习惯，

或晓以义理，以化其俗，如例１１、１９；但更有效的方法是采取高压禁止措施，

严加打击，或杖罚巫觋，勒其改业，或纠民互保，违者重罪坐之，这类情况最

多，如例１、３、５—８、１１—１３、１６、１７、１９—２１、２４、２９、３２。另一方面，民众毕竟

有实际的医疗需要，于是为人父母官者，或给药助民，如例１、９、１４、３０、３６；

或教以医方，如例１、２、９、１３、１７、２０、２２、２３、２４、２６、２７、３０、３６；或代觅医师延

治，如例１１、１２、１４、３４；更有趣的是教巫觋习医术，使其变巫为医，如例２、３、

１２、１３。官僚和知识分子相信，在民智未开及医药不足等问题逐步得以解决

后，信巫不信医的风俗便会消失，而佞巫的风气亦会稍革，南宋初年的李光

就说：“自兵兴以来，北人多流寓二广，风俗渐变，有病稍知服药，不专巫祝

之事。”②

“医药不足论”提醒我们要反省宋代的医疗水平，民众延聘巫觋治病究竟

是因为迷信鬼神，还是由于当时医疗卫生资源短缺？根据研究，宋代医药卫生

事业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③ 经过政府和各阶

层的努力，两宋的医疗水平已进一步提高，医药知识得到普遍推广，例如政

府设立了各类医疗机构和救济措施，建立培养医学人才的制度，整理、编辑

和刻印各种医书、方论，④故清人曾云：“有宋一代于医学最为留意。”⑤两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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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周希孟：《连江县建学记》，《全宋文》，卷１０９７，《周希孟》，页３４１；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广西转

运使李君墓志铭》，《全宋文》，卷１４１７，《王安石》５５，页２０５。

李光：《庄简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７，《跋再刊初虞世必用方》，页３。

郭声波：《宋朝官方医药卫生机构考述》，载于四川联合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联合大学宋代

文化研究资料中心编《宋代文化研究》，第５辑（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５年），页８１。

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王曾瑜：《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页２９４—３０２。

原见《四库全书总目》，卷１０３，《医家类》，今转引自史继刚《宋代药局建设与药品经营管理》，《西

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２期，页１０３。



时代，名医辈出，如北宋初年的陈昭遇，“世以为神医”①；南宋初年江西名医

号“严三点”者，能“以三指点间知六脉之受病”②；徐熙以善炙闻名，竟能为鬼

魅针治去病；③至若《宋史·方伎传》中所记载的名医，数量则更多。④

然而，由于医者技艺的精粗不齐和医药的不易获取，故宋代民间的医疗

卫生状况，其实也未必尽是理想的。⑤ 当时对医生的批评，也是很多的，程颐

就曾说：

庸医辈恣其盲妄，无所忌惮，杀人如麻。耳目所闻见，士大夫为庸

医反阴阳、背方论而杀之者，不可胜数。况天下之大，民庶之众，可胜

言哉？⑥

苏轼也提及其乡有病寒而咳者，医以为蛊，不治且杀人；⑦范祖禹则听闻

京师医生不看诊病，随便散药予民，故饮药者多死；⑧急于声利的庸医实在不

少，⑨政府也要时常戒饬民间之医药。瑏瑠

综合而论，两宋的医学发展已有很高成就，惟民间医药卫生仍有不足之

处，故宋人在罹患疾病时既问医求药，而为数极多的巫觋，本亦可能是其依

赖的对象，瑏瑡个中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可是，官僚和知识分子似乎完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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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９９６—１０６６）整理：《杨文公谈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陈昭遇》，页１１７。

周密：《齐东野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卷１８，《近世名医》，页３３４。

（宋）佚名：《异闻总录》，收于《笔记小说大观》（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

第１册，卷３，页２。

《宋史》，卷４６１至４６２，《方伎传》上及下，页１３５０５—１３５３１。

陈元朋：《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

会，１９９７年），页８５。

程颐：《上谢帅师直书》，《全宋文》，卷１７５４，《程颐》５，页２８７。

苏轼：《盖公堂记》，《全宋文》，卷１９６７，《苏轼》１１９，页３８２。

范祖禹：《救疾疫札子》，《全宋文》，卷２１３９，《范祖禹》２５，页１７７。

周密：《齐东野语》，卷１４，《针砭》，页２５１；岳珂（１１８３—１２３４）：《桯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年），卷９，《王泾庸医》，页１０７；方勺（１０６６—？）：《泊宅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卷５，页

２７；（宋）刘斧：《青琐高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后集，卷１，《议医》，页１１３；司马

光：《医官札子》，《全宋文》，卷１１８４，《司马光》１３，页３１９—３２０；司马光：《医官第二札子》，《全宋

文》，卷１１８５，《司马光》１４，页３２６—３２８。

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４０，《诏令·戒饬民间医药》，页１０。

陈元朋：《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页８１—８２。



白”民间信巫不信医的原因，也似乎认为他们自己已找到了对付的方法。果

如是，则何以两宋的巫风仍然如此昌盛，信巫不信医的记录仍然不绝于史？

何以竟到南宋初年李光才提及两广不专巫祝的风气渐变？我以为，精英们

对民众亲巫却医的解释固有其一定道理，惟人们相信巫觋能禳鬼去病，亦必

有其自身的想法和解释，这也是信巫不信医长期存在的原因。精英阶层这

种“医药不足论”的巫觋观，并未能完全解释宋代崇巫却医或巫风盛行的全

部原因。①

第三节　巫 医 并 举

持“医药不足论”者似乎认定宋人在面对疾病时，医疗卫生资源与延请

巫觋治病两者之间，必然是一种“非彼即此”的零和关系。换句话说，只要医

生和药物充足，民智广开，人们就会弃巫从医；相反，在落后偏远的地区，乏

医缺药，民众自会信巫祀鬼，以除疾病。然而，表６的资料已显示，信巫不信

医的区域并不止于穷乡僻壤，更有趣的是，其实当时有不少人是“巫医并举”

的。我们将有关的资料表列于下：

表７　宋代“巫医并举”事例表

序号 人物 原　　因 情　　况
由医或

巫治好
资料出处

１ 李觏

医师相急热，巫觋两

经纬。 未记录

《李觏集》，卷

３５，《寄 祖 秘

丞》②

２ 陆游

今年七月风眩作，

儿子在前不能识，

杯中药冷呼不醒，

全家相顾无人色。

昏昏但思向壁卧，虫

臂鼠肝宁暇恤，医巫

技殚欲敛手，天高鬼

恶吁莫测。

未记录

《剑南诗稿》，卷

３３，《书病》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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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前引史继刚《宋代的惩“巫”扬“医”》和木村明史《宋代の民间医疗と巫觋观———地方官による巫

觋取缔の一侧面》二文，似乎都未注意到官僚和士人著作论述宋代巫风盛行原因时的限制，木村

明史虽点出了士人阶层的巫觋观（页１０—１４），但未探讨这种论述“话语”造成的偏差。

李觏：《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卷３５，《寄祖秘丞》，页３８６。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６年），卷３３，《书病》，页５１４。



（续表）

序号 人物 原　　因 情　　况
由医或

巫治好
资料出处

３ 范成大

幼而气弱，生十四

年，大病涉濒死；又

十三年，疾痛痒，无

时不有。

十 巫 递 进，三 医

更谒。
未记录

《范石湖集》，

卷３４，《问天医

赋并序》①

４ 周紫芝

卧疴初肃霜，小间

倏玄冬，老境知几

何，半落呻吟中。

医师固楚产，砭灼矜

神功，巫师杂荒怪，

呼吸生雷风。

未记录

《太仓稊米集》，

卷１１，《病起负

暄菊篱一首》②

５
刘仁叟

父

屡废医巫。
均不

成功

《梅溪先生文

集》，前集，卷１８，

《代刘仁叟》③

６ 王淮

因 风 木 悲 怆 而

致病。

医巫之并用。

均不

成功

《鄮峰真隐漫

录》，卷４３，《祭

王季 海 丞 相

文》④

７

湖州人

王 概，

赴邵武

建宁丞

宿信州（今江西上

饶）玉山驿，为女魅

所害。

概日以困悴，医巫束

手莫能疗。 均不

成功

《夷坚志》，甲

志卷１６，《女子

穿 溺 珠》，页

１３８—１３９

８
秦桧子

昌时

达真黄元道预言其

兄秦昌龄命不甚

永，后果然；后又预

言昌时死……忽闻

笔坠地，入视之，昌

时已仆于胡床，涎

塞咽中革革然。

其家呼医巫络绎。

均不

成功

《夷坚志》，乙志

卷 １２，《秦 昌

时》，页 ２８５—

２８６

９
吴幵子

祖寿

梦前生相识者后，

有小瘤生于肩上，

俄成大瘿，痛楚彻

骨，不可卧。

（母刘仲冯枢密女）

刘夫人迎医召巫，延

道士作章醮，万方救

疗之，竟不起。

均不

成功

《夷坚志》，乙

志卷１９，《吴祖

寿》，页３４８

２１１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④

范成大：《范石湖集》（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诗集》，卷３４，《问天医赋并序》，页４４８—４４９。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１，《病起负暄菊篱一首》，页５—６。

王十朋：《梅溪先生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前集，卷１８，《代刘仁叟》，页７。

史浩：《鄮峰真隐漫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３，《祭王季海丞相文》，页１１—１３。



（续表）

序号 人物 原　　因 情　　况
由医或

巫治好
资料出处

１０
饶州民

郭端友

染时疾，忽两目失

光，翳膜障蔽。

医巫救疗皆无功，自

念惟佛力可救。
均不

成功

《夷坚志》，丙

志卷１３，《郭端

友》，页４７５

１１
武翼郎

戴世荣

家忽生变怪……妻

寻即卧病。

先后延请医者黄通、

巫者汤法、僧志通

疗治。

均不

成功

《夷坚志》，丁

志卷４，《戴世

荣》，页５６９

１２

兴化陈

子 辉，

待南雄

通判阙

女卧床死，气虽绝

而心微温。

医巫拯疗不效。

均不

成功

《夷坚志》，丁

志卷５，《陈通

判女》，页５７４

１３

京师鬻

果小民

子

夜遇妇人，相与燕

狎，而容日羸悴。

医巫不能愈。
均不

成功

《夷坚志》，丁

志卷９，《陈媳

妇》，页６１１

１４

岳州平

江令吉

" 之

妻张氏生女数日危

疾，医不能治。

其母深忧之，邀巫媪

测视。 巫

《夷坚志》，丁

志卷１２，《吉 "
之妻》，页６３９

１５

抚州金

溪士人

蓝献卿

妻

俄得狂疾，言语错

乱，被 发 裸 跣 不

可制。

蓝大以为挠，医巫无

所施其伎，了不知何

物为妖也。

均不

成功

《夷坚志》，丁

志卷２０，《红叶

入怀》，页７０３

１６

（洪 文

惠）幼

弟迅之

生母

有病，疗治无方。 招医巫诊治，竟不

起。 均不

成功

《夷坚志》，支

乙卷７，《姚将

仕》，页８４６

１７

鄱阳乡

民郑子

五

合宅染疫疠，飦粥

不能给。

欲召医巫买药，空无

所有。（笔者按：传

主最后虽然因家贫

而没有延请医生或

巫觋，但仍可反映巫

医并举的情况，故录

之为证。）

《夷坚志》，支

乙卷７，《王牙

侩》，页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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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人物 原　　因 情　　况
由医或

巫治好
资料出处

１８

严州士

人家女

子

一夕睡醒，枕畔得
果实如桃者，取食
之…… 凡可啖之
物，皆不向口。

父母嗟异，访医召
巫，莫能展力。 均不

成功

《夷坚志》，支
乙卷８，《严州
女子》，页８５４

１９
湖州张

承事

其女忽得感疾，常
切切如与人昵语。

医巫不能治。
均不

成功

《夷坚志》，支
丁卷２，《张承
事女》，页９８３

２０

朝请大

夫黄民

瞻

与妻子在堂上，黄
见异物，后得疾。

妻知其所见不祥，召
医巫疗拯，证候益
变。

均不

成功

《夷坚志》，支
戊卷２，《黄惠
州》，页１０６８

２１
刘知县

子

前妻死后索命，忽
生疽于背 …… 疮
日剧。

刘亦不与他人语，但
时时悲叫……医巫
在前，莫知为何等
崇孽。

均不

成功

《夷坚志》，支
戊卷１０，《芜湖
王 氏 痴 女》，

页１１３１

２２

鄂州富

商武邦

宁长子

之女

得奇疾，历数月。 求巫医数十，极治悉
不效。 均不

成功

《夷坚志》，支
庚卷５，《武女
异疾》，页１１７４

２３
鬼屋住

客

建高楼于后，外临
湖山，每遇月夜，蛇
仍为怪。

处者未尝奠枕，呼医
召巫，略无虚日。 均不

成功

《夷坚志》，支癸
卷７，《王司户
屋》，页１２７２—

１２７３

２４
宗室赵

彦珍妻

被疾，寖以困笃，时
方二十许岁。

告夫云：“命数前定，

我病势已恶……何
用邀唤巫医，修治药
饵……”（笔者按：

传主最后虽然亦没

有延请医生或巫觋，

但也同样可反映巫

医并举的情况，故同
样录之为证。）

《夷坚志》，支
癸卷７，《赵彦
珍妻》，页１２７５

２５

蕲水县

（今湖
北浠

水）富
家子

误仆刑尸上，因大
惊，到家发狂，性理
遂错。

医巫百方不能已，后
为蕲水县名医庞安

时治愈。 医

张耒：《续明
道杂志》，收于
《说郛三种》，

１２０ 卷 本，卷

４３，页３

４１１ ／村巫社觋



　　细析表中的２５项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内里有些重要的线索，显示巫觋

信仰的流行，不一定是医药不足所致。先以兼延巫医者的身份背景来看，出

身于官僚或士人阶层者有十九人（例１—９、１１、１２、１４—１６、１８—２１、２４），包

括了著名的理学家李觏、大诗人陆游和范成大、周紫芝，更有宰相秦桧及吴

幵之子，而另外六人则为普通百姓（例１０、１３、１７、２２、２３、２５），很明显，前者

之比例远高于后者。当然，以统计学而言，上述仅有的２５个例子自然不能

证明官僚或士人阶层“巫医并举”的情况较一般民众严重，但至少可以反映，

说民智低下、人们信巫不信医是导致当时巫风盛行的主因，并不完全正确。

次就医疗卫生资源及医巫的水平而论，２５个例子中均未见载因医疗资源

不足，迫使传主转寻巫觋的帮助；而在２３个真正巫医并举的例子中，治疗结果

是例１４的巫觋和例２５的医生成功，例１至４则未见录载，其他１７例的医生

和巫觋都是失败的。受资料所限，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失败了的巫觋和医生，其

水平究竟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有资料记述因庸医无能而使病者投向巫觋

（例１４也只是说“医不能治”，但这不一定是庸医）。总之，在这个表中，巫觋与

医生治疗疾病的能力未见高下，人们也并非因为医疗落后而信巫不信医。

诚然，我们可以推测官僚或士人阶层巫医并举的行动，乃因其处于药石

罔效之后、性命交关之时，事非得已；①然而我们搜集到的这２５项资料，除了

例１４外，其他均看不到有“先医后巫”的记录，主角们似乎都是既延医治病，

但同时也趋巫禳疫，实际的时间当然可能有先有后，黄庶（１０４２年进士）就

更提到时人“先巫后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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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元朋认为宋代士人不乏“医巫并进者”的原因即此，见陈元朋《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

页８４。的确，涉及这类求神祀鬼的例子其实很多，但患者及其家人则不一定向巫觋求援，如冯

式妻有疾，其子“致四方名医，又叫号神明祷禳之，无不至”，见王珪《永寿郡太君朱氏墓志铭》，

《全宋文》，卷１１５９，《王珪》４０，页２７７；宗室赵允弼（１００８—１０７０）第二子，“及得疾，而医诊禬祈之

术，偏索于京师”。见王珪《宗室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左骁卫大将军持节淄州诸军事淄州

刺史充本州防御史大夫上护军天水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七百户实封二百户赠武宁军节度观察留

后追封彭城郡公墓志铭》，《全宋文》，卷１１５９，《王珪》４０，页２７８；宗室赵仲伋病且殛，妻刘氏“所

以医治救药，若祈祝祷祠，凡有可致其诚者，倾有无，毁肤发，不为毫末顾惜”，见章惇（１０３５—

１１０５）《宋宗室赠定武军节度观察留后博陵郡公仲伋夫人故彭城县君刘氏墓志铭》，《全宋文》，卷

１７９７，《章惇》３，页３７５；另一宗室赵世静之子有疾，情况更是典型，“忽得疾，均州（世静）夜不安

寝。比剧，犹能泣言曰：不幸贻亲之忧，奈何？均州益访医祝，至于老子、浮图、仙科、梵法，所以

救治之无不至。炷香于臂，叫号神明，祈以延其须臾之命”，见王珪《宗室左武卫大将军均州防御

使殇子墓记》，《全宋文》，卷１１６２，《王珪》４３，页３３１。



一旦疾作，或有不之医，其所先惟禳也，惟祷也，不及诸佛，则即诸

老也，即诸巫也；而请焉，即诸佛，即诸老，即诸巫也；不可为，而疾日加

深，始医之求。①

无论如何，表７这２５个例子中，当事人“并举”巫医的心态是清楚不已

的。其实，以为时人在药石无效时才寻求巫觋帮助祷神去疫，这种观点仍然

有很强烈的精英色彩，甚至是以今日的科学目光去解读古代的情况，在此我

想引马林诺夫斯基及许烺光的研究加以讨论。②

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及科学的关系时指出，有一

种理论认为，在原始社会的条件下，巫术与科学杂糅在一起，密不可分。然

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巫术与实践活动是各自独立的，它们从来没有融为

一体。只有在人类遇到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人们的知识与实际控制能力无

可奈何，而人们又锲而不舍地仍要有所作为之际，巫术才会出现。因此，巫

术根本不是原始人的科学，它是在科学的界限之外，在自己的智力与技术偶

尔也无能为力时发展起来的。③ 然而，许烺光以１９４２年在云南西城及１９７５

年在香港新界沙田所进行的调查，批驳马林诺夫斯基之论，他发现当西城人

在面对一场霍乱危机时，几乎所有人采取的是宗教安抚仪式与实际清洁卫

生相结合的方法。活动的参与者及宗教行为和旨在驱除病魔的仪式并不加

以区分，他们也不将注射疫苗和祈祷、洁净与护符看作是应付危机的不同方

法，故研究宗教者应考虑诸如人们的生活环境等文化因素。④

表７宋代“巫医并举”的２５个事例中，大部分情况均与许氏的观点有相

类之处，时人面对疾病时，宗教的安抚仪式与实际的医疗卫生是相结合的，

且二者并非截然不同的方法。我认为只有从这方面去了解宋人崇巫的心

态，才能解释巫觋信仰在民众中间（包括官僚和士人阶层）流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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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黄庶：《伐檀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下，《杂文·述药》，页１７。

笔者曾在一篇书评中提到这个讨论，见王章伟《评许烺光：〈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

化〉》，《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１０期（１９９７年），页１４４—１４９。

［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与宗教的作用》，载于史宗主编，金泽、宋立道、徐大建等译《２０世纪

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上册，页８２—８９。

许烺光著，王芃、徐隆德、余伯泉译：《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台北：南天书局，

１９９７年），页２—１０；又见王章伟《评许烺光：〈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页１４５。



第四节　巫觋与医疗

宋人在面对疾病时，医巫并举、甚或信巫不信医，真正的原因为何？是

什么样的心态促使这种巫风盛行呢？人们因为身罹恶疾而寻求巫觋给予治

疗，在历史上似乎并不新鲜，医学源于巫觋似乎也是不争的事实，弗雷泽即

说过：

肯定没有人比野蛮人的巫师们具有更激烈的追求真理的动机，哪

怕是仅保持一个有知识的外表也是绝对必要的……他们不仅是内外科

医生的直接前辈，也是自然科学各个分支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的直接前

辈。正是他们开始了那在以后时代由其后继者们创造出如此辉煌而有

益的成果的工作。①

至于中国，情况似乎也没有例外，无论是专研中国古代史、宗教社会史还

是医学史的学者，多认定中医就是脱胎于巫术，“医”是“巫”的古职，最早的医

者便是巫觋；②而宋人也往往将巫、医并列并称，③范正敏就将医、巫一并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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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英］弗雷泽著，汪培基译：《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４

年），上册，页９５—９６。

周策纵：《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６年），中篇，

《巫医的工作与古史》，页７１—１６５；ＣｈｏｗＴｓｅｔｓｕ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ｍｙｔｈａｎｄ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狑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ａｖｉｄＴ．Ｒｏｙ＆ ＴｓｕｅｎｈｓｕｉｎＴｓｉｅｎ

（ｅｄｓ．），犃狀犮犻犲狀狋犆犺犻狀犪牶犛狋狌犱犻犲狊犻狀犈犪狉犾狔犆犻狏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ｐｐ．４３ ８９；林富士：《汉代的巫者》（台北：稻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页５９；ＬｉｎＦｕ

ｓｈｉｈ，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犺犪犿犪狀狊犪狀犱犛犺犪犿犪狀犻狊犿犻狀狋犺犲犆犺犻犪狀犵狀犪狀犃狉犲犪犇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犛犻狓犇狔狀犪狊狋犻犲狊

犘犲狉犻狅犱（３狉犱 ６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犃．犇．）（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４），ｐ．２０６；林富

士：《中国六朝时期的巫觋与医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７０本第１分

（１９９９年），页２；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１９９６年），页６１；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页６—１１；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页５—７。

李觏：《富国策第四》，《全宋文》，卷９０５，《李觏》１４，页１６７；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五书》，《全宋

文》，卷９１９，《苏洵》２，页３１；陈襄（１０１７—１０８０）：《与孙运使书》，《全宋文》，卷１０８４，《陈襄》８，页

１２６；苏轼：《脉说》，《全宋文》，卷１９８３，《苏轼》１３５，页２４７；李侗（１０９３—１１６３）：《见罗先生书》，

载于罗从彦（１０７２—１１３５）《豫章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６，《附录》，页１；程俱（１０７８—

１１４４）：《北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５，《汉儒授经图叙》，页９；李石：《方舟集》（《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５，《郑隐君墓志铭》，页１６；宋慈（１１８６—１２４９）著，罗时润、田一 （转下页）



　　　　评，①①陆游则好以巫、医对仗入诗。② 更有趣的是，当代不少文献往往以“毉”字

替代了“醫”，③如张耒提到蕲水县有“高毉”名庞安时者，④汪藻（１０７９—１１５４）

提到吴国夫人得病后，“精爽如平时，谢毉巫不问”，⑤葛胜仲（１０７２—１１４４）的诗

句则云“请看前日闹巫毉”，⑥可以反映时人以为巫与医的关系密切。⑦

不过，自周代出现专业医师，巫、医分家以后，⑧虽然巫术仍是人们对抗

疾病的重要手段，⑨但宋代的物质条件和医疗水平毕竟已大有进步，医源于

巫或医巫同源已不足以解释人们崇巫的原因。要清楚个中的情况，最好的

方法是直接从宋人延请巫觋治病的活动中去探讨，惜官方资料和士人的文

集罕有这方面的记述，幸而部分学者的著作及笔记小说中仍有零星的片段，

可供我们分析。瑏瑠 现在我将这些珍贵的资料制成一个事例册，表列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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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接上页）　民、关信译释：《洗冤录译释》（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卷１（２），《检复总说》

下，页２８；曾敏行：《独醒杂志》，卷２，页１１；袁采：《袁氏世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卷中，《处己·子弟当习儒业》，页１０５。

范正敏：《遁斋闲览》，收于《说郛三种》，１００卷本，卷３２，页６；１２０卷本，卷２５，页９。

如陆游《剑南诗稿》，卷５８，《游昭牛图》，页８２８：“俚医灌药美水草，老巫诃禁祓不祥”；卷８１，《后杂

兴》，页１１００：“俚医刀匕药，老巫半榼酒”。

甲骨文有“毉”字而无“醫”字，严一萍（１９１２—１９８７）以为可知医由巫术而来，见严一萍《中国医学之

起源考略》，《大陆杂志》，第２卷第８、９期（１９５１年），页２０—２２；第２卷第９期，页１４—１７。周策纵

亦有相同观点，见ＣｈｏｗＴｓｅｔｓｕ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ｍｙｔｈａｎｄ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ｓｔｕｄｙｏｆ

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狑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ｐ．７１。

张耒：《续明道杂志》，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４３，页３。

汪藻：《浮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８，《吴国夫人陈氏墓志铭》，页２４。

葛胜仲：《丹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８，《二十五日道祖沧浪亭落成召会》，页２４。

刘佳玲已注意到这个情况，举了更多的例子，见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８１。

李建民最近的研究质疑医出于巫的看法，他认为《左传》所见职官，巫、医早已不同科，《周礼》亦然，

医在天官，巫则厕身于春官，两者皆掌除疾治病之职事，故经验医学的长成，巫教提供的只是文化

风土。李氏又批评陈邦贤“上古先有巫，而后巫和医相混，到后来巫和医才逐渐的分离”这种巫医

分合线性三阶段论，并不存在晚周秦汉的历史中。换言之，巫、医不同科，医亦不出于巫。见李建

民《死生之域———周秦汉脉学之源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２００１年），页６２—６５。

林富士：《试论汉代的巫术医疗法及其观念基础———“汉代疾病研究”之一》，《史原》，第１６期

（１９８７年），页３０。

当然，以记述者的身份而言，这些资料仍带有精英者的有色眼镜，但蒲慕州在研究中国古代的信

仰世界时已指出，在传统文献中，经由知识分子不经意的陈述或有意的批判中，我们可以得到一

些有关民间生活及信仰的消息；若能仔细地比较，上层社会的文献仍然不时会留下其所存在的

大文化圈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借着解读这些“无心史料”而发掘民间文化的面貌。研究者的

任务，就是在估量每一种文献材料所可能具有的不经意讯息。见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

国古代的信仰世界》（台北：允晨文化股份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页１７—２９。



表８　宋代“巫觋疗病”事例表

序号 内　　　　　容 资料出处

１

沈庆校书说，镜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饮食无恒，或歌或

哭，□形奔驰，抓毁面目。遂召巫者治之，结檀场，鸣鼓吹，

禁咒之。

《葆光录》，卷３①

２

盩屋吏魁，召士人训子弟馆于门，士人素有蛀牙，一日复作，

左腮抓肿，遂张口卧，意似瞢腾。忽闻有声发于龈腭，若切切

语言，人马喧哄，渐次出口外，痛顿止。至半夜，却闻先来之

声，仍云小都郎回活玉巢也，似呵喝状类，上蠢蠢然入口，弹

指顷齿大痛。诘旦，且告主人，劝呼巫祝用符水，士人从之，

痛已肿消，竟不知何怪也。

《清异录》②

３

广安军俗集巫，疾病不加医药。康定中大疫，寿安县太君王

氏婢疫染相枕藉，它婢畏不敢近，且欲召巫治之，王氏不许，

亲为煮药致食膳。左右争劝，止之曰：“平居用其力，至病则

不省视，后当谁使者……”

《东斋记事》，卷

３１，页１１—１２

４

余幼年时，见田家妇为物所惑，□□妆饰言笑自若，夜则不与

夫共榻，独卧，若切切与人语。禁其梳饰，则欲自尽，悲泣不

止。其家召老巫治之。巫至，则曰：“此为狐所惑，□邻家犬

作媒。”乃以柳条□却犬，犬伏禁所。又为坛以治妇。少选，

一狐嗥于屋后，巫乃为一火轮坐其上，而旋其轮，妇及犬恐而

走，百步乃止。

《青琐高议》，

别集卷１，《西

池春游》，页２１１

５

京师神巫张氏灯焰烧指针，疗诸疾多效于用针者。范景仁说

其兄忽被神崇，饮水并食磁碗，召巫者视之。既退，欲邀厚

货，偃蹇不应命。

《醴泉笔录》，

卷上；③《江邻

几杂志》④

６

万俟彦中以淳熙十三年（１１８６）为武冈守，一女，年十许岁，未

适人，骤得迷罔之疾，不能说其值遇，但厌厌困悴若醉梦中。

师巫祈禳考摄，无所不至，皆弗效……罢去，代者李大声。至

访其故，或言郡圃大水，下旧有祠宇，废撤五十年，必其作祟，

彦中固常欲建立而不成也。于是即其处作之，怪乃息。

《异闻总录》，

卷２，页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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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龙明子：《葆光录》，收于周光培编《宋代笔记小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０

册，卷３，页７。

陶谷：《清异录》，收于《说郛三种》，１００卷本，卷６１，页７１。

江休复：《醴泉笔录》，收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４册，卷上，页１６。

江休复：《江邻几杂志》，收于《笔记小说大观》，第８册，页１１。



（续表）

序号 内　　　　　容 资料出处

７

华亭卫宽夫丧其妻，未逾年再娶刘氏。故妻屡附童妾，出言

怨詈。室中常有怪，或闻弹指叹息声，家人白昼见其坐堂下，

就之则亡……刘氏生子，逾时得疾，巫者言故妻作祟，祈谢之

万方，不少愈。宽夫怒，取影堂木主斧碎之。每刃一加，儿辄

大叫，凡三砍三叫，儿死，怪亦息。

《异闻总录》，

卷４，页６

８

温为郡，并海俗，信巫祝禁忌，至使良民陷于不义。方春病

瘟，邻里亲戚绝不相问讯，死亟置棺他室，密封固弃去，百日

乃启为丧事，谓不尔且相传以死。有司不知禁，民习莫敢犯。

熙宁初永嘉大疫，君母病死，其女奴又死，家人卧疾数辈，内

外皆恐，议如巫说，君独不顾禁忌……

《浮沚集》，卷

７，《沈子正墓

志铭》，页１７

９

俚俗信禨巫，宗人得疠疾，阖户无敢往来者。 《龟山集》，卷

３１，《张进之墓

志铭》，页１５

１０

宣和（１１１９—１１２５）……昌国县戴氏为鬼物所扰，呼巫觋召羽

流，百方驱禳，故弗效，迎师诵咒，及门而祟灭。

何泾：《延庆院

园 照 法 师 堛

铭》①

１１

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钱塘江死，时富方五六岁，其母保养之。

数被疾崇，访诸巫，皆云：“父为厉。”母沥酒祷之曰：“尔死唯

一子，吾恃以为命，何数数祸之！有所须，当梦告我。”是夕，

见梦曰：“我死为江神所录，为潮部鬼，每日职推潮，劳苦痛

至，须草履并杉板甚急，宜多焚以济用，年满方求代脱去矣。”

母如其言，焚二物与之，富自是不复病矣。

《夷坚志》，甲

志卷１４，《潮部

鬼》，页１２５

１２

秦昌时、昌龄，皆太师秦桧从子……达真黄元道戒曰：“君寿

命不甚永，然最忌为宣州官，若得之，切不可受，受必死。”既

而添差宁国军签判……五日而死，竟不及赴官。昌时自浙东

提刑来会葬，闻达真在溧阳，往见之。达真曰：“今年葬签判，

明年葬提刑，吾将往会稽奉送。”昌时怒且惧。……昌时以情

白曰：“叔父生朝不远，欲持以为寿，愿先生勿相苦。”达真嘻

笑曰：“自家死日不管，却管他人生日。”左右见其语切，皆伸

舌缩颈。昌时不乐……自掩关作书，嘱虞候曰：“若黄先生寻

我，但以睡告。”虞候立户外，忽闻笔坠地，入视之，已仆于胡

床，涎塞咽中革革然。其家呼医巫络绎。妻詹氏泣拜达真求

救……

《夷坚志》，乙志

卷 １２，《秦 昌

时》，页 ２８５—

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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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津等纂修：《乾道四明图经》，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１１，页２０。



（续表）

序号 内　　　　　容 资料出处

１３

乾道元年（１１６５）七月，婺源石田村汪氏仆王十五正耘于田，忽

僵仆。家人至，视之，死矣。舁归舍，尚有微喘，不敢殓。凡八

日复苏，云：“初在田中，望十余人自西来，皆着道服……自北门

孟郎中家始。……逮旦，各执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椎其

脑，即仆地。次遇仆婢辈，或击或扇，无不应手而陨。凡留两

日。其徒一人入报：‘西南火光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陴，

望火所来，彍弩射之，即灭。又二日，复报营外火光属天，暨

登陴，则已大炽，焚其栅立尽，不及措手，遂各溃散，独我在。

悟身已死，寻故道以归，乃活。”里人汪赓新调广德军签判，见

其事。其妹婿余永观适为宣城尉，即遣书询之。云：“孟生乃

医者，七月间阖门大疫，自二子始，婢妾死者二人。招村巫治

之，方作法，巫自得疾，归而死。孟氏悉集一城师巫，并力禳

禬，始愈。盖所谓火焚其栅者，此也。”是岁浙西民疫祸不胜计。

《夷坚志》，乙

志卷１７，《宣州

孟 郎 中》，页

３２７—３２８

１４

吴幵正仲娶刘仲冯枢密女，生一子，曰祖寿。建炎（１１２７—

１１３０）中，随父责居韶州（今广东韶关），梦有人着唐衣冠，如

旧相识，来谒曰……“君命只此。官爵年寿，荣富福禄，皆如

是而已，无一可言者。”祖寿愀然不乐，梦中鞅鞅成气疾，瘤生

于肩，惊而寤，觉枕畔如有物，扪之，真有小瘤在肩上，明日而

浸长，俄成大瘿，高与头等，痛楚彻骨，不可卧。刘夫人迎医

召巫，延道士作章醮，万方救疗之，竟不起。

《夷坚志》，乙

志卷１９，《吴祖

寿》，页３４８

１５

永嘉薛季宣（１１３４—１１７３），字士隆，左司郎中徽言（１０９３—

１１３９）之子也。隆兴二年（１１６４）秋，比邻沈氏母病，宣遣子沄

与何氏二甥问之。其家方命巫沈安之治鬼，沄与二甥，皆见

神将，着戎服，长数寸，见于茶托上，饮食言语，与人不殊。得

沈氏亡妾，挟与偕去，追沈母之魂，顷刻而至。形如生，身化

为流光，入母顶，疾为稍间。沄归，夸语薛族，神其事。时从

女之夫家苦魈怪，女积抱心恙，邀安之视之。执二魈焉……

数日，女疾如故，安之复领神将来，曰：“女魂又为鬼所夺矣。”

于是解发禹步，使剑呵祝，每俘获必囚之。

《夷坚志》，丙志

卷１，《九圣奇

鬼》，页 ３６４—

３６５

１６

福州有巫，能持秽迹咒行法，为人治祟蛊甚验，俗呼为大悲。

里民家处女，忽怀孕，父母诘其故，初不知所以然，召巫考治

之。才至，即有小儿盘辟入门，舞跃良久，径投舍前池中。此

儿乃比邻富家子也，迨暮，不复出。明日，别有一儿又如是。

两家之父相聚诟击巫，欲执以送官。巫曰：“少缓我，容我尽

术，汝子自出矣，无也伤也。”观者踵至，四绕池道以待。移

时，闻若千万人声起于池，众皆辟易。两儿自水中出，一以绳

缚大鲤，一从后棰之。曳登岸，鲤已死。两儿扬扬如平常，略

无所知觉。巫命累瓶甓于女腹上，举杖悉碎之。已而暴下，

孕即失去，乃验鲤为祟云。

《夷坚志》，丙

志卷６，《福州

大 悲 巫》，页

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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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内　　　　　容 资料出处

１７

练师中为临安新城丞，丞廨有楼，楼外古桐一株，其大合抱，

蔽荫甚广。师中女及笄，尝登楼外顾，忽若与人语笑者。自

是日事涂泽而处楼上，虽风雨寒暑不辍。师中颇怪之，呼巫

访药治之，不少衰。家人但见其对桐笑语，疑其为祟，命伐

之。女惊嗟号恸，连呼“桐郎”数声，怪乃绝，女后亦无恙。询

其前事，盖恍然无所觉也。

《夷坚志》，丙

志卷７，《新城

桐郎》，页４２１

１８

饶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绍兴乙亥（１１５５）之冬，募众纸笔

缘，自出力以清旦净念书《华严经》，期满六部乃止。癸未

（１１６３）之夏五，染时疫，忽两目失光，翳膜障蔽，医巫救疗皆

无功，自念惟佛力可救。次年四月晦，誓心一日三时礼拜观

音，愿于梦中赐药或方书……至是年十月，平服如初。

《夷坚志》，丙

志卷１３，《郭端

友》，页４７５

１９

嘉兴令陶彖，有子得疾甚异，形色语笑非复平日。彖患之，聘

谒巫祝，厌胜百方，终莫能治。会天竺辩才法师元净适以事

至秀，净传天台教，特善咒水，疾病者饮之辄愈，吴人尊事之。

彖闻其名，即诣谒……

《夷坚志》，丙

志卷１６，《陶彖

子》，页 ４９８；

《淮海集》，后

集卷６，《录龙

井辩才事》①

２０

武翼郎戴世荣，建昌新城富室也，所居甚壮丽。绍兴三十二

年（１１６２），家忽生变怪，常见杯盘骰馔罗列地上，群犬拱立于

傍，箧中时时火作，烧衣物过半而箧不坏。妻赵氏在寝，觉床

侧如人击破瓦缶数枚者，一室振动，尘雾滃然，寻即卧病。或

掷专瓦石器物从空而下，门闼窗柱敲击不暂停，其音亦铮淙

可爱。验击处皆如茧栗痕，历历可数。医者黄通持药至，夺

而覆之；仓黄却走，飞石搏其脑，立死。巫者汤法先跳跃作

法，为二圆石中其踝，匍訇而出。僧志通持秽迹咒，结坛作

礼，未竟，遭湿沙数斗壅其头项，几至不免。

《夷坚志》，丁

志卷４，《戴世

荣》，页５６９

２１

崇安县有巫翁吉师者，事神着验，村民趋向籍籍。绍兴辛巳

（１１６１）九月旦，正为人祈祷，忽作神言曰：“吾当远出，无得辄

与人问事治病。”翁家恳诉曰：“累世持神力为生，香火敬事不

敢怠，不知何以见舍？”再三致叩，乃云：“番贼南来，上天遍命

天下城隍社庙各将所部兵马防江，吾故当往。”曰：“几时可

归？”曰：“未可期，恐在冬至前后。”自是影响绝息。尝有富室

病，力邀翁，严絜祭祷，掷珓百通，讫不下。至十二月旦，复附

语曰：“已杀却番王，诸路神祇尽放遣矣。”即日灵响如初。

《夷坚志》，丁

志卷６，《翁吉

师》，页５８５

２２１ ／村巫社觋

① 秦观：《淮海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后集卷６，《录龙井辩才事》，页５。



（续表）

序号 内　　　　　容 资料出处

２２

宣和四年（１１２２），京师鬻果小民子夜遇妇人，艳妆秀色，

来与语。邀至一处，相与燕狎，颇得衣物之赠。自是夜夜

见之，所获益多。民服饰骤鲜华，而容日羸悴，医巫不

能愈。

《夷坚志》，丁

志卷９，《陈媳

妇》，页６１１

２３

岳州平江令吉" 之，唐州（今河南唐河）湖阳人，初娶王氏，枢
密伦女弟也。既亡，复娶同郡张氏，居于长沙。张氏生女数

日得危疾，医不能治。其母深忧之，邀巫媪测视，云：“王氏立

于前，作祟甚剧。”命设位祷解，许以醮忏，不肯去。巫语 " 之
曰：“必得长官效人间夫妇决绝写离书与之，乃可脱。”" 之不
忍从。张日加困笃。不得已，洒泪提笔，书之授巫。即杂纸

钱焚付之，巫曰：“妇人执书展读竟，恸哭而出矣。”张果愈。

生人休死妻，古未闻也。

《夷坚志》，丁

志卷１２，《吉 "
之妻》，页６３９

２４

乐平耕民植稻归，为人呼出，见数辈在外，形貌怪恶……言

欲行疫……刘氏子出，怪魁告其徒曰：“击此人右足”，杖才

下，子即仆地。继老妪过之，令击左足，妪仆如前，连害三人

矣。然但守一房，不浪出。有侦者密曰：“一虎从前跃而来，

甚可畏。”魁色不动，遣两鬼持扙侍待之，曰：“至则双击其

两足。”俄虎毙于杖下。经两日，侦者急报北方火作。斯须

间焰势已及房，山水又大至。怪相视窘慑，不暇取行李，

单身亟奔……乡人访其事于刘氏，云：“二子一婢，同时疫

困。”呼巫治之，及门而死。复邀致他巫，巫惩前事，欲掩

鬼不备，乃从后门施法，持刀吹角，诵水火轮咒而入，病者

即日皆安。

《夷坚志》，丁

志卷１５，《刘十

九郎》，页６６０；

《异闻总录》，

卷１，页４—５

２５

胡氏妻黄，孕不产，占之巫，云：“已在云头上受喜，神欲迎之，

不可为也。”果死。

《夷坚志》，丁

志卷１９，《江南

木客》，页６９７

２６

文惠公总领淮东日，携幼弟迅在官，其所生母病，疗治无良

医，乃载诣常州。时从兄景高为晋陵（今江苏常州）宰，畏其

疾传染，使往节级范安家。招医巫诊治，竟不起。

《夷坚志》，支

乙卷７，《姚将

士》，页８４６

２７

严州士人家女子，年未及笄，一夕睡醒，枕畔得果实如桃者，

取食之。旦起，见饮馔之属辄掩鼻，凡可啖之物，皆不向口。

父母嗟异，访医召巫，莫能展力。历十余年矣，而肌体不觉羸

瘠，一切如平常，但不敢议及婚姻事。

《夷坚志》，支

乙卷８，《严州

女子》，页８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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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内　　　　　容 资料出处

２８

福州长溪人潘甲，妻李氏，颜色秀美，年二十三岁方嫁。后二

年，偕娣姒众妇出游园，见红蛇蟠结于道上，凝然不动。注目

谛观之，还家即得疾。初时语笑无节，杂出怪异不稽之语，然

犹与人相应答。已而益甚，尽改变形态。或靓装华服，新洁

冠履，簪花满头；或被发裸体，一丝不挂，跣行通衢中，泥涂荆

棘皆弗避，路人聚观迭迹，殊不动容。潘生惧其蹈死地，闭诸

空室，晓夕谨视之。招村巫马氏子施法考验，巫着绯衣，集邻

里仆僮数十辈，如驱傩队结束。绕李向所游处山下，鸣金击

鼓，立大旗，书四字曰“青阳大展”，齐声叫噪，称烧山捉鬼。

遇虫蛇之属，则捕取以归，沃以酒醋而享其神。夜引李氏出

唱邪诗，与之对。巫拾碎瓦一器，赤足践蹈。李亦效焉，足破

血流。巫又锻方砖通红，而立其上，煎汤百沸，置大镬，用手

拈掇，顿于头，旋走三市。李皆不能，遂敛臂屈伏。巫倾沸

汤，令李濯足。坐之小椅，勒其供通姓名。具状言不敢再作

孽。乃遣一介押出门，行百步许，仆于地。潘生掖起，拥归

房，了不省人事，昏昏如醉。经一昼夜，精神稍复而极惭耻，

凡两旬始安。扣向来所遇，不能言，盖亦羞之也。

《夷坚志》，支

丁卷３，《李氏

红蛇》，页９８６

２９

南康（今江西九江）陶太尉庙，盖晋大将军侃也，夙着灵威，土

人事之甚谨。自绍兴以来，颇不及前，香火浸以衰落，栋宇颓

仆……淳熙（１１７４—１１８９）初，村民童八八者，素豪虣横肆，遂

毁庙以广其居，而于屋之隅立小堂，聊复寓祀。俄而妻病，诣

巫者卜之，巫曰：“犯陶太尉之子小将军，所以致祸。”童生曰：

“陶太尉之神歇矣，况其子乎！”巫曰：“陶公罹三纪空亡，故寂

寂如此。今犹有半纪之年，过是当复兴。汝无以家致祸。”童

乃止。其后灵应果侔昔时。

《夷坚志》，支

丁卷９，《陶太

尉庙》，页１０３４

３０

戚彦广者，本羁州寨兵家子，至彦广，粗读书，尤邃法律，舍父

祖故步，务农植谷，居于文安之东野。尝省所亲于滨州蒲台

丁河上，留颇久。其长子苏娘，小疾在家。广忽见数人，捧掖

一姝入户，拜于前，乃苏娘也。问其何以来，曰：“得爷书，说

抱病困重，母忧恼不可言，诸兄弟都不肯来，使我省亲。”广

曰：“我原不病，何曾发书归？”女采怀取示，果手笔也。广绝

以为异，置女房内，别设榻。迨旦，榻空无人。广益惊慑，即

日兼程还舍，女正恹恹卧未起。扣以曩事，则了未知。自是

门中多怪，女若为妖物所凭，或盛服艳装，或高谈阔论，或狂

吟啸歌。广呼里巫范道钦备酒馔禳谢。女欣然而出，与范对

席，笑语自如。范度非己所能治，请设筵以祷。

《夷坚志》，支

丁卷９，《戚彦

广女》，页１０３５

４２１ ／村巫社觋



（续表）

序号 内　　　　　容 资料出处

３１

临安殿前司前军有亡卒，将官侯彦出捕之。经樱桃园，见一

道士……两人喧争不已。道士批彦颊，彦不知端由，未敢报，

但以手搦其腕。道士不能敌，顾而言曰：“且舍汝女，今夜三

更后，当使汝知我神通耳。”彦归舍，情思弗安，半夜，忽如中

风者，狂颠叫哭，若为鬼物所凭。家人往挽救，其力比常日十

倍，莫可近。于是迎师巫考治，皆不效，奄奄百许日，得五雷

陈法师，怪乃谢去。所谓道士者，盖鬼也。

《夷坚志》，支

丁卷１０，《樱桃

园 法 师》，页

１０４４

３２

朝请大夫黄民瞻，赣州信丰（今江西信丰）人也。登第之后，

多从官岭南，历潮阳（今广东潮阳）宰、循州（今广东龙川）通

判、知高州、以母忧去，复知惠州（今广东惠州）。绍熙元年

（１１９０）闰二月，正与妻在堂上，忽发怒叱庭下曰：“去！”妻惊

问之，曰：“一个黄衣承局，径敢入宅堂，手中持文字一纸欲呈

我，故喝使去，犹恨不曾教人捉下。尔如何不见？”妻不敢言，

然绝以为忧……由是疾复作……妻知其所见不祥，召医巫疗

拯，证候益变。历两月竟死。

《夷坚志》，支戊

卷２，《黄惠州》，

页１０６７—１０６８

３３

张子智贵谟知常州。庆元乙卯（１１９５）春夏间，疫气大作，民

病者十室而九。张多治善药，分诸坊曲散给，而求者绝少，颇

以为疑。询于郡士，皆云：“此邦东岳行宫后有一殿，士人奉

祀瘟神，四巫执其柄。凡有疾者，必使来致祷，戒令不得服

药，故虽府中给施而不敢请。”张心殊不平……问瘟庙所在，

从吏必加瞻敬，命炷香设褥。张悉撤去，时老弱妇女，祈赛阗

咽，见使君来，争丛绕环视……即拘四巫还府……杖巫而出

诸境。蚩蚩之民，意张且贻奇谴，然民病益瘳，习俗稍革。

《夷坚志》，支

戊卷３，《张子

智 毁 庙》，页

１０７４—１０７５

３４

吴江范上乡石里村农民郁大，门前有高杨，垂阴蔽屋。乾道

二年（１１６６）夏日，无故恍惚延缘升木杪横卧……自是能知人

生死……既葬，乡人常见其出入如生，而群鬼从行。人或有

疾，托巫者邀请，必至。命童子附体决休咎，或使服某药，或

使设斋醮，无不立应。得以平安者甚众，至今犹然。

《夷坚志》，支

庚卷５，《郁大

为神》，页１１７２

３５

饶州上卷街东，有王司户空屋。相传有鬼物据其下，历廿年，

无敢辄居……后八年（淳熙九年，１１８２），张南仲待制之子曼

修思永议买之，朋友劝止。张曰：“吾为国家命臣，何畏于

妖？”竟成约而定居。已又建高楼于后，外临湖山。然每遇月

夜，蛇仍为怪。处者未尝奠枕，呼医召巫，略无虚日。

《夷坚志》，支癸

卷７，《王司户

屋》，页１２７２—

１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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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内　　　　　容 资料出处

３６

乐平湖口许与权宝文，宅前临大溪，筑楼创圃，家人以春日游

宴，尽暮而归。幼女忽得疾，全如痴迷，但时自歌。许知为祟

所惑，群巫不能治，闻相近白石村僧董侁师持三坛法着验，亟

召之……设坛诵咒，呼三童子考照，然后置供席迎神。

《夷坚志》，三

志辛卷２，《许

宝 文 女》，页

１３９６

３７

乐平永丰乡民胡廿四，开旅店于大梅岭。乾道元年（１１６５）

冬，弋阳某客子独携包复来宿……未几，客酣醉不能支持。

胡先于后圃傍树根掘深窖，续入房，以巾缚客口，倒曳置窖

中，生埋之。筑土平其上，略无知者。自是来宿者多惊魇不

安。至七年（１１７１）春，胡全家染疫，里巫拯救不效。胡父子

疾势转笃，夜与鬼语。巫觉其有冤对，俟曾一小间，请扣之

曰：“汝父子必是曾做昧心事，既到此，如何讳得！但随实说

向我，当为汝作一道理消禳。”胡始备列曩愆……遂不复语，

才三日，相继亡。

《夷坚志》，三

志辛卷６，《胡

廿四父子》，页

１４２８—１４２９

３８

陈俞，字信仲，临川人。豪侠好义，自京师下第归，过谒伯姊，

值其家病疫，闭门待尽，不许人来，人亦无肯至者。俞欲入，

妇止之曰：“吾家不幸，罹此大疫，付之于命，无可奈何，何为

甘心召祸！”愈不听，推户径前，见门内所奉神像，香火甚肃，

乃巫者所设。俞为姊言：“凡疫疠所起，本以蒸郁熏染而得

之，安可复加闭塞，不通内外！”即取所携苏合香丸十枚，煎汤

一大锅，先自饮一杯，然后请姊及一家长少各饮之。以余汤

遍洒房壁，撤去巫具，端坐以俟之。巫入，讶门开而具撤，作

色甚怒。俞奋身出，掀髯瞪视，叱之曰：“汝何物人，敢至此！

此家子弟皆幼，病者满屋，汝以邪术衒惑，使之弥旬弗愈，用

意安在？是直欲为盗尔！”顾仆缚之……而逐之。邻里骇慑，

争前诽诮，俞笑不答。翌日，姊一家脱然，诮者乃服。

《夷坚志》，补卷

２，《陈俞治巫》，

页１５５８—１５５９

３９

潭州善化县苦竹村，所事神曰“苦竹郎君”。里中余生妻唐

氏，微有姿色，乾道二年，邀邻妇郊行，至小溪茅店饮酒，店傍

则庙也。酒罢，众妇人皆入观，唐氏素淫冶，见土偶素衣美

容，悦慕之，瞻视不能已，众已出，犹恋恋迟留。还家数日，思

念不少置，因如厕，望一好少年，张青盖而来，绝类庙中像，径

相就语，即与归房共寝，久乃去。自是数日一至，家人无知

者。遂有娠，过期不产，夫怪之，召巫祝治禳弗效。唐氏浸苦

腹涨，楚痛不堪忍。始自述其本末，疾益困，腹裂而死，出黄

水数斗。

《夷坚志》，补

卷９，《苦竹郎

君》，页１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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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内　　　　　容 资料出处

４０

通直郎范砺，建阳人。寓居乐平，与其友魏康侯著《无佛论》，

以排释氏。已而魏得恶疾，范始悔惧，然终病奁而死。建炎

三年（１１２９）闰八月，县人吴翁在村墅，厥子在家，皆梦范以客

礼来谒，入于子妇萧氏房。子觉，闻钟声，询之，则范殂矣！

萧遂有孕。明年将产，吴翁父子又同梦如初。萧自梦紫蛇蟠

腹上，未晓生男子。才数日发痫，召巫禳治，巫见身耳旁有

疣，曰：“此儿可类范通直也。”……病三年而死。

《夷坚志》，补

卷４，《范砺无

佛论》，页１６８２

４１

会稽张国弼在郡庠，有同席某士，好浪游，率以夜分逾垣出，

五更复入，以为常。一夕，明当释奠时，子夜即归，中途闻 "
呵声，退避檐庑。见四人……夹列一妇人，若朱衣，无首，乘

马而来。……明日，访诸园，有一大井，问园夫：“此井有何

异？”曰：“数日前，外间民女嫁人，归母家，至井上浣衣，忽闷

绝不省。舁归婿家，唤巫者治之，曰犯井中伏尸伤鬼。其法

用纸画紫衣四人，持烛笼，剪干红纸作背子一领，具酒饭烧祭

之。闻昨夕事毕，三更后女病良愈。”问女家所居，云蕙兰桥，

正生所行路也。

《夷坚志》，补

卷１７，《会稽学

生》，页１７１２—

１７１３；《旌 异

记》①

４２

天台（今浙江天台）市吴医有女，年及笄方择婿。忽于中庭见

故嫂，恍惚间忘其死，与叙问题。嫂曰：“当春光淡荡，莺花可

人，景物如此，姑独无念乎？”女不答……女自是精爽迷罔，顿

如痴人，正昼昏睡，暮则华装靓饰，伺夜若有所之，殆一年许，

形悴质变。其家莫之测，巫师禳解万端不效。

《夷坚志》，补

卷 ２２，《侯 将

军》，页１７５０

４３

南城人陈唐与其弟霆皆以不善著于乡里。庆元二年（１１９６）

秋……已而唐亦梦到城隍庙，其问略同，就令原追吏押赴张

大王庙。唐随以往，即梦觉，以告妻子，极恶之。张王者，非

广德祠山之神，盖主瘟部者。越数日，阖门大疫，唐、霆同时

七窍流血死。唐母、妻、霆子及家人婢仆，姻戚往来，治平寺

二尼、巫阎生为治病者，凡二十辈牵致率死。

《夷坚志》，补

卷２５，《陈唐兄

弟》，页１７７８

４４

保义郎赵师炽，庆元二年（１１９６）八月调监封州岳祠归。其父

为肇庆（今广东肇庆市）兵官，往省之，过建昌军（今江西南

城）少留。在临安时买一妾，殊以嬖宠，忽感心疾，常谵语不

伦，时时作市廛小辈叫唱果子。师炽窘甚，招巫者道流行法

验治，皆弗效。

《夷 坚 志》，三

补，《花 果 五

郎》，页１８０２—

１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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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君素：《旌异记》，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１１８，页３—４。



（续表）

序号 内　　　　　容 资料出处

４５

溧阳甓桥巫能以异法治骨鲠，虽与被鲠者相去远，或不见其

人，亦可疗。淳熙九年（１１８２），长巷村人王四因食鹅遭鲠，三

日不能下，饮食尽隔，势且死。遣子持钱诣巫，巫即于灶内取

灰筛布地上，炷香焚镪，诵咒召神，结印次，以苇筒作小犁状，

耕灰中。云此骨甚深，凡耕至一再，筒中忽微有声亟，倾注水

间，乃鹅翅骨也。甓桥距长巷四十里，王氏子还家，父平复已

半日矣，其病之浅者，一犁即愈云。

《景 定 建 康

志》，卷５０，《拾

遗》；①《至正金

陵新志》，卷１３
下 之 下，《人

物·列传·方

伎》，页２２

４６

（永春）丞有女病，若有物凭之者。巫曰：“故逻卒某也，死而

役于城隍之神，实为祟。”公怒曰：“是安敢然？”杖其土偶而投

之溪流，女病即愈。始时县人颇神事之，巫史因托以为妖，至

是乃息云。

《朱熹集》，卷

９３，《朝散黄公

墓 志 铭》，页

４７２７

４７

（段太夫人）逾月而病，病且革，其乡人谒史而占谒巫而祷者

争奔走焉，夫人自处则类若有前知者，所以适其身之死生若

此，夫穷通也，进退也，死生也，烈丈夫未能处而夫人能之。

《碧 梧 玩 芳

集》，卷１９，《咸

宁郡段太夫人

墓志》②

　　在讨论宋人崇信“巫觋疗病”的原因前，让我们先分析表８的一些基本资

料。由于史料所限，我们搜集到的案例只有４７个，其中４１例出于笔记小说，４

例出于学者的文集（例８、９、４６、４７），２例出于方志（例１０、４５），以数量而言，

自不足以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且笔记小说所载往往又流于志怪灵异，其中

也不乏失实之处。③ 不过，仅有的这些片段，仍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较详细的

传主“病历”，有助于我们了解时人延请巫觋疗病的一般情况与态度。

首先，以病人的个人资料来说，明确指出为男性病者的有１８例（２、５、７、

１１—１４、１８、１９、２２、２４、３１、３２、３７、３８、４０、４３、４５），女性有２５例（１、３、４、６、８、

１３、１５—１７、２０、２３—３０、３６、３８、３９、４１—４４）；至于其年龄则少见记载，仅例

７、２３、４０说病人为初生孩童，例１１为五六岁的小童，例６为十许岁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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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５０，《拾遗》，页１３。

马廷鸾（１２２２—１２８９）：《碧梧玩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９，《咸宁郡段太夫人墓志》，页１２。

但只要我们审慎地运用这些笔记小说，其中仍能反映很多他书所无的宋代庶民社会的资料，韩

森（ＶａｌｅｒｉｅＨａｎｓｅｎ）就曾详细讨论过宋代笔记小说在这方面的价值，见 ＶａｌｅｒｉｅＨａｎｓｅｎ，

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犌狅犱狊犻狀犕犲犱犻犲狏犪犾犆犺犻狀犪，１１２７ １２７６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ｐｐ．１６ ２３。



例２８为二十五岁，例１２为四十五岁，其他则只笼统地提到为“妇人”“父”

“母”“年未及笄女”“妻妾”“婢奴”“士人”等。性别、年龄的差异不大，似乎也

不影响其对延巫治病的态度。

病人（或代其延聘巫觋的家人）的社会阶层方面，其中可知的有１９例是

出身于官僚及士人阶层（例１、２、５—９、１２、１４、１５、１７、１９、２０、２３、２６、２７、３１、

３２、４４），军人有１例（例１１），医生有２例（例１３、４２），庶民有１２例（例４、１６、

１８、２２、２９、３０、３７、３９—４１、４３、４５），奴仆有２例（例３、４３）。至于病者的籍贯

或发病处的地域分布，京畿路有２例（例５、２２），京西北路有１例（例４６），秦

凤路有１例（例７），两浙路有１４例（例１、２、８、１０—１３、１５、１７、２７、３１、４１、４２、

４４），江南东路有６例（例１８、２４、３６、３７、４０、４５），江南西路有３例（例２０、２９、

４３），荆湖南路有２例（例６、３９），荆湖北路（例２３）、成都府路（例１９）、梓州路

（例３）则各有１例，福建路（例１６、２８）及广南东路（例１４、３２）都有２例，而例

２６则仅言是淮东。传主的社会阶层遍及官民，地域分布也不算太狭窄，除

了增强这个随机样本的有效性外，也反映其风之盛。

就其疾病来说，明言所患何病者或较清楚记述病征病状者，计有蛀牙腮

肿（例２），瘟疫（例３、８、９、１３、２４、３７、３８、４３），涎塞于咽喉中（例１２），瘤生于

肩、俄成大瘿（例１４），忽作孕（例１６），两目失光、翳膜障蔽（例１８），孕不产

（例２５、３９），初生婴儿发痫（例４０），在井上浣衣、忽闷绝不省（例４１），感心疾

（例４４），鲠骨（例４５），另有７例仅云得疾（例７、１１、２０、２３、２６、２９、３０）。在这

４７例中，无论是否清楚点明病征病状，不少涉及妖崇病邪怪异之事。宗教

信仰方面，只有１例明确指出传主笃信佛教（例１８）；有２７例在遇到恶病缠

身时立即召巫禳治（例１—８、１１、１３、１５—１７、１９、２４、２５、２８—３１、３６、３７、３９—

４２、４５），先医后巫者仅有１例（例２３），医巫并举有８例（例１２、１４、１８、２０、

２２、２６、２７、３２），同时召唤其他术士的则有３例（例１０、４３、４４）。医治的结果，

成功的有１２例（例２、４、５、１１、１３、１５、２３、２４、２８、２９、４１、４５），失败者较多，共

２５例（例６、７、１０、１２、１４、１６—２０、２２、２５—２７、３０—３２、３６—４０、４２—４４）。

上述这４７份“病历”，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传主都为恶疾

所缠，苦不堪言，既不明所以，又无法以一己之力去祸，延巫驱灾正不乏成功

之例。因此，我们可利用这份病历表，辅以其他资料，从巫觋／民众的疾病

观、巫觋使用的医疗方法及成效两方面，分析宋人信用巫觋治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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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巫觋 ／民众的疾病观

人类面对病魔的侵害，即使在今天科学如此昌明的时代，往往仍显得束

手无策，①是以宋代的医学发展虽已有一定水平，但疾病还是民众的大蠹，特

别是引致大规模的传染病———瘟疫，更是骇人，邢昺（９３２—１０１０）论民之灾

患大者有四，“疫”即居其首。② 宋代是一个瘟疫横行的时代，③政府多次选

医给药为民疗疾，④部分措施虽或能收一时之效，惟当灾情严重时，朝廷也会

采取祈神措施，⑤“遍祭其山川祠庙，为民祈福”⑥。至于民间方面，除了或采

百草修制“辟瘟丹”，⑦或煎术汤、烧丁香以辟除疫疠之气外，⑧祭祀瘟神、傩

禓索室殴疫这些富巫术色彩的方法更是常见。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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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 Ｗ．Ｈ．ＭｃＮｅｉｌｌ（１９１７ ２０１６），犘犾犪犵狌犲狊犪狀犱犘犲狅狆犾犲狊（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ｎＡｎｃｈｏｒ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ｃｈ．ＶＩ，ｐｐ．２０８ １５７；即使在西方，布劳代尔（ＦｅｒｎａｎｄＢｒａｕｄｅｌ，１９０２—１９８５）的研究也显

示，国家应付疾病所依赖的，往往是生态环境自身的调协，而非政府的有效医疗或防御措施，这

正是布劳代尔研究１５—１８世纪欧洲社会日常生活结构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不可能”。见

ＦｅｒｎａｎｄＢｒａｕｄｅｌ，犆犻狏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犆犪狆犻狋犪犾犻狊犿牶１５狋犺 １８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狔，Ｖｏｌ．１（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

＆Ｒｏｗ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７９），ｐｐ．７０ ９２。

邢昺：《论灾患奏》，《全宋文》，卷３，《邢昺》，页２８０。

陈元朋根据《宋史》的记载，统计出北宋发生了２０次大规模的瘟疫，南宋则有３０次。见陈元朋

《〈夷坚志〉中所见之南宋瘟神信仰》，《史原》，１９期（１９９３年），页７２。

《宋史》，卷５，《太宗纪》２，页８９；卷７，《真宗纪》２，页１２２、１４１及１４３；卷１１，《仁宗纪》３，页２２７；

卷１２，《仁宗纪》４，页２３６及２４５；卷２８，《高宗纪》５，页５３１；卷３５，《孝宗纪》３，页６７５；卷１７８，《食

货》上６，《赈恤》，页４３３８；卷３４７，《朱服传》，页１１００４；卷３８５，《龚茂良传》，页１１８４３。《长编》，

卷７３，大中祥符三年夏四月甲寅，页１６６３；卷１９１，嘉祐五年五月戊子，页４６２２。范祖禹：《救疾

疫札子》，《全宋文》，卷２１３９，《范祖禹》２５，页１７７。

宋朝政府面对疾疫时采取祈神措施的情况，可参考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７０本第１分（１９９９年），页１３９—１４３。

《长编》，卷４７，咸平三年五月甲辰，页１０１９。

（宋）吴自牧：《梦粱录》（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１９８２年），卷３，《五月》，页１９；陈元靓：《岁时

广记》，收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１２册，卷５，《辟瘟丹》，页５；范成大：《吴郡志》，收于《宋元方志

丛刊》，卷２，《风俗》，页９。

陈元靓：《岁时广记》，卷５，《煎术汤》，页６；同卷，《烧丁香》，页７。

关于祭瘟神、傩禓殴疫与宋代巫术的关系，我们会在后章讨论，此处暂从略。至于宋代疫疾与瘟

神及傩禓的关系，参考陈元朋《〈夷坚志〉中所见之南宋瘟神信仰》一文及下列三书：ＰａｕｌＲ．

Ｋａｔｚ，犇犲犿狅狀 犎狅狉犱犲狊犪狀犱犅狌狉狀犻狀犵犅狅犪狋狊牶犜犺犲犆狌犾狋狅犳 犕犪狉狊犺犪犾犠犲狀犻狀犔犪狋犲犐犿狆犲狉犻犪犾

犆犺犲犽犻犪狀犵（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ｐ．４９ ７５；萧兵：《傩蜡之

风———长江流域宗教戏剧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页２０１—２３３；［日］田仲一

成：《中国巫系演剧研究》（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１９９３年），页１３４—１４１。



对于政府及民间这些反应，部分官僚及士大夫或斥其“以神怪衒愚

俗”①，然而其中的批评也透露了一般民众的无奈：

江南病疫之家，往往至亲皆绝迹，不敢问疾，恐相染也。药饵食饮，

无人主张，往往不得活。此何理也？死生命也，何畏焉？使可避而免，

则世无死者矣。②

这种近乎毫不抵抗、引颈就戮的态度，事实上未必尽得人心。③ 可惜的

是，宋代医家对这类疾病无法提出有效的控制方法，结果民众不得不去寻求

正统医疗方式外的其他对策。④ 就此点而论，疾病横行及瘟疫流播，实在是

巫风盛行或巫觋信仰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自然因素，精英们“信巫不信医”

的指责，其实也是建基于此。

翻开上面这张“病历”表，我们可以发现，相对医师而言，巫觋往往更能

为病者解释致病的原因，归纳起来，断症的巫觋与求医者都相信，这些一般

医师无法治愈的恶疾或疫症，病源有三：妖鬼作祟凭附、神鬼示惩及触犯禁

忌。譬如例４的田家妇、例７的卫氏故妻、例１１的沈富父亲、例１５的沈氏

女、例２３的张氏女、例２５的胡氏妻及例４６的永春丞女等人，即为狐魅厉鬼

凭附作祟；例３７的胡廿四全家染疫，实因父子戕害人命，而例４０的范砺则

以排佛故，双双为鬼神所惩；至若例２９的童八八和例４１的民女，则分别触

犯陶太尉及井中伏尸伤鬼之禁忌。

或许有人会以为这些巫觋的疾病观事涉鬼神，不足为信，仅为愚民之伎

俩而已；然而，宋代不少医家的言论其实也多涉神怪，姑勿论他们是否确信

其事，⑤但医生的解释尚且如此，何况是一般人的疾病观呢。更有甚者，真宗

咸平五年（１００２）即有诏禁医生勿用邪法诏：“医师疗疾，当按方论。若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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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长编》，卷９１，天禧二年夏四月辛亥，页２１１１—２１１２。

朱翌（１０９７—１１６７）：《猗觉寮杂记》，收于《笔记小说大观》，第６册，卷下，页１３。

例如刘攽就曾因之作《逐伯强词》，其自称：“宝元二年（１０３９），余羁旅淮南，医来言曰：今兹岁多

疾疫。余因作文以逐伯强。伯强，厉也，能为疫，故逐之。”见陈思《两宋名贤小集》（《文渊阁四库

全书》本），卷６４，刘攽《逐伯强词》，页３。

陈元朋：《〈夷坚志〉中所见之南宋瘟神信仰》，页５４。

陈元朋就举当时名医庞安时及陈言等为例，但指出他们未必真正认同这些光怪陆离之论，只是

在面对无法应付的传染病时，唯有将一些早已流传的“辟疫良方”纂摭起来，聊备一格。见陈元

朋《〈夷坚志〉中所见之南宋瘟神信仰》，页５１。



邪法，伤人肤体者，以故杀伤论。”①医生治病也兼用富巫术色彩的方法，医、

巫的界线究竟若何？信巫不信医是否必然是愚民所为？而时人的疾病观，

于此或可见一斑，例１３及例４２中延巫治病者自身即为医师。

此外，即使医师在诊断后能指出病源，但我很怀疑民众是否能真正明

白这些复杂难明的医理。② 龚鼎臣批评民众信巫不信医时的观察，颇堪

玩味：

《周官》载医掌养万民之疾病。盖凡受疾者，举可治也，唯久之不

治，遂革以死，未见其有始疾而不可治者也。巴楚之地，俗信巫鬼，实自

古而然。当五气目沴，或致疠疫之苦，率以谓天，被是疾，非医药所能

攻，故请祷鬼神无少暇，鸡豚鸭羊之荐虽恐不丰。迨其不能，则莫不自

咎事鬼神之未至。或幸而愈，乃曰，由祷之勤也，荐之数也，不然，乌能

与天时抗乎！又有治之不早，其疾气之毒日相熏灼，一家之人皆至乎

病，故亲友之厚，百步之外不敢望其门庐。以至得病之家，惧相迁染，子

畏其父，妇避其夫。若富财之人，尚得一巫觋守之，其穷匮者独僵卧呻

吟一室而已。如是，则不特绝医药之馈，其饮食之给盖亦阙如，是以死

者未尝不十八九，而民终不悟。余尝访于人，其患非它，繇觋师之胜医

耳。呜呼，觋者岂能必胜诸医哉！其所胜之者，盖世俗之人易以邪惑

也。夫疾病干诸内，神鬼冥诸外，良药所以治内也。今不务除疾于内，

而专求外福之来，及其甚也，其存恤讯问之宜不得相通，不其谬欤！夫

稼茂田畴，为螟■所害，唯能悉除螟■，则稼之秀可实也。家畜高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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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长编》，卷５２，咸平五年八月乙酉，页１１４８。

笔者对医学理论与思想认识不多，这里只引《宋史》关于名医钱乙的一些记载。《宋史》，卷４６２，

《方伎传》下，页１２５２２—１３５２３载：“皇子病瘈瘲，（钱）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以愈疾

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广亲宗子病，诊之曰：‘此可毋药而愈。’其幼在

傍，指之曰：‘是且暴疾惊人，后三日过午，可无恙。’其家恚，不答。明日，幼果发痫甚急，召乙治

之，三日愈。问其故，曰：‘火色直视，心与肝俱受邪。过午者，所用时当更也。’王子病呕泄，他医

与刚剂，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热，脾且伤，奈何复燥之？将不得前后溲。’与之石膏汤，王不信，

谢去。信宿寖剧，竟如言而效。士病咳，面青而光，气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

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强予药。明日，曰：‘吾药再泻肝，而不少却；三补肺，而益虚，

又加唇白，法当三日死。今尚能粥，当过期。’居五日而绝。”从这几个事例中，我们可以想见即使

是精英阶层也未必完全明其所以，何况是一般民众？关于宋代医学理论与思想，可参考严世芸

《宋代医家学术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盗入其门，主人操刃持梃，或杀或捕，则赀之厚可全也。人之身亦然，冒

阴阳之气，辄遇疠疫，当得医者察声视色，按脉授药，使离诸腹心肝膈，

然后其体可平。若不医之用，曷异不除螟■而望稼穑之实，不驱盗贼而

求家赀之全，决不可得……而虑巴賨之俗尚安故态，不知医效之神，倍

祷淫祀之鬼，故刻词以告。①

解读这段资料，除了依循作者的精英视角，指出愚民无知、巫觋装神弄

鬼外，其实从侧面来看，或可反映民众在面对疾病时，特别是在“医药不能

攻”的瘟疫侵袭下，既无法了解高深莫名的病理，而当疫症辗转传染、求助无

门之际，巫觋正可为他们解难去厄。巫觋对民众的重要处，“若富财之人，尚

得一巫觋守之，其穷匮者独僵卧呻吟一室而已”，正是最好的注脚。胡颖对

士人的批评，可反映医理既难明白，或即使明白了也无济于事，故反不若巫

觋的可倚赖：

但李学谕既为士人，当晓义理，岂不知人之疾病，或因起居之失节，

或因饮食之过伤，或因血气之衰，或因风邪之袭，但当惟医药之是急，不

当于鬼神而致疑。而乃谓其父病之由，起于师巫之咒，钉神之胁，则父

之痛在胁，钉神之心，则父之痛在心，此何等齐东野人之语，而发于学者

之口哉！②

知识分子尚且如此，何况一般民众呢？

要疗治疾病，必先找出病源，然后才可以对症下药，上述“病历”中诸例，

巫者均能道出引致疾病的原因；同时，这种疾病观也能向病者解释致病的更

根本原因：何以不幸降临其身？何以是自己而不是其他人罹染恶疾？③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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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龚鼎臣：《述医》，《全宋文》，卷９３１，《龚鼎臣》，页２５４—２５５。

胡石壁：《巫觋以左道疑众者当治士人惑于异者亦可责》，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

金元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卷１４，《巫觋》，页５４８。

医疗人类学之父Ｗ．Ｈ．Ｒ．Ｒｉｖｅｒｓ（１８６４—１９２２）曾说过：“自然因素的致病因，通常只见于小病，

且由病人自理，直到威胁生命时才会想到是被作巫术。”而医疗人类学就认为，病人求助于巫医

时，巫医给的不在症状之去除，也不在解释“疾病如何得来的？”而在给病人了解“为何是你，而不

是别人？”在给病人一个超越经验、超越病痛的解释。见张珣《疾病与文化———台湾民间医疗人

类学研究论集》（台北：稻乡出版社，１９９４年），页２３。Ｒｉｖｅｒｓ之论，可参考其一部经典小书，Ｗ．

Ｈ．Ｒ．Ｒｉｖｅｒｓ，犕犲犱犻犮犻狀犲，犕犪犵犻犮犪狀犱犚犲犾犻犵犻狅狀（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１）。



１１、２３、３７、４０的巫觋即合理地为病人找出这种病祸之因。）对病者而言，这

既有助疏导不安，接下来的疗法疗程自然就较有把握，这也是巫觋较医师之

更高明处。

　　二、 巫觋使用的疗病方法及成效

论者以为，巫觋治病的手段是不问病征但求病由，而以祷神驱邪为主，

故巫觋治病的特点，首先是根据征兆、占卜或请神问鬼等方式查知病由，而

不是直接针对病症下药。① 此说稍嫌笼统，也较难明白时人信用其法的原

因。宋代巫觋用以疗病的方法其实很多，但大体来说，可归纳为祷解、禳除

和医疗给药三大类。

巫觋身为人与鬼神之间的桥梁，占卜以断诊，请神以遏病，这种祷解式

的治疗方法是最寻常不已的，晁公遡谓硖中之郡“疾则谢毉却药，召巫师刲

羊豕以请于神”②，张栻则批评“愚民无知，病不服药，妄听师巫淫祀谄祷”③，

统治精英往往责之谓“凡遇疾病，不事医药，听命于巫，次卜求神，杀牲为

祭”④。不过，贤如陆游，在面对疾病时也依巫觋的指示，“剪纸招魂魄”⑤。

事实上，就患者的角度而论，巫觋这个诊断与疗程实有其自身的理据逻辑，

“病历”表中例２５、２９、４７的巫觋即透过占卜诊症，指出病源；在这个断症的

基础上，巫觋就可善用其通灵身份，进行治疗，或替病人向具灵力的鬼神祈

谢去疾，或向作祟的妖魅祷求宽免。前者如例２１的巫觋翁吉师即代人向所

事的神祇“问事治病”，例３４的巫觋请神附体疗病，例３３、３８的巫觋所侍奉

的瘟神，虽有点邪门，惟也是“凡有疾者，必使来致祷”；至于例２３的巫觋为

吉" 之休死妻，例２９的巫觋劝童八八切勿干犯陶太尉庙等，则是为病人向

作祟的神鬼讨价还价。

神鬼之意难测，是以祷解并不能医治所有疾病，巫觋既为通灵者，自然

也成为病者的驱魔人，形形色色的禳除巫术乃宋代巫觋的另一重要疗病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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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６２—６３。

晁公遡：《嵩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５０，《定慧院记》，页１。

张栻：《南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５，《谕俗文》，页１７。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１３３，页６５６２；《刑法》２之１５２，页６５７１。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６５，《病后作》，页９１０。



段，例１９的陶彖在儿子得异疾时，就“聘谒巫祝，厌胜百方”①。用我们搜集

到的病历来说，巫觋以禳除方法治病的合共有１９例（例１、４、６、１０、１３、１５、

１６、１９、２０、２４、２８、３０、３１、３６、３９—４２、４５），其中或结檀场作法，或鸣金咒诅，

或禹步持剑，除妖去病。其中例４、２４、２８的巫觋更是法力高强，前者登火

轮、逐狐妖；乐平群巫则持刀吹角、诵水火轮咒以驱疫鬼；至若村巫马氏子，

绯衣结队、践瓦立砖等惊人之术，更俨如伏魔去病的大萨满。上述种种，对

不幸为病魔所缠的民众来说，正不失为对症下药者，如例１３中婺源石田村

能免为疫病所蹂躏，民众即以为得巫觋并力禳禬所致；而例１６福州大悲巫

施法治蛊，助处女去孕除祸，验证鲤鱼为祟，既找出病源，治疗又成功，是人

所公认的事实。

据前一节表６所载诸例，时人往往指出民众佞巫则必“屏医却药”，但有

趣的是，医疗给药其实也是巫觋治病的一种重要方法。姑且不谈医师是否

出自巫觋，毕竟以宋代来说，实已年代久远，不足为论；惟倘若我们认定巫觋

能蓄蛊害人，②而人类的药物知识本来就多源于中毒，药、毒本一家，③则巫

觋具有丰富的医药知识，并不可怪，蔡襄知泉州时就对“巫觋主病、蛊毒杀人

之类，皆痛断绝之”④。宋代巫觋为病人治病除妖时，的确会使用药物，⑤如

例１７练师中欲治女儿怪病，即“呼巫访药”，例２的巫祝以符水治疗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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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厌”在古书中与“压”通假，“厌胜”一词，依字义为“压伏而制胜”，亦即通俗所谓的“避邪制

煞”，见吕理政《传统信仰与现代社会———台湾民间信仰研究论集》（台北：稻乡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页４５。元祐（１０８６—１０９３）年间太常博士颜复曾建言：“又请考正祀典，凡干谶纬曲学、污

条陋制、道流醮谢、术家厌胜之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群祀尽合圣人之经，为后世法。”见《宋

史》，卷３４７，《颜复传》，页１１００９。施清臣《翻古丛编》，收于《说郛三种》，１００卷本，卷３６，页

１４载：“民之庐舍，衢陌直冲，必设石人，或植片石，题镌曰：石敢当，以寓厌禳之旨。”可见厌

胜非指某种特定的法术，而是泛指在手段和方式上带有“压伏而制胜”的法术，当然也包括

巫术。

范祖禹：《集贤院学士致仕高公墓志铭》，《全宋文》，卷２１５４，《范祖禹》４０，页２６载：“衢民好巫

鬼，毛氏、柴氏二十余家世畜蛊毒，有小忿即毒之，每闰岁杀人尤多。”又见《宋史》，卷４２６，《循

吏·高赋传》，页１２７０３。

《鹖冠子·环流》即云：“积毒为药，工以为医”，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详见李零《药毒一家》，《中国

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页２８—３８。

《长编》，卷１８７，嘉祐三年秋七月癸酉，页４５１６；欧阳修：《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全宋文》，

卷７５６，《欧阳修》９４，页３７８。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并不多见，木村明史最近的讨论，开始注意到《夷坚志》在巫觋用药上的记

载，见木村明史《宋代の民间医疗と巫觋观———地方官による巫觋取缔の一侧面》，页８—１０。



蛀牙腮肿，也极可能有药物的成分，而陆游也有“俗巫医不艺，呜呼安托命，

我始屏药囊，治疾以清静”之诗句；①《夷坚志》另有两则例子亦提到巫觋

用药：

乐平螺坑市织纱卢匠，娶程山人女。屋后有林麓，薄晚出游，逢一

士人，风流酝藉，辄相戏狎，随至其室，逼与同寝。家人有觇见者，就祝

之，乃为长蛇缴绕数匝，时呈舌于女唇吻中。卢大惊，拊几呼谕之，女笑

曰：“尔何言之谬，此是好士大夫，爱怜我，故相拥持，岂汝贱愚工匠之

比，奈何反谤以为妖类！”卢出外思其策。里中江巫言能治，即被发跣

足，跳梁而前，鸣鼓吹角，以张其势。蛇睢睢自若。江命煎油大锅，通夕

作诀愈力，女怒告曰：“无聒我恩人。”举衾覆之，蛇亦缩首衾下。江度其

无能为，用绳串竹筒套其颈，使侣伴绯衣高冠十辈，分东西立，杂击铜铁

器，五人拽女向东，五人拽蛇向西，如此者五，方得解女身之缠缚，遂与

众斫蛇碎之，投之油锅内。程氏救之无及，洒泪移时，欲与俱死。于是

使吞符以正其心神，饵药以涤其肠胃，逾月始平。②

又：

乾道七年（１１７１），鄱阳乡民郑小五合宅染疫疠，贫甚，飦粥不能给。

欲召医巫买药，空无所有，但得一毡笠，倩牙侩王三鬻之，可值千钱。③

前一例捉妖的性质强于疗疾（当然，妖鬼作祟，以病害人，二者其实很难

清楚分辨），后一例召巫买药的行动则未有落实，故未收于我们的“病历”表

内，然其中自能一窥当时巫觋用药的情况。“饵药以涤其肠胃，逾月始平”，

其成效也受到肯定，难怪贫民郑小五全家染上瘟疫时，为延请医巫买药，不

惜典毡卖笠。至于例５的京师神巫张氏，以针治诸疾，多见效用；前节中，表

６例１２．１的巫觋则被官府“勒改业归农及攻习针灸方脉”，均反映宋代巫觋

有能掌握卓越的针砭疗术，享誉士林。

另一方面，在处理棘手的瘟疫时，巫觋也有其治疗办法，陈元靓曾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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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１，《病中作》，页１５。

《夷坚志》，三志辛卷５，《程山人女》，页１４２５。

《夷坚志》，支乙卷７，《王牙侩》，页８５１—８５２。



部分男觋女巫，“写符篆以鬻于人，云宜田蚕辟灾疫，佩者戴者信以为然”①。

不过，更多的情况却如“病历”表中例８、９、３８及表６例４的描述，瘟疫恶疾

除了对病者造成苦痛外，也使其家人邻里产生恐慌，大家都害怕被传染而罹

难；而巫觋在医治感染者时，都好用隔离的方法，却因此往往受到人们的狠

批，如例３８陈俞就以此将有关的巫觋缚而逐之。相似的例子其实很多，如

叶安仁知赣县，“吴楚之旧，春夏疫作，率惟巫是听，虽骨肉绝不相往来”②；而

淳祐（１２４１—１２５２）年间欧阳守道与吉州官员讨论郡政时也提到：

盖疫气南方为甚……此邦巫鬼之俗，才遇有病，凡盥衣冠洗涤秽恶，

皆切禁之，昼不许启门，夜不许燃灯，务使为幽囚以听命……且禁绝亲戚

之往来亲问者，虽医药亦不得自由……故民家一遇此病，死者相继。③

士大夫面对这些情况，多归咎于巫觋假神以利己，④或指出疫疠之所生，实由

于“沟洫不通，气郁不泄”，故主张疏浚河道。⑤

上述批评自有其道理，巫觋中确不乏以此行骗者，但我们也可以换一个

角度去看，宋人之所以害怕瘟疫，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该病的“传染”特性，

“瘟疫是会传染的疾病”这样的概念，对宋人而言是一种常识。⑥ 因此，消极

来说，要卫生防病，隔离病者不失为一种重要的医疗方法，《三朝北盟会编》

提到女真人的相类情况：“其疾病，则无医药，尚巫祝，病则巫者杀猪狗以禳

之，或车载病人之深山大谷以避之。”⑦就此而论，巫觋其实掌握了传染病的

一些特质，也提出相应的隔离疗法，士大夫的批评，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弊，也

并不公平，事实上政府就曾使用隔离方法对付瘟疫。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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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陈元靓：《岁时广记》，卷１８，《出北门》，页１１。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４４，《叶安仁墓志铭》，页１８。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４，《与王吉州论郡政书》，页１４—１６；（宋）佚名：《湖海新闻夷坚续

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卷２，《拾遗门·祛病疫惑》，页６８。

彭龟年：《止堂集》，卷１５，《安福县祭疫疠神文》，页１１。

朱熹：《朱熹集》，卷８８，《龙图阁直学士吴公神道碑》，页４５２６。

陈元朋：《〈夷坚志〉中所见之南宋瘟神信仰》，页５４。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卷３，重和二年正月十日，页５。

朱翌就指出：“晋王彪之传云：‘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

日不得入宫。’国家且如此，况民间乎？此令一下，至今成风。”见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页１３。

由此可见，用隔离对付瘟疫，是早已流行的医疗方法，巫觋只是掌握了这种“医学方法”而已。



“医药不足”往往是宋代或后世的精英判定巫觋信仰流行的原因，故要

“惩巫”就必须“扬医”。然而有趣的是，持此论的学者亦同意宋代的“巫祝一

般都懂得一点医药知识”，不过，“他们总是寓科学于迷信之中，使医药科学

失去了光彩”。① 关于科学与迷信的批评，我们会在后面再加讨论，惟巫觋能

像医生一般，向病人治疗给药，自亦易为人所信用。至于巫觋医治病人的实

际成效，“病历”表中成功的例子有１３个（例２、４、５、１３、１５、１６、２３、２４、２８、２９、

３４、４１、４５），失败的有２０例（例６、７、１０、１２、１４、１７、１８、２０、２２、２６、２７、３０—３２、

３６、３７、３９、４２—４４），其他１４例则不详；以医术著称的巫觋大有人在，如婺源

金乡的巫觋张生就“最善疗人疾病”②。

由于史料有限，故病历表能提供的例子不多，以之作深入的分析并不科

学。然而，我们仍可从中获得一个具体印象：巫觋替人治病的成功和失败

比例相差不算太大。况且，我们可估计其中不乏士大夫的主观记述和诠释，

偏差自可想见。更重要的是，巫觋能成功治病禳灾的例子既然不罕见，那么

对饱受疫病苦缠的人来说，延巫求医其实至为寻常；就这方面而言，宋代巫

觋信仰流行，个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

第五节　小　　结

宋代社会中，民众“信巫不信医”的情况非常普遍。巫风盛行的原因，士

大夫往往认为是由于文化落后及医疗设施不足所致，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的

事实根据，惟迎巫疗疾的例子既不限于下层百姓，发生的地点也不止于穷乡

僻壤，故士大夫的批评稍嫌片面，也不脱精英话语的有色目光，当时众多“巫

医并举”的例子，正好是一种有力的反驳。

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理论，似乎很能解释宋人并举巫医的原因，但他将

巫术活动与医疗科学截然分开，既不符合历史真相，也不能摆脱第三者叙述

的窠臼。其实，愈来愈多学者注意到巫觋在医学上的技能，英国巫术史权威

基思·汤玛士（ＫｅｉｔｈＴｈｏｍａｓ）就指出巫觋能够利用累积了几个世纪的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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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史继刚：《宋代的惩“巫”扬“医”》，页６６。

《夷坚志》，支丁卷４，《张妖巫》，页９９５。



的“本草学”，开方配药，为人诊断普通病症，成功治愈病人；而更加重要的

是，巫术医学早已凸显了现代医学中有关心理治疗的“宽慰作用”（ｐｌａｃｅｂｏ

ｅｆｆｅｃｔ），巫觋是“通过病人的心理而不是通过其身体治愈他们的”，“巫觋宣

称他们治不好那些不相信他们的人”。① 法国结构人类学大师克洛德·列

维 斯特劳斯（Ｃｌａｕｄｅ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０８—２００９）对巫术医学的阐释，更能

令我们理解这种心理治疗的“真相”：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某些巫术实践的效应。不过我们同时也看到，

巫术的效应须以对它的迷信为其条件。后者有三个互补的方面：第

一，巫觋相信他的技术的效应；第二，病人或受难者相信巫觋的威力；最

后，共同体的信念和期望，它们始终像一种引力场那样起着作用，而巫

觋和受术者的关系便存在于和被规定于其中。②

我们在前节有关宋代巫觋及民众的疾病观、巫觋使用的医疗方法及成

效等的分析，对应基思·汤玛士及列维 斯特劳斯的观点，或能合理地解释

宋人信用巫觋治病的原因。

不过，若从心理角度去解释巫医流行原因的观点，其实仍然有很强的

“以今代古”色彩，推展下去的结论也值得商榷，例如列维 斯特劳斯在上面

的讨论，就认为巫觋、病人及群众三者的心理体验，构成了一种“虚构的解释

系统”③，他这个说法很容易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当然这不是列维 斯特劳

斯的原意）：宋人信奉巫医的原因，是由于包括治病的巫觋（其中有些是存

心弄虚作假者）、接受治疗的病人和相关的群众在内的集体心理所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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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ＫｅｉｔｈＴｈｏｍａｓ，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犇犲犮犾犻狀犲狅犳犕犪犵犻犮 （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ｐｐ．２０４ ２１１．此书已出中译本，见［英］基思·托马斯著，芮传明、梅检华译《１６和１７世

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９年）。

［法］克洛德·列维 斯特劳斯著，谢维扬、俞宣孟译：《结构人类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页１７８。

列维 斯特劳斯认为：“这种真实性本身就不明的虚构———它是由一些操作程序和表述所组成的

一种虚构———是建立在三种体验之上的：首先，是萨满本人的体验。如果他的萨满职业是真的

（或即使不是真的，而不过是由于他实践了那一行），他就经历着身心感应性的特殊状态；其次，

是病人的体验，他可能体验到也可能未体验到他的状态的好转；再次，是公众的体验，他们也参

与了治疗，并体验到一种热情和理智与情感上的满足，这些形成了一种集体的支持；而这种体验

又导致了一个新的循环。”见克洛德·列维 斯特劳斯著，谢维扬、愈宣孟译《结构人类学》，页１９１。



来说，即是巫觋招摇撞骗和民众愚昧无知造就了一片迷信的妖氛。这样，我

们又回到了宋代精英分子的结论，重复弗雷泽指巫术是“伪科学”之论，只是

我们多花了一些笔墨在解释民众愚昧的心理究竟若何而已。笔者对这种看

法有保留。的确，人类学家对原始民族巫术心理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不少

有用的视角和材料，但其中其实也有不少限制和谬误，杰出的英国人类学家

埃文斯 普理查德（Ｅ．Ｅ．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即曾对此大加鞭挞，并指出其中

的要害：“它们都未曾而且也未能得到充分的历史证据的支持，不具有可

信性。”①

表８的“病历”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历史数据，正如我们在前节所

见，单以愚昧和迷信并不足以解释时人信用巫医的原因。“病历”表的资料

显示，宋人在面对疾病时，无论从解释病源、诊症下药或禳疫去瘟的成效来

说，访聘巫医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和有用的选择。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医疗

人类学给予我们很重要的启示：

每个次医疗系统有它的一套理论以解释病因、症状的发作、病的过

程、治疗的方式等，每个次体系的这套解释理论均与其历史社会背景有

关，各有其不同的意义、价值。而“专业人员”次体系与另外二个次体系

“大众医疗”及“土俗医生”最大差别即在疾病与生病之差。疾病

（ｄｉｓｅａｓｅ）是生理上或心理上失调引起的疾病，生病（ｉｌｌｎｅｓｓ）是因上述疾

病引起的个人心理或社会文化上的反应。Ｋｌｅｉｎｍａｎ认为专业人员重

“疾病”的解释而大众医疗与土俗医生则重“生病”之解释。②

宋人对巫觋这种“土俗医生”的倚赖，与现代先进的医疗文明相依，其实都是

在其历史社会背景覆盖下的医疗系统中对应疾病的方法。或正如学者所

云，即“信仰”与“行为”的综合体，换言之，对于一个病患者而言，即使是诉之

于鬼神的行为，亦可将之归于“求医”的范畴中———至少这是他个人所寻求

的解决方法。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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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英］Ｅ．Ｅ．埃文斯 普理查德（Ｅ．Ｅ．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著，孙尚扬译：《原始宗教理论》（北京：商务

印书馆，２００１年），页２７。有关其对这些心理学理论的批判，见页２４—５６。

张珣：《疾病与文化———台湾民间医疗人类学研究论集》，页７。

陈元朋：《〈夷坚志〉中所见之南宋瘟神信仰》，页３９。



巫觋作为医疗系统的一部分，以史实证据而论，毋庸置疑，表６中的例

２、３．２、１２．１、１３．１均可见到官僚在镇压巫觋时，就惯令其改业为医。太宗淳

化三年（９９２）十一月二十九日下了一道很重要的诏令：

两浙诸州，先有衣绯裙、中单，执刀吹角，称治病巫者，并严加禁断，

吏谨捕之。犯者以造妖惑众论，置于法。①

“治病巫”这一个称号，凸出了巫觋在医疗系统中的角色、能力，即便是对其

加以镇压的统治精英，也不得不承认巫觋在医疗方面所掌握的技艺；更加值

得注意的是，“衣绯裙、中单，执刀吹角”这个描述，与台湾现代民间的土俗医

生———童乩，无论是外表还是治疗方法，都十分相似。② 宋人并举巫医的心

理，我们不一定完全明白，徒以后设的科学角度，鞭挞其迷信落后，并不合

理；而社会人类学对原始民族的宗教巫术心理的分析，只能提供一种解释，

毕竟那已是千载往事。不过，从我们搜集到的宋代史料来看，配合医疗人类

学的视角，在瘟疫横行与疾病肆虐的环境下，巫觋作为医疗系统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宋人信奉巫觋这个客观情况的原因却清楚易见，宋代巫风盛

行，本章的讨论，或可给予一个重要的分析切入点。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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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５，页６４９８；宋太宗：《禁两浙诸州治病巫诏》，《全宋文》，卷７４，《宋太

宗》１２，页３１２。

见张珣《疾病与文化———台湾民间医疗人类学研究论集》，特别是第六章《民俗医生：童乩》，页

７９—８９。

拙著初版刊行后，学者在宋代医药与巫术、民间信仰的关系等方面有不少更深入的讨论，读者或

可参考。见下列各文：ＴＪＨｉｎｒｉｃｈｓ，犜犺犲犕犲犱犻犮犪犾犜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犻狀犵狅犳犌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犪狀犱犛狅狌狋犺犲狉狀

犆狌狊狋狅犿狊犻狀犛狅狀犵犇狔狀犪狊狋狔犆犺犻狀犪（９６０ １２７９犆．犈．）（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３）；Ａｓａｆ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犜犺犲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犕犲犱犻犮犻狀犲牶犛狅狀犵犇狔狀犪狊狋狔，９６０ １２００，

（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９）；王章伟：《文明推进中的现实与想象———宋代岭南

的巫觋巫术》，《新史学》，第２３卷第２期，２０１２年，页１—５５；韩毅：《政府治理与医学发展：宋代

医事诏令研究》（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４年）；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北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补记：本书修订稿完成后，承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平田茂树教授寄赠其高

足王燕萍新著《宋代人の知识体系における巫觋の位置づけ》一文（载于《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

论丛》，第１８号，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页５３—７４），其中深入探讨巫觋在宋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读者

应加参考。



第五章　驱 逐 捣 蛋 者

———巫觋信仰流行的原因

第一节　引　　言

我们利用“医疗”作为切入点的分析已经显示，宋代巫风盛行，实在与其

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环境关系至大。饶有趣味的是，宋代文化发达，在儒

学复兴的理性传统下，在佛道二教及神祠信仰广为流被的宗教气氛中，这种

源于古代信仰仪式的巫觋巫术却仍能在当时流播，个中的因由究竟若何？

除了医治疾病外，宋人在延请巫觋禳灾去祸时，“驱逐捣蛋者”背后的是什么

样的心态？① 巫觋又能提供何种慰人心灵的技法？②

另一方面，以巫觋信仰自身的历史而言，宋代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

期，宋朝政府改变了以前各朝的成规，废太卜署，官方祭祀中不再任用巫觋，

巫觋从此完全没入民间。在缺乏官方制度及宗教组织的支持下，宋代巫风

依然大盛，我们不禁要问，宋代巫觋信仰究竟又依靠哪些方法和机制延续和

传播开去？上述两个问题，除了涉及宗教信仰等民俗心理外，也关乎民间社

会的构成问题，是以考察宋代巫觋信仰流行的原因，意义其实很大。

①

②

心理因素是巫术存在很重要的基础，这是大家公认的，瞿海源研究台湾民间的巫术行为时，就指

出我们必须注意巫术行为在现代社会里也不可能完全衰落而消失，心理分析学派的精神医师一

再指出现代人的焦虑和心理问题，这不但使得不少现代人活得痛苦，也使宗教和巫术的存在有

其现代人心理需要的基础。见瞿海源《术数、巫术与宗教行为的变迁与变异》，载于《“国科委”研

究汇刊：人文及社会科学》，３卷２期（１９９３年７月），页１２５。宋兆麟也引广州总工会的一项对

青年有关命运观的调查结果，指出只要巫教存在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还存在，某些人意识中

还有宿命的鬼神观念，一旦气候适宜，就会重新出现巫教的活动。见宋兆麟《巫觋———人与鬼神

之间》（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页３８９。

ＭａｒｃｅｌＭａｕｓｓ（１８７２—１９５０）认为巫术是一种技术，就像工匠和医生等一样，施行巫术者知道如

何去做，他们于这方面很灵敏也很有技巧。见 ＭａｒｃｅｌＭａｕｓｓ，犃犌犲狀犲狉犪犾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犕犪犵犻犮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Ｋ．Ｐａｕｌ，１９７２），ｐ．１４４。



本章会首先讨论宋人尚鬼信巫的风俗和巫觋通神的技艺，借以了解巫

风盛行的基础；然后再由巫觋身份的传承方法、巫觋信仰得以绵延下去的地

域文化及信仰仪式因素，并及其寄生的地域机制，剖析宋代巫觋信仰得以广

泛流播的原因。从中我们可以看见一种历史传统深厚的民俗信仰，如何在

旧有的文化环境及崭新的政治情势下，幸存于国家与社会之间。

第二节　鬼神信仰与事鬼神者

　　一、 宋人的鬼信仰

有关中国的鬼神观念，绝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全，也不是本书的要旨，然

而研究巫觋信仰的学者都认为，鬼信仰实在是巫觋信仰的中心。① 宋代的情

况似乎也不例外，沈宗宪在解释宋代的史书方志往往连称“好鬼信巫”时，指

出惟其好鬼，相信一切人事均受制于另一个超自然世界，一旦日常生活有所

不顺，就必须邀巫对治，故巫与鬼神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②日本学者金井德

幸对南宋社稷与祠庙的研究，也注意到鬼信仰登场与巫觋的关系。③ 因此，

要讨论宋人信奉巫觋信仰的原因，自须对当时的鬼神观稍加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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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ＬｉｎＦｕｓｈｉｈ，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犺犪犿犪狀狊犪狀犱犛犺犪犿犪狀犻狊犿犻狀狋犺犲犆犺犻犪狀犵狀犪狀犃狉犲犪犇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犛犻狓

犇狔狀犪狊狋犻犲狊犘犲狉犻狅犱（３狉犱 ６狋犺犮犲狀狋狌狉狔犃．犇．）（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４），

ｐ．１３１．

沈宗宪：《宋代民间祠祀与政府政策》，《大陆杂志》，９１卷６期（１９９５年１２月），页２７—２８；沈宗

宪：《国家祀典与左道妖异———宋代信仰与政治关系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２０００年），页２１。

［日］金井德幸：《南宋における社稷坛と祠庙について———鬼の信仰を中心として》，载于酒

井忠夫编《山崎宏先生颂寿纪念论集———台湾の宗教と中国文化》（东京：风响社，１９９２年），页

１９５、１９９—２０１；金井德幸：《南宋の祠庙と赐额について———释文珦と刘克庄の视点》，载于宋

代史研究会编《宋代の知识人———思想、制度、地域社会》（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９３年），页２７７；金

井德幸：《宋代荆湖南北路における鬼の信仰について———杀人祭鬼の周边》，原载于《驹泽大

学禅研究所年报》５（１９９４年），页４９—６４，今刊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３６号第１分册上

（１９９４年），页５６７—５７５；金井德幸：《宋代における妖神信仰と“吃菜事魔”、“杀人祭鬼”再考》，

原载于《立正大学东洋史论集》８（１９９５年），页１—１４，今刊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３７号第１

分册增刊（１９９５年），页３８８—３９５；金井德幸：《南宋妖神信仰素描———山魈と瘟鬼と社祠》，原

载于《驹泽大学禅研究所年报》７（１９９６年），页５１—６５，今刊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３８号第

１分册下（１９９６年），页５４—６１。



有一点必须先阐明，“鬼”与“神”的意义并不容易分辨，人死后为鬼，受

祀则被视为神，①故可认为可以民众心目中的实际效果去衡量，亦即以“灵

验”与否作为分类，一切灵验彰著，包括原为人鬼或精怪者，皆可被奉祀为

神，反之专以扰民害物又无何灵验事迹者，则归于鬼、怪之类。② 以宋朝政府

而言，除经政府许可认定外，民间所祀诸神，只不过是另一个鬼，等而下之则

为妖怪；而民间所谓的鬼其实也包含鬼神在内，鬼由何“质素”构成，并不是

关键，事神亦不必问其所从来。③ 因此，除了部分宗教人士或特定议题有清

楚所指外，宋人所谓的“鬼”与“神”，一般都没有严格分别；④而巫觋乃“事鬼

神者”，故我们的讨论也以此为基础。

关于宋人的鬼神观念，程颐、朱熹及其诸弟子等理学家似乎说得最多，

也最具系统和代表性，⑤其中陈淳的解释则最概括：

大抵鬼神只是阴阳二气之屈伸往来。自二气言之，神是阳之灵，鬼

是阴之灵。灵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来恁地活尔。自一气言之，则气之

方伸而来者属阳，为神；气之已屈而往者属阴，为鬼……《左传》曰：“心

之精爽，是谓魂魄。”《淮南子》曰：“阳神曰魂，阴神为魄。”“魂魄”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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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武雅士（ＡｒｔｈｕｒＰ．Ｗｏｌｆ，１９３２—２０１５）教授有一篇讨论有关中国人的鬼、神

和祖先的概念与关系的经典之作，应加参考。见 ＡｒｔｈｕｒＰ．Ｗｏｌｆ，“Ｇｏｄｓ，Ｇｈｏｓｔｓ，ａｎｄ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ｉｎＡｒｔｈｕｒＰ．Ｗｏｌｆ（ｅｄ．），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犪狀犱犚犻狋狌犪犾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狅犮犻犲狋狔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ｐｐ．１３１ １８２。又，本文已有张珣的中译本，见武雅士著，张

珣译《神，鬼和祖先》，《思与言》，３５卷３期（１９９７年９月），页２３３—２９２。文中就提到一个灵魂

被视为是鬼或祖先神灵，完全要看当事人是谁，“一个人的祖先即别人的鬼”，见页１４６。

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１９９６年），页５２—５３。另外，以民

俗学而言，在原始的神秘世界中，最初出现的是精怪，后来才有动物形的人鬼，神的观念通常要

比鬼产生得晚一点。见刘仲宇《中国精怪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页３３及

４１—４２。

沈宗宪：《宋代民间的幽冥世界观》（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３年），页８及１７６—１７７。

回应前注武雅士之论，宋人称家宅内庇护子孙的祖灵，有称“鬼”也有称“神”，兹举二例以明宋人

一般都将二者混合。何薳：《春渚纪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卷２，《杂记·中溜神》，页

３１载：“中溜之神，实司一家之事，而阴佑于人者，晨夕香火之奉，故不可不尽诚敬。”刘斧：《青琐

高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别集卷６，《大眼师》，页２４２载：“师云：彼人将死之，一

鬼入其室，召其魂，一鬼守其门，防家鬼之入救也。”

参见下列诸文：朱熹：《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卷４１，《答程允夫》，页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卷５２，《答汪长孺别纸》，页２６１１—２６１２。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年），卷３，《鬼神》，页５１—５２；卷１０１，《程子门人·谢显道》，页２５６４—２５６６。李石：《方舟

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８，《鬼神论》，页３—５。



正犹“精神”二字。神即是魂，精即是魄。魂属阳，为神；魄属阴，为

鬼……人自孩提至于壮，是气之伸，属神；中年以后，渐渐衰老，是气之

屈，属鬼。以生死论，则生者气之伸，死者气之屈。就死上论，则魂之升

者为神，魄之降者为鬼。魂气本乎天，故腾上；体魄本乎地，故降下……

鬼神情状，大概不过如此。①

这种阴阳二气的魂魄二元论，其来已久，读者当然不会感到陌生，②惟我

们同时亦需注意的是，学者对鬼神的看法可能与民众存在着很大的距离。③

事实上，就宋代笔记小说所记载的资料而言，其中就呈现了很多不同的

面相，长期从事宋代民间幽冥观研究的沈宗宪于这方面着力至多，他认为宋

代民间与知识界的鬼神观极为不同，如其中“躯体”是构成鬼形象的要素，与

传统儒家魂魄二分或理学家以“气”释鬼神者迥异；宋人理解的“鬼”，包括鬼

的构成要素、死后世界的情形，以及人鬼关系所透露的生死联系。至于宋人

对“神”的理解，也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不受经典限制；神和人的互动，一如

鬼和人的交往，神与人极为亲近的结果是，神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宋代民间

的鬼神观，同样呈现出对世俗荣华富贵的追求，以及对生命的不舍，从而影

响了宋人祠祭活动的内容。④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即使在知识界里，要有一个统一的鬼神观念，其

实也是难以想象的。廖咸惠最新的研究告诉我们，在死后世界观方面，宋代

士人于“理想”和“实践”上，实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宋代士人多有违离儒

家“远鬼神”的教训，他们和庶民大众一样，都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以及个

人在死后必然经历一个涤罪的过程。⑤ 是以综合而论，无论是士人阶级还是

民庶大众，大家都似乎肯定鬼神之存在，所谓“凡异物萃乎山泽，气之聚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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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陈淳：《北溪字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卷下，《鬼神》，页５６—５８。

关于中国古代的魂魄信仰，见马昌仪《中国灵魂信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页

３１—６２。

李建民最近即据笔记小说等民间信仰资料，对传统的灵魂观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既有趣又重

要，见李建民《尸体·骷髅·魂魄———传统灵魂观新考》，载于李建民《方术·医学·历史》（台

北：南天书局，２０００年），页３—２４。

沈宗宪：《国家祀典与左道妖异———宋代信仰与政治关系之研究》，页２３８。

ＨｓｉｅｎｈｕｅｉＬｉａｏ，“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Ａｆｔｅｒｌｉｆｅ：ＴｈｅＳｏｎｇＥｌｉｔｅｓＯｂｓｅｓ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ｅａｔｈ，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汉学研究》，２０卷１期（２００２年６月），页３９９—４４０。



鬼，又何足怪哉？故知鬼神之情状者，圣人也，见鬼神而惊惧者，常人也”①；

而人鬼是可以沟通的，这其实也是中国宗教的一个基本元素。②

人鬼互动既为宋人生活习俗的重要部分，所谓“民之所事，明则有官长，

幽则有鬼神”③，巫觋是沟通鬼神的桥梁，巫风盛行的背景基础自可理解。征

之于史册，宋代鬼风极之昌盛，如新安等处，“风俗尚鬼”，“朝夕如在鬼

窟”，④峡中一带则“人家多事鬼”⑤。驱逐捣蛋者背后的心态，就是相信鬼神

作祟，这正是宋代巫觋信仰流行的一个最基本因素。我们在第三章讨论宋

代巫风盛行的概况时，曾经详述当时右鬼尚巫的情形，总括来说，在宋代２４

路中，仅京畿路、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东路、秦凤路

７路未见右鬼崇巫风俗，而标明鬼俗与巫风关系最是密切的资料可谓汗牛

充栋（参阅第三章表２及表３）。

的确，尚鬼之风如此炽烈，替人们沟通鬼神的巫觋自然大行其道，其中

如江南西路的洪州“编氓右鬼，旧俗尚巫……爰从近岁，传习滋多”⑥、瑞州

“多禨鬼，故其民尊巫而淫祀”⑦；两浙路的庆元府“越俗禨鬼，史巫纷若”⑧、

台州“其乐鬼重巫，越之遗固尔耶”⑨；荆湖南路的潭州“昏淫之鬼，散在荆楚，

习尚尤甚……楚之为俗，荒于巫风，久其日矣，牢不可破”瑏瑠、衡州“湘楚间好

鬼神，事无文之祀，庙貌棋布……倦于巫工”瑏瑡；成都府路的雅州“俗右鬼神，

６４１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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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沔（９９６—１０６６）：《青琐高议序》，载于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卷４３５，《孙沔》２，页８８。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Ｂ．Ｅｂｒｅｙ＆ＰｅｔｅｒＮ．Ｇｒｅｇｏｒｙ（ｅｄｓ．），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犻狀犜犪狀犵犪狀犱犛狌狀犵犆犺犻狀犪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６．

郑侠（１０４１—１１１９）：《代祭崇应公祈雨文》，《全宋文》，卷２１７９，《郑侠》１１，页５８。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３，《鬼神》，页５３。

马永卿：《懒真子》，收于《笔记小说大观》（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第６

册，卷４，页７７。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以下简称《长编》），卷１０１，天圣元年十

一月戊戌，页２３４０—２３４１；徐松：《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礼》２０之１１，页７７０。

王象之：《舆地纪胜》（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３年），卷２７，《江南西路瑞州·风俗形势》，页２。

王元恭修，王厚孙、徐亮纂：《至正四明续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

卷９，《祠祀》，页１。

黄! 、齐硕等修，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３１，《祠庙门》，页１。
范西堂：《宁乡段七八起立怪祠》，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

书判清明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卷１４，《淫祀》，页５４４—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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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巫觋凭依祸福”①；福建路的漳州“自城邑至村墟，淫鬼之名号者至不

一……鼓巫风而张旺之”②、兴化军“俗敬鬼神，则受巫觋蛊惑之欺”③。这些

例子充分显示，宋代右鬼的风俗自然是巫觋信仰盛行的根本，但我们要探究

的是，在众多宗教的僧侣及祭司中，为何有那么多人会选择巫觋作为沟通鬼

神的媒介？何以史籍中的“右鬼”记载必定与“好巫”相连？

　　二、 巫觋的技艺

晚近研究宋代民间信仰的西方学者一般都认为，由于社会经济等因素

的转变，民众往往不需要职业祭司如僧侣或道士等的协助，自己就可与鬼神

通灵。④ 笔者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不敢轻率批评此论，但就本文搜集到

的资料而言，宋人延聘巫觋的情况绝不罕见，这应当如何解释呢？我们是否

可以如此大胆推论，宋代民间文化勃兴，佛道等制度化宗教的专业祭司已不

符合人们的需要，⑤在民间私自举行的非制度化宗教祭祀里，散播在民俗生

活中的巫觋遂大派用场？

笔者对巫觋信仰进行考察后，总有一个印象：相比其他宗教的专业祭

司，巫觋没有令人烦恼的经典或艰深的理论，或会较易被一般庶民所取？我

们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有一则资料颇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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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犪（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此书

已有中译本，见［美］韩明士著，皮庆生译《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

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姜士彬（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ｏｎ）对城隍的研究，就为我这个推论提供一个相类的参考，他认为由于唐宋

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旧有社祭的制度化及非人格化，已不能满足一般人的宗教需要，故发展至

宋代，城市发达，城隍的崇拜遂取代了过去的社祭。见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ｉｔｙＧｏｄＣｕｌｔ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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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非其鬼，而求福焉，人知其不正矣。考之经，则祷祠之礼烦，设祝

史巫觋，其术近乎怪，孰谓圣人而为不正哉？①

李觏这个评论虽非针对我们的问题，但是否可以从侧面反映其他宗教

“礼烦”，故巫觋得以代兴？当然，巫觋在通灵之时，有很多繁复且令人难明

的仪式，但对民众而言，大家最关心的是巫觋能提供哪些技艺、其结果又是

否灵验而已，巫觋的降神仪式根本非其所关注者。另一方面，对僧侣及道士

们而言，如欲获得超自然力量的帮助，不同宗教传统相互间是排斥的，他们

都坚持某一特定宗教传统的道场仪式；但宋代一般民众往往随意祈求于任

何神祇或宗教人士，而僧侣与道士却不行。② 因此，笔者以为巫觋较其他专

业祭司优胜的地方是，他们不受制于任何经典与道场（宋代巫觋兼采佛教水

陆之会或道教斋醮之仪者并不罕见），可以满足当时人对不同神祇的崇拜需

要，也即是说，无论你信什么宗教或神祇，你也可以延巫禳灾。事实上，宋人

遇有麻烦就会向鬼神求助，他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类型的神鬼及宗教祭司中

选择，取决的标准是其“灵验”与否。③ 在宋人右鬼的风俗下，巫觋信仰流行

的原因自然就是其技艺能否成功驱逐捣蛋者。

陈淳认为“凡诸般鬼神之旺，都是由人心兴之。人以为灵则灵，不以为

灵则不灵”④。这虽然是典型儒家信徒的批判，但由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巫

觋作为人与鬼神之间的媒介，由来已久，⑤其沟通鬼神的能力相信早已深入

民心。事实上，宋代巫觋交通人神的情况，至为普遍，特别是在祭礼之中，所

谓“祭礼废而巫氏依地示以行其法矣”⑥。李复于《乐章五曲》中提到当时乡

村的祭神仪式，其中迎神、降神、祀神、乐神及送神的几个步骤中，巫觋均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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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ｌｅｒｉｅＨａｎｓｅｎ，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犌狅犱狊犻狀犕犲犱犻犲狏犪犾犆犺犻狀犪，１１２７ １２７６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４１；中译本见［美］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

间信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页３９。

ＶａｌｅｒｉｅＨａｎｓｅｎ，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犌狅犱狊犻狀犕犲犱犻犲狏犪犾犆犺犻狀犪，１１２７ １２７６，ｐｐ．２９ ４７；［美］韩森著，包

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页２７—４４。

陈淳：《北溪字义》，卷下，《佛老》，页６６。

参见本书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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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着交通人神的重要角色。① 的确，例如范仲淹谪戍睦州，就遇到“过严陵祠

下，会吴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满江红》”这样的巫觋迎神的仪式，②张嵲的

《入峡诗》则记土人事神“衎衎巫歌神降时，森森庙树来风雨”③。巫觋在祭典

中负责以歌舞娱神，并充当降神及告神的桥梁，陆游《赛神曲》即云“庙前女

巫递歌舞，鸣鸣歌讴坎坎鼓，香烟成云神降语”④，舒岳祥《乐神曲》中记农家

祈禳祭神的情形则是“打鼓打鼓急打鼓，大巫邀神小巫舞，绛衫绣帔朱冠裳，

手持铃剑道神语……巫公巫公告尔神，产谷不如多产银”⑤。巫觋既负责迎

神，自然亦由其送神，欧阳修《黄牛峡祠》诗谓“大川虽有神，淫祀亦其俗……

楚巫歌舞送迎神”⑥，李常《解雨送神曲》则云“鸣鼍鼓兮舞神觋”⑦。

巫觋与鬼神交通，方法有二，第一种是巫觋代传鬼神之语，⑧如张士逊

（９６４—１０４９）自幼称于乡里，到京西参观名为“大戒”的淫祀，“其巫传神语

曰：‘张秀才请于中书门下坐。’后果以师儒之重相仁庙”⑨；第二种是巫觋请

鬼神附体，代表鬼神说话，这类记载很多，著名的有北宋沈括提到的山阳女

巫及南宋洪迈所记的扬州圣七娘。瑏瑠 比较而言，第一种方法欠缺说服力，因

此往往易为人所攻击，指斥乃巫觋假借神语以遂一己之利，瑏瑡惟其中实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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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李复：《潏水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７，《乐章五曲并引》，页９—１１。

文莹：《湘山野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卷下，页３５；高文虎：《蓼花洲闲录》，收于（明）陶

宗仪等编《说郛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００卷本，卷４１，页１３。

张嵲：《紫微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５，《入峡诗并序》，页１０。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６年），卷１６，页２８３。

舒岳祥：《阆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页８。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６年），卷１《古诗·黄牛峡祠》，页４。

李常：《解雨送神曲》，《全宋文》，卷１５７６，《李常》３，页２５９。

张仪凤：《再修壶关县二圣本庙记》，《全宋文》，卷３２５，《张仪凤》，页７６；李光：《庄简集》（《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卷３，《元夕阴雨孤城愁坐适魏十二介然书来言琼台将然万炬因以寄之》，页１；

楼钥：《攻媿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３，《陈天成诗多和陈坡韵兹因寄喜雨诗走笔谢之》，

页２０；周密：《齐东野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卷１３，《祠山应语》，页２４０。

文莹：《玉壶清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卷１，页９；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卷６９，《神异幽怪·张邓公》，页９２６。

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７８年），卷２０，《神奇》，页１９８—

１９９；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６８，《神异幽怪·山阳女巫》，页９００—９０１；洪迈：《夷坚志》（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支景卷５，《圣七娘》，页９１９。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６４，页６５２７；周必大：《文忠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６３，《中大

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页２１。



乏成功者，《夷坚志》即记有一例：

福州余丞相贵盛时，家藏金多，率以银百铤为一窖，以土坚覆之，砖

蒙其上。余公死，其子待制日章将买田，发其一窖，砖甓甃闭，了无少

动，而白金乌有矣。郡有巫，居进酒岭，能通神，往扣焉。巫曰：“公银本

不失，但以徙土地祠宇，贻神之怒，故藏去耳。若能具牲酒谢过，且设醮

作水陆，当可得。然须吾先往讲解之，许施银为香炉及币帛之属，后三

日宜复来询可否也。”余氏如期往。巫曰：“神许我矣，可归取之。”既归，

复掘地，则所窖宛然具在。始大叹息，即日赛神，如巫言云。①

相反，第二种方法中由于鬼神亲附巫觋身上，且往往能达到请神者之目的，

民众都亲历其“灵验”之术，这类经验使当时人肯定巫觋通神之效，《夷坚志》

中有几个重要例子，录之于下，以明宋人延请巫觋之因。《五郎鬼》条：

钱塘有女巫曰四娘者，鬼凭之，目为五郎。有问休咎者，鬼作人语

酬之。或问先世，验其真伪，虽千里外，酬对如响，莫不谐合。故咸安王

韩公兄世良尤信昵，导王令召之。②

《解三娘》条：

（太守）王（弗）乃访昔时李户部所使从卒，独有谭咏一人在，委咏访

其（女鬼）骨。咏率十数兵来墙下，发土求之，凡两日，迷不得所在。咏

致一巫母问之。巫自称圣婆，口作鬼语，呼咏责曰：“汝当时手埋我，岂

真忘所在耶……我不得顶骨不可生。”咏惊怖伏状。又明日，果得尸。③

《叶议秀才》条：

邑有女巫，能通鬼事神，遣询之。方及门，巫举止言语如叶平生，大

恸曰：“为我谢二尉。我以宿业，不幸死，今已得凶人，更数日就擒，无所

憾，独念母老且贫……”尉悉如所戒。后五日，果得盗。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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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夷坚志》，甲志卷１８，《余待制》，页１６２。

《夷坚志》，甲志卷１１，《五郎鬼》，页９７。

《夷坚志》，甲志卷１７，《解三娘》，页１４８—１５０。

《夷坚志》，丙志卷５，《叶议秀才》，页４０２—４０３。



《张五姑》条：

外舅女弟五姑，名宗淑……嫁襄阳人董二十八秀才。董懦而无立，

淑性高亢，庸奴其夫，郁郁不满，至于病瘵……方自欣庆，一旦，无故呕

血，斗余不止，心疑惧，使呼□□□□□□□语曰：“和中不可再嫁，嫁当

杀汝。”和中，盖淑字，虽家人皆不知之。淑识其声为故夫，叱曰：“我平

生为汝累，今死矣，尚复缴绕我。使我再归它人，何预汝事。”巫无语而

苏，淑固自若。①

《昌田鸣山庙》条：

鄱阳昌田，旧有鸣山小庙，积以颓敝。庆元二年（１１９６）九月，乡人

议毁之。一巫为物凭附，猖狂奔走，传神命告里中曹秀才，使主盟一新。

庙之始建也，曹之祖有力焉，故复致请。②

此外，《续夷坚志》载另一趣事：

世俗传包希文（９９９—１０６２）以正直主东岳速报司，山野小民无不知

者。庚子秋，太安界南征兵掠一妇还，云是希文孙女，颇有姿色。倡家

欲高价买之，妇守死不行。主家利其财，捶楚备至，妇遂病。邻里嗟惜

而不能救。里中一女巫，私谓人云：“我能脱此妇，令适良人。”即诣主

家，闭目吁气，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态。少之，瞑目咄咤，呼主人者出，大

骂之。主人具香火俯伏请罪，问何所触尊神。巫又大骂云：“我速报司

也，汝何敢以我孙女为倡？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灭汝门矣。”主家

百拜谢，不数日嫁之。③

这个善良的女巫能够伪装包公附身，成功拯救其孙女，即反映了民众信巫的

心态———“灵验”；而巫觋通神事鬼的灵验，就连知识世界也都认同，即使是

理学家也不例外，他们以为：“如今之师巫，亦有降神者。盖皆其气类之相

感，所以神附着之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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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夷坚志》，丙志卷１４，《张五姑》，页４８２

《夷坚志》，支癸卷２，《昌田鸣山庙》，页１２３５。

元好问（１１９０—１２５７）：《续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卷１，《包女得嫁》，页２。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９０，《祭》，页２３１０。



巫觋既能交通鬼神，自能将鬼神的意旨传达于人，也可以将民众的欲求

上告于鬼神。① 因此，除前章提到的疗病驱疫外，宋代的巫觋可以为民众提

供不同的巫术技艺，人们也仰赖巫觋沟通鬼神，趋吉避凶，下面略举其大者

稍加论述。

（１）祈请

宋人遇有麻烦，就会向鬼神求助，巫觋即作为人神间的桥梁，利用不同

的仪式和方法，代人向鬼神祈请，实现其梦想，多能致效，例如崇安县巫师翁

吉师为人祈祷，“事神着验，村民趋向籍籍”②；嘉兴魏塘镇陈师则的屋宅百妖

并兴，符禁不可治，“但呼巫祝，具牲酒祷谢，则稍定”③。

在众多祈请的事例中，延请巫觋祷神治病是最常见的，因为人们在

面对疫病束手无策之时，往往会将其归于鬼神作祟，宋人谢廷芳就说

“世俗以疾咎鬼神者，众矣”④，请巫对治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巫觋在这

方面的功效并不低于医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在前章详加讨论，这里就

从略了。

王嗣宗知邠州时，有妖巫挟狐庙为人祸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祷

之”⑤，可见除了疫病外，民众也多透过巫觋，向鬼神祈请免去水旱二祸。与

疾病一样，水旱之灾本来是自然现象，但古代的中国人以为这些灾祸是与人

事和鬼神有密切关系的；⑥而对宋人来说，农业仍然是最重要的经济生产部

门，故祈丰岁、去水旱自然是民众最大的愿望。因此，祈雨是宋代最常见的

祈祷活动，官方有很严格的规定，⑦地方官须小心执行，⑧而民间的水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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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林富士：《汉代的巫者》（台北：稻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页５０。

《夷坚志》，丁志卷６，《翁吉师》，页５８５。

《夷坚志》，支丁卷６，《陈六官人》，页１０１２。

谢廷芳：《辨惑论》，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７３，页１。

《长编》，卷７５，大中祥符四年春正月庚辰，页１７０７；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

卷２８７，《王嗣宗传》，页９６５０。

［日］出石诚彦：《上代中国の旱魃と请雨》，载于出石诚彦《中国神话传说の研究》（东京：中央

公论社，１９４３年），页４４５—４８９；林富士：《汉代的巫者》，页６７。

沈宗宪：《国家祀典与左道妖异———宋代信仰与政治关系之研究》，页１６９—１８３；中村治兵卫：

《宋朝の祈雨について》，载于中村治兵卫《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东京：刀水书房，１９９２

年），页１３９—１５６。

［日］小岛毅：《牧民官の祈り———真德秀の场合》，《史学杂志》，第１００编第１１号（１９９１年１１

月），页６１—６４。



也因之兴起；①另一方面，巫觋也在其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欧阳修有诗云

“野巫歌舞岁年丰”②，陆游则说“最下作巫祝，为国祈丰年”③。

前文引身处南宋时代的陆游之诗句很值得我们深思，究竟巫觋在国家

或社会中祈雨的角色若何？因为早在真宗咸平二年（９９９）闰三月三日，工部

侍郎知扬州魏羽（９４４—１００１）上唐代李邕（６７８—７４７）之《雩祀五龙堂祈雨

法》，真宗诏颁于各路，其中清楚规定“不得用音乐、巫觋”④。然而，事实是有

关巫觋参与祈雨的记载不绝于史册，⑤我们现将其况简列于下：

表９　巫觋参与祈雨事例表

序号
记事者／当事人

及其年代
资 料 来 源

１ 王禹偁（９５４—１００１）
《小畜集》，卷３，《合崖湫》，页９；⑥王禹偁：《赛雨祝

文》，《全宋文》，卷１６２，《王禹偁》２２，页１９７—１９８

２ 刘筠（９７１—１０３１） 《肥川小集》，《夕阳》⑦

３ 范仲淹（９８９—１０５２） 《范文正集》，卷２，《依韵和提刑太傅嘉雪》⑧

４ 梅尧臣（１００２—１０６０）
梅尧臣：《新息重修孔子庙记》，《全宋文》，卷５９３，《梅

尧臣》２，页１６４

５
阙（事发于１００８—

１０１６年间）
《宝庆四明志》，卷１４，《叙水》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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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日］古林森广：《宋代の长江流域における水神信仰》，载于古林森广《中国宋代の社会と经

济》（东京：国书刊行会，１９９５年），页９９。

欧阳修：《文忠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１，《夷陵岁暮书事呈元珍表臣》，页３。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７１，《记悔》，页９８８。

《宋会要辑稿》，《礼》１８之５，页７３５；《宋史》，卷１０２，《礼》５，页２５００；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卷７７，《郊社》１０，《雩》，页７１１；（宋）佚名：《锦绣万花谷》（上海：上海辞书

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前集卷１，《五龙祈雨法》，页１４—１５。

中村治兵卫的研究只提及要将巫觋摈斥于祈雨之典外实在很困难，见中村治兵卫《宋朝の祈雨

について》，《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页１５０１—１５１；刘佳玲虽有讨论巫觋祈雨的内容，却没

有注意这点。

王禹偁：《小畜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３，《合崖湫》，页９。

刘筠：《肥川小集·夕阳》，载于陈思《两宋名贤小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３８，页４。

范仲淹：《范文正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依韵和提刑太傅嘉雪》，页１９。

胡矩修，方万里、罗浚纂：《宝庆四明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１４，《叙水》，页１８。



（续表）

序号
记事者／当事人

及其年代
资 料 来 源

６ 李昭遘（？—１０５９）
李昭遘：《请封太白山状》，《全宋文》，卷４１５，《李昭

遘》，页１３８—１３９

７ 文同（１０１８—１０７９） 文同：《问神词》１，《全宋文》，卷１０９８，《文同》１，页５

８ 刘敞（１０１９—１０６８） 《公是集》，卷７，《种蔬二首》①

９ 曾巩（１０１９—１０８３） 《元丰类稿》，卷２，《之南丰道上寄介甫》②

１０ 司马光（１０１９—１０８６）
司马光：《宋故处州缙云县尉张君墓志铭》，《全宋

文》，卷１２２５，《司马光》５４，页２６７

１１ 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
《临川先生文集》，卷２４，《律诗·舒州七月十一

日雨》③

１２ 强至（１０２２—１０７６） 《祠部集》，卷２，《苦雨》④

１３ 李清臣（１０３２—１１０２）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４３，《东坡》６，《李清臣》⑤

１４
苏辙（１０３９—１１１２），该

文作于１０９４年

苏辙：《汝州谢雨文》，《全宋文》，卷２１０６，《苏辙》７０，

页３４５

１５ 王巩（曾随苏轼游） 《甲申杂记》，《内侍刘永达》⑥

１６ 章甫（１０４５—１１０６） 《自鸣集》，卷５，《苦旱》⑦

１７ 赵鼎臣（１０７０—？） 《竹隐畸士集》，卷５，《悯旱》⑧

１８ 郭祥正（１０３５—１１１３） 《青山续集》，卷１，《观雨》⑨

１９ 李光（１０７８—１１５９） 《庄简集》，卷１６，《儋耳庙碑》，页１２

４５１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刘敞：《公是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７，《种蔬二首》，页１０。

曾巩：《元丰类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之南丰道上寄介甫》，页８。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７１年），卷２４，《律诗·舒州七月十一日》，页２８５。

强至：《祠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苦雨》，页７。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卷４３，《东坡》６，《李清臣》，

页２９２。

王巩：《甲申杂记》，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５０，页１４。

章甫：《自鸣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５，《苦旱》，页３。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５，《悯旱》，页７。

郭祥正：《青山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观雨》，页１８。



（续表）

序号
记事者／当事人

及其年代
资 料 来 源

２０ 汪藻（１０７９—１１５４）
《浮溪集》，卷２０，《郭永传》；①《浮溪文粹》，卷９，《郭永

传》；②又见于《宋史》，卷４４８，《郭永传》，页１３２０５

２１ 曾几（１０８４—１１６６） 《茶山集》，卷２，《六月十四日大雨连朝》③

２２ 王洋（１０８７—１１５４） 《东牟集》，卷２，《喜雨寄上饶守》④

２３ 郑刚中（１０８８—１１５４）
《北山集》，卷２１，《夜闻雨声赋古风时赵使君祈雨之翌

日也》⑤

２４ 邓肃（１０９１—１１３２） 《栟榈集》，卷２３，《疏语·祈雨》⑥

２５ 周紫芝（１１４２年进士） 《太仓稊米集》，卷１１，《秋旱既久已而大雨》⑦

２６ 吴芾（１１０４—１１８３） 《湖山集》，卷２，《和王澧州喜雨》⑧

２７ 黄公度（１１０９—１１５６） 《知稼翁集》，卷上，《秋旱热甚尤苦登陟舆中戏成》⑨

２８ 洪迈（１１２３—１２０２）

《夷坚志》，支乙卷３，《周狗师》，页８１６；支乙卷５，《南

陵蜂王》，页８３０；支丁卷２，《龙溪巨蟹》，页９８２—９８３
（此事发生于淳熙初年，即约１１７４年）

２９ 陆游（１１２５—１２１０）

《剑南诗稿》，卷５，《龙湫歌》，页８１；卷２０，《夏雨》，页

３４６；卷３０，《喜雨》，页４７２；卷３７，《秋赛》，页５７１；卷

８０《湖山》，页１０９１；《渭南文集》，卷２４，《福州谢雨

文》，页１４５

３０ 张孝祥（１１３２—１１７０） 《于湖居士文集》，卷２７，《祭嘉显孚济侯文》瑏瑠

３１ 陈傅良（１１３７—１２０３） 《止斋集》，卷４１，《跋灵润庙赐敕额》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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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汪藻：《浮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０，《郭永传》，页８。

汪藻：《浮溪文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９，《郭永传》，页６。

曾几：《茶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六月十四日大雨连朝》，页１１。

王洋：《东牟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喜雨寄上饶守》，页２８。

郑刚中：《北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１，《夜闻雨声赋古风时赵使君祈雨之翌日也》，页２６。

邓肃：《栟榈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３，《疏语·祈雨》，页１。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１，《秋旱既久已而大雨》，页１。

吴芾：《湖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和王澧州喜雨》，页１４。

黄公度：《知稼翁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上，《秋旱热甚尤苦登陟舆中戏成》，页２５。

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卷２７，《祭嘉显孚济侯文》，页２７０。

陈傅良：《止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１，《跋灵润庙赐敕额》，页１３。



（续表）

序号
记事者／当事人

及其年代
资 料 来 源

３２ 楼钥（１１３７—１２１３）

《攻媿集》，卷３，《陈天成诗多和东坡韵兹因寄喜雨诗

走笔谢之》，页２０；卷１２，《喜雨次适齐韵并呈郡守吴

居甫》，页８

３３ 陈淳（１１５９—１２２３） 《北溪大全集》，卷４８，《请傅寺丞祷山川社稷》，页８

３４ 周去非（书成于１１７８年） 《岭外代答》，卷１，《灵岩》①

　　表中３３位记事者或当事人，记载了４４次巫觋参与求雨的祭典，除王禹

偁及刘筠的三事外，其他都发生于真宗禁用巫觋祈雨诏令之后，个中理由

为何？

宋代地方祈雨祭典未能摈除巫觋于外，实乃因为民众一般都肯定巫觋

在这方面的技艺很“灵验”，例如王禹偁的祝文中就说“冀神听许，巫约雨日，

或五或七。曾未三夕，雾沾流溢。泛洒四境，鼓舞万室”②，楼钥则谓“老巫已

得灵神语，霈然三日果应朝”③。盖古代的巫觋最精于求雨的巫术———雩，

《周礼·春官·司巫》谓“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雩”与“舞”并称，意指

其仪式以舞蹈为主；④宋代的巫觋也多在祈雨祭典中以歌舞请神，⑤且往往

配以瓦鼓，⑥以轰轰法鼓之声象征神雷百里也。⑦ 另一方面，宋朝官方颁布

的几种祈雨法中，如塑龙祈雨法及蜥蜴祈雨法，⑧巫觋似乎也精于此道，常于

６５１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周去非：《岭外代答》（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卷１，《灵岩》，页１２。

王禹偁：《赛雨祝文》，《全宋文》，卷１６２，《王禹偁》２２，页１９７—１９８。

楼钥：《攻媿集》，卷３，《陈天成诗多和东坡韵兹因寄喜雨诗走笔谢之》，页２０。

詹鄞鑫：《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页５６８—

５７２；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页２８４—２９１。

李昭遘：《请封太白山状》，《全宋文》，卷４１５，《李昭遘》，页１３８—１３９；文同：《问神词》１，《全宋

文》，卷１０９８，《文同》１，页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４３，《东坡》６，《李清臣》，页２９２；曾

几：《茶山集》，卷２，《六月十四日大雨连朝》，页１１；吴芾：《湖山集》，卷２，《和王澧州喜雨》，页

１４；黄公度：《知稼翁集》，卷上，《秋旱热甚尤苦登陟舆中戏成》，页１５。

章甫：《自鸣集》，卷５，《苦旱》，页３；王洋：《东牟集》，卷２，《喜雨寄上饶守》，页２８。

郭祥正：《青山续集》，卷１，《观雨》，页１８；范仲淹：《范文正集》，卷２，《依韵和提刑太傅嘉雪》，

页１９。

这两种方法的详细情况，见中村治兵卫《宋朝の祈雨について》，《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页

１５１—１５４；沈宗宪：《国家祀典与左道妖异———宋代信仰与政治关系之研究》，页１７１—１７５。



地方上的这类仪式中主祭。① 令民众更趋之若鹜的是，有些巫觋的求雨巫术

更是神奇，如岳州崇阳县的村巫周狗师：

最工于致雨，其法以纸钱十数束，猪头鸡鸭之供，乘昏夜诣湫洞有

水源处，而用大竹插纸钱入水，谓之刺泉。凡以旱来请者，命列姓名及

田畴亩步，具于疏内，不移日，雨必降，惟名在祷疏者得雨，他或隔一塍

一堑，虽本出泉处，其旱自若。②

周去非遇到的巫觋则能以瓶汲岩水，请神龙降甘露。③ 巫觋请神致雨之

术如此高明，难怪里俗奉事甚谨，以为可恃赖。④

当然，亦有部分官僚和士人批判巫觋祈雨之说荒唐，其术并不可

恃，⑤甚至有因巫觋祈雨之术不灵而禁毁其祠；⑥北宋末年郭永为知县，手

段更是激烈，时“县有潭出云雨，岁旱，巫乘此哗民，永杖巫，暴日中，雨立

至”⑦，然而，“天久不雨，麦苗将槁，晚种不萌，旱风飞尘，埋翳田野，民心皇

７５１第五章　驱逐捣蛋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刘敞：《公是集》，卷７，《种蔬二首》，页１０；强至：《祠部集》，卷２，《苦雨》，页７；郑刚中：《北山

集》，卷２１，《夜闻雨声赋古风时赵使君祈雨之翌日也》，页２６。其实，宋真宗朝吴元扆（９６２—

１０１１）曾请禁巫觋以土龙请雨，谓“巫本妖民，龙止兽也，安能格天？”见《长编》，卷５６，景德元年

三月戊子，页１２３２；《宋史》，卷２５７，《吴元扆传》，页８９５１。很明显，民众相信巫能致雨的想法并

不因之改变。

《夷坚志》，支乙卷３，《周狗师》，页８１６。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１，《灵岩》，页１３。

《夷坚志》，支乙卷５，《南陵蜂王》，页８３０。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２４，《舒州七月十一日雨》，页２８５；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１１，

《秋旱既久已而大雨》，页１；楼钥：《攻媿集》，卷１２，《嘉雨次适齐韵并呈郡守吴居甫》，页８。

司马光：《宋故处州缙云县尉张君墓志铭》，《全宋文》，卷１２２５，《司马光》５４，页２６７。

《宋史》，卷２０７，《郭永传》，页１３２０５；汪藻：《浮溪集》，卷２０，《郭永传》，页８。有趣的是，郭永暴

巫于日中得雨，本身就是古代“焚巫尪”（后改为“曝巫聚尪”）的巫觋信仰传统。案“巫”指女巫，

“尪”指有残疾的男巫，周代以前，久旱不雨时会将巫尪烧死，以此希望苍天怜悯，降下大雨。先

秦时代，曝巫聚尪是与舞雩各自独立的祈雨巫术。详见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页２９８—３０６；

詹鄞鑫《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页５７２—５７７。沈宗宪也举了这个例子，认为曝

巫于宋代是少见的祈雨手段，因为一般人没有权力支配他人身体进行祈雨，但官员是例外的。

见沈宗宪《国家祀典与左道妖异———宋代信仰与政治关系之研究》，页１７５。笔者尚找到另一记

载，邓肃：《栟榈集》，卷２３，《疏语·祈雨》，页１载：“畏日炎炎固将烁石，斯民切切誓欲焚巫。”就

文章来看，焚巫的事件似乎并未真正发生，说宋人少有焚巫聚尪之举应该是妥当的，故《开庆四

明续志》即云：“密云能雨自西方，不假巫尪解息殃。”见吴潜（１１９６—１２６２）修，梅应发（１２２４—

１３０１）、刘锡纂：《开庆四明续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９，《吟藁·喜雨·再用前韵各赋三

解》，页４。惟无论如何，郭永的例子说明，巫觋祈雨之效实在深入民心。



皇，坐忧流殍”①，对一般地方牧民官来说，实是守土不职，②苏轼的祈雨祝

文，最能表达他们的心情：

逾旬不雨，农有忧色。挽舟浚河，公私告病。吏既无术，莫知所救。

不敢坐视，惟神之求。庶几闵民之穷，赦吏之渎。③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自然是“乞哀于神，无问在不在祀典，日击羊豕，聚群巫

鼓舞象龙”④；苏辙即有一篇谢雨文提到旱饥为苦，是以在祈雨仪式中“巫觋

旁午”⑤；前引周狗师的故事更足见这些官吏之无奈：

邑宰常苦旱，并走群祠，了不响答，呼周使祷。周曰：“请知县与佐

官皆诣某所，须携雨具以行，恐仓卒沾濡，无以自蔽。”宰勉从之。⑥

旱魃为祸，鬼神既能影响人们的祸福，巫觋身为沟通人鬼的桥梁，祈请

之事，自属巫觋之任。

（２）治鬼除魔

巫觋能够交通鬼神，为人祈福去祸，同样地，当民众遇到鬼魅妖怪为

患时，也深信巫觋可助其治鬼除魔，如绍兴（１１３１—１１６２）年间饶州王季

光的家宅为鬼物雄踞，王即威胁说道：“苟冥顽不去，当令师巫尽法解汝

于东岳酆都，是时勿悔。”⑦《夷坚志》也提到里俗相传，“山木间有所谓旺神

者，魈类也，颇能见妖怪邀索祭享，然其威灵亦殊不章赫，虽村觋社巫，亦能去

之”⑧。大家似乎对巫觋的这种能耐信心十足，如吴周辅的奴仆不疾而死，而

其魂魄精爽，不离故处，周辅“念其存日忠谨，不忍使巫却逐”⑨；士大夫也相

信“巫人治鬼”瑏瑠，韩元吉（１１１８—１１８７）赋有诗句：“魃妖与疠鬼，不待巫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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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彦：《沧州仵清池记》，《全宋文》，卷１４２６，《韩正彦》，页３６７。

杨时：《龟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３４，《陆少卿墓志铭》，页３。

苏轼：《祈雨祝文》，《全宋文》，卷２００３，《苏轼》１５５，页２３７。笔者按，宋人文集中充斥着大量相

类的祈雨、祈晴、祈雪等祝文，可见情况很普遍。

陈傅良：《止斋集》，卷４１，《跋灵润庙赐敕额》，页１３。

苏辙：《汝州谢雨文》，《全宋文》，卷２１０６，《苏辙》７０，页３４５。

《夷坚志》，支乙卷３，《周狗师》，页８１６。

《夷坚志》，支戊卷３，《李巷小宅》，页１０７６。

《夷坚志》，支景卷２，《余氏蛇怪》，页８９３。

《夷坚志》，三志辛卷５，《解脱真言》，页１４１９。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３，《鬼神》，页４５。



　　　逐。”①事实上，临川就有巫觋“专为人逐捕鬼魅，灵验章著，远近趋之”②。

巫觋可以为人治鬼除魔，盖由于其能交通鬼神，能识鬼之形状，③且往往

可利用不同种类的法器及咒语等役使鬼神代劳，④周去非即说过“尝闻巫觋

以禹步咒诀，鞭笞鬼神”⑤，甚至有记载谓巫者坐火轮上旋其轮以驱狐妖者，

至为有趣。⑥ 宋人延聘巫觋驱鬼治妖的例子，多不胜数，⑦他们法力高强，而

最令人震撼的，是他们展示在民众前的那幅慑人心魂的驱魔景象，笔记小说

中有好几场重要的描述，值得我们详看。《夷坚志》记崇仁县农家子妇为蛇

妖所掳，召巫觋詹生治之：

詹被发衔刀，禹步作法，先掷布巾入。须臾，青气一道如烟，吹巾

出。又脱冠服掷下，亦为气所却，詹不得已，倮身持刀，跃而下……詹挥

刀排堕床下，挟妇人相继跃出。妇色黄如栀，瞑目垂死。詹为毒氛熏

触，困卧久乃苏，含水噀妇，妇即活。⑧

同书记载另外两件关于蛇妖为患的事，情况也很相似，可谓精彩刺激。其一

为福州长溪人潘甲妻李氏为蛇妖所惑，招村巫马氏子施法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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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元吉：《南涧甲乙稿》（《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卷１，《雪中以独钓寒

江雪分韵得独字》，页９。

《夷坚志》，乙志卷１５，《临川巫》，页３０８。

欧阳玄：《睽车志》，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１１８，《人鬼各半》，页２。

《夷坚志》，丙志卷１，《九圣奇鬼》，页３６４；龙明子：《葆光录》，收于周光培编《宋代笔记小说》（石

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０册，页７。参看本书第二章。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１０，《南法》，页２７４。

刘斧：《青琐高议》，卷１，《西池春游》，页２１１。

治鬼的例子，见下列诸文，张津等纂修：《乾道四明图经》，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１１，《延庆院

圆照法师塔铭》，页２０；《夷坚志》，甲志卷１９，《郝氏魅》，页１７４、支丁卷１０，《樱桃园法师》，页

１０４４；（宋）佚名：《异闻总录》，收于《笔记小说大观本》，第１册，卷４，页６；侯君素：《旌异记》，

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１１８，页４。驱妖的例子，见下列诸文，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

８，《次韵答子容三首》，页１；《夷坚志》，甲志卷６，《宗演去猴妖》，页４７—４８、丙志卷５，《西洋庙》，

页４０５—４０６、丁志卷１９，《留怙香囊》，页６９２、支甲卷８，《晁氏蟆异》，页７７７、支乙卷１，《管秀才

家》，页８０１、支景卷９，《范成绩》，页９４９、支丁卷２，《朱巨川》，页９８３、支丁卷９，《戚彦广女》，页

１０３５、支庚卷３，《陈秀才女》，页１１５８、支癸卷４，《张知县婢崇》，页１２５２—１２５３、支癸卷６，《淮阴

民失子》，页１２６５、三志壬卷３，《刘枢干得法》，页１４８４、三志壬卷９，《傅太常治崇》，页１５３６、补卷

９，《苦竹郎君》，页１６２７；《异闻总录》，卷２，页１；（宋）佚名：《续墨客挥犀》，收于《说郛三种》，

１００卷本，卷２４，页１６；佚名：《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卷１，《道教门·

法诛土偶》，页１６４。

《夷坚志》，丁志卷２０，《巴山蛇》，页７０５—７０６。



巫着绯衣，集邻里仆僮数十辈，如驱傩队结束。绕向所游山下，鸣

金击鼓，立大旗，书四字曰“青阳大展”，齐声叫噪，称烧山捉鬼……夜引

李氏出唱邪诗，与之对。巫拾碎瓦一器，赤足践蹈。李初亦效焉，足破

流血。巫又煅方砖通红，而立其上，煎汤百沸，置大镬，用手拈掇，顿于

头，旋走三匝。李皆不能，遂敛臂屈服。①

另外乐平织纱工匠卢某妻程氏亦为蛇妖缠绕，里中江姓巫觋自言能治：

即被发跣足，跳梁而前，鸣鼓吹角，以张其势。蛇睢睢自若。江命

煎油大锅，通夕作诀愈力……江度其无能为，用绳串竹筒套其颈，使侣

伴绯衣高冠数十辈，分东西立，杂击铜铁器，五人拽女向东，五人拽蛇向

西，如此者五，方得解女身之缠缚，遂与众斫蛇碎之，投之油锅内。程氏

救之无及，洒泪移时，欲与俱死。于是使女吞符以正其心神，饵药以涤

其肠胃，逾月始平。②

我们不必拘泥于这些骇人怪事的真确性，重要的是当时人们的看法而

已，洪迈写《夷坚志》时是与当事人一样，深信这些志怪之事的。③ 人类学家

告诉我们，宗教仪式是人与神灵联系的手段，是活动中的宗教；④因为正是在

仪式（神圣化了的活动）中，“宗教概念是真实的”“宗教指引是有道理的”这

类信仰，以某种方式产生出来。⑤ 上述诸例中巫觋治鬼除妖之状，俨如米尔

希·埃里亚德（ＭｉｒｃｅａＥｌｉａｄｅ）所谓的“神迷入狂”的萨满。⑥ 如果宋人选择

宗教的准则是“灵验”，则民众寖润在巫觋这种萨满跳神式的驱鬼仪式中，亲

历其境，且确实目睹妖魔被制服的情形，难怪他们深信巫觋治鬼除妖之力，

驱逐捣蛋者，巫觋之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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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坚志》，支丁卷３，《李氏红蛇》，页９８６。

《夷坚志》，三志辛卷５，《程山人女》，页１４２５。

洪迈就谓其书：“远不过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有据依者。”见《夷坚志》，《乙志序》，页１８５；又参

考韩森的讨论，ＶａｌｅｒｉｅＨａｎｓｅｎ，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犌狅犱狊犻狀犕犲犱犻犲狏犪犾犆犺犻狀犪，１１２７ １２７６，ｐｐ．１６ ２３。

郭于华：《导论：仪式———社会生活及其变迁的文化人类学视角》，载于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

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页２。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Ｇｅｅｒｔｚ）著：《作为文化体系的宗教》，载于格尔兹著，纳日碧力

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页１２９。

ＭｉｒｃｅａＥｌｉａｄｅ，犛犺犪犿犪狀犻狊犿牶犃狉犮犺犪犻犮犜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狊狅犳犈犮狊狋犪狊狔（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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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预言禁忌

寻巫为趋吉避凶，则预言与提示禁忌自是宋代巫觋必具之技艺。陆

游描述过地方祭祀里，“巫言当丰十二岁，父老相告喜欲狂”①。预言虽非

巫觋特有的法术，但民众似乎都喜向巫觋寻问预言吉凶，岭南一带的风俗

便“聚巫用卜”②，其中亦不乏灵验者，如巫家丘氏即借其所奉之神，言人

祸福。③

“寻巫问事看龟意”④，“老巫得珓舟人喜”⑤，利用龟、珓等工具占卜，向

鬼神询问事情的结果，是宋代巫觋最常用的预言方法。人们在遇到难题时，

其中的一个选择就是向巫觋求助，请其占之鬼神，指点迷津，如江南一带“木

客”为怪，“胡氏妻黄，孕不产，占之巫，云：‘已在云头上受喜，神欲迎之，不可

为也。’果死”⑥。但神意难明，占卜的结果就必须仰赖巫觋的解释，《夷坚志》

记有一事：

（石月老人余先生之妻）是月有娠，及期将就蓐，迟迟痛楚，濒于危

殆。适有雨雀斗庭中，伤而死。石月惧，呼巫占之。卦成，巫起贺曰：

“两雀斗偕陨者，主生贵子。”已而诞一男。⑦

巫觋对卜兆的解释及其占术的灵验，于此可见。当然，运气不会完全站在他

们的一方，处州缙云县尉张仲倩就因为巫觋占卜的结果认为时日不吉，“必

无雨”，但最后雨竟大至，于是焚灭其祠。⑧

然而，民众相信巫觋能预言吉凶之况，并不因为部分官僚的镇压而改变，

朱熹记王师愈知潭州长沙县时，当地“民间疾病婚嫁，旧皆决于巫史”⑨。翻开

资料，我们可见宋人的生活禁忌，往往受巫觋的支配，小至择日作屋、瑏瑠屋内治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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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３９，《喜雨》，页６０３。

祝穆编、祝洙补订：《方舆胜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卷３８，页１２。

鲁应龙：《闲窗括异志》，收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２０册，页１９；《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１１６，页５。

张嵲：《紫微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８，《上庸》，页１。

李流谦：《淡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８，《蕲步四绝句》，页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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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宋故处州缙云县尉张君墓志铭》，《全宋文》，卷１２２５，《司马光》５４，页２６７。

朱熹：《朱熹集》，卷８９，《中奉大夫直焕章阁王公神道碑铭》，页４５７３。

《夷坚志》，支癸卷１，《王五七造屋》，页１２２４—１２２５。



避煞，①大至为先人谋吉地、②迁祖穴，③均依巫觋的指示，其中更有“不合典

常者”④；而“吴楚之地，俗尚巫师，事无吉凶，必虑禁忌”⑤；甚至士人也不例

外，刘克庄就有诗云“书生元不信禨祥，老去无端虑事详，白发社巫云日吉，

明朝渫井更苫墙”⑥。的确，当人虑事有所禁忌时，巫觋的预言卜卦就是明

灯；在人们祈福避祸的心态下，巫觋信仰就得以大行其道。

第三节　巫觋信仰的传承

　　一、 巫觋身份的传授

巫风的盛行，除了当时民众的心态基础和巫觋可以提供的技艺外，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是，究竟他们通过哪种方法，将巫觋信仰及其技艺延续下去。

宋代的巫觋未见有系统的宗教组织和成文经典，故巫觋身份的传授方法，是

巫觋信仰与技艺传承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一般而言，中国传统的巫觋是由世袭、师徒传授和神选三种方式产生

的，⑦宋代的情况也不例外。⑧ 先论世袭方面，“家传”是宋代巫觋的世袭方

法之一，《闲窗括异志》曾提及巫家丘氏，“其子孙尚以巫祝相传不绝”⑨，《夷

坚志》中的巫觋翁吉师则“累世持神力为生”瑏瑠。这种方式似乎可以持续很

久，邹浩（１０６０—１１１１）就提到武侯祠中的巫祝马氏，其家族自唐代的会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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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坚志》，支癸卷４，《郑百三妻》，页１２４８。

《夷坚志》，支庚卷６，《胡宏休东山》，页１１８２—１１８３。

张栻：《南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５，《谕俗文》，页１５。

刘一止（１０７８—１１６０）：《苕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５１，《宋故左朝散郎赐绯鱼袋钱君墓

志铭》，页９。

《夷坚志》，支庚卷６，《金神七煞》，页１１８５。

刘克庄：《后村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３，《岁晚书事十首》，页５。

宋兆麟：《巫觋———人与鬼神之间》，页１１２—１１８；又见宋氏早期的著作《巫与巫术》（成都：四川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页４９—５５。

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２３—３０。刘氏已注意到宋代巫觋的这三种产生方式，不过她

强调的是宋代巫觋的“产生型态”，我则将其视为宋代巫觋信仰传承的一环，彼此的关注点有异。

鲁应龙：《闲窗括异志》，收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２０册，页１９；《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１１６，

页５。

《夷坚志》，丁志卷６，《翁吉师》，页５８５。



年（８４２）充任该祠庙的巫觋始，直至北宋末年，历二百余年。①

“家传”既是巫觋的传授方法，则巫觋自然如常人一样，也有家庭；事实

上，宋代的巫户为民户之一种，更纳入地方政府的版籍户口之中，加以征税

充役，②巫觋既为事鬼神者，也是职业的一种。《夷坚志》即记襄阳邓城县有

巫师，因用妖术害人，结果被一道士破法，“痛彻心膂，不复可履地。子孙织

竹为箦，舁以行丐”③。文中巫觋的子孙似乎没有承继乃父之职，这可能是因

其已残废而无能为也，但巫觋的家庭中并非所有人皆为巫觋，这应该是可以

确定的：

临川有巫，所事神曰“木平三郎”，专为人逐捕鬼魅，灵验章著，远近

趋向之。自以与鬼为仇敌，虑其能害己，日日戒家人云：“如外人访我，

不以亲疏长少，但悉以不在家先告之，然后白我。”里中人方耕田，见两

客负戴行支径中，褰裳局步，若有碍其前者。耕者曰：“何为乃尔？”曰：

“水深路滑，沮洳满径，急欲前进而不可。”耕者笑曰：“平地无水，安得有

是言？”两客悟，谢曰：“眼花昏妄，赖君指迷也。”欣然直前，曾不留碍，径

至巫门，自称建州某官人，顷为崇所挠，得法师救护，今遣我赍新茶来致

谢。家人喜，引之入，劳苦尉藉，始以告巫。巫问何在，曰：“已入矣。”大

惊曰：“常戒汝云何？今无及矣。”使出询其人，无所见。巫知必死，正付

嘱后事，忽如人击其背，即踣于地，涎凝喉中，顷之死。④

这个恐怖故事中临川巫的家人，自没有袭承巫觋之术，否则又怎会为恶

鬼所欺，引狼入室呢？问题是，巫觋在家族中选取哪些人承继自己之衣钵？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只能凭几则资料稍加推测而已。王洋的《喜雨寄上

饶守》诗云“东村丛祠闻伐鼓，西村巫家女儿舞”⑤，是否可反映部分巫觋在施

法时，已开始培训自己之下一代，从中挑拣合适者？《夷坚志》有另一记载：

南城士人于仲德，为子斫纳妇陈氏。陈氏世为巫，女在家时，尝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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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浩：《道乡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次韵和签判靳慎微奉议谒武侯祠有作》，页１３。

《宋会要辑稿》，《食货》１４之４３，页５０５９。另可参看本书第三章。

《夷坚志》，丁志卷１０，《邓城巫》，页６１７—６１８。

《夷坚志》，乙志卷１５，《临川巫》，页３０８—３０９。

王洋：《东牟集》，卷２，页２８。



以事神，既嫁，神日日来惑蛊之……如是甚久，其（夫）母忽怒，呼谓子

曰：“不合留妇人于此，今上天有命，汝将奈何？盍以平日所积钱为自脱

计？”子亦甚惧，遽云：“急遣归！”自尔复常。于氏父子计，以妇本巫家，

故为神所扰，不若及其无恙时善遣之。遂令归父母家，竟复使为巫。①

这个家世为巫的例证，除了如学者所指巫家在传递世业的过程中，转业

或配婚的情形似较不易获得允许，故往往能绵延久远外，②或也显示在家传

的世袭方法中，神选也可能渗入其中。

宋代的巫觋既为一种职业，巫术又如法国学者 Ｍａｕｓｓ所谓的是一种

技术，就像工匠和医生等一样，那么当巫觋没有继承人时，招收徒弟以传

其技艺也是可以想见的。宋代巫觋授徒传艺，似乎是公认的情况，程俱指

出“医巫祝卜百工之技，莫不有所师”③，李侗亦说“夫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其

术贱，其能小，犹且莫不有师”④，刘克庄则谓“巫医末技有师生”⑤，“巫医各

有传”⑥。

在徒弟拜师以后，巫觋会将其术相授，有关的技艺亦得以传续下去，如

鄱阳东湖有一行法巫练成新的法术，“弟子从之学者必欲观试”⑦；至于鄱阳

的另一个巫觋彭师，情况则较为特别，他于庆元元年（１１９５）病疫死，其妻尽

以故夫常用螺鼓牛角，售与女觋郝娘，其后彭即时常为鬼祟，且云“既使郝娘

夺我行头，又据我门徒知识”⑧。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巫术则是神秘的，

用神秘的入会仪式（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去教训，用遗传或最少也很专私的系结去传

授”⑨，本门秘术外流，弟子且为同行所收，难怪彭巫如此怨愤，不过无论如

何，他的巫技仍然得以传承。除了自愿拜艺外，部分巫觋授徒的方式则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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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坚志》，丁志卷２０，《陈巫女》，页７０８。

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２５。

程俱：《北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５，《汉儒授经图叙》，页９。

罗从彦：《豫章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６，附录下，李侗：《见罗先生书》，页１。

刘克庄：《和黄户曹投赠二首》，载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页３６４６８—３６４６９。

刘克庄：《杂记》１０，《全宋诗》，页３６４１２—３６４１３。

《夷坚志》，支乙卷５，《东湖荷菱》，页８３３。

《夷坚志》，三志辛卷２，《彭师鬼孽》，页１３９９。

［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页５。



非议，如夏竦批评洪州巫觋的恶行：

所居画魑魅，陈幡帜，鸣击鼓角，谓之神坛。婴孺襁褓，诱令寄育，

字曰“坛留”“坛保”之类，及其稍长，传习妖法，驱为僮隶。①

由于巫术的传授既涉及神秘经验，又关乎行头秘技，故实际的训练

情况不明，有关的资料亦只有上述几条而已。此外，宋人诗句中多有提

及“大巫”与“小巫”者，如陆游的《龙湫歌》云“明朝父老来赛雨，大巫吹

箫小巫舞”②，《秋赛》谓“明日来为社公雨，小巫屡舞大巫歌”③，周紫芝也

有两诗，《次韵石端若惠长世》曰“小巫神气惊大巫”④，《次韵季共再赋》曰

“小巫羞涩见大巫”⑤，舒岳祥的《乐神曲》则云“打鼓打鼓急打鼓，大巫邀

神小巫舞”⑥；而称“巫童”或“童巫”者亦有之，前者如王禹偁《合崖湫》曰

“蚬女杂巫童，朝祈又夕祷”⑦，后者有强至《苦雨》诗云“童巫叫蜥蜴”⑧。诸

诗透露的讯息不多，但以文意推测，想其为“大巫”的弟子，虽不中亦不

远矣。

巫觋职负交通鬼神，故本自有其特质，而非人皆能之，故《国语》记古代

的巫觋是“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

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⑨。神选亦是宋代

巫觋传承的一种方法。前文我们提到的南城“陈巫女”及洪州巫觋“坛留”

“坛保”的例子，都夹有神选的意味，不过真正的神选其实有一具体的传授方

法，即当事人突然经过一场重病，或长期发烧、昏迷不醒，苏醒过来后领受了

神的旨意，成为巫觋。瑏瑠 《夷坚志》有一珍贵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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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编》，卷１０１，天圣元年十一月戊戌，页２３４０—２３４１；《宋会要辑稿》，《礼》２０之１１，页７７０；夏

竦：《洪州请断祅巫奏》，《全宋文》，卷３４７，《夏竦》１５，页７６—７７。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５，页８１。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３７，页５７１。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３，页９。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３０，页６。

舒岳祥：《阆风集》，卷２，页８。

王禹偁：《小畜集》，卷３，页９。

强至：《祠部集》，卷２，页７。

左丘明撰、韦昭注：《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卷１８，《楚语》下，页５５９—５６２。

另可参见本书第二章。

宋兆麟：《巫觋———人与鬼神之间》，页１１２—１１３。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

村村有之。二浙江东曰“五通”，江西闽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

一足者曰“独脚五通”，名虽不同，其实则一……阳道壮伟，妇女遭之者，

率厌苦不堪，羸悴无色，精神奄然。有转而为巫者，人指以为仙，谓逢忤

而病者为仙病。又有三五日至旬月僵卧不起，如死而复苏者……①

这里“明神降之”的“五通神”虽然有很强的邪神色彩，②但其中神授为巫

的情况则至为清楚，也是关于宋代巫觋神选的唯一记录；这里罹患“仙病”转

而为巫者，中村治兵卫即以为相当于萨满在灵魂附体时所进入的那类似精

神病的“脱魂”（ｅｃｓｔａｓｙ）状态，③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讨论过了。

　　二、 巫觋信仰的延续： 地域文化与信仰仪式

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民间宗教时亟欲了解一个问题，究竟神祇崇拜的

传递若何？民间宗教形形色色的神灵形象在没有教会的组织下，究竟如何

越过地域及语言的界限，一代一代传承下去？④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同

样适用于巫觋信仰的研究，过去学者研究巫术文化时，往往侧重分析民众崇

巫的心态，然而巫觋信仰在缺乏一统的教会组织下，特别是像物质文明已达

到如此高的宋代社会中，这种备受知识分子批评的“无稽之术”，它又如何存

续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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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坚志》，丁志卷１９，《江南木客》，页６９５—６９６。

关于邪神问题，我们会于后章讨论，此处暂从略。关于五通神的研究，西方学者的研究最深入和

精彩，参考下列各文：ＲｉｃｈａｒｄｖｏｎＧｌａｈｎ，“Ｔｈｅ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ＴｈｅＧｏｄＷｕｔｏｎｇｉｎ

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Ｊｉａｎｇｎａｎ”，犎犪狉狏犪狉犱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狋犻犮犛狋狌犱犻犲狊，５１：２（１９９１），ｐｐ．６５１

７１４；Ｕｒｓｕｌａ ＡｎｇｅｌｉｋａＣｅｄｚｉｃｈ，“ＴｈｅＣ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Ｗｕｔｕｎｇ／Ｗｕｈｓｉｅｎ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Ｆ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Ｒｏｏｔｓｏｆ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ｉｎ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ｄ．），犚犻狋狌犪犾犪狀犱

犛犮狉犻狆狋狌狉犲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犘狅狆狌犾犪狉犚犲犾犻犵犻狅狀（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１９９５），

ｐｐ．１３７ ２１８；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ｚｏｎｙｉ，“Ｔｈｅ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Ｇｏｄｓ：ＴｈｅＣ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ｖ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犜犺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５６：１（１９９７），ｐｐ．１１３ １３５．

中村治兵卫：《宋代の巫の特征———入巫过程の究明を含めて》，《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

页１３１—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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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报》，第１２期（１９９８年），页１８８。



将问题置于历史中的“长时段”去看，纵深的视角可让我们发现地域与

文化因素是巫觋信仰传承的一个重点。研究地域文化的学者已经指出，宋

代南方地区的神祠分布远高于北方，千百年来尚鬼敬神之风侵淫人心，连士

大夫也都不能免俗；①笔者还要强调的是，这种深植于民心的古代巫鬼之风，

其发展的旋律并不会因为政治事件如朝代的嬗变而随之改动。具体地说，

唐代巫风盛行，巫觋活跃于中央与社会中，②有着重要的社会职能，③中间虽

经历了狄仁杰（６３０—７００）、李德裕（７８７—８５０）等人禁毁淫祀的打击，但巫觋

信仰仍然得以死灰复燃。④ 到了五代，南方诸政权虽然仍然重用巫觋，但后

周世宗（柴荣，９２１—９５９，９５４—９５９年在位）已着意整顿排斥巫觋，宋朝继统

后亦踵行之；⑤然而事实是民间社会，特别是南方社会里，崇巫信鬼之风依然

炽烈。因此，南方荆楚吴越旧地由古代绵延下来的文化遗风，仍然影响着宋

代巫觋信仰的流行。

事实上，宋人在谈到巫觋信仰时，往往将其与荆楚和吴越之旧俗相提并

论，如崔敦礼谓“江东之民好祠信鬼，有楚之遗风”⑥，其情况之严重，黄震就

说“好淫祠尚巫鬼，楚越之俗，然也。而江东为尤甚然”⑦；曾敏行记刘彝在江

南西路禁制巫觋时，也提到“楚俗大抵尚巫”⑧。地方志在提到风俗时，也有

相似的看法，如《赤城志》谓“其乐鬼重巫，越之遗风固尔耶”⑨，《四明续志》说

“越俗禨鬼，史巫纷若”瑏瑠。民间不少的佞巫弊俗，吴楚巫风正是其源，如苏颂

描述两浙路润州的风俗，认为“吴楚之俗，大抵信禨祥而重淫祀。润介其间，

又益甚焉。民病且忧，不先医而先巫”瑏瑡；赵师古亦谓“湘楚间好鬼神，事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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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页２９０—２９７。

中村治兵卫：《唐代の巫》，《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页２９—６８。

赵宏勃：《唐代巫觋社会职能的历史考察》，载于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３卷（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页４８５—４９３。

黄永年：《论狄仁杰的奏毁淫祠》，载于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６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页５８—６７。

中村治兵卫：《五代の巫》，《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页６９—８４。

崔敦礼：《宫教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３，《九序》，页９。

黄震：《黄氏日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７４，《申请司乞禁社会状》，页２３。

曾敏行：《独醒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卷３，页２８。

黄! 、齐硕等修，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３１，《祠庙门》，页１。
王元恭修，王厚孙、徐亮纂：《至正四明续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９，《祠祀》，页１。

苏颂：《润州州宅后亭记》，《全宋文》，卷１３３９，《苏颂》３２，页３７３。



之祀，庙貌棋布……倦于巫工”①；一般的士人也肯定此说，以为“楚俗趋邪，

使淫巫得以借口”②。

周去非曾说：“巫以荆得名，岂无自而然哉。”③的确，灵巫文化是古代楚

国的宗教与文化要素，④湘楚巫教文化一直影响着以后中国南方的民俗与传

统；⑤同样地，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越地区，巫风也很盛行，即使到了近代，巫觋

在吴越民间还有不少影响。⑥ 因此，这种古代巫风一直绵延至宋代，影响着

民间的信仰习俗，“逮今犹然”⑦，“江南风俗循楚人好巫之习”⑧；龚鼎臣就说

“巴楚之地，俗信巫鬼，实自古而然……巴宾之俗尚安故态”⑨。我们切勿以

为这是时人惯用的一些概述式词汇（例如描述北方少数民族则多用“匈奴”

一语，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满江红》即其例），宋人对这种现象提出了不少深

刻的讨论，如胡石壁的判词中说：

某楚产也，楚之俗实深知之。盖自屈原赋离骚，而九歌之作，辞旨

已流于神怪，其俗信鬼而好祀，不知几千百年。于此沉酣入骨髓而不可

解者，岂独庸人孺子哉！虽吾党之士，求其能卓然不惑者，亦百无一二

矣。绝地天通，罔有降格，正于守道君子是望，亦从而曲徇其说，则百姓

愚冥，易惑难晓，女巫男觋，乘衅兴妖，自此湖湘之民，益将听于神而不

听于人矣……某为此惧，于是自守郡以来，首以禁绝淫祠为急，计前后

所除毁者，已不啻四五百处。瑏瑠

由一个生于楚地、作楚地郡守的人，谈论荆楚巫俗如何影响当地巫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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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师古：《题工部祠序》，《全宋文》，卷１３４，《赵师古》，页８９。

《夷坚志》，支癸卷４，《郑百三妻》，页１２４８。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１０，《南法》，页２７４。

徐文武：《楚国宗教概论》（武汉：武汉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页２１—４０；萧兵：《傩蜡之风———长江

流域宗教戏剧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页２５—２７。

参阅下列二书，巫瑞书：《南方民俗与楚文化》（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７年）；巫瑞书：《南方传统

节日与楚文化》（汉口：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姜彬：《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上海：上海

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页７６—８０。

宋祁：《寿州风俗记》，《全宋文》，卷５１８，《宋祁》３７，页３６８。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６７，页６５２９。

龚鼎臣：《述医》，《全宋文》，卷９３１，《龚鼎臣》，页２５５—２５６。

胡石壁：《不为刘舍人庙保奏加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１４，《淫祠》，页５４０。



盛行，可以说是最有力的证据。宋朝政府虽然排斥巫觋信仰，①但这种古风

并不因此而断绝，临安到了南宋高宗皇帝驻跸为行在时，“信巫好勇细甿之

余习，犹有未除者矣”②。因此，我认为这种历史悠久的地域及文化因素，是

宋代巫觋信仰流行的另一要素，范西堂即云“楚之为俗，荒于巫风，久其日

矣，牢不可破”③，这是显然却又为学者所忽略的。

当然，说荆楚吴越旧俗是宋代巫风流行的原因，始终令人觉得有点空洞

和抽象，撇除宋代以前的情况不论，④我们未能完全解释在没有教会组织下，

这种源于古代的巫风，实质上是如何在两宋三百年间纵、横两方面地开展及

延续下去的。要解决这个难题其实不易，我认为可尝试从仪式及地域机制

两方面入手，关于后一问题，我们会在下节详细讨论；至于前者，其实我们在

第二章已有析述，这里只作点补充。

在此我们要再次借用人类学的视野和理论。苏堂栋（ＤｏｎａｌｄＳｕｔｔｏｎ）在

研究台湾“家将崇拜”节日里的剧团时发现，不同的剧团为了竞争，会将神祇

的形象加以改塑，奇怪的是，大家总有一定的共通性，即无论剧团如何因应

需要去改塑“家将”的形象，但表演者和观众都能立刻认出其为“家将”。原

因何在？作者认为，这就是地方宗教的传统，即指剧团并非只为表演者，且

是参与者和仪仗队，他们会用一定的“仪式”进行，这仪式就是统一的原因，

令各剧团“家将”形象的演变都限于在一个共同接受的理路内发展。⑤ 宋代

巫觋信仰在没有教会组织和统一权威的经典下，其传递信仰的方法同样相

类：他们承传前代巫觋的形象，有特定的法衣巫具；而更重要的是无论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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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治兵卫：《北宋朝と巫》，《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页８５—１０６。

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２０，《风俗》，页２。

范西堂：《宁乡段七八起立怪祠》，《名公书判清明集》，卷１４，《淫祀》，页５４５。

宋以前诸代，巫觋其实可以透过官方和民间的不同组织，将古代荆楚巫风延续下去，由于这已越

出本书的范围，故从略。可参考下列各文，林富士：《汉代的巫者》；ＬｉｎＦｕ ｓｈｉｈ，犆犺犻狀犲狊犲

犛犺犪犿犪狀狊犪狀犱犛犺犪犿犪狀犻狊犿犻狀狋犺犲犆犺犻犪狀犵 狀犪狀犃狉犲犪犇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犛犻狓犇狔狀犪狊狋犻犲狊犘犲狉犻狅犱（３狉犱 ６狋犺

犮犲狀狋狌狉狔犃．犇．）；［韩国］文镛盛：《中国古代社会的巫觋》（北京：华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中村治

兵卫：《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

ＤｏｎａｌｄＳ．Ｓｕｔｔ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ＴｈｅＪｉａｊｉａｎｇ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Ｔｒｏｕｐｅ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ａｉｗａｎ”，ｉｎＭｅｉｒＳｈａｈａｒ＆ＲｏｂｅｒｔＰ．Ｗｅｌｌｅｒ（ｅｄｓ．），犝狀狉狌犾狔犌狅犱狊牶犇犻狏犻狀犻狋狔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犻狀犆犺犻狀犪，

ｐｐ．２１２ ２４９．又，参考笔者的讨论，王章伟：《评 ＭｅｉｒＳｈａｈａｒ＆ＲｏｂｅｒｔＰ．Ｗｅｌｌｅｒ（ｅｄｓ．），犝狀狉狌犾狔

犌狅犱狊牶犇犻狏犻狀犻狋狔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犻狀犆犺犻狀犪》，《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１２期（１９９８年），页１９０。



为巫觋的方法是透过家传、拜师还是神选，他们施法时都有一定的仪式，即

使其中或因师承派别不同而有异，但情况就如民众认出“家将”者一样，当时

人总能一见巫觋其人就会说：“他是巫觋。”①

正如我们在前面提过，仪式是活动中的宗教，宋代巫觋就是透过这种活

动，承接由来已久的巫觋传统，亲自将其活生生地开展及延续下去，宋人以

至今人，都不是透过教会、经典认识宋代巫觋信仰的，我们大家都是参与者。

第四节　巫觋寄生的地域机制

如果说巫觋演示仪式及民众参与是宋代巫觋信仰传播的一个重要因

素，那么我们便要面对一个问题，在辽阔的国度里，在繁荣的闹市和偏远的

村落中，巫觋究竟透过什么机构或制度接触民众，使有关的信仰得以开展下

去？这个问题于宋代显得至为重要，因为，宋朝政府改变了以往各朝的成

规，将巫觋摈斥于官僚制度之外。

古者，国之大事，惟祀与戎，负责沟通鬼神的巫觋享有崇高的地位。惟

自周代以后，巫觋的身份和地位每况愈下；然而，截至唐代为止，巫觋仍为中

央官僚机关中的一员。唐承隋制，在太常寺所属太卜署设巫觋十五人，《大

唐六典·太常寺·太卜署》：

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卜正二人，从九品下。卜师二

十人，巫师十五人，卜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助教二人，卜筮生四十五人。②

这些巫觋职司卜筮之法，参与国家“大傩”礼，还负责在皇帝临丧时执桃

枝等禳除器具以拔除不祥，成为盛唐礼制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元素。此外，唐

代巫觋在求雨祈晴中也很活跃，部分更由于帝王的宠好，在官方祭祀活动中

担当着重要的角色。③ 到了宋代，情况有很大的转变，宋太祖承继了后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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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排斥巫觋的政策，①废太卜署及其所部的巫觋，“宋以太卜隶司天台，然不

置专官”②，君主与后妃不再如唐朝般奉巫，而治病、祝咒及占卜等则由医生

和道士代替。③ 失去了官方支持的宋代巫觋，自此完全没入民间；作为民间

民俗的重要一环，巫觋在祭祀活动中担当着沟通鬼神的重要角色，宋代巫觋

由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寄生地域机制———社与丛祠。④

　　一、 社的意义与源流

关于“社”的研究，中外学者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⑤社的含义也很复杂，

但就其源流来说，不外乎五种，即：社是土地之神；社是古代乡村基层行政

地理单位；社是指民间在社日举行的各种迎神赛会；社是指信仰相同、志趣

相投者结合的团体；社又可指行业性团体。⑥ 不过，这数者之间的关系其实

至为密切，正如学者指称，社其实就是古代的一种基层聚落，也是上古以来

的聚落或土地之神，以后又延伸发展成为乡村的基层社区组织，同时又演化

为按职业、爱好、年龄、阶层、性别，以及特殊目的等结成的团体。⑦

守屋美都雄认为社的原意是原始聚落形成时共设的标记，作为聚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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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治兵卫：《北宋朝と巫》，《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页８５—１０６。

刘佳玲与中村治兵卫研究宋代巫觋信仰时，均有专文讨论宋代巫觋存在于社与丛祠的情况，见

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３１—３４；中村治兵卫《宋代の巫の特征———入巫过程の究明を

含めて》，《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页１２３—１２５。惟他们均只将二者与其他巫觋依存的场所

并论，没有凸出其于宋代巫觋信仰传播中的重要地位；笔者重视“仪式”于民间信仰传承中的作

用，故特别强调“社”与“丛祠”这两个巫觋寄生于乡村中的地域机制的特殊性。

学者对“社”的历史研究，已有丰盛的成果。本节讨论古代“社”的历史时，主要参考下列各文：

劳榦：《汉代社祀的源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１１本（１９４４年），页４９—

６０；宁可：《述社邑》《汉代的社》，二文均载于宁可《宁可史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页４４０—４６９；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日］守

屋美都雄：《社の研究》，《史学杂志》，５９ ７（１９５０年），页５９５—６２８；［日］曾我部静雄：《社会と

いう语の意味》，《文化》，２６ １（１９６２年），页２８—４２；［日］铁井庆纪：《“社”についての一试

论》，《东方学》，６１（１９８１年），页１—１６。

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页１—５。

赵世瑜：《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原刊于《中国史

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页１３４，今载于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页２３１。



群集合中心而成为占有土地的表示，进而乃含有聚落的意味；①铁井庆纪则

指出社的基本形态是天上界诸神与地下界交流的交通处，也就是所谓的宇

宙轴。② 简单来说，古代的社是祭土的场所，所奉祀的社神即土神是农村的

保护神，社作为聚落宗教活动中心，也成为聚落成员的重要场所，因此祭祀

社神地方的“社”，也自然成为聚落或所谓农村公社组织的称呼。

周代的置社，与王公之统治权和土地所有权相配合，在层层分封以后就

要封土立社；③秦汉以后，诸侯之社消失，于是只有天子的太社和民间乡里的

社祭，而原来之土地神地位也因此下降，各地民众纷纷将当地有影响力的人

物作为社祭的对象，或直接为其立社，社神变成了具有人格意义的神灵；④到

了魏晋南北朝，里社制度瓦解，私社大为发展；唐朝建国后，下诏强调社祭，

令民间普遍立社，里（村）社⑤的职能除了社祭外，也起着基层政权机构的辅

助组织作用。⑥

总括而言，社祭土神的传统其来已久，最早源于古代对土地的自然崇

拜，后来逐渐演变为有关土神祭祀活动的组织；春秋战国以后，封建礼制崩

废，民间里社之祭兴起，乡里的社祭乃成为村落的重要活动。而在各种祭祀

中，它与民众的关系也最密切。直至唐代，社仍为地方组织以外之农业及相

近于宗教性质之组合，民间或因血缘（当宗）及地缘（邑义），别立私社，以助

吉凶之家或需财孔急者，而社日则为代替乡饮酒礼之村里社交节日。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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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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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守屋美都雄：《社の研究》，页４４—４５。

铁井庆纪：《“社”についての一试论》，页１５。

关于周代的祭社，参考林素英《古代祭礼中之政教观———以〈礼记〉成书前为论》（台北：文津出

版社，１９９７年），页１０２—１０５；张鹤泉：《周代祭祀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页

８７—１２８。

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页２１３。

“村”作为乡里组织单位之一，普遍见于魏晋南北朝。由于当时乡里百姓多背井离乡，原来的

“里”多废弛；随着新地的开发，渐渐形成新的聚落，其与原来的里不同，被冠以“村”名。见赵秀

玲《中国乡里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页１９。东晋南朝时代，里社这种行

政单位与宗教祭祀单位合一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社向民间化、私人化方向发展，由里的一项职

能、一个并行设置，转化成了民间的祭祀结合，其突出表现，就是以村为单位的社的出现。村在

作为自然聚落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具有了行政聚落的色彩，具有了里的基本功能。到了唐朝，

村已具备了自然聚落与法定乡村单位的双重意义。见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济南：山

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页３６—６８。

宁可：《述“社邑”》，页４４４—４４６。



地方性质意味依然极浓。①

　　二、 宋代的私社与丛祠

宋代前期的乡村制度，②县之下分为若干“乡”，“乡”之下分为若干“管”，

“管”之下分为若干“耆”，而“耆”便由数条自然村落组成。至于宋代文献中

称为“里”者，实即指村，③故一般研究中国乡里制度的论著均谓宋行乡里二

级制；④而另外又有称为“社”者，《长安志》云：

（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境：一十七乡管三百二十五社。望仙乡在

县东四十里管社一十四，书台乡在县东四十里管社一十七，仙檀乡在县

东二十五里管社一十四，五柞乡在县东南三十五里管社一十四，长城乡

在县东南七十里管社一十八，仙果乡在县南五十里管社一十五，神就

乡……⑤

“乡”下管“社”，可见宋代的“社”也是指“村”，⑥文献中也多以村社并用，⑦

村、里、社三义相同，是以曾巩的《里社》以之入诗：“马蹄路南村有社，里老邀

神迎且送。”⑧社作为自然聚落的痕迹，依然可见，其与村里的祭祀活动关系

其实也依然很密切。

姜士彬（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ｏｎ）研究唐宋时代的城市神祇时指出，由于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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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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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章群：《唐代祠祭论稿》（台北：学海出版社，１９９６年），页９２—９５。

关于宋代的乡村制度，全面的研究见下列二书：［日］柳田节子：《宋元乡村制の研究》（东京：

创文社，１９８６年）；［日］佐竹靖彦：《唐宋变革の地域的研究》（东京：同朋舍，１９９０年）。

杨炎廷：《北宋的乡村制度》，载于杨炎廷编《宋史论文集———罗球庆老师荣休纪念专辑》（香港：

中国史研究会，１９９４年），页１００—１０１。

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页２５—２６；张哲郎：《乡遂遗规———村社的结构》，载于杜正胜编《中

国文化新论·社会篇·吾土与吾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２年），页２０１—２０２。

宋敏求（１０１９—１０７９）纂修：《长安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１８，《县》８，《盩厔》，页７—８。

佐竹靖彦及金井德幸也认为宋代的“社”即“村”，见佐竹靖彦《唐宋变革の地域的研究》，页３１—

４３；金井德幸：《宋代の村社と社神》，《东洋史研究》，第３８卷第２号（１９７９年），页６１—６７。

这类记载俯拾皆是，这里随意举数例以明之，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６０，《村饮》，页

８５６；同卷，《社饮》，页８５６；卷７０，《题野人壁》，页９７０；同卷，《自九里平水至云门陶山历龙瑞禹

祠而归凡四日》，页９７８；李光：《庄简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７，《行潘峒诸村爱其岩壑之

胜田畴之美因成小诗》，页２０；郭印（１１１１—１１１７年间进士）：《云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１２，《夔州元宵和曾端伯韵四首》，页９。

曾巩：《元丰类稿》，卷１，《里社》，页３。



发展，城隍信仰代兴，传统的社祭逐渐衰落。① 的确，宋朝建国后虽然颇着意

恢复社祭，②学者也多番申明其制，③但“州县社坛，多不如礼”④，沦没失修者

不计其数，⑤陆游的论述最清楚：

宋兴，文物寖盛，自朝廷达于下州蕞邑，社稷之祀，略皆复古……中

兴七十年，郡县之吏，往往惟饷军弭盗，簿书讼狱为急，及吏以期告，漫

应曰：“如令。”至期，又或移疾弗至。虽朝廷所班令式，或未尝一视，况

三代之旧典礼乎？⑥

地方官吏未能维持，固然是官社寖衰的原因之一，但是宋代社祭的制度

化，恢复了先秦以前的非人格化，以致不能满足一般人之宗教需要，恐怕才

是其中之关键处，⑦孙应时（１１５４—１２０６）于庆元六年（１２００）即说道：

世衰，王制坏，古义隐，妖妄百出，而祠庙猬兴。亵天蠹民，幻为淫

威，日盛月滋。上之人不以禁又纵更之，天下郡县通祀社稷，世守不废

以为三代之旧章，然独其制度之形侣仪物之文具而已。有司者一岁再

祀，民不与观也。民于社日或各从其俚俗，鼓舞迎享，醉饱相桨，不知其

何人且何礼也。水旱禳祈，奔走如织，于社稷阙如也。⑧

不过，相对于官社，农村作为地方聚落，祭祀既系乎水旱农事，也是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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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ｉｔｙＧｏｄＣｕｌｔｓｏｆＴａｎｇａｎｄＳｕｎｇＣｈｉｎａ”，ｐｐ．３９５ ３９９．

《宋会要辑稿》，《礼》２３之１—１４，页８９２—８９９；《宋史》，卷１０２，《礼志》５，页２４８３—２４８５。

朱熹：《朱熹集》，卷６８，《答社坛说》，页３５９２—３５９５、卷７９，《鄂州社稷坛记》，页４１０７—４１０９；黎

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９０，《礼》７，《祭》，页２２８９—２２９１；章如愚：《群书考索》（《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卷１４，《礼乐门·社稷》，页９—１３；陈旉（１０７６—？）：《农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

上，《祈报篇》，页１６—２０；（宋）丘光庭：《兼明书》，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１，页５—８。

《长编》，卷７６，大中祥符四年冬十月壬子，页１７３７。

叶适：《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水心文集》，卷１１，《温州社稷记》，页１８６—８７；同

卷，《永嘉县社稷记》，页１９０—１９１；罗愿：《罗鄂州小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３，《淳安县

社坛记》，页１０—１３；陈亮：《陈亮集》，卷２５，《信州永丰县社坛记》，页２７５—２７６；朱熹：《朱熹

集》，卷２０，《乞颁降礼书状》，页８４０—８４１；同卷，《乞增修礼书状》，页８４１—８４４。

陆游：《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１９，《会稽县重建社坛记》，页１１２。

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ｉｔｙＧｏｄＣｕｌｔｓｏｆＴａｎｇａｎｄＳｕｎｇＣｈｉｎａ”，ｐ．３９７，他认为这也是官社与民

社分歧之原因。

孙应时：《长洲县社坛记》，载于（明）王鏊（１４５０—１５２４）等修《姑苏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缺出版年份），卷２７，《坛庙》上，页３４４。



彼此凝聚的核心，故民间私社祀神之风其实仍然很盛行。

宋代村社的祭祀活动，金井德幸有很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社”作为基层

自然聚落中心，也是村落的基本祭祀单位，村社的范围大体以全村居民为

主。村社在政府礼制的规划下，作为州县社稷的下层组织；但由于各式祠庙

的兴起，当时民众对祠神灵力的需求，村落基本祭祀单位的村社也被祠庙信

仰吸收。① （笔者按：即演成私社，黄震即云：“故春祈秋报，惟社为亲。古者

祠以坛则谓之里社，今者祠以屋则谓之社庙，其为社一也。”②）尤有进者，由

于民众需要灵力更大和影响范围更广的神祇，于是在乡土豪的推动下，产生

了以乡为基干的新型祭祀单位———乡社，祭祀乡社的土神活动再与祀庙信

仰祭祀活动结合，形成范围更广的祭祀圈。③

宋代村里的社庙作为聚落的基本祭祀单位，以及其为祠庙信仰吸收的

情况，廖刚（１０７０—１１４３）的一段有趣记载至为重要，这里必须详引：

交溪南北为静安里，溪北之人岁时奉里社于溪南之岭表，不知始于

何年。率夜半往，待事于祠下，虽甚寒若大风雨，无敢改也。或不得时

渡而奠献，独后往往举家惶惧以为一岁不满之事。余尝怪之，顷因会诸

耆老，而语之曰：“里有社，初无定所，亦各于其井庐之间为之，从其便

也；惟溪北人烟实强半于溪南，岂不能筑一坛以为祈报地，顾必登舟涉

岭而后以为勤耶？”父老矍然咸曰：“曾弗尔思，第见所从来久游以为当

然耳。”因复谓曰：“社神必立妃配，姑置不论，今岭表乃有二神像与妃，

而四列坐堂上，莫适为尊，递传以为兄弟二人而已。莫知其所以祀，是

独不可分于南北社乎？且余畴昔尝梦游茔林龙沙之间，见庙宇甚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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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井德幸：《宋代の村社と社神》，页６１—８７；又见金井德幸《社神和道教》，载于［日］福井康顺

（１８９８—１９９１）、山崎宏、木村英一（１９０６—１９８１）、酒井忠夫监修，朱越利、徐远和等译《道教》，第

２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页１２９—１３７。

黄震：《黄氏日抄》，卷８８，《潺浦庙记》，页３９。

金井德幸：《宋代の乡村と土地神》，载于中嶋敏先生古稀记念事业会编《中嶋敏先生古稀记念

论集》，上卷（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８０年），页３８５—４０７；金井德幸：《宋代の村社と宗族》，载于酒

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记念の会编《历史における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记念论

集》（东京：国书刊行会，１９８１年），页３５１—３６７；金井德幸：《宋代浙西の村社と土神———宋代乡

村社会の宗教构造》，载于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の社会と宗教》（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８５年），页

８１—１１８；金井德幸：《社神和道教》，页１５３—１５６。



犹仿佛于心，吾党之社，岂此其地乎？”相与行，相之果得爽垲焉。卜之

而吉，乃使诣祠而请曰：“愿辂神像一躯与妃为溪北地主，一正庙貌，庶

几少于礼典，神聪为听，亟蒙印可。”于是无小无大，欢欣歌舞，相与捐金

出力，惟恐其后。不再月而庙成，乃涓吉备礼而遂迁之焉。①

文中的静安里发展成南北两个聚落，于是社庙作为祭祀中心，溪南人格化的

社神祖庙遂分香于溪北，新的聚落形成新的社庙。宋代农村聚落与里社（私

社）祭祀之况，于此清楚明白。事实上，时人就以为瘟鬼欲行疫，“每一村必

先诣社神所”，须先征得聚落保护神的同意。②

除了里社外，讨论宋代地方祭祀活动时，还要注意“丛祠”这一场所，陆

游即有诗云“丛祠无处不祈风”③。关于丛祠，《夷坚志》有一珍贵记录：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

村村有之。④

《梁溪漫志》亦提到“江东村落有丛祠”⑤，两则资料中提供了两项重要讯

息：“江南／江东”及“村村／村落”。最早注意到“丛祠”的，是我们熟悉的中村治

兵卫，他指出唐宋时代江南各地的农村在原有的社祀外，出现了新的祭祀

所———丛祠，这是因为随着江南地方新田开发而来的村落，在缺乏旧秩序的保

护下，遂需要新的祠神祭所庇佑，丛祠于是应运而生；⑥金井德幸后来更认为

丛祠即“私社”，他指出随着丛祠勃发，丛祠与村社渐有同质化的倾向，皆以乡

里的祈雨、农事活动为主。⑦ 的确，这种新兴的丛祠在宋代已与农村里社的祭

祀混而为一，当时的文献和诗歌多将二者互相交替使用，如李新（１０９０年进

士）的《潼川二顾相公祠重画记》就说“兹野人丛社中物，前史称顾公”⑧，其《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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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廖刚：《高峰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１，《龙沙庙记》，页１６—１７。

《夷坚志》，丁志卷１５，《刘十九郎》，页６６０。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２，《夜泊》，页２４。

《夷坚志》，丁志卷１９，《江南木客》，页６９５；郭彖：《睽车志》，页２２，亦有相类的记述。

费衮：《梁溪漫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卷１０，《江东丛祠》，页１１８。

中村治兵卫：《五代の巫》及《宋代の巫の特征———入巫过程の究明を含めて》，见《中国シャーマ

ニズの研究》，页７９及１２３。

金井德幸：《宋代の村社と佛教》，《佛教史学研究》，１８卷２号，页３６—３７。笔者未见此文，今转引

自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３３。

李新：《跨鳌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６，《潼川二顾相公祠重画记》，页９。



山祠成二首》诗则云“丛神社鼓日相依”①；王炎《村行》诗有句曰“里社压新

醪，击鲜赛丛祠”②；陆游《村社祷晴有应》诗也说“丛祠牲酒走村村”③，丛祠

即私社，至为清楚。

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从宋代的发展来看，丛祠的存在已不止于江南或

江东新开发的村落间，无论热闹如各地的村落、④里巷，⑤还是偏远至江

边、⑥山间、⑦荒野、⑧墓地，⑨到处均可见到，甚至连旅邸旁侧也建有丛祠，瑏瑠

盖时人“近惑巫鬼，争为高祠广宇”瑏瑡，“凡小村落，辄立神祠，蚩蚩之民，惑于

祸福”瑏瑢。况且，丛祠作为私社的一种，它同样如金井德幸所言，会被各式祠

庙信仰所吸收，由此而扩展至各地的城乡去，宋代文献中的“祠”“庙”“丛

祠”，其实很多时候都难以清楚分辨。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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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李新：《跨鳌集》，卷８，《铁山祠成二首》，页１２。

王炎：《双溪类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村行》，页１。

陆放翁：《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５７，页８２１。

周密：《癸辛杂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续集下，《孕妇双胎》，页１８３；陆游：《陆放翁集·

剑南诗稿》，卷５７，《村社祷晴有应》，页８２１、卷６１，《乍晴行西村》，页８６５；王炎：《双溪类稿》，卷

２，《村行》，页１。

《夷坚志》，三补，《花果五郎》，页１８０３。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２，《初寒》，页２５。

陆游：《入蜀记》（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卷２，页２７；张嵲：《紫微集》（《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卷１０，《微王庙》，页１７；曾几：《茶山集》，卷６，《谒灵康庙》，页７。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卷２６，页２０８；张耒：《张太史明道杂志》，收

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１４册，页１２，又见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４３，页１２；张孝祥：《于湖居

士文集》，卷８，《送刘子思》，页７２、卷９，《东坡》，页７９。

胡宿：《湖州乞为太傅谢安置守冢禁樵采表》，《全宋文》，卷４５９，《胡宿》２３，页８４—８５。

何薳：《春渚纪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卷３，《杂记·綦革遇三皇" 宫》，页４４。
毛维瞻：《处州缙云县新修文宣王庙记》，《全宋文》，卷９９２，《毛维瞻》，页１４９—１５０。

《长编》，卷１５９，庆历六年十月甲戌，页３８４９—３８５０。

程民生即以为三者都相同，或可称为神祠宗教，见程民生《论宋代神祠宗教》，《世界宗教研究》，

１９９２年第２期，页５９；程民生：《神人同居的世界———中国人与中国祠神文化》（郑州：河南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３年），页１；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页２９０。日本学者小岛毅则认为，“祠”与“庙”

其实是有分别的，前者主要是祭祀生前“有功德的人”，后者的对象则为“人间以外之物”（如山川

或龙），见小岛毅《正祠と淫祠———福建の地方志における记述と理论》，《东洋文化研究所纪

要》，１１４册（１９９１年），页１０９。不过，中村治兵卫指出，祠与庙的起源虽然不同，但从《宋会要辑

稿》所收之神祠资料来看，未见有清楚的分别标准，见中村治兵卫《宋代の巫の特征———入巫过

程の究明を含めて》，《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页１２１—１２２。笔者认为，无论是就民间用语

还是文献的记录者而言，他们根本不会如此咬文嚼字，这是民间文化传播的常态，《宋会要辑稿》

所收的祠庙即是例证。祠庙即丛祠，这里姑再举数例为证：张嵲：《紫微集》，卷１０，（转下页）



　　三、 寄生于地方上的宋代巫觋①

宋代私社和丛祠的发展，使传统的社神土神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古

代的社祭本来只是一种对土地的崇拜，社的标志多为社树，后来封土立坛而为

社坛；春秋以后，封建土地权力象征的崩溃，社亦由原来对土地的自然崇拜转

为对有人格的社神的崇拜。宋代的私社和丛祠祀奉不同的神祇，社神人格化

的情况更是剧烈，①金井德幸和须江隆已注意到这个情况，并从人格化社神

的变化，阐释其产生了超越一条村子的更广大地区的社神———土神。②

宋代社神崇拜面貌的另一个变化，是鬼信仰的渗入村落丛祠社祭中，章

甫有诗云“巫歌瓦鼓自村村，下鬼安能谒帝阍”③，陆游则谓丛祠祭祀中“荒园

抛鬼饭”④。盖私社丛祠所祀拜者，其中实不乏人鬼甚至妖妄者，前者如在金

沙堆中的洞庭庙“凭神以恐舟人”的刘彦，人们在其死后于庙中塑像，“以其

为社神”⑤；后者则如李复提到鲧庙的社祭：“乡社养牲禁畜豕，恐触神怒风雷

灾……魂魄久与魑魅杂，野妖阴怪凭草莱。”⑥其实丛祠的源起，其自身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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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接上页）　《微王庙》，页１７：“山锁丛祠瞑色多”；曾几：《茶山集》，卷８，《谒灵康庙》，页７：“胜地丛祠尚

一丘”；陆游《剑南诗稿》，卷３，《南池》，页４２：“漫走丛祠乞岁丰（原注：池上有汉高帝庙）”；马廷

鸾《碧梧玩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７，《梓潼帝君祠记》，页３—４：“今东南丛祠……”；

赵与泌修，黄岩孙纂：《仙溪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３，《祠庙》，页１３：“故邑多丛祠。”这些

作品的篇名与内容都将“祠庙”和“丛祠”交替互用，可见其况。

何薳：《春渚纪闻》，卷３，《杂记·鱼菜斋僧》，页４９—５０；（宋）佚名：《朝野遗记》，收于《说郛三

种》，１００卷本，卷２９，《善利将军》，页１９；（宋）张邦基：《墨庄漫录》，收于《笔记小说大观》，第７

册，卷５，页４；（宋）佚名：《异闻总录》，收于《笔记小说大观》，第１册，卷４，页９—１０；（宋）金盈

之：《醉翁谈录》，收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７册，卷３，《京城风俗记》，页２。另一个传统的土地

神———后土也有相若的变化，详见廖咸惠《唐宋时期南方后土信仰的演变———以扬州后土崇拜

为例》，《汉学研究》，第１４卷第２期（１９９６年），页１０３—１３４。

金井德幸：《宋代の乡村と土地神》，页３８５—４０７；金井德幸：《宋代の村社と宗族》，页３５１—

３６７；金井德幸：《宋代浙西の村社と土神———宋代乡村社会の宗教构造》，页８１—１１８；金井德

幸：《南宋“里社庙”の祭祀基盘》，原刊于《立正大学东洋史论集》２（１９８９年），页１３—３０，今载于

《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３１册下（１９８９年），页６１５—６２４；金井德幸：《社神和道教》，页１３７—

１５６；［日］须江隆：《社神の变容———宋代における土神信仰をめぐって》，《文化》，第５８卷第１、

２号（１９９４年），页９４—１１４。

章甫：《自鸣集》，卷５，《苦旱》，页３。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４８，《赛神》，页７０３。

（宋）佚名：《朝野遗记》《善利将军》，页１９。

李复：《潏水集》，卷１１，《鲧庙》，页８。



有这种特性，前引《夷坚志》便说“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

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村村有之”；私社的发展，亦种因于人们祈求灵力

之欲望，故杂入力量高强的妖魔鬼怪，自不意外。宋人著作中多有“林神社

鬼”之语，①或多或少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作为宋代国家祭祀对象的社稷制度，其衰落致使私社丛祠勃兴，连带令

鬼信仰渗入民间社祭之中；长期着力研究宋代民间村社的金井德幸也开始

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更认为巫觋是推动鬼信仰之有力者。② 巫觋推动妖鬼崇

拜的问题，我们会于后章讨论，此处暂时按下不表；惟我们在前文已分析过鬼

信仰是巫觋信仰流行的基础，则鬼信仰之渗入村落丛祠社祭中，其为巫觋信仰

于民间社会的流播，实已铺下方便之阶。总而言之，宋代村里的社庙和丛祠，

作为聚落的基本祭祀单位，以及其为祠庙信仰吸收后推展至城乡的祠庙乡社，

是整个宋代民间祭祀社会的基础；巫觋在失去官方支持而完全没入民间中，需

要的正是一个广泛分布的地域机制，使其能从中借沟通鬼神之祭祀，演示这种

古代的信仰仪式。宋代的丛祠私社，正是巫觋寄生于地方的最佳场所。

有关宋代巫觋寄生于地方村社及丛祠的资料，现将其表列于下，以见其况。

表１０　宋代寄生于村社的巫觋事例表

序号 内　　　　　容 资 料 出 处

１ 邻老相邀趁秋社，神巫箫鼓欢连夜。 《忠愍集》，卷２，《村家引》③

２

海日上天破苦雾，散香酾酒巫进舞，神在琵琶

弦上语……乡人出门女巫醉……千年置社乐

神君。

《潏水集》，卷７，《乐章五曲并

引》，页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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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５，《龙湫歌》，页８１；王十朋：《梅溪后集》（《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卷２８，《韩魏公祠谢雨文》，页７；赵蕃（１１４３—１２２９）：《淳熙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２，《初六日雨而甚微》，页２５—２６；家铉翁（１２１３—？）：《则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

《创建守真庙疏》，页２１。

金井德幸：《南宋における社稷坛と祠庙について———鬼の信仰を中心として》，页１９５、１９９—

２０１；金井德幸：《南宋の祠庙と赐额について———释文珦と刘克庄の视点》，页２７７；金井德幸：

《宋代荆湖南北路における鬼の信仰について———杀人祭鬼の周边》，页５６７—５７５；金井德幸：

《宋代における妖神信仰と“吃菜事魔”、“杀人祭鬼”再考》，页３８８—３９５；《南宋妖神信仰素

描———山魈と瘟鬼と社祠》，页５４—６１；金井德幸：《社神和道教》，页１３９—１４０。

李若水：《忠愍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村家引》，页１３。



（续表）

序号 内　　　　　容 资 料 出 处

３ 林神社鬼无奈何……大巫吹箫小巫舞。
《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

５，《龙湫歌》，页８１

４
须臾散作四山云，明日来为社公雨。小巫屡舞

大巫歌，士女拜祝肩相摩。

《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

３７，《秋赛》，页５７１

５ 青裙溪女结蚕卦，白发庙巫催社钱。

《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

４５，《雨晴风日绝佳徙倚门

外》，页６７３

６

社日取社猪，燔炙香满村。肌鸦集街树，老巫

立庙门。虽无牲牢盛，古礼亦略存。醉归怀余

肉，沾遗遍诸孙。

《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

５３，《春社日效宛陵先生体·

社肉》，页７６６

７ 巫邀赛土神。
《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

７８，《农家》，页１０７２

８ 老巫祈社雨。
《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

８０，《湖山》，页１０９１

９
老盆初熟杜茅柴，携向田头祭社来，巫媪莫嫌

滋味薄，旗亭官酒更多灰。

《石湖诗集》，卷２７，《四时田园

杂兴六十首并引》①

１０
始斥大其址，申固其垣，对峙二坛，以祀社

稷……巫觋之妄典祀之……

《漫塘集》，卷２３，《新淦县社坛

记》②

１１ 白发社巫云日吉。
《后村集》，卷３，《岁晚书事十

首》，页５

１２ 祭罢社人散，老巫怀肉归。
刘克庄：《神君歌十首》，《全宋

诗》，卷３０５５，页３６４４７

１３ 配天在昔盖多仪，操豚底用勤巫祝。

《罗鄂州小集》，卷１，《春社礼

成借用寺薄释奠诗韵呈诸同

官》，页２２

０８１ ／村巫社觋

①

②

范成大：《石湖诗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７，《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并引》，页１。

刘宰：《漫塘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３，《新淦县社坛记》，页３。



（续表）

序号 内　　　　　容 资 料 出 处

１４

洞庭庙在金沙堆中，秋水渺溢，风浪号怒，故行

人必卜之，而妖巫倚为神怪，有刘彦者，纲梢中

大头也，入庙为驶吏，凭神以恐舟人……彦既

死，塑于庙，以其为社神。而愚俗遂讹为舍人，

赵彦励帅潭，乞封于朝，袚在后省，格斥乃已。

至陈研继守，舟胶于湖，祷而克济，遂申前请，

竟得善利将军之号焉。

《朝野遗记》，《善利将军》，

页１９

１５

鄱阳昌田，旧有鸣山小庙，积以颓敝。庆元二

年（１１９６）九月，乡人议毁之。一巫为物凭附，

猖狂奔走，传神命告里中曹秀才，使主盟一

新……越夕，凡一乡巫觋工匠百余人……今遂

成社庙矣。

《夷坚志》，支癸卷２，《昌田鸣

山庙》，页１２３５—１２３６

表１１　宋代寄生于丛祠的巫觋事例表

序号 内　　　　　容 资 料 出 处

１
范文正公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

巫迎神，但歌《满江红》。
《湘山野录》，卷中，页３５

２
老狐依丛祠，妖横起百怪……巫绐神灵言，俗

奏饮食拜。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２１，

《幽庙》①

３
祠凭怪神树不伐，树得岑阴神托威，乡人奠酒

女巫醉，祠树不知谁是非。

《景文集》，卷２４，《丛祠树木尤

岑尉》②

４

吴、楚之俗，大抵信禨祥而重淫祀。润介其间，

又益甚焉。民病且忧，不先医而先巫。其尤蠹

者，群巫掊货财，偶土工，状夔猓傀鬽、泆阳彷

徨之象，聚而馆之丛祠之中，鼓气焰以兴妖，假

鬼神以哗众。

苏颂：《润州州宅后亭记》，《全

宋文》，卷１３３９，《苏颂》３２，

页３７３

５ 丛祠象设俨山椒，巫祝纷纷非一朝。

司马光：《介甫作巫山高命光

属和勉率成篇真不知量》，《全

宋诗》，页６０５１

１８１第五章　驱逐捣蛋者／

①

②

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卷２１，《幽

庙》，页５７８。

宋祁：《景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４，《丛祠树木尤岑尉》，页４。



（续表）

序号 内　　　　　容 资 料 出 处

６ 藂（丛）祠土鼓悲……老翁拜巫女。 《淮海集》，卷２，《田居四首》①

７ 哀歌巫女隔祠丛。
《淮海集》，卷１１，《题郴阳道中

一古寺壁二绝》，页２

８
江东村落间有丛祠，其始，巫祝附托以兴妖，里

民信之，相与营葺，土木寖盛。

《梁溪漫志》，卷１０，《江东丛

祠》，页１１８

９ 东村丛祠闻伐鼓，西村巫家女儿舞。
《东牟集》，卷２，《喜雨寄上饶

守》，页２８

１０

丛祠千岁临江渚……庙前女巫递歌舞，鸣鸣歌

讴坎坎鼓，香烟成云神降语。大饼如盘牲腯

肥，再拜献神神不违。

《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

１６，《赛神曲》，页２８３

１１
岁熟乡邻乐，辰良祭赛多……人散丛祠寂，巫

归醉脸酡。

《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

４８，《赛神》，页７０３

１２

益都屠儿满义，赋性狞烈，力能扛鼎，绝不畏鬼

神，醉经丛祠，辄指画嫚骂，习以为常。巫祝袁

彦隆者，诈人也，密与其党最厚者谋曰：“清元

真君庙摧敝岁久，吾主其香火，将一新之，而邑

人莫肯相应和。满屠凶猛不信向，众耳目所共

知，倘因之以假灵，必可成也。”

《夷坚志》，支甲卷９，《益都满

屠》，页７８０

　　从上面两表所见，巫觋寄生于村社和丛祠者极多。尚要指出的是，宋代

不少关于巫觋在祠庙及乡村赛神中活动的记录，地点其实也都是丛祠私社，

但由于其用语较含糊，为精确故，笔者遂舍之不收于表内。因此，宋代巫觋

寄生于村社和丛祠的例子，定必更多，也反映这种情况其实至为普遍，故本

文以为宋代巫觋信仰借这种地域机制传承发展，自可成立。

　　四、 巫觋在丛祠社祭中的角色

最能显示巫觋寄生于地方祭祀社会中并以之传播发展其信仰者，就是

考察巫觋在其中的角色。简单来说，若巫觋在丛祠社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２８１ ／村巫社觋

① 秦观：《淮海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田居四首》，页７。



也即表示其已掌握着作为聚落的基本祭祀单位———宋代村里的社庙和丛

祠。那么，巫觋信仰即使缺乏强大的宗教组织和统一的经典，它却仍然可以

利用民间社会中最基层的祭祀单位及有效的祭祀仪式，发挥同样的效应，令

这种信仰在退出中央以后，可以继续在民众之中流播。

如何能确认巫觋是否已掌握着社庙和丛祠？在缺乏统一教会及档案记

录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丛祠私社的组织。不过，作为聚落的

基本祭祀单位，笔者以为有两点可加注意：巫觋在社祭活动中的地位及其

对祭祀对象的决定权。倘巫觋在这两个最重要的宗教位置里占据主导的

话，那“社”于宗教方面的功能可说已完全在巫觋之掌握中。

有关宋代巫觋在社祭中的宗教角色，我们其实在前面几节已讨论过，故

这里只略加论述而已。身为沟通鬼神的桥梁，巫觋在丛祠社祭里自然是这

方面最重要的主祭者，①无论是迎神、降神、祀神、娱神还是送神等仪式，都是

由巫觋载歌载舞进行的（表１０例１、２、３、７，表１１例１、９、１０、１１）；至若求雨

祈请，更是巫觋的惯技（表１０例４、８、１１、１４，表１１例２、４）。巫觋在社祭中

如此重要，还因为其对有关的礼仪多所认识。古代的社祭发展至宋代，对社

及祭社之法有不少的争论，大儒如朱熹等都曾详释社祭及社稷的内容；②而

巫觋身为主持社祭者，对传统的祭社古礼，似有一定的认识（表１０例６）。至

于一些社日规条或习俗，在社祭中也多由巫觋主持，如催社钱（表１０例５）、

分胙肉（表１０例６、１２）等。③ 当然，丛祠私社，其自身往往就有违古制，巫觋

也往往因此受到批评（表１０例１０），但这不正反映了巫觋在这方面处于完全

主导的地位吗？的确，在参与这种聚落祭祀活动时，又有哪些人可比得上巫

觋之专业呢？

至于奉祀对象方面，宋代社祭中的田神社主，除了一般人格化了的田父

３８１第五章　驱逐捣蛋者／

①

②

③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２９，《赛神曲》，页４６１载：“击鼓坎坎笙鸣鸣，绿袍槐简立老

巫……老巫前致词。”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９０，《礼》７，《祭》，页２２９０—２２９１；朱熹：《朱熹集》，卷６８，《杂著·答

社坛说》，页３５９２—３５９５。

这些习俗可见于陈元靓《岁时广记》，收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１２册，卷１４，页１—１９。宋代巫觋

于丛祠祭罢分胙之况，尚有二例：刘克庄：《后村集》，卷６，《清惠庙》，页１１—１２；乐雷发：《雪矶

丛稿》（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６年），《昭陵渡马伏波庙》，页７１。



田母、①田公田姥②及社翁社婆外，③丛祠私社盛行以后，各色各样的人格化

或妖鬼化的神祇随之兴起，而巫觋往往就是其中决定祭祀对象的人。首先，

很多丛祠的主宰人就是巫觋，官方的不少政令透露了这方面的讯息，如元丰

（１０７８—１０８５）时张汝明为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主簿，“他庙非典祀，妖巫凭

以惑众者，则毁而惩其人”④；又如大观四年（１１１０）朝臣上言“民间有师巫作

为淫祀，假托神语，鼓惑愚众”⑤；陈舜俞（？—１０７２）则指出“百亩之家，虽有

丰年……巫觋者教之淫祀”⑥；而前引《梁溪漫志》亦提到“江东村落有丛祠，

其始，巫祝附托以兴妖”⑦；《朱子语类》也记载陈后之说“泉州妖巫惑民，新立

庙貌”⑧。丛祠庙宇由其倡建，巫觋自然决定其中奉祭哪一神灵。

巫觋决定丛祠社祭中奉祀对象的形式，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民众

固有的祀祭对象上，加以改塑，例如江阴军的民众奉瘟神甚谨，丛祠中的巫

觋就刻意“塑刻诡异，使祭者凛栗”⑨；而常州的巫觋则将庙中的“瘟司神”塑

制成或擎足，或怒目，或戟手；瑏瑠至于广右的巫觋，则由于当地的民众认为武

后母为本州人，故“巫者招神，称曰武太后娘娘”瑏瑡。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第

二种，巫觋在丛祠社祭中创造或推动了很多不知名的社鬼祠神，如宣州泾县

的女巫奉神为丁先生，人皆不知其源起；瑏瑢同州的南陵县有蜂王祠，也是“莫

知所起，巫祝因以鼓众，谓为至灵，里俗奉事甚谨”瑏瑣。由于这些新兴的社鬼

祠神并不符合官方或儒家的祭祀礼制，故在他们眼中，巫觋所主导的这些神

祇，妖鬼化的味道极浓，如苏颂记润州“群巫掊货财，偶土工，状夔猓傀鬽、泆

４８１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陈旉：《农书》，卷上，《祈报篇》，页１７。

舒岳祥：《阆风集》，卷２，《田公姥词》，页１１。

陈元靓：《岁时广记》，卷１４，页１６；金盈之：《醉翁谈录》，卷３，《京城风俗记》，页２。

《宋史》，卷３４８，《张汝明传》，页１１０２７。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６４，页６５２７。

陈舜俞：《厚生》２，《全宋文》，卷１５３７，《陈舜俞》４，页３７２。

费衮：《梁溪漫志》，卷１０，《江东丛祠》，页１１８。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１０６，《朱子》３，《外任》，页２６４６。

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２３，《朝议大夫秘书少监王公墓志铭》，页４５７。

《夷坚志》，支戊卷３，《张子智毁庙》，页１０７４。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１０，《武婆婆》，页２７１。

廖刚：《高峰文集》，卷２，《乞禁奉邪神札子》，页２３。

《夷坚志》，支乙卷５，《南陵蜂王》，页８３０。



阳彷徨之象，聚而馆之丛祠之中”（表１１例４）；夏竦记洪州的情况则是“奇神

异像”①；京兆高陵及英州（今广东英德）真阳的丛祠巫觋，甚至蓄蛇怪

为神。②

巫觋于丛祠社祭中奉祀妖鬼化的社鬼祠神，除了是因为官方及学者“话

语”的批评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民众祷神时重其灵力，巫觋因此

需要各自寻求不同的神祇支持，如：“江南俗事神，疾病官事专求神，其巫不

一，有号‘香神’者，祠星辰，不用荤；有号‘司徒神’者、‘仙帝’者，用牲，皆以

酒为酌，名称甚多。”③在这种情况下，巫觋往往在其丛祠私社中推动一些灵

力较大的鬼神，《名公书判清明集》有一段很重要的判词《不为刘舍人庙保奏

加封》：

刘舍人者，本一愚民，以操舟为业，后因衰老，遂供洒扫之职于洞庭

之祠。遇有祠祷者，则假鬼神之说以荧惑之。亦既多言，岂不惑信，于

是流传远近，咸以为神。及其死也，巫祝之徒遂以其枯朽之骨，臭秽之

体，塑而祀之，又从而为之辞，谓其能与风云，神变化，见怪物，以惊动祸

福其人。其始也，不过小人崇奉之，至其久也，虽王公大人亦侥福乞灵

于其前矣，又为之请号，请庙额，鼓天下众而从之矣……女巫男觋，乘衅

兴妖，自此湖湘之民，益将听于神而不听于人矣。④

巫觋在丛祠中如何主导祭祀的对象，如何将其信仰推展开去，如何使聚

落中的民众以至更远的城乡也祀奉其神，我们都可从“刘舍人庙”这个事例

中清楚见到。

这里还要辩明一事，在表１０例１４中笔者曾引《朝野遗记》关于金沙堆

洞庭庙一事，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这则资料与《清明集》这个判词的确切年月，

但从它们的内容大要看（地点均为洞庭湖庙，两人均姓刘，也都是以操舟为

业，两者晚年都寄生于庙中，后来都被民众称为“刘舍人”，死后也被巫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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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长编》，卷１０１，天圣元年十一月戊戌，页２３４１；《宋会要辑稿》，《礼》２０之１１，页７７０；夏竦：《洪

州请断祅巫奏》，《全宋文》，卷３４７，《夏竦》１５，页７７。

蔡襄：《太常寺丞管勾河南安抚使机宜文字蒲君墓志铭》，《全宋文》，卷１０２２，《蔡襄》２９，页

２６８—２６９；《舆地纪胜》，卷９５，《广南东路英德府·官吏·陆起》，页６。

朱彧：《萍洲可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卷３，页５５。

胡石壁：《不为刘舍人庙保奏加封》，载于《名公书判清明集》，卷１４，《淫祠》，页５３８—５４０。



化，后来也都得朝廷赐额封号），笔者可以肯定都是指同一祠庙同一神祇。

倘如是，我们要注意前者以其为“社神”，后者则称为“淫祀祠神”，这足以证

明我们前文所论，宋代民间的私社、丛祠与祠庙，其实多已混合；而笔者认为

从巫觋于丛祠社祭中的角色及其对祭祀对象的决定权，观察他们掌握作为

聚落的基本祭祀单位———村里的社庙和丛祠，以之在民间社会中传播巫觋

信仰，也应可以成立。

第五节　小　　结

宋朝政府对巫觋采取排斥的政策，①中央政府废撤巫官，巫觋从此退出

官方的祭祀场合，没入民间；然而，经此打击后，巫觋信仰并未因此消失，巫

觋在宋代民众生活中占有着重要的角色。

民众信奉巫觋，驱逐捣蛋者背后的鬼神观念和古代荆楚地域之巫风，是

这种信仰得以流播的客观基础和环境；而巫觋如何将其沟通鬼神的技艺一

代一代相传下去，则是巫觋自身主观生命力的表现。不过，无论客观的环境

与主观的巫技如何配合（即事鬼神者符合当时民众奉祀鬼神的需要），巫觋

要在宋代民间有所发展，在地域空间上必须为其提供一个机制，予其作为施

行巫术仪式的场所；巫觋于这方面占有一个最有利的位置，他们一直是沟通

鬼神的专家，是主持祭祀的能手。这样，民间宗教的祭祀场所———社和丛

祠，就是宋代巫觋在地方聚落里最佳的寄生载体。祁泰履（ＴｅｒｒｙＦ．

Ｋｌｅｅｍａｎ）最近研究中国宗教的分类时指出，祭祀是中国宗教的中心，而村

里居民所供奉的社稷，即是民间宗教里常见的一个普遍现象。② 因此，笔者

认为，宋代巫觋就是把握了民间宗教的中心———丛祠私社的祭祀，时人称他

们为“村巫社觋”③，是我这个观点的最好注脚。

６８１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中村治兵卫：《中国古代の王权と巫觋》，《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页２６—２８；《北宋朝と

巫》，《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页８５—１０６；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１４０—１５２。我

们会在后章讨论这个问题。

祈泰履（ＴｅｒｒｙＦ．Ｋｌｅｅｍａｎ）：《由祭祀看中国宗教的分类》，载于李丰楙、朱荣贵主编《仪式、庙会

与社区———道教、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１９９６

年），页５４８—５４９。

《夷坚志》，支景卷２，《余氏蛇怪》，页８９３。



研究宋代乡里制度的学者认为，宋代乡里制度经历了由乡里制向保甲

制的演变过程。宋朝是中国乡里制度由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变的真正标志，

此时的乡里组织领袖已名不副实，徒有虚名；他们已沦为州县以上的统治工

具，州县官吏高高在上，而乡里组织领袖则人微言轻，其对乡里社会的影响

也受到很大制约。① 不过，王棣最近的研究认为，从宋代县乡吏职来看，乡书

手（乡司）是以编制赋税簿账来体现国家财税职能的专业人员，里正、户长、

耆长及保正副等则是负责具体行使国家行政职能的基层行政人员。因此，

宋代的乡，既不是一级基层行政政权或行政区划，也不是里的上级行政机

构，而是县以下的一级财政区划。② 笔者以为，除了这种政、经层面的区划

外，研究宋代民间社会的信仰文化及活动时，考察地方聚落祭祀单位的村社

制实较职役化的里正制更能把握重心，政经系统的乡官组织，无法也无暇操

控聚落民众的日常生活，巫觋信仰的传播，就在这其中开展绵延。所谓“在

国家与社会之间”者，即此义也。

宋代的城市和乡村均可见到巫觋的踪影，他们广受民众崇奉，除了祀神

禳妖外，巫觋与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至为密切，郑刚中即有诗句云“村巫

吹角天将晓，里巷拜年争欲早。我惊节物懒下床，眼看屠苏心愺恅”，他指出

其“家旁有庙，其巫每岁旦必鸣角作法，以觞其神，邻里闻角声则知其将晓

矣”③，村里巫觋与里巷百姓民户毗连之况，非常清楚。总之，“自城邑至村

垆”，“巫风张旺”。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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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页２５—３２。

王棣：《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历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页９９—１１２。

郑刚中：《北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家旁有庙其巫每岁旦必鸣角作法以觞其神邻

里闻角声则知其将晓矣》，页１２。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４３，《上赵寺丞论淫祀》，１２—１４。另可参看本书第三章的讨论。



第六章　淫 祠 与 邪 神

———国家对巫觋信仰的重塑

第一节　引　　言

宋代巫风猖獗，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①我们在前章所引的夏竦《洪州

请断祅巫奏》即严厉抨击巫觋“假托禨祥，愚弄黎庶，剿绝性命，规取货财”②；

陈舜俞也从“厚生”角度出发，批评巫觋之欺罔，使百姓无余粟以食，应“禁不

使入于田里”③。针对炽烈的巫风，宋朝政府曾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以打

击，④惟成效实在有限，有关巫觋活动的记载，仍然不绝于书。

巫觋活动活跃，其实反映了官方“话语”与民间社会的距离，是以宋朝政

府在颁行多项禁巫法令之余，似乎也有意重塑巫觋信仰的内涵，除了贬斥其

为迷信陋俗外，国家也利用“淫祠”与“邪神”这两个标签，凸出“妖巫”的非正

当性，企图掌握对象征符号（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的诠释权。⑤ 以此角度而言，巫觋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小红的最新论文指出其害有四：毒害广大信徒的身心健康、影响广大民众的正常生活和生

产、败坏社会风气、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见李小红《宋代的尚巫之风及其危害》，《史学月刊》，

２００２年第１０期，页９９—１０１。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以下简称《长编》），卷１０１，天圣元年

十一月戊戌，页２３４０—２３４１；徐松：《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礼》２０之１１，页

７７０；夏竦：《洪州请断祅巫奏》，载于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卷３４７，页７６—７７。

陈舜俞：《厚生》２，《全宋文》，卷１５３７，《陈舜俞》４，页３７２。

参见杨倩描《宋朝禁巫述论》，《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页７６—８３；史继刚《宋代的惩“巫”

扬“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３期，页６５—６８；［日］木村明史《宋代の民间医疗と

巫觋观———地方官による巫觋取缔の一侧面》，《东方学》，第１０１辑（２００１年），页８９—１０４；刘佳

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１９９６年），页１５２—１８３。

人类学者主张神灵信仰和仪式构成了文化的基本特质，也构成了社会形貌的象征展示方式，故

从文化的象征体系探讨社会构造，是社会人类学、文化社会学与民俗学共用的研究途径。见王

铭铭《神灵、象征和仪式———民间宗教的文化理解》，分别载于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转下页）



信仰不但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其对国家的权力也构成一定威胁，①①故宋朝政

府对巫觋信仰的统制，实是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政治问题。

本章会先论及宋朝政府对巫觋信仰的统制措施，指出政策在法律上及

施行时的限制，故成效不大；继而析述巫觋在“淫祠社会”中的角色，对国家

政权造成威胁，政府遂利用祀典对淫祠中的巫觋活动加以打击。最后，我们

会从逾越正统以外的邪神崇拜中，探讨巫觋信仰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第二节　从拒巫到禁巫：政府的统制政策

　　一、 中央与地方的禁巫措施

与唐代相比，宋朝政府对巫觋的政策与态度均迥然不同。② 宋太祖承接

着后周世宗排斥巫觋的政策，③废太卜署及其所部的巫觋，君主与后妃亦不

如唐朝般奉巫，而治病、祝咒及占卜等则由医生和道士代替。④ 宋朝君主的

这种做法，既反映了政府的理性态度，同时也显示了新建立的政权视巫觋信

仰为迷信鄙俗，所谓“祝史巫觋，其术近乎怪”⑤，巫觋信仰在当时的权力话语

中已再无地位了。

然而，宋朝政府这种拒巫政策和对巫觋信仰的统制，我认为却导致了一

个始料不及的困局：失去了官方支持的巫觋，自此完全没入民间，作为民间

民俗的重要一环，在地方祭祀社会中举足轻重；⑥而政府却无法透过中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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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接上页）　国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页１４９；及王铭铭、潘忠党编《象征

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页８９。

王斯福（ＳｔｅｐｈａｎＦｅｕｃｔｗａｎｇ）就认为宗教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是权力拥有者用以使他们的控制合法

化的资源，也是他们通过象征掌握资源与军事力量以获得更大权力的表现手段。见Ｓｔｅｐｈａｎ

Ｆｅｕｃｔｗａ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ｏｒ”，犕犪狀，１９９３（２８），ｐｐ．３５ ４９。

见本书第五章。唐代的情况，参见［日］中村治兵卫《唐代の巫》，载于中村治兵卫《中国シャー

マニズの研究》（东京：刀水书房，１９９２年），页２９—６８；赵宏勃《唐代巫觋社会职能的历史考

察》，载于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３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页４８５—４９３。

中村治兵卫：《五代の巫》，载于中村治兵卫《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页６９—８４。

中村治兵卫：《北宋朝と巫》，载于中村治兵卫《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页８５—１０６。

李觏：《原正》，《全宋文》，卷９１３，《李觏》２２，页２９３。

见本书第五章。



巫官制度，加以控制。① 事实上，在宋初君主的拒巫政策下，巫觋活动却一直

猖獗不已，政府在缺乏中央操控的巫官制度下，被迫采取更激烈的禁巫

措施。

早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９８１），中央政府就第一次颁行禁巫的诏令，

此后各代均曾三令五申，为方便下文的论述，我们将有关的中央政府禁令，

表列于下；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官员也在辖境内致力取缔巫觋的活动，这类

例子非常多，我们将其纳于表１３之内。

表１２　宋代中央政府禁巫诏令表

序号 时间 禁令详情及内容 禁制原因 施行地域 资料来源

１

太宗

太平兴

国六年

（９８１）

四月

１．禁西川诸州白衣

巫师。

２．禁东、西川诸州

白衣巫师。

东、西川

诸州

《宋史》，卷 ４，

《太宗纪》②

《长编》，卷 ２２
太平兴国六年

夏 四 月 丙 戌，

页４９２

２

太宗

淳化三年

（９９２）

十一月

二十九日

１．两浙诸州，先有

衣绯裙、中单、执

刀吹角，称治病

巫者，并严加禁

断，吏谨捕之。

犯者以造妖惑众

论，置于法。

２．禁 两 浙 诸 州

巫师。

造妖惑众。

两浙诸州

《宋会要辑稿》，

《刑法》２之５，页

６４９８；宋 太 宗：

《禁两浙诸州治

病巫诏》，《全宋

文》，卷７４，《宋太

宗》１２，页３１３
《宋史》，卷５，《太

宗纪》２，页９０

０９１ ／村巫社觋

①

②

魏乐博（ＲｏｂｅｒｔＰ．Ｗｅｌｌｅｒ）关于民初及台湾民间宗教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相似的例子，他指出自

民国开始，政府视宗教为迷信，并未如传统国家般试图控制、塑造民间宗教，而国民党治下的台

湾，初期也是一样。到了最后，政府虽加关注，却已无法控制，遂唯有不加理会，终令那些非科层

化的信仰大为发达。见ＲｏｂｅｒｔＰ．Ｗｅｌｌｅｒ，“Ｍａｔｒｉｃｉｄａｌ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ＧａｍｂｌｉｎｇＧｏｄｓ：Ｗｅａｋ

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ＳｔｒｏｎｇＳｐｉｒｉ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ＭｅｉｒＳｈａｈａｒ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Ｐ．Ｗｅｌｌｅｒ（ｅｄｓ．），犝狀狉狌犾狔犌狅犱狊牶

犇犻狏犻狀犻狋狔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犻狀犆犺犻狀犪（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２５０ ２６８。

另参见笔者的评论：王章伟：《评 ＭｅｉｒＳｈａｈａｒ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Ｐ．Ｗｅｌｌｅｒ（ｅｄｓ．），犝狀狉狌犾狔犌狅犱狊牶

犇犻狏犻狀犻狋狔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犻狀犆犺犻狀犪》，《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１２期（１９９８年），页１９１—１９２。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卷４，《太宗纪》１，页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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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禁令详情及内容 禁制原因 施行地域 资料来源

３

仁宗

天圣元年

（１０２３）

十一月

１．禁两浙、江南、荆
湖、福建、广南路
巫觋。

２．诏江南东西、荆湖
南北、广南东西、

两浙、福建路转运
司：“自今师巫以
邪神为名，屏去病
人衣食、汤药，断
绝亲识，意涉陷
害者，并比类咒
咀律坐之。”

巫觋挟邪术

害人。

两浙、江
南东西、

荆 湖 南

北、福建、

广南东西

路

《宋史》，卷 ９，
《仁 宗 纪》１，

页１７９
《长编》，卷１０１，

天圣元年十一月

戊戌，页２３４０；宋
仁宗：《禁巫觋
挟邪术害人诏》，
《全 宋 文》，卷

９４３，《宋仁宗》４，

页３１—３２

４

仁宗

天圣三年

（１０２５）

四月

二十三日

淮南江浙荆湖发运

司言，昨高邮军有
师 巫 起 张 仗 者

庙……乞降敕依例
止绝，从之。

扇惑人民。

淮南东路

高邮军

《宋会要辑稿》，
《礼》２０之１２，

页７７０

５

徽宗

政和四年

（１１１４）

十一月

二十五日

臣僚言，窃见民间
尚有师巫作为淫

祀……二广之民信
尚尤甚……乞申严
法禁以止绝之。

作为淫祀，假
托神语，鼓惑
愚民……恐
非一道德、同
风俗之意。

两广

《宋会要辑稿》，
《刑法》２之６４，

页６５２７

６

徽宗

政和七年

（１１１７）

六月

１．诏禁巫觋。

２．前提点刑狱周邦

式 （１０７９ 年 进
士）奏，江南风
俗，循楚人好巫
之习……诏令监
司守令禁止。

全国

《宋史》，卷２１，
《徽宗纪》３，页３９８
《宋会要辑稿》，
《刑法》２之６７，

页６５２９

７

高宗

绍兴十二年

（１１４２）

五月己未

杀人祭鬼，必大巫
所倡，治巫则止。

杀人祭鬼，

必 大 巫 所

倡。

《系年要录》，卷

１４５，绍兴十二年
五 月 己 未，页

２３２８①

１９１第六章　淫祠与邪神／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１４５，绍兴十

二年二月己未，页２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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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禁令详情及内容 禁制原因 施行地域 资料来源

８

高宗

绍兴十六年
（１１４６）

二月三日

臣僚言，近来淫祠
稍行，江浙之间，此
风尤炽，一有疾病，

唯 妖 巫 之 言 是

听…… 望申严律
令，俾诸监司郡守，

重行禁止。

不求治于医

药，而属军
牲畜以祷邪

魅，罄竭家
赀。

江浙之间

《宋会要辑稿》，
《刑法》２之１５２，

页６５７１

９

高宗

绍兴

二十三年
（１１５３）

七月

二十一日

将作监主簿孙祖寿

言……欲望申严法
令，戒饬监司州县
之吏治之纵之……

毁 撤 巫 鬼 淫 祠，

从之。

愚民无知，

至于杀人以

祭巫鬼。
全国

《宋会要辑稿》，
《礼》２０之１４，

页７７１；《系年要
录》，卷１６５，绍
兴二十三年七

月戊申，页２６９３

１０

光宗

绍熙二年
（１１９１）

六月十一日

臣僚言……立社首
以亵民财，做巫祝以
诳惑佥众……皆所
当禁，乞谨饬有司申
严厥令一，或有犯，

必加以罪，从之。

诳惑佥众。

浙西临安

府

《宋会要辑稿》，
《刑 法》２ 之

１２５，页６５５８

１１

宁宗

庆元四年
（１１９８）

五月六日

臣僚言……乞告诫
湖北一路监司帅

守，先严官吏收纳
师巫钱之禁，然后
取其为巫者，并勒
令易业，不帅者与
传习妖教同科，庶
几此俗渐革，从之。

鼓愚民……

遂 至 用 人

以祭。

荆湖北路

《宋会要辑稿》，
《刑 法》２ 之

１２９—１３０，

页６５６０

１２

宁宗

嘉泰二年
（１２０２）

十二月九日

权知万州赵师作

言，峡路……使巫
得肆……乞行下本
路，先禁师巫，俾之
改业。

凡遇疾病，不
事医药，听命
于巫……虚
费家财，无益
病人……凡
得疾，十死八
九。又其俗
以不□千□，

祀诸昏淫之

鬼，往往用人

□□作福流

为残忍，不可
备言。

夔州路

《宋会要辑稿》，
《刑 法》２ 之

１３３，页６５６２

２９１ ／村巫社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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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禁令详情及内容 禁制原因 施行地域 资料来源

１３ 不详

归、峡信巫鬼，重淫
祀，故尝下令禁之。

荆湖南、

北路

《宋史》，卷８８，
《地理志》４，页

２２０１—２２０２

表１３　宋代地方官员取缔巫觋活动事例表

序号

时间

（在位

君主）

官　员 地　点 内　容 禁制原因 资料来源

１ 太祖 李惟清
夔州路

涪陵县

惟清擒大巫

笞之，民以为

必 及 祸。他

日，又加棰焉，

民知不神。

蜀民尚淫祀，

病不疗治，听

于巫觋。

《宋史》，卷２６７，

《李惟清传》，页

９２１６；《长编》，卷

２４，太平兴国八年

十二月己酉，页５６７

２ 太宗 王嗣宗
永兴军路

邠州

毁 其 庙，熏

其 穴，得 狐

数 十 头，尽

杀之……淫

祀遂息。

州有狐王庙，

妖巫假之以

惑百姓，民甚

信向，水旱疾

疫悉祷之。

《宋史》，卷２８７，

《王嗣宗传》，页

９６５０；《涑水记闻》，

卷３；①《宋朝事实

类苑》，卷１７，《忠

言·谠论·王嗣

宗》②

３ 真宗

刘若虚

（９７０—

１０１９）

福建路

邵武军

撤淫祠，禁巫

觋，教 病 者

药。

其俗鬼而不

医。

蔡襄：《尚书屯田

员外郎赠光禄卿

刘公墓碣》，《全

宋文》，卷１０２０，

《蔡襄》２７，页２３９

４ 真宗

张景

（９７１—

１０１９）

淮南东路

泗州

昭信县

淮岛伧杂，冯

戾禨巫，晦之

（张景）剪除

房祀且百所。

宋祁：《故大理评

事张公墓志铭》，

《全 宋 文》，卷

５２８，《宋祁》４７，

页１４２

３９１第六章　淫祠与邪神／

①

②

司马光：《涑水记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卷３，页４７。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卷１７，《忠言·谠论·王嗣宗》，

页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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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在位

君主）

官　员 地　点 内　容 禁制原因 资料来源

５ 真宗

王惟正

（９７２—

１０４２）

成都府路

雅州

按祠庙之不

在祀典者，投

其像于江，彻

屋材以补官

舍，巫觋为之

易业。

俗右鬼神，而

巫觋凭依祸

福，勒民财以

自利。

蔡襄：《尚书主客

郎中 王 君 墓 志

铭》，《全宋文》，

卷１０２１，《蔡襄》

２８，页２４８

６ 仁宗 夏竦
江南西路

洪州

当州师巫一

千九百余户，

勒令改业归

农，及攻习针

炙之脉。所

有 首 纳、祅

妄、神像、符

箓、神衫、神

杖、魂巾、魂

帽、钟角、刀

笏、沙罗等一

万一千余事，

令焚毁及纳

官……毁其

淫祠以闻。

假托禨祥，愚

弄黎庶，则绝

性命，规取货

财……传习

妖法……率

令疫人，死于

饥渴。

江西之俗尚

鬼信巫，每有

疾病，未尝亲

药饵也。公

曰：“如此则

民死于非命

者多矣，不可

以不禁止。”

《长编》，卷１０１，

天圣元年十一月

戊戌，页２３４０—

２３４１；《宋史》，卷

２８３，《夏竦传》，

页 ９５７１；夏 竦：

《洪州请断祅巫

奏》，《全宋文》，

卷３４７，《夏竦》

１５，页７６—７７；王

珪：《夏文庄公竦

神道碑》，《全宋

文》，卷１１５４，《王

珪》３５，页 １９７；

《宋会要辑稿》，

《礼》２０之１１，页

７７０；《独 醒 杂

志》，卷２①

７ 仁宗 张仲倩

两浙路

处州

缙云县

（今浙江

缙云）

即部吏卒焚

灭其祠，捽土

偶人投江中。

县有淫祀曰

“五通”，人严

事之。岁旱……

且卜之。巫

曰：“不吉，必

无 雨。”……

屡为变怪，以

惊愚民，是不

可不除。

司马光：《宋故处

州缙云县尉张君

墓志铭》，《全宋

文》，卷１２２５，《司

马光》５４，页２６７

４９１ ／村巫社觋

① 曾敏行：《独醒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卷２，页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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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在位

君主）

官　员 地　点 内　容 禁制原因 资料来源

８ 仁宗 陈希亮

江南西路

虔州

雩都县

毁淫祠数百

区，勒巫为农
者七十余家。

巫觋岁敛民

财祭鬼，谓之
春斋，否则有
火灾。

雩都之俗，疾
病不医，一诿
于鬼。君毁
淫祠数百区，

勒巫为良民

七十余家，而
民始得近医

药。

《宋史》，卷２９８，
《陈希亮传》，页

９９１８；苏轼：《陈公
弼传》，《全宋文》，

卷１９９１，《苏轼》

１４３，页３９４；范镇：
《陈少卿希亮墓志
铭》，《全宋文》，卷

８７２，《范镇》１１，页

３０４；《舆地纪胜》，

卷３２《江南西路·

赣州·官吏·陈
希亮》①

９ 仁宗 周湛
梓州路

戎州

禁为巫者。 俗不知医，病
者以祈禳巫

祝为事。

《宋史》，卷３００，
《周 湛 传》，页

９９６６；《厚德录》②

１０ 仁宗

蒲师道
（１００８—

１０５３）

永兴军路

高陵县

群豪翼巫以

导……即麾
缚数十人，绳
以严法，籍其
材而夷其庙。

县豪距县二

十里作府君

神祠，以巫觋
蓄蛇怪，日言
祸福，箫鼓歌
舞通昼夜，男
女往来。

蔡襄：《太常丞管
勾河东安抚使机

宜文字蒲君墓志

铭》，《全宋文》，

卷１０２２，《蔡襄》

２９，页２６８—２６９

１１ 仁宗 钱彦远
两浙西路

润州

１．斥巫师者数

十，撤房祀者
十余，土木幻
诞之容碎于

庭，帏床供具
之器籍于公。

２．境内神祠非

祀典者，期一
月毁撤，率诸
巫习医自业。

惟是里巫之

盩俗，始未及
治。明年夏，

有挟鬼说以

邀贿于郡官

者。

吴俗信巫，郡
官妻病，巫俾
出钱十万，祷
神请命。

苏颂：《润州州宅
后亭记》，《全宋
文》，卷１３３９，《苏
颂》３２，页３７３

苏颂：《钱起居神
道 碑》，《全 宋
文》，卷１３４２，《苏
颂》３５，页３６

５９１第六章　淫祠与邪神／

①

②

王象之：《舆地纪胜》（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３年），卷３２，《江南西路·赣州·官吏·陈希亮》，页１０。

李元纲：《厚德录》，收于（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００卷

本，卷９４，页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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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在位

君主）

官　员 地　点 内　容 禁制原因 资料来源

１２ 仁宗 陆起
广南东路

英州

捕巫劾奸状，

挞逐。

有村巫以银

瓮贮二蛇为

妖。

《舆地纪胜》，卷

９５，《广南东路英

德府·官吏·陆

起》，页６

１３ 仁宗 蔡襄
福建路

泉州

至于巫觋主

病、蛊毒杀人

之类，皆痛绝

之。

《长编》，卷１８７，

嘉祐三年秋七月

癸酉，页４５１６；欧

阳修：《端明殿学

士蔡公墓志铭》，

《全 宋 文》，卷

７５６，《欧 阳 修》

９４，页３７８；《淳熙

三山志》，卷 ９，

《公廨》①

１４ 仁宗 朱君定

福建路

福州

连江县

禁巫觋而崇

医师。

周希孟：《连江县

建学记》，《全宋

文》，卷１０９７，《周

希孟》，页３４１

１５ 仁宗

李宽

（１００６—

１０６５）

江南东路

饶州

禁巫医之罔

民，索 畜 蛊

者。

巫医罔民。 王安石：《广西转

运使 李 君 墓 志

铭》，《全宋文》，

卷 １４１７，《王 安

石》５５，页２０５

１６ 仁宗 高赋
两浙路

衢州

悉擒治伏辜，

蛊患遂绝。

俗尚巫鬼，民

毛氏、柴氏二

十余家世蓄

蛊 毒，值 闰

岁，害 人 尤

多，与人忿争

辄毒之。

《宋史》，卷４２６，

《高 赋 传》，页

１２７０３；范 祖 禹：

《集贤院学士致

仕高公墓志铭》，

《全 宋 文》，卷

２１５４《范 祖 禹》

４０，页２６

６９１ ／村巫社觋

① 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卷９，《公廨》，

页２１。



（续表）

序号

时间

（在位

君主）

官　员 地　点 内　容 禁制原因 资料来源

１７ 仁宗

晁仲参

（１０１３—

１０６７）

夔州路

开州

教以饵药，尽
投诡祠。

氓疾不治，谒
巫代医。

王安石：《虞部郎
中晁君墓志铭》，
《全 宋 文 》卷

１４１７，《王安石》

５５，页１９６

１８ 仁宗 侯可

利州路

巴州

化城县

（侯）可为约
束，立制度，

违者有罪，几
变其习。

俗尚鬼而废

医，唯 巫 是
用。

《宋史》，卷４５６，
《侯 可 传》，页

１３４０６；程颢：《华
阴侯 先 生 墓 志

铭》，《全宋文》，

卷１７３６，《程颢》

３，页３６２

１９ 仁宗 郑谷
江南西路

兴国军

巫鬼之俗，一
切禁止。

《洛阳九老祖龙
学文集》，卷 ９，
《郑谷墓表》①

２０ 仁宗 梁杞
荆湖北路

鄂州

俗尚巫鬼，斥
去淫邪。

《广东通志》，卷

２６８，《梁杞传》②

２１ 神宗 刘彝
江南西路

虔州

斥淫巫三千

七百家，使以
医易业。

俗尚巫鬼，不
事医药。

《宋史》，卷３３４，
《刘 彝 传》，页

１０７２９；《独醒杂
志》，卷３，页２８

２２ 神宗 上官均

福建路

邵武军

光泽县

焚像仗巫，出
诸境。

巫托神能祸

福人，致赀甚
富。

《宋史》，卷３５５，
《上官均传》，页

１１１７８

２３ 神宗 方苹
禁病不药而

巫。
《宋 诗 纪 事 补
遗》，卷１６③

２４ 哲宗 蒋静

江南东路

饶州

安仁县

悉论巫罪，聚
其所事淫像，

得三百躯，毁
而投诸江。

俗好巫，疫疠
流行，病者宁
死不服药。

《宋史》，卷３５６，
《蒋 静 传》，页

１１２１１

７９１第六章　淫祠与邪神／

①

②

③

转引自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１５３。

转引自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１５４。

转引自沈宗宪《国家祀典与左道妖异———宋代信仰与政治关系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

士论文，２０００年），页１０２。



（续表）

序号

时间

（在位

君主）

官　员 地　点 内　容 禁制原因 资料来源

２５ 哲宗 张汝明
永兴军路

华阴县

他庙非典祀，

妖巫凭以惑

众者，则毁而

惩其人。

惑众。 《宋史》，卷３４８，

《张汝明传》，页

１１０２７

２６ 徽宗 郭永

河东路

太原府

大谷县

（永）杖巫，暴

日中。

岁旱，巫乘此

哗民。

《宋史》，卷４４８，

《郭 永 传》，页

１３２０５； 《浮 溪

集》，卷２０，《郭永

传》；①《浮溪文

粹》，卷９，《郭永

传》②

２７ 徽宗 李撰

江南东路

江州

彭泽县

召 群 巫 于

庭……有不

信，抵罪……

敢有复假鬼

神造言惑众

者，坐之。

巫觋有前期

唱言某日某

所灾者，已而

果然。

《龟山集》，卷２１，

《李 子 约 墓 志

铭》③

２８ 徽宗 余刚

荆湖南路

衡州

耒阳县

（今湖

南耒阳）

撤淫祠百余

区，散巫觋还

农。

《永 乐 大 典》，

０８６４７，《衡州图

经·县令余刚》④

２９ 徽宗

谭知柔

（１１１２年

进士）

淮南东路

泰州

兴化县

（今江苏

泰州）

发其妖妄，屏

绝之。

巫以术惑民。 《京口耆旧传》，

卷８⑤

８９１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④

⑤

汪藻：《浮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０，《郭永传》，页８。

汪藻：《浮溪文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９，《郭永传》，页６。

杨时：《龟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１，《李子约墓志铭》，页６。

转引自沈宗宪《国家祀典与左道妖异———宋代信仰与政治关系之研究》，页１０３。

转引自沈宗宪《国家祀典与左道妖异———宋代信仰与政治关系之研究》，页１０４。



（续表）

序号

时间

（在位

君主）

官　员 地　点 内　容 禁制原因 资料来源

３０ 高宗 廖刚

江南东路

宣州泾县

（今安徽

泾县西）

取为首者痛

治之，若非不

至死，亦须编

置他州，以解

愚民之惑，消

乱于未萌也。

有女巫奉邪

神……邪道

甚盛，一方之

人，为 所 诳

诱，焚 香 施

财，略 无 虚

日……往往

食菜结为邪

党……聚集

不逞之徒。

《高峰文集》，卷

２，《乞禁奉邪神

札子》①

３１ 高宗

陆宲

（１０８８—

１１４８）

两浙东路

台州

宁海县

（今浙江

宁海）

悉捕置于法。 巫以淫祀惑

民。

《渭南文集》，卷

３２，《右朝散大夫

陆公墓志铭》②

３２ 高宗 胡有开

江南西路

隆兴府

分宁县

（今江西

修水）

焚其舟，拘其

凶器。

邑民狃于淫

祀，僧巫造舟

置祀。

《藏一话腴》，甲

集，卷下③

３３ 高宗

黄瑀

（１１０９—

１１６８）

福建路

泉州

永春县

杖其土偶而

投 之 溪

流……巫史

因托以为妖，

至是乃息云。

丞有女病，若

有物凭之者。

巫曰：“故逻

卒某也，死而

役于城隍之

神，实为崇。”

公怒。

《朱熹集》，卷９３，

《朝散黄公墓志

铭》④

９９１第六章　淫祠与邪神／

①

②

③

④

廖刚：《高峰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乞禁奉邪神札子》，页２３。

陆游：《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６年），卷３２，《右朝散大夫陆公墓志铭》，

页１９８。

陈郁：《藏一话腴》，收于周光培编《宋代笔记小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２

册，甲集卷下，页４—５。

朱熹：《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卷９３，《朝散黄公墓志铭》，页４７２７。



（续表）

序号

时间

（在位

君主）

官　员 地　点 内　容 禁制原因 资料来源

３４ 高宗 张公 广东岭南

禁止诸巫。 俗尚巫，病不

服药。

《胡淡庵先生文

集》，卷２７，《贵州

防御使阳曲伯张

公墓志铭》①

３５ 孝宗 张栻
广南西路

静江府

出榜禁止，捉

押决定，依条

重作施行。

愚民无知，病

不服药，妄听

师巫淫祀谄

祷，因 循 至

死。

《南轩集》，卷１５，

《谕俗文》②

３６ 孝宗 吴芾
江南西路

隆兴府

会岁大札，巫

觋乘间惑人，

禁断医药，夭

横者众。公

命县赏禁绝，

集群医分井

治疗。

巫觋乘间惑

人，禁 断 医

药，夭 横 者

众。

《朱熹集》，卷８８，

《龙图阁直学士

吴公神道碑》，页

４５２６

３７ 孝宗 刘清之

荆湖北路

鄂州

（今湖北

武汉）

鄂俗计利而

尚鬼……而

尤谨奉大洪

山之祠，病者

不药而听于

巫，死则不葬

而畀诸火，清

之皆谕止之。

病者不药而

听于巫。

《宋史》，卷４３７，

《刘清之传》，页

１２９５４

３８ 孝宗 王枂
两浙西路

江阴军

公鞭巫撤祠，

坏其像。
民事瘟神谨，

巫故为阴庑

复屋，塑刻诡

异，使祭者凛

栗，疾愈众。

《水心文集》，卷

２３，《朝议大夫秘

书少监王公墓志

铭》③

００２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转引自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１５４。

张栻：《南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５，《谕俗文》，页１５—１６。

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卷２３，《朝议大夫秘书少监王公墓志

铭》，页４５７。



（续表）

序号

时间

（在位

君主）

官　员 地　点 内　容 禁制原因 资料来源

３９ 孝宗

王刚中

（１１０３—

１１６５）
成都府路

有女巫蓄蛇

为妖，杀蛇，

黥之。

女巫蓄蛇为

妖。

《宋史》，卷３８６，

《王刚中传》，页

１１８６３

４０

光宗

（赵惇，

１１４７—

１２００，

１１８９—

１１９４年

在位）

刘宰

江南东路

建康府

江宁县

下令保伍互

相纠察，往往

改业为农。

巫风为盛。 《宋史》，卷４０１，

《刘 宰 传》，页

１２１６７

４１ 光宗 黄荦

两浙西路

湖州

归安县

杖其人而尽

取其土木偶

投洪流中，及

其他挟邪术

惑民听者，一

切荡刷无遗

类，巫 风 遂

息。

女巫游仙夫

人者，诳惑寓

公。

《絜斋集》，卷１４，

《秘阁修撰黄公

行状》①

４２ 光宗 赵善俊 荆湖南路

毁淫祠，勒他

巫改业。
巫唐法新假

神言。

《文忠集》，卷６３，

《中大夫秘阁修

撰赐金鱼袋赵君

善俊神道碑》②

４３ 宁宗 陆子遹

江南东路

建康府

溧阳县

下令悉毁庙

之自圣僭王

者……正妖

巫扇惑之罪。

俗又好祷祠，

大兴淫祀，病

者不事医药，

惟日延巫觋

于家……以

降鬼神。

《至 正 金 陵 新

志》，卷１３下之

上，《人物志·列

传·治行·陆子

遹》③

１０２第六章　淫祠与邪神／

①

②

③

袁燮：《絜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４，《秘阁修撰黄公行状》，页５。

周必大：《文忠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６３，《中大夫秘阁修撰赐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

页２１。

张铉纂修：《至正金陵新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１３下之上，《人物志·列传·治行·陆子

遹》，页１３。



（续表）

序号

时间

（在位

君主）

官　员 地　点 内　容 禁制原因 资料来源

４４ 宁宗 张子智
两浙西路

常州

杖巫而出诸

境。

疫气大作，民

病者十室而

九。张多治

善药，分诸坊

曲散给，而求

者绝少……

士人奉祀瘟

神，四巫执其

柄。凡有疾

者，必使来致

祷，戒令不得

服药，故虽府

中给施而不

敢请。

《夷坚志》，支戊

卷３，《张子智毁

庙》①

４５ 宁宗

李义山

（１２２０年

进士）

江南西路

吉州

斩妖巫谭法

祖，毁其祠。

俗尚鬼，有妖

觋谭法祖假

祸福惑人。

《宋史翼》，卷２２，

《李义山传》②

４６ 宁宗

张汝明

（１２０２年

进士）

荆湖南路

彬州

宜章县

（今湖南

宜章）

下庙巫于狱。 武陵侯庙巫

数十辈号神

老，妖 言 惑

众。

《宋史翼》，卷２２，

《张汝明传》，页

２３６

４７ 理宗

王爚

（１２２０年

进士）

去淫巫之幻

以惑众者。

幻以惑众。 《吴都文粹》，续

集，卷１２，《重修

社稷坛记》③

４８ 度宗 李肖龙
广南东路

循州

禁邪巫。 《广东通志》，卷

２７０，《李 肖 龙

传》④

２０２ ／村巫社觋

①

②

③

④

洪迈：《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支戊卷３，《张子智毁庙》，页１０７４。

陆心源（１８３４—１８９４）：《宋史翼》（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卷２２，《李义山传》，页２３８。

转引自沈宗宪《国家祀典与左道妖异———宋代信仰与政治关系之研究》，页１０７。

转引自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１５５。



（续表）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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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

君主）

官　员 地　点 内　容 禁制原因 资料来源

４９ 不详 钱谠

江南东路

宣州

南陵县

火其庙。 旧有蜂王祠，

莫知所起，巫

祝因以鼓众，

谓为至灵。

《夷坚志》，支乙

卷 ５，《南 陵 蜂

王》，页８３０

５０ 不详
婺源县

县宰

江南东路

徽州

婺源县

杖之二十，逐

出境。

乡巫张生，善

为妖术，能与

人致祸。

《夷坚志》，支丁

卷４，《张妖巫》，

页９９５

５１ 不详
石龙县

县宰

广南西路

化州

石龙县

严 捕 入

狱……巫死

于狱。

墟落一巫，能

禁人生魂，使

之即病。

《夷坚志》，三志

壬卷４，《化州妖

凶巫》，页１４９８—

１４９９

　　就中央政府的禁巫令而言，效果似乎不大。从表１２可以看到，宋太祖

虽于立国后采取拒巫的政策，但到了继任的太宗皇帝时，国家就需要先后对

东西川及两浙诸州下达禁巫的政令；此后情况似乎也没有多大改善，各地巫

风炽盛，仁宗遂于天圣年间再次禁止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广南

东西及淮南东路等各路的巫觋活动。

从太宗太平兴国六年（９８１）到徽宗政和四年（１１１４），政府共颁行了五道

禁巫诏令。① 但在缺乏中央巫官的统御下，巫觋“从上而下”向民间社会的扩

散情况愈演愈烈；政和七年（１１１７），徽宗接纳了周邦式的奏议，下令全面禁

制巫觋的活动。而到了国家鼎革之际，巫风并未因此而消亡；宋室南渡以

后，从高宗到宁宗年间，政府继续六下禁令，针对民间的巫觋活动。

另一方面，从表１３所收列５１个地方官员取缔巫觋活动的事例中，我们

也可看见宋朝政府及官员在禁抑巫俗方面的努力；不过禁令的雷厉风行，背

后其实正反映民间巫觋活动的失控。事实上，表１３的事例也显示了问题的

３０２第六章　淫祠与邪神／

① 真宗天禧三年（１０１９）曾有诏：“禁兴剑利等州、三泉县白衣师邪法。”见《长编》，卷９４，天禧三年

冬十月丙申，页２１６９，及《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１４，页６５０２。刘佳玲将此诏亦计算在内，故

谓有六道禁令。见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９９。惟宋人所谓的“白衣师邪法”未必一定

是指巫觋，我们已在第二章讨论过，故这里未将真宗天禧三年的禁令纳入。



另一面：在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员的严厉打击下，民间的巫觋活动范围仍然

遍及全国，且每代有之（表中事例只缺北宋的英宗及宋末三帝而已，前者当

是因其在位短促故；至于宋末战乱频仍，资料阙如，自可想见）。政府禁制巫

觋活动的政令，成效实在有限。

　　二、 政策的失效与律法的限制

宋朝政府与地方官员的禁巫措施成效不大，民众佞巫之风自是最主要

的原因，故单凭一纸之令或几个地方官员的起衰振隳，实在难以扭转根深蒂

固的民俗，廖刚请禁邪神之事足为佐证：

臣访闻宣州泾县六十里内，地名同公坑，有女巫奉邪神丁先生，不

知所起之因。一二年来，邪道甚盛，一方之人为所诳诱，焚香施财，略无

虚日。去岁有姓李人经提刑司陈告，虽曾行下本县毁拆庙宇，而其徒利

于所得，更倡神怪之事，群起占护，县亦无如之何。①

而表１３例１３蔡襄在福建虽有抑巫之政，但到了南宋时代当地巫风犹存：

见神之为德，不可拚也，而每为巫妪累……庆历（１０４１—１０４８）中蔡

公襄为守，尤深恶疾……然不择贵贱愚者，常易惑，不问富贫弱者，常易

欺，故风俗至今未能尽革。每一乡率巫妪十数家，奸民与为道地，遇有

病者，扣为表里，既共取其货赀，又使其不得访医问药以死，如是者可痛

也。夫愚弱者教诱之，仁者不可不知。②

泾县邪巫崇拜及福建古田（今福建古田）巫风的死灰复燃，反映了民间

巫俗的禁不胜禁。

除此之外，地方官员对巫觋活动的态度，往往也影响到禁巫政令的施

行。我们在前章已经指出，官僚和士大夫等社会棈英，其中固然有不少人致

力于禁斥巫觋信仰，捍卫名教正统，但崇巫右鬼者也大有人在，他们或公开

或暗地里庇护巫觋，使地方上的巫风更盛，③故吕本中就敦促当官者“巫祝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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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廖刚：《高峰文集》，卷２，《乞禁奉邪神札子》，页２３。

《淳熙三山志》，卷９，《公廨》，页２１。

详见本书第三章之表４及表５。



媪之类，尤宜疏绝”①；谢庭芳更义正词严地指出“苟欲正风息妖妄，摈巫者不

用，其在士大夫家始耳”②。更严重的是，部分地方官员甚至与地方上的巫觋

风俗妥协，如表１３例２的邠州狐王庙，“巫祝假之以惑百姓，历年甚久，举州

信重，前后长吏皆先谒奠，乃敢视事”③；梅尧臣亦批评“邑多不本朝廷祭法，

往往用巫祝于傍”④。牧民之官尚且如此，抑巫之政自难有效。

另一方面，由于巫觋往往“托神能祸福人，致赀甚富”⑤，地方官员也多与

之包庇作弊，如孝宗淳熙七年（１１８０）“十月二十四日臣僚言，广南诸郡创鬻

沙弥、师巫二帖以溢财用……奸滑者因是为妖术”⑥；湖北甚至有巫觋在地方

上贿赂公行，横行无忌：

（庆元四年，１１９８）五月六日臣僚言：楚俗淫祠，其来尚矣，惟是戕人以

赛鬼，不宜有闻于圣世。俗尚师巫，能以祸福证兆簧鼓愚民，岁有输于公，曰

师巫钱，自谓有籍于官。官利其一孔之入，于是纵其所为，无复谁何。⑦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罕见，王师愈知潭州长沙县时，当地俗尚巫鬼，“民间

疾病婚嫁，旧皆决于巫史，俗以甚弊。而官利其多鬻乳香，不之禁也”⑧。地

方官员对于巫觋活动的这种不一致的态度，使政府的禁巫政令实在未能于

各地贯彻施行。

巫觋继续于地方上活跃及官员的阳奉阴违，令我想起了一个非常有趣

的问题：在宋代当巫觋究竟是否犯法？刘敞曾经说：“今庶人而得祭天

地……下者乃为巫祝，略计天下，常百万人”⑨，如果当巫觋是违法的话，我们

就不禁要问这数以万计的巫觋何以能公然活动？执法者何以不是一见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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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吕本中：《官箴》，收于《说郛三种》，１００卷本，卷６９，页４；吕祖俭、吕乔年编：《东莱别集》（《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卷６，《舍人官箴》，页７。

谢庭芳：《辨惑论》，收于《说郛三种》，１００卷本，卷７４，页５。

《宋史》，卷４６，《王嗣宗传》，页９６５０；司马光：《涑水记闻》，卷３，页４７；江少虞：《宋朝事实类

苑》，卷１７，《忠言·谠论·王嗣宗》，页２０２。

梅尧臣：《新息重修孔子庙记》，《全宋文》，卷５９３，《梅尧臣》２，页１６４。

《宋史》，卷３５４，《上官均传》，页１１１７８。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１２０，页６５５５。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１２９，页６５６０。

朱熹：《朱熹集》，卷８９，《中奉大夫直焕章阁王公神道碑》，页４５７３。

刘敞：《重黎绝地天通论》，《全宋文》，卷１２８６，《刘敞》１１，页２２１。



就擒捉之？包庇他们的官员又用什么方法搪塞禁令？相反，如果当巫觋不

是违法的话，政府的禁令又如何解释及落实？就法制的角度而言，这个简单

的问题其实正中宋朝政府禁巫措施的法律效果，但遗憾的是，过去的学者对

此并无着意。

就时人的著作来看，巫觋似乎不是一种违法的身份，例如袁采就认为士

大夫之子弟“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

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①。陆游亦有诗云：“我悔不学农……最下作巫祝，为

国祈丰年，犹胜业文辞。”②而宋慈在讨论验尸之术时，也提及“师巫救治之

类”③。事实上，陈亮在批评道释巫教之害时就说“道、释、巫之教公行于天

下”④；而为巫者大不乏人，如“汀州人多为巫”⑤。

宋代巫觋除了通神者的宗教身份外，似乎也是一种职业，多与医、卜、

祝、百工等并称；⑥表１３诸例（例５、６、８、１１、２１、２８、４０、４２）中的地方官员在

禁抑当地的巫觋时，就多令其转业为农为医。巫觋更为地方民户的一种，故

表１３例６、８、２１中被勒改他业的巫觋就以户、家计；不少巫户更是世传其

业，《闲窗括异志》记巫家丘氏“子孙尚以巫祝相传不绝”⑦，《夷坚志》也记有

陈氏世代为巫。⑧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多有将治内的巫觋纳入版籍户口

之中，并加以征税充役，如乾道五年（１１６９）右从事郎李大正言“绍府诸县自

旧以来，将小民、百工、技艺、师巫、渔猎短趁杂作，琐细家业以凭科敷官物，

差募充役”⑨；王炎也提到地方上的州县，“僧寺师巫，月纳醋钱”瑏瑠。将巫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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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袁采：《袁氏世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卷中，《处己·子弟当习儒业》，页１０５。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７１，《记悔》，页９８８。

宋慈著，罗时润、田一民、关信译释：《洗冤录译释》（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卷１

（２），《检复总说》下，页２８。

陈亮：《陈亮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卷１４，《问道释巫妖教之害》，页１６４。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卷１２６，《释氏》，页３０２８。

李觏：《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卷１６，《富国策》４，页１３９；苏轼：《脉说》，《全宋文》，

卷１９８３，《苏轼》１３５，页２４７；曾敏行：《独醒杂志》，卷２，页１１；陈襄：《与孙运使书》，《全宋文》，

卷１０８４，《陈襄》８，页１２６；程俱：《北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５，《汉儒授经图叙》，页９；

《系年要录》，卷３１，建炎四年二月甲午，页６１３。

鲁应龙：《闲窗括异志》，收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２０册，页１９；《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１１６，页５。

《夷坚志》，丁志卷２０，《陈巫女》，页７０８。

《宋会要辑稿》，《食货》１４之４３，页５０５９。

王炎：《双溪类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０，《上刘岳州》，页２２。



编户征税，其身份的合法性自可想见。

翻开《宋刑统》，其中其实也无禁止巫觋之律，然据表１２及表１３诸例，

政府及官员在裁抑巫觋时，多或指其挟邪术以惑众，或畜蛊以害人，这在《刑

统》中的《贼盗律》却有所据：

造畜蛊毒　毒药药人　厌魅咒诅

诸造蛊毒　谓造合成蛊，堪以害人者及教令者，绞。造畜者，同居家

口虽不知情，若里正；坊正、村正亦同。知而不纠者，皆流三千里。造畜

者，虽会赦，并同居家口及教令人，亦流三千里。①

造祅书祅言

诸造祅书及祅言者绞。造谓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涉于不

顺者。传用以惑众者亦如之，传谓传言，用谓用书。其不满众者流三千

里，言理无害者杖一百。即私有祅书，虽不行用，徒二年；言理无害者，

杖六十。②

故表１２例２太宗淳化三年（９９２）禁两浙诸州治病巫之诏就清楚指出

“犯者以造妖惑众论，置于法”。而例３仁宗天圣元年（１０２３）禁巫之诏亦谓

“自今师巫以邪神为名……并比类咒咀律坐之”。因此，两宋禁巫诸令根据

的可能就是这两条《贼盗律》，倘如是，则其针对的是巫觋的“违法活动”，而

非巫觋的“身份”，这样便能解释巫觋何以能公然活动，也可以解释巫觋何以

是一种职业，且被收编于地方上征税充役的民户之中。事实上，表１３中不

少积极禁巫的官员均于巫觋有违法之举时才予以镇压，例１１钱彦远之事最

见其况：

庆历七年（１０４７），祠曹员外郎彭城钱侯以方闻署等，来作民牧，下

车之初，视庶政之苛慝，与习俗之抗弊，既兴且治之，细大之务，铢两之

奸无所容。惟是里巫之盩俗，始未及治。明年夏，有挟鬼说以邀贿于郡

官者，吏得以白，即命置于法。因大索他党，悉钩致之。斥巫师者数十，

撤房祀者十余，土木幻诞之容碎于庭，韩床供具之器籍于公。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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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窦仪（９１４—９６７）：《宋刑统》（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卷１８，《贼盗律·造畜蛊毒》，页２８１。

窦仪：《宋刑统》，卷１８，《造祅书祅言》，页２８９。

苏颂：《润州州宅后亭记》，《全宋文》，卷１３３９，《苏颂》３２，页３７３。



不过，就表１２中央政府的禁巫令来说，根据的固有可能是《刑统》中的

《贼盗律》，但其中如徽宗政和七年（１１１７）全面禁止全国的巫觋，手段至为激

烈，针对的似已是巫觋的“身份”，而不在于他们是否参与违法活动了。这又

当如何理解？其实，就法制而论，《刑统》并不包含宋代所有律法，如神宗以

后“敕”就愈加重要；①所谓“敕”，是君主颁布诏令的一种形式，它具有至高无

上的法律效力，既可以随时补充和修改甚至废弃法律，又可以对特定案件作

出与现行法律规定所不同的裁决，故具有一时权宜之计，并没有普遍约束

力。② 表１２所收的中央政府禁巫诸令，其法律根据就是皇帝的敕而非《刑统》

的律，我认为这或可以解释巫觋这个身份一般而言是合法的，但当中央政府基

于特定的事件而出于权宜之计所颁布的禁巫令下，巫觋就成了违法者。③

最后，还有一点要补充，宫崎市定指出宋代法律的特征是最初基于成文

法，后来于敕令，最后则发展至基于判例。④ 《清明集》中即载有关于巫觋的

两个判例，其中胡石壁的判词清楚指明“巫觋以左道疑众者当治”⑤；范西堂

的判词则谓“邪巫惑众，岂可不治，遂送县追（巫觋）曹九师根究”⑥。可以见

到，这两个判例根据的仍是《刑统》中的《贼盗律》原则，⑦针对的似乎仍是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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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薛梅卿：《宋刑统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７年），页１３５—１５２。

周密：《宋代刑法史》（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页２１—２２。

马伯良（ＢｒｉａｎＥ．ＭｃＫｎｉｇｈｔ）就指出宋代的一些敕令，与其说是禁止性的，还不如说是指导性地

规定行政管理的规则。这些敕令往往没有规定对犯事者处以何种刑罚。见 ＢｒｉａｎＥ．

ＭｃＫｎｉ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ｕｔｅ ｔｏ 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ｕｎｇ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ｒｉａｎＥ．ＭｃＫｎｉｇｈｔ（ｅｄ．），犔犪狑犪狀犱狋犺犲犛狋犪狋犲犻狀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犈犪狊狋犃狊犻犪牶

犛犻狓犛狋狌犱犻犲狊狅狀狋犺犲犛狅狌狉犮犲狊狅犳犈犪狊狋犃狊犻犪犔犪狑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ｐｐ．１１１ １３２；ＢｒｉａｎＥ．ＭｃＫｎｉｇｈｔ，犔犪狑犪狀犱犗狉犱犲狉犻狀犛狌狀犵犆犺犻狀犪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ｐ．６１ ６６。我认为中央政府的禁巫命令，即有这种行政管理的意味。

又，后一书已有中译本，见［美］马伯良著，杨昂、胡雯姬译《宋代的法律与秩序》（北京：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宫崎市定：《宋元时代の法制と裁判机构》，《东洋学报》，２４（１９５４年），页１１５—２２７。本文有中文

节译，见［日］宫崎市定著，徐世虹译《宋元时代的法制和审判机构》，载于刘俊文主编，姚荣涛、徐

世虹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８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页２５２—３１２。

胡石壁：《巫觋以左道惑众者当治士人惑于异者亦可责》，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

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卷１４，《巫觋》，页５４７。

范西堂：《提刑司押下安化曹万胜讼曹九师符禁事》，载于《名公书判清明集》，卷１４，《巫觋》，

页５４９。

研究《宋刑统》的学者就认为，《宋刑统》是以一代宪典（基本大法）的律文贯彻于两宋始终的。见

薛梅卿《宋刑统研究》，页１５０。



觋的活动，北宋末年全面禁巫的诏令，应只是一个权宜的措施而已。①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讨论禁巫的法律依据，其实想指出无论是基于针对

巫觋的违法活动，还是全面禁止民众充当巫觋，这两种律诏本身实在难以贯

彻施行，其结果也自难有成。就前者而言，巫俗既深入民心，地方上的巫觋

活动自然多不胜举，官员也就禁不胜禁，即使有蔡襄之流，结果也是人去政

废。至于后者，以宗教身份而论，中央既乏统制的巫官机构，巫觋又没有一

统的司祭组织，政府根本难有证据核证其巫觋身份；若以职业身份去看，巫

觋的工作往往与卜祝医者相混，官员也无法辨别。再者，要变易职业实在不

难，在政府严厉取缔之时，巫者自可改从他业，待雨过天晴后又可重操故业，

至若兼职为巫者，更是防不胜防。综合而言，撇除民众尚巫的风俗及地方官

吏加以庇护这两个客观因素不论，宋朝政府的禁巫令自身就存有不少限制，

地方巫觋活动的屡禁不绝，自属必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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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柳立言教授最新的研究指出，宋代在立法上不曾禁巫，不禁止当巫觋和信奉巫术信仰，只是禁止

巫觋的犯罪行为，故从中村治兵卫至本书的讨论，其实都很有问题。其说见柳立言《宋代法律史

研究之史料解构与问题分析》，《法制史研究》，第２７期，２０１５年，页２７５—３３１；柳立言《第十八层

地狱的声音：宗教与法律史研究法》，载于陈景良、郑祝君主编《中西法律传统》，第１１卷（北京：

中国法政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页７１—１２０；柳立言《从立法的角度重新考察宋代曾否禁巫》，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８６本第２分，２０１５年，页３６５—４２０。柳立言的研究是

从法制史的角度分析宋代涉及巫术犯罪的各个案例，坚实有理，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读者从

本章的讨论或可得见，我也主张在宋代当巫觋并不违法，巫者也是民户的一种，是一种职业；不

过，由于与佛道等“制度化宗教”不同，宋代并没有“巫教”，故政府因为巫觋“坏法乱化”或巫风炽

烈造成种种社会不安时，以敕令等方法强迫巫觋改从他业甚或严厉取缔巫觋等手段，我以为就

是“禁巫”的一种行政手段。因此，笔者跟柳立言学长的书信讨论中，同意他以法制史的角度否

定“宋代有禁巫之举”的说法；但我也保留自己一贯的观点，宋人所谓的“禁巫”，其实可以是包含

抑压“巫风巫俗”的一些行政措施或临时政策，宋代大量地方官员针对巫觋的史事，本身就是一

种客观的证据。要特别强调，柳立言的研究厘清了“禁巫”的一些重要定义和观念，让我们更能

了解问题的本质，贡献至大。

杨倩描指出宋代对巫觋犯罪的处罚与中世纪的欧洲也迥然不同，后者常将巫觋残酷地处以极

刑，而宋王朝对治病巫和祭祀巫的犯罪处置，却大多以类推的方式治罪，相对表现得较为宽和。

因此，宋朝的禁巫，地方官员以身作则就变得十分重要。如果地方官员对禁巫阳奉阴违，甚至通

同作弊，那禁巫就会流于形式。宋代的巫觋活动屡禁不绝，究其主观方面的原因，部分官员通同

作弊，恐怕是最主要的问题。见杨倩描《宋朝禁巫述论》，页８２。我也同意地方官员的态度影响

着宋代禁巫政策的成效，但不认为欧洲中世纪对巫觋处以极刑是东西方禁巫成败有异的关键。

欧洲中世纪的猎巫（ｗｉｔｃｈｈｕｎｔｉｎｇ）狂潮，背后涉及的是复杂的政治、宗教以至性别问题，参与迫

害巫觋者更不止于国家机器，其性质与宋代官方的禁巫政策完全不同。因此，即使宋代以严刑

峻法迫害巫觋（事实上，不少官员的“西门豹”式手段也不算宽厚），我也很怀疑其成 （转下页）



第三节　淫祠社火：政府与民间话语的距离①

　　一、 正祠与淫祠

宋代地方巫觋活动的禁不胜禁，除了显示中央政府的禁巫令及地方官员

的取缔行动成效不大外，也反映“民间信仰”这个象征符号与官方并不一致，故

宋朝政府在施行禁巫措施之余，也尝试利用对祀典的操控，压抑巫风的发展。

盖巫觋为“事鬼神者”，祭祀为交通鬼神的必要手段，祠庙则为祭祀的场所，是

以政府若能有效掌握祀典，自然就能以之统制祠庙及寄生于其中的巫觋。

赐封神祇并不始于宋代，宋朝继承前代的做法，①将国家认可的神祇的

封号、格式及祠庙祭祀列入祀典之内，由太常寺主理。《宋史·礼》八云：“自

开宝（９６８—９７５）、皇祐（１０４９—１０５３）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

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②这个原则，李莹在太祖

建隆三年（９６２）时就已加强调，其谓：“是故朝廷有恒式，其或捍大患、御大

灾，功及于民，事迹彰著者，然后登祀典，享庙食也。”③除此以外，未有载入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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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②

③

（接上页）　效。关于欧洲的猎巫狂潮，可参考ＢｒｉａｎＰ．Ｌｅｖａｃｋ，犜犺犲犠犻狋犮犺犺狌狀狋犻狀犈犪狉犾狔犕狅犱犲狉狀

犈狌狉狅狆犲（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Ｌｏｎｇｍａｎ，１９８７）；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Ｂａｒｒｙ，ＭａｒｉａｎｎｅＨｅｓｔｅｒ＆Ｇａｒｅｔｈ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ｅｄｓ．），犠犻狋犮犺犮狉犪犳狋犻狀 犈犪狉犾狔 犕狅犱犲狉狀 犈狌狉狅狆犲牶犛狋狌犱犻犲狊犻狀 犆狌犾狋狌狉犲犪狀犱 犅犲犾犻犲犳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安·勒维琳·巴斯托（Ａｎｎｅ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

Ｂａｒｓｔｏｗ）著，严韵译《猎杀女巫》（台北：女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９年）。又，法国年鉴学派大师

路西恩·费夫尔（ＬｕｃｉｅｎＦｅｂｖｒｅ，１８７８—１９５６）曾从心态方面研究欧洲中古时代的猎巫历史，应加

参考。见费夫尔著，罗久蓉译《巫术：无稽之谈抑心态革命》，载于［法］布洛克（ＭａｒｃＢｌｏｃｈ，

１８８６—１９４４）等著，梁其姿编译《年鉴史学论文集》（台北：远流出版社，１９８９年），页７１—８３。

ＶａｌｅｒｉｅＨａｎｓｅｎ，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犌狅犱狊犻狀犕犲犱犻犲狏犪犾犆犺犻狀犪，１１２７ １２７６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８０；中译本见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杭州：浙江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页７７。不过，杨俊峰最新的研究指出，官府的祠祀政策在唐宋之际出现了

重大转变，一方面，国家开始以大量赐封手段与各地祠祀建立直接联系。唐末五代南方王国通过

封赐，援神为用，以图自立，确立了此一封神传统。到了北宋中期南方官僚集团崛起后，此一地域

传统牵引朝廷改采大量封赐的措施。另一方面，南方地位大幅提升后，宋廷基于正面处理南方祀

神风俗的经验，开始建立地方祠祀的具体规范。见杨俊峰《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以国家和

南方祀神之风互动为焦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页１３—１４、６９—１７８。

《宋史》，卷１０５，《礼》８，页２５６１。

李莹：《宋重修善女庙记》，《全宋文》，卷５，《李莹》，页１１７—１１８。



典的祠庙即为“淫祀”，①陈淳这样解释道：

古人祀典，品节一定，不容紊乱。在诸侯，不敢僭天子而祭天地；在

大夫，亦不敢僭诸侯而祭社稷山川。如季氏旅泰山便不是礼。《曲礼》

谓：“非所当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淫祀不必皆是不正之鬼。

假如正当鬼神，自家不应祀而祀他，便是淫祀。如诸侯祭天地，大夫祭

社稷，季氏旅泰山，便是淫祀了。②

不过，民间对“正祠”与“淫祠”的态度，显然与官方有很大的不同，张俞就

批评川蜀的情况：“今淫鬼无名，饕蜀民之祀者，迨将千百，郡县犹能存之，而神

禹为蜀人，江汉为蜀望，大功格天地，利泽施万世，曾不得享蜀之祀若一淫

鬼。”③又如杜甫（７１２—７７０）坟茔所在的耒阳县，张齐贤（９４３—１０１４）就指出：

“邑里之民，止好淫祀，而不能设奠于工部之祠。”④傅尧俞的经验就更有趣：

息之灭亡移徙尚矣，其俗颇好鬼，视正直聪明之神则反如。先是，

邑之南几十数里有其故侯之庙，国人事之箫鼓，豆牢，岁时甚谨。而公

之祠（贾伟节庙）在新城之北，密迩民间，不远数步，门宇不崇，奠享不

恭，人之至者岁无一二。予甚疑，乘间因询诸故老，佥曰：“侯之祠不信

不祀，则祸福时至。贾公之神虽不祭，不为我害。”予曰：“嘻！来，吾语

尔……听吾言而亟改，则尔之休蔑矣。”佥曰唯，而心不以为然，事

如初。⑤

可见民间与政府话语的距离，实非官员一二举动所能改易。对于民众而言，

祈请者是否为祀典中之神祇，不一定重要，如“硖中之民尚禨鬼，而在祀典者

反漫不之省”⑥，桂阳之民“每旱，即立视苗槁，而乞哀于神，无问在不在祀

典”⑦。在民间社会里，正祠与淫祠往往错落夹杂，很难分辨，如沈黎（今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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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淫祀”与“淫祠”二词，多有互用，但如欲强分，则非所当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故私自立庙者即

为“淫祠”。参考沈宗宪《国家祀典与左道妖异———宋代信仰与政治关系之研究》，页６９。

陈淳：《北溪字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卷下，《鬼神》，页６０—６１。

张俞：《上蜀帅书》，《全宋文》，卷５５１，《张俞》２，页１２９。

张齐贤：《书杜工部祠堂》，《全宋文》，卷１０３，《张齐贤》２，页３８７。

傅尧俞：《书贾伟节庙》，《全宋文》，卷１５２４，《傅尧俞》５，页１３７—１３８。

晁公遡：《嵩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９，《重修城隍庙记》，页２。

陈傅良：《止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１，《跋灵润庙赐敕额》，页１３。



汉源）的武侯祠“败屋数椽，杂他土木鬼神，甚不典”①；静江府的虞帝庙“栋宇

倾垫弗支，图象错陈，簉以淫厉”②；陆游入蜀时所祭的江渎庙，“盖四渎之一，

最为典祀之正者，然两庑淫祠尤多”③。

唐庚（１０７１—１１２１）对水东庙的讨论，可反映时人对正祠与淫祠的真正看法：

神江铁步水东皆有庙，而水东庙为特盛，然皆不在祀典，故或者以

为疑。夫以祀典而论鬼神，犹以阀阅而论人物也，便谓之尽，可乎？此

亦无足疑者。④

民众选择神祇祭祀，不在乎其身份地位，正如韩森（ＶａｌｅｒｉｅＨａｓｅｎ）所

说，宋代“最为灵验的神祇也就最受民众喜爱”⑤，甚至地方官员也奉拜不在

祀典但具灵力者，如七岩山的娘子庙：

咸平四年（１００１），自冬及春，雨雪弗降，郡之官吏遍走境内，而久无

所应。越四月哉生明，知太守事、庐江何公斋戒备牲礼、躬谒祠……及

期，雨大至……殁而历千百载灵应若是，虽不系祀典，享庙食也无愧。⑥

不过，理论上，未经官府批准的淫祠都应毁掉，故这种赐封的制度可视作

一种控制神祇及祠庙的手段。⑦ 两宋时代，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员都曾多次打压

地方上的淫祀，排斥祀典以外的祠庙，⑧其中几次规模至大，如英宗治平三年

（１０６６）“诏有司察所部左道、淫祀及贼杀善良不奉令者，罪无赦”⑨。徽宗朝则

先于大观三年（１１０９）“诏毁在京淫祀不在祀典者”瑏瑠，然后在政和元年（１１１１）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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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卷２６，页２０７。

朱熹：《朱熹集》，卷８８，《静江府虞帝庙碑》，页４５０１。

陆游：《入蜀记》（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卷５，页８０。

唐庚：《眉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水东庙记》，页１２。

见ＶａｌｅｒｉｅＨａｓｅｎ，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犌狅犱狊犻狀犕犲犱犻犲狏犪犾犆犺犻狀犪，１１２７ １２７６，ｐ．４７；中译本见韩森著，包

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页４４。

刘仲堪：《七岩山娘子庙记》，《全宋文》，卷２７４，《刘仲堪》，页４２０—４２１。

但韩森认为淫祠一直存在，甚至在宋代之前已如是，故宋代这项政策的作用并不在于压制祀典以

外的祠庙，而是为了承认灵验的神祠。见ＶａｌｅｒｉｅＨａｓｅｎ，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犌狅犱狊犻狀犕犲犱犻犲狏犪犾犆犺犻狀犪，

１１２７ ２７６，ｐ．８６；中译本见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页８３。

这类史料俯拾皆是，无法详引，也非本文的中心，可参考沈宗宪《国家祀典与左道妖异———宋代

信仰与政治关系之研究》，页９９—１０８“两宋官员取缔非法祠祀、妖异之行为表”。

《宋史》，卷１３，《英宗纪》，页２５９。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５０，页６５２０。



月“毁京师淫祠一千三十八区”，重整祀典；①到了南宋绍兴十六年（１１４６），高宗

接纳左司郎中李柽之请，再次下诏“诸路淫祠，非在祠典者，并令日下毁去”②。

客观来看，政府禁止淫祠是有其原因的，石介说：“淫祠去，则教敦厚”③，

的确，建州就有“恶少身殉淫祠”④，不少官员即因此而严厉打击淫祠，如胡颖

（１２３２年进士）“所至毁淫祠数千区，以正风俗”⑤，张栻“斥异端，毁淫祠，而

崇社稷山川古先圣贤之祀，旧典所遗，亦以义起也”⑥。

然而，最令宋廷担心的其实是民间祠庙祭祀中的“社火”活动。所谓“社

火”，是民众为了筹办祠庙赛神活动所成立的祭祀组织，如《西湖老人繁胜

录》记京师的“上真生辰，殿前司在京十军各有社火，上庙酌献烧香”⑦；《琴川

志》亦记有常熟（今江苏常熟）东岳行祠的社火组织：

东岳行祠，在县北四十里福山……每岁季春岳灵诞日，旁郡人不远

数百里，结社火，具舟车，赍香信诣祠下。致礼敬者，吹箫击鼓，揭号华

旗，相属于道。⑧

此文本据同书魏邦哲的《福山东岳行记》，原文谓“凡有求必祷焉，率以将至，号

曰社会，箫鼓之音，相属于道”⑨，可见“社火”又称“社会”。这类社会极多，《梦

粱录·社会》即云：“诸寨建立圣殿者，俱有社会，诸行亦有献供之社”瑏瑠；前引

《西湖老人繁胜录》记东岳山辰：“城社陌甚多，一庙难着诸社酌献。”瑏瑡

此外，社会或社火也可指民间在社日或诸神诞日举行的各种迎神赛会，瑏瑢

３１２第六章　淫祠与邪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宋史》，卷２０，《徽宗纪》，页３８５；《宋会要辑稿》，《礼》２０之１４，页７７１。

《系年要录》，卷１５５，绍兴十六年二月壬寅，页２５００；《宋史》，卷３０，《高宗纪》７，页５６４。

石介：《上转运明刑部书》，《全宋文》，卷６２０，《石介》３，页２１６。

王应麟：《四明文献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５，《故观文殿学士正奉大夫墓志铭》，页４３。

《宋史》，卷４１６，《胡颖传》，页１２４７９。

《宋史》，卷４２９，《张栻传》，页１２７７５。

（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１９８２年），页５。

孙应时纂修，鲍廉增补：《琴川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１０，《叙祠》，页５。

《琴川志》，卷１３，《神祠》《福山东岳庙记》，页４５。

吴自牧：《梦粱录》（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１９８２年），卷１９，《社会》，页１６７。

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页９。

参考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页１—５；赵世瑜《明清华北的社

与社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原刊于《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页１３４，今载于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页２３１。



《东京梦华录》载：

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至雇倩、只应、白席、

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

是如此。①

这种迎神赛会是宋代民间常见的活动，宋诗中以此为题材者俯拾皆是，陆游

就有很多相关的作品，我们随便选录几首，就可见其况，如《二月十四日作》

诗云“棠梨花开社酒浓，南村北村鼓冬冬”②，《春社》诗云“社肉如林社酒

浓……尽在冬冬社鼓中”③，《秋社》诗云“雨余残日照庭槐，社鼓冬冬赛庙

回”④，《野人舍小饮》诗云“冬冬隔林鼓，暮赛江神”⑤，《春晚即事》诗云“煜煜

红灯迎妇担，冬冬昼鼓祭蚕神”⑥，《新春感事八首终篇因以自解》诗云“坎坎

圆鼙赛神社，翻翻小伞下湖船”⑦。这些祠庙的社火活动热闹异常，百戏陈

呈，⑧观者如堵，⑨如《东京梦华录》记六月二十四日灌口二郎神生日：

至二十四日，夜五更争烧头炉香，有在庙止宿，夜半起以争先者。

天晓，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

动以万数。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趯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

鸡、说诨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

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尽。

殿前两幡竿，高数十丈，左则京城所，右则修内司，搭材分占上竿呈艺

解。或竿尖立横木列于其上，装神鬼，吐烟火，甚危险骇人。至夕

而罢。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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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１９８２年），卷８，《秋社》，页５６。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１，《二月十四日作》，页３。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２７，《春社》，页４３８。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４７，《秋社》，页６９５。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６０，《野人舍小饮》，页８５９。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７１，《春晚即事》，页９８０。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７４，《新春感事八首终篇因以自解》，页１０２６。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１４７，页６５６９；周密：《乾淳岁时记》，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

６９，《社会》，页１３。

《淳熙三山志》，卷４０，《岁时·三月廿八·东岳焚香》，页１５。

《东京梦华录》，卷８，《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页５３。



部分迎神赛会更通宵达旦，①“三四夜往来不绝”②。

无论是正祠还是淫祠，其中的鼎盛社火带来了一连串的经济、社会甚至

是政治问题，使政府头痛不已。首先，在经济方面，迎神赛会所费不靡，奸民

往往“以祭赛鬼神为名，敛求钱物”③，对老百姓造成沉重的负担，其中贫民尤

甚，往往要典借应付，李元弼就指出：

民间多作社会……或更率敛钱物，造作器用之类，献送寺庙，动是

月十日，有妨经营。其间贫下人户多是典剥取债，方可应副，又以畏神

明，不敢违众，或是争气，强须入会。④

其中不少人甚至“罄竭家财作会祭赛”⑤；而且对农事造成很大伤

害，⑥例如江南东路广德军祠山张王庙的赛会，就大量用牛祭神，⑦黄震就

对此大加挞伐，指其“至岁杀二千余牛……以故耕牛耗及邻郡，户产朘于

数祭”⑧。

社火也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盖祠庙赛神活动中的祭祀队伍多操戈披

甲，时常引起械斗，⑨甚至有“社火杀人者”，官府因而需加遏止，黄震便清楚

指明“夫兵器者，国家所用御敌，岂民庶所宜赛神”瑏瑠。另一方面，赛会中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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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洋：《东牟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３，《夜闻赛神鼓》，页１；卷４，《元夕夜与戎琳殊三老

僧对棋琳请作诗赋之》，页３４。

赵抃（１００８—１０８４）：《乞条制禁约成都诸州赛神奏》，《全宋文》，卷８８８，《赵抃》７，页２６９。

《长编》，卷１９２，嘉祐五年十二月壬申，页４６５３；赵抃：《乞条制禁约成都诸州赛神奏》，《全宋

文》，卷８８８，《赵抃》７，页２６９；朱熹：《朱熹集》，卷１００，《劝谕榜》，页５１００。

（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四部丛刊续编》本，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６年），卷６，《劝谕民庶

榜》，页３１。

黄震：《黄氏日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７８，《咸淳九年正旦再谕敬天说》，页４６。

《宋史》，卷３０４，《方偕传》，页１００６９。

《长编》，卷６０，真宗景德二年六月壬午，页１３４５、卷９２，天禧二年五月壬申，页２１１６；《宋史》，

卷３０２，《范师道传》，页１００２５；范成大纂修，汪泰亨等增订：《吴郡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

卷２６，《人物·范师道》，页８。

黄震：《黄氏日抄》，卷７４，《以申尚书省乞禁本军再行牛祭事》，页２８；《宋史》，卷４３８，《黄震传》，

页１２９９２—１２９９３。关于广德军的杀牛祀神，中村治兵卫有一专文讨论，其中除论杀牛之害外，

更由此全面讨论宋代祭神的社会与杀人祭鬼事。见中村治兵卫《宋代广德军祠山庙の牛祭につ

いて———宋代“社会”の一事例として》，载于中村治兵卫《中国シャーマニズの研究》（东京：刀

水书房，１９９２年），页１５７—１８６。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８３，页６５３７；《宋史》，卷４３８，《黄震传》，页１２９９２—１２９９３。

黄震：《黄氏日抄》，卷７４，《申诸司乞禁社会状》，页１９—２４。



“造舆辇、黄缨伞、茜鞍帕及纠社众执兵”①，“造作王者仪仗”②，政府与官员

即曾多次打击“仿效乘舆服玩”之社火，③而律法上亦予以禁止。④

令人更担心的是，社火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核心，既有广大的民众基

础，又有赀财、甲兵及舆服，万一为野心者利用，后果严重，神宗时御史丰稷

（１０３３—１１０７）及开封府界提举司管勾邓忠臣（１０７０年进士）就上奏说：“小

人缘此，易生奸心，神民异业久矣，不可不禁。”⑤事实上，不少迎神赛会的首

领就是地方中的无赖辈，如《夷坚志》记孝宗时饶州：

饶民朱三者，市井恶少辈也，能庖治素脏，亦仅自给。臂股胸背皆

刺文绣，每岁郡人迎诸神，必攘袂于七圣祅队中为上首。⑥

陈淳更抨击他们背后有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撑腰，甚至有宗室及胥吏给予

庇护：⑦

某窃以南人好尚淫祀，而此邦之俗为尤甚，自城邑至村墟，淫鬼之

名号者不一，而所以为庙者亦何啻数百所。庙各有迎神之礼，随月送为

迎神之会……凡此皆游手无赖好生事之徒，假以托此以括掠钱物，凭借

使用，内利其烹羔击豕之乐，外唱以禳灾祈福之名。始必浼乡秩之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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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编》，卷５４，咸平六年夏四月丙寅，页１１８８；卷１０５，天圣五年八月甲戌，页２４４５。

刘随：《上仁宗乞禁夜聚晓散及造仪仗事神》，《全宋文》，卷２７６，《刘随》，页３７。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４３，页６５１７；《长编》，卷５４，咸平六年夏四月丙寅，页１１８８；黄震：《黄

氏日抄》，卷７４，《申诸司乞禁社会状》，页１９—２４。

（宋）佚名：《庆元条法事类》（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９０年），卷８０，《杂犯》，页２８。

《长编》，卷３１３，元丰四年六月壬申，页７５９１；《宋会要辑稿》，《礼》２０之１２—１３，页７７０—７７１；邓

忠臣：《乞禁祥符县邓公乡立神庙奏》，《全宋文》，卷１６６３，《邓忠臣》，页１６３；丰稷：《乞禁妄立庙

貌以祀神奏》，《全宋文》，卷１７６４，《丰稷》，页７１。

《夷坚志》，支癸卷８，《阁山排军》，页１２８３。

众所周知，宋代的地方信仰多与当地的势力集团关系紧密，一个地方信仰的成立及被政府承认，

其实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结合：地方集团掌握了祀权，透过确立其神信仰，即象征了他们的领

导权；政府方面，透过对祀典的控制，增强了对地方文化社会的统治，达到其政治目的。这方面

最经典的研究是ＪａｍｅｓＬ．Ｗａｔｓ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Ｇｏｄｓ：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ｅｎＨｏｕ

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ｏａｓｔ，９６０ １９６０”，ｉｎＪｏｈｎｓｏｎ，Ｎａｔｈａｎ＆Ｒａｗｓｋｉ（ｅｄｓ．），犘狅狆狌犾犪狉

犆狌犾狋狌狉犲犻狀犔犪狋犲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犆犺犻狀犪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ｐｐ．２９２ ３２４。其实，日本学者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有很多重要的个案研究，应加参考，见

本文书目及蒋竹山的讨论：《宋至清代的国家与祠神信仰研究的回顾与讨论》，《新史学》，８卷２

期（１９９７年），页１８７—２２０。



为签都劝缘之衔以率之，既又挟群宗室为之羽翼，谓之劝首，而豪胥猾

吏又相与为之爪牙，谓之会干，愚民无知，迷惑陷溺，畏祸惧谴，皆黾勉

倾囊舍施，或解质举货以从之。①

因此，政府及地方官员对民间的社火，特别是那些不在祀典不受政府监

控的淫祠，即予严厉取缔，②下诏禁结集社会时更称“左道乱法，淫祀败

俗”③。“淫祠”除了成为客观打击的民间信仰外，也成为宋王朝取缔地方信

仰、民俗以至集团的标签。

　　二、 巫觋与淫祠

日本学者松本浩一利用《宋会要辑稿》中《礼》部探研宋代的祠庙赐额制

度，指出宋代带有“巫者”色彩的“流行神”神格的新祠庙不断出现，政府遂利

用所谓的“淫祠”加以弹压。④ 可见宋代的淫祠政策，除了是政府确立祀典的

必要措施外，其实也与巫觋活动息息相关。诚如前文所说，宋代巫觋寄生于

地方上的私社和丛祠之中，但政府又缺乏一个有效的机制去操控他们，可幸

的是巫觋既依赖神祇为通灵的对象，则宋廷或可借扑灭淫祠以扼杀巫觋的

生存空间。

综观两宋时代，政府与地方官员在指斥地方巫觋活动时，多将其与淫祠

相提并论，如宋祁谓寿州的风俗“家巫史，重淫祀”⑤；乐史记开州巴之旧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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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陈淳：《北溪大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３，《上赵寺丞论淫祀》，页１２—１３。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１５，页６５０３；同书，《刑法》２之３９，页６５１５；《名公书判清明集》，卷

１４，《淫祠》，页５３８—５４６；江少虞：《宋朝史实类苑》，卷２３，《官政治绩·程文简》，页２７３；范

纯仁（１０２７—１１０１）：《朝请大夫陈公墓志铭》，《全宋文》，卷１５５８，《范纯仁》１４，页３５４；朱熹：

《朱熹集》，卷９０，《朝奉刘公墓表》，页４５９１；吕祖谦：《东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

１０，《薛常州墓志铭》，页２３；黄震：《黄氏日抄》，卷７８，《咸淳八年正旦晓谕敬天说》及《咸淳九

年正旦再谕敬天说》，页４２—４６；（宋）张端耳：《贵耳集》，收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１４册，卷

２，页６。

宋英宗（赵曙，１０３２—１０６７，１０６３—１０６７年在位）：《禁结集社会诏》，《全宋文》，卷１７３２，《宋英

宗》３，页３０２。

松本浩一：《宋代の赐额·赐号について———主として‘宋会要辑稿’にみえて史料から》，载于

野口铁郎编《中国史におはる中央政治と地方社会》，昭和６０年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综合研究

［Ａ］研究成果报告书（东京：文部省，１９８６年），页２９０—２９１。

宋祁：《寿州风俗记》，《全宋文》，卷５１８，《宋祁》３７，页３６８。



“邪巫击鼓，以为淫祀”①；赵师古以为“湘楚间好鬼神，事无文之祀，庙貌棋

布……倦于巫工”②；蒋堂知越州，“俗信奸巫，奉淫鬼，境内所祀非旧典者，皆

剪治之”③；黄荦在对付湖州归安县的女巫游仙夫人时相信“淫祠不毁，蠹民

益甚”，结果“乃杖其人而尽取其土木偶投洪流中……巫风遂息”；④任君续认

为“璧山有淫祠，民病辄解牛以祭”，“庙巫实导之，系郡狱”；⑤陈淳更明确指

出地方上好尚淫祠，地方官员不能禁，“复张帷幕以观之，谓之与民同乐，且

赏钱赐酒，是又推波助澜，鼓巫风而张旺之”⑥。表１２（例５、１３）和表１３（例

２、５、６、７、８、１１、２５、３１、３２、４２）收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而其中不少官吏更认

为地方愚民病不服药，背后即为淫祠里的巫觋作怪（表１２例８，表１３例１、

３、６、８、１１、２１、２４、４３）。甚至有资料直云“舞巫觋列牲酒”而未获得封赐者则

“谓之淫祀”⑦。

巫觋借淫祠扇惑愚民，使其病不知医，既破坏社会风俗，亦危害人民健

康，政府禁抑巫风，自是理所当然；不过，与淫祠社火一样，宋廷最惧怕的还

是巫觋在地方祭祀社会中的力量。其实，巫觋自古即在地方祭祀社会中至

为重要，除了我们前面提过的社祭丛祠以外，其在古代社会中主持的傩仪角

色也并未消退。按，“傩”是一种降神逐鬼的巫术性歌舞，傩仪所依附的原始

性宗教是“巫教”，⑧傩禓仪式之目的就是要“索室殴疫”。⑨ 宋朝建国后虽然

排斥巫觋，但宫中仍保留傩仪，《东京梦华录》记：

至除日，禁中呈大傩，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

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

殿将军二人，亦介冑，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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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乐史：《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卷１３７，《山南西道》５，《开州》，页２—３。

赵师古：《题工部祠序》，《全宋文》，卷１３４，《赵师古》，页８９。

胡宿：《文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３９，《宋故朝散大夫尚书礼部侍郎致仕上柱国乐安县

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吏部侍郎蒋公神道碑》，页３—４。

袁燮：《絜斋集》，卷１４，《秘阁修撰黄公行状》，页５。

周必大：《文忠集》，卷３４，《恭州太守任君续墓志铭》，页１１。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４３，《上赵寺丞论淫祀》，页１４。

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１３，《祠庙·州治》，页９。

萧兵：《傩蜡之风———长江流域宗教戏剧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页１—２０。

萧兵：《傩蜡之风———长江流域宗教戏剧文化》，页２７９—２８２。



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崇出南熏门外转龙鸾，谓

之“埋崇”而罢。①

政府只是将原来由巫觋装扮方相氏驱疫之仪式，改由诸军百戏充代而

已，现存佚名的宋画《大傩图》或可见其况；②朝廷拒巫而不斥巫俗，地方上傩

蜡之风更是四处飘扬，③且似乎有不少巫觋参与其中，周南（１１５９—１２１３）《驱

傩诗》即云：“高明纾鬼责，奥渫费谁何。儿女今无恙，街坊又进傩。流年荧

惑过，队仗史巫多。求福吾能记，门前不用呵。”④翟汝文（１０７６—１１４１）的《傩

师逐疠文》亦提到“巫觋讥骂”⑤，至若《夷坚志》中的村巫马氏，“着绯衣，集邻

里仆僮数十辈，如驱傩队结束”⑥。这些淫祀中的巫队，部分甚为可恶，如

漳州：

民俗尚淫祀……假名尤溪师巫，或携刀子，或鸣牛角，或吹竹筒，或

木拳槌冑打业，或蓬头或裸体入人家乞丐，厉色峻辞，如诛所负，排门逐

户，无一放过。应之稍迟，便出恶口，人户畏惮，不敢讥呵。有人一日一

番，有人三四日一番，有日三四人迭至遍，氓间日又为此等所挠。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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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１０，《除夕》，页７０；周密：《武林旧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卷３，《岁除》，页５１；陈元靓：《岁时广记》，收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１３册，卷４０，《埋崇傩》，

页３；（宋）相国道：《四六余话》，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８４，《傩文》，页３。

孙景琛认为此画画的是迎春社火舞队，并非傩仪，故题名不副实。见孙景琛《宋代大傩图考》，

《舞蹈论丛》，１９８２年第２期，页７１。不过，萧兵认为其中的舞队由十二人组成，暗合“十二月”

“十二辰”之数，而众所周知，古今傩舞多以“十二”为数；况图中人物有面部特大、表情夸张者，似

戴假面，故此画与傩的关系，还有待澄清。见萧兵《傩蜡之风———长江流域宗教戏剧文化》，

页３２４。

文莹：《玉壶清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卷５，页５２；赵彦卫（１１６３年进士）：《云麓漫钞》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卷９，页１４９；周密：《武林旧事》，卷３，《岁晚节物》，页５２；周去非：

《岭外代答》（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卷７，《桂林傩》，页１５１；陈元靓：《岁时广记》，卷

３９，《卖备用》，页１５；陆游：《老学庵笔记》（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卷１，页１２５；《吴郡

志》，卷２，《风俗》，页８；《淳熙三山志》，卷４０，《土俗·岁时·驱傩》，页９；项公泽修，凌万顷、边

实纂：《淳祐玉峰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上，《风俗》，页１７；王安中（１０７６—１１３４）：《初寮

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观傩》，页３４；李弥逊（１０８９—１１５３）：《筠溪集》（《文渊阁四库

全书》本），卷１５，《观傩》，页１；郑刚中：《北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６，《祭傩文》，页１１。

周南：《山房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驱傩诗》，页８。

翟汝文：《忠惠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０，《傩师逐疠文》，页６。

《夷坚志》，支丁卷３，《李氏红蛇》，页９８６。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４７，《上赵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页７。



盖宋代巫觋没入民间之中，除为民众沟通鬼神的桥梁外，多有借神权以

挟民者，纠党为奸，成为一方之恶势力，如欧阳守道提到庐陵的情况：

江南巫鬼，自昔已然……荐享黩慢，罔有馨香，则有荷校赭衣，自为

累囚。巫操其权，禁贯在口，有敢出一语证其理之不然，巫之党战战

相恐。①

其中更有与地方利益集团结合者，如前引福建古田县“每乡率巫妪十数

家，奸民与为道地”，表１３例１０京兆高陵的土豪也翼庇群巫；其势力之盛

者，甚至官府也不能与之相较，吉州的情况至为骇人：

此邦巫鬼之俗……十四五年以来，神枷神杖，处处盛行，巫者执权，

过于官府。一庙之间，负枷而至，动以数千计，重者装为大辟笼。首带

铃，其家自以子弟亲戚拥曳之，至庙以听释放，或受所谓神杖而还。此

为何等风俗耶？②

巫觋在地方社会中的坐大，自非政府所能容忍，难怪官员侦得淫祠中的巫觋

劣行后，“出榜禁止，捉押决定，依条例重作施行”③。

当然，政府利用祀典重塑巫觋信仰的过程中，除了利用淫祠打击地方的

巫觋活动外，也会将部分符合政府利益者吸收，其中福建的例子至为突出：

祭法云，法施其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能御大灾捍大患则祀

之。闽俗机鬼，故邑多丛祠……或以神仙显，或以巫术著，皆民俗所崇

敬者，载在祀典，所当纪录，其不在祀典者不书……兴福庙，在县西一

里，神姓林名义，县下顿人，生为巫医，殁而有灵。绍兴（１１３１—１１６２）间

汀寇猖獗，侯发阴兵，拒贼现身，人皆见之，凶徒遂溃。乾道（１１６５—

１１７３）间赐庙额……慈感庙，在县西一里，神姓陈氏，本汾阳人，生为女

巫，殁而人祠之，妇人妊娠者必祷焉，神功尤验。端平乙未（１２３５）赐庙

额……三妃庙，在县东北二百步。一顺济庙，本湄州林氏女，为巫能知

人祸福，殁而人祠之，航海者有祷必应。宣和（１１１９—１１２５）间赐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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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６，《灵佑庙记》，页２。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４，《与王吉州论郡政书》，页１６—１７。

张栻：《南轩集》，卷１５，《谕俗文》，页１７。



额……一昭惠庙，本兴化县有女巫自尤溪来，善禁咒术，殁为立祠。淳

熙七年（１１８０）赐庙额……三神灵迹各异，惟此邑合而祠之。有巫自言

神降，欲合三庙为一，邑人信之，多捐金乐施，殿宇之盛为诸庙冠。①

兴福庙之巫鬼神迹，正切合当时朝廷的政治需要，盖南宋王室渡江之

初，自要神道设教以巩固其政权，故有“泥马渡康王”等异象传说，②而利用祀

典延纳地方神祇信仰，也是一途；至于湄州林氏女巫，更是著名，此即后世之

海神妈祖。众所周知，天妃信仰的成立，其实代表政府与地方势力之妥协

结合。③

总的来说，政府使用法律诏令取缔巫觋活动之余，以祀典操控民间信仰

的轨道，令地方官员可以利用“淫祠”为据，更有效打击地方祭祀社会中的巫

觋信仰。事实上，地方执法者在判定淫祠之禁时，就将淫祠与巫觋的关系说

得至为清楚，如胡石壁的判词称“女巫男觋，乘衅兴妖，自此湖湘之民，益将

听于神而不听于人矣……某为此惧，于是自守郡以来，首以禁绝淫祠为

急”④；甚至连禹庙中的巫觋活动，他也以为是淫祀：

狄梁公毁淫祠一千八百余所，独存四庙，禹其一焉，盖以彝伦攸叙

之功不可忘耳。当职岂念不到此哉？但以今世蚩蚩之氓，不知事神之

礼，擅立庙宇，妄塑形像，愚夫愚妇，恣意亵渎，女巫男觋，实祀淫昏之

鬼，以惑民心，姑假正直之神，以为题号……应非敕额，不问所祀是何

鬼神。⑤

“淫祠”的问题，既反映民间与官方话语的差异距离，也是政府抑巫的一

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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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赵与泌修，黄岩孙纂：《仙溪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３，《祠庙》，页１３—１６。

张铉纂修：《至正金陵新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１４，《摭遗》，页３７；吴自牧：《梦粱录》，卷

４，《六月》，页２２。

关于天妃，参考ＪａｍｅｓＬ．Ｗａｔｓ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Ｇｏｄｓ：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ｅｎＨｏｕ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ｏａｓｔ，９６０—１９６０”，ｐｐ．２９２ ３２４；［日］李献璋：《妈祖信仰の研究》（东京：泰

山文物社，１９７９年），此书现已有中译，见李献璋著，郑彭年译《妈祖信仰研究》（澳门：澳门海事

博物馆，１９９５年）；澳门海事博物馆、澳门文化研究会合编《妈祖信仰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澳门文化研究会，１９９８年）。

胡石壁：《不为刘舍人庙保奏加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１４，《淫祠》，页５３９。

胡石壁：《非敕额者并仰焚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１４，《淫祠》，页５４１。



第四节　邪神崇拜：象征符号的正当性

　　一、 逾越于正统以外的邪神崇拜

中国人对妖怪精灵的态度，既畏且惧，故有逃避厌胜的法门，也有立庙

祭祀者；①而宋人祀神以“灵验”为准，无论人鬼或精怪，皆可被奉祀为

神，②惟精怪之祀，多未列入祀典，其信仰散落于民间的丛祠私社，其中主持

者就多是巫觋。因此，除了以“淫祠”加以取缔外，政府打击巫觋更激烈的法

门或口实，即以“邪神”或“妖神”的名义弹压之，表１２例３仁宗天圣元年

（１０２３）诏江南东西、荆湖南北、广南东西、两浙、福建路转运司的禁令便说：

“自今师巫以邪神为名，屏去病人衣食、汤药、断绝亲识，意涉陷害，并共谋之

人，并比类咒咀律坐之。”

关于宋代的邪神崇拜，过去学者着墨不多，③而关于“邪神”之义，更未见

讨论。按，宋代虽对祀典以外者一律称为淫祠，民间也有不少丛祠私社的祠

神作祟，④但“淫祠”不等同于“邪神”或“妖神”，对宋代鬼神及淫祠有深入批

判的陈淳就清楚指出“淫祀不必皆是不正之鬼”，“大凡不当祭而祭，皆曰淫

祀”；⑤至于邪神，他也曾经提及：“‘敬鬼神而远之’，此一语极说得圆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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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刘仲宇：《中国精怪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页２２４。

参看本书第五章。

近来日本学者金井德幸开始注意到宋代的妖神信仰，他先后从当代“吃菜事魔”“杀人祭鬼”

的情况，及“山魈”与“瘟鬼”的信仰，做了几篇重要而有趣的研究。见金井德幸《宋代荆湖南

北路における鬼の信仰について———杀人祭鬼の周边》，原载于《驹泽大学禅研究所年报》，５

（１９９４年），页４９—６４，今刊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３６号第１分册上（１９９４年），页５６７—

５７５；金井德幸《宋代における妖神信仰と“吃菜事魔”、“杀人祭鬼”再考》，原载于《立正大学

东洋史论集》，８（１９９５年），页１—１４，今刊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３７号第１分册增刊

（１９９５年），页３８８—３９５；金井德幸《南宋妖神信仰素描———山魈と瘟鬼と社祠》，原载于《驹

泽大学禅研究所年报》，７（１９９６年），页５１—６５，今刊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３８号第１分

册下（１９９６年），页５４—６１。

《夷坚志》，支甲卷５，《唐四娘侍女》，页７４５；同书，补卷９，《苦竹郎君》，页１６２７；黄! 、齐硕等修，
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卷３５，《人物门·道·彭文昌》，页１３。

陈淳：《北溪字义》，卷下，《鬼神》，页６１—６３。



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远；邪神，能知远矣，又易失之不能敬。”①可

惜其释论不深。一般来说，就民众祀奉的角度看，神祇只有灵验与否，其本

质之邪正根本难定，如后世最著名的邪神“五通”，②李觏就有如下的个人

经验：

江南地热湿，四时多疠疾……当其气盛而病革，禳祈不可解，则

皆谓神曰“五通”者能有力于其间。故牲毛酒滓，狼戾于“五通”之

室矣。建昌治城北有民邵氏，世奉“五通”，祷祠之人，日累什百。

景祐元年（１０３４）冬，里中大疫，而吾家与焉，乃使人请命于“五通”。

神不能言，决之以竹杯校。时老母病不识人，妻子暨予相继困甚，唯

“五通”谂以无害。疾之解去，皆约日时，虽宝龟、泰筮，弗是过已。

噫！“五通”之为神，不名于旧文，不次于典祀，正人君子未之尝言，

而有功于予，其可以废？岩岩者石，可伐可磨，惟德之报，焉知

其他。③

大儒都说“可伐可磨”，那么神格就没有邪正之分？我们固然不能以今

天的邪教问题硬套入古代的历史中，但宋人虽无详论邪神的定义，却有不少

关于邪神事例的叙述，可供我们了解其内涵，笔者现将其中部分资料表列于

下，然后再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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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淳：《北溪字义》，卷下，《鬼神》，页６７。

五通邪神因《聊斋志异》的故事而闻名于世，其本自中国江南的山魈信仰，后与佛教的五通鬼说

法结合，于宋代大为流播，所谓“北狐仙、南五通”。其神格至为邪异，虽能令人致富，却淫人妻

女，被统治者目为镇压之主要邪神；但其于民间的广泛流传，最终因其令人致富之特性而演为五

显灵官大帝及五路财神，神格由邪而正，至为有趣。关于五通神的研究，西方学者的研究最深入

和精彩，参考下列各文：ＲｉｃｈａｒｄｖｏｎＧｌａｈｎ，“Ｔｈｅ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ＴｈｅＧｏｄＷｕｔｏｎｇｉｎ

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Ｊｉａｎｇｎａｎ”，犎犪狉狏犪狉犱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狋犻犮犛狋狌犱犻犲狊，５１：２（１９９１），ｐｐ．６５１

７１４；ＵｒｓｕｌａＡｎｇｅｌｉｋａＣｅｄｚｉｃｈ，“ＴｈｅＣ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Ｗｕｔｕｎｇ／Ｗｕｈｓｉｅｎ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Ｆ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Ｒｏｏｔｓｏｆ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ｉｎ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ｄ．），犚犻狋狌犪犾犪狀犱犛犮狉犻狆狋狌狉犲

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犘狅狆狌犾犪狉犚犲犾犻犵犻狅狀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１９９５），ｐｐ．１３７

２１８；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ｚｏｎｙｉ，“Ｔｈｅ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Ｇｏｄｓ：ＴｈｅＣ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ｖ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ｉｎ

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犜犺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５６：１（１９９７），ｐｐ．１１３ １３５。另请参看刘

仲宇《中国精怪文化》，页１３５—１４１；严耀中《五通神新探》，载于严耀中《汉传密教》（上海：学林

出版社，１９９９年），页２７０—２８７；蒋竹山《汤斌禁毁五通神———清初政治菁英打击通俗文化的个

案》，《新史学》，第６卷第２期（１９９５年），页６７—１１２。

李觏：《邵氏神祠记》，《全宋文》，卷９１５，《李觏》２４，页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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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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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内
　
　
　
　
　
　
　
容

流
行
地
界

资
料
来
源

１
摩
驼
神

澧
州
（
今
湖
南
澧
县
）
逃
卒
佣
民
家
自
给
，
一
日
，
诬
告
民
事
摩
驼
神
，
岁
杀
十
二
人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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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
湖
北
路

澧
州

《
宋
史
》
，
卷
３
０
４
，
《
方
偕

传
》
，
页
１
０
０
６
９
；
《
长
编
》
，

卷
１
２
０
，
景
祐
四
年
五
月

丁
卯
，
页
２
８
３
２
；
《
棠
阴
比

事
》
，
《
方
偕
主
名
》
；
①
《
折

狱
龟
鉴
》
，
卷
３
，
《
辨
诬
·

方
偕
疏
名
》
②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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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
神

（
大
中
祥
符
三
年
）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禁
荆
南
界
杀
人
祭
棱
腾
邪
神
。

荆
湖
南
路

《
宋
会
要
辑
稿
》
，
《
刑
法
》 ２

之
１
０
， 页
６
５
０
０
；
《
长
编
》
，

卷
７
３
，
大
中
祥
符
三
年
二

月
乙
巳
， 页
１
６
５
６

３
棱
睁
神

杀
人
祭
祀
之
奸
， 湖
北
最
甚
，
其
鬼
名
曰
棱
睁
神
。
得
官
员
士
秀
，
谓
之
聪
明
人
，
一

可
当
三
； 师
僧
道
士
， 谓
之
修
行
人
， 一
可
当
二
；
此
外
妇
人
及
小
儿
，
则
一
而
已
…
…

福
州
一
士
人
，
少
年
登
科
，
未
娶
。
乡
人
为
湖
北
宪
使
，
多
赍
持
金
，
就
临
安
为

婿
…
…
入
境
之
日
， 什
午
炊
于
村
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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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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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行
，
见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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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森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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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设
片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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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憩
行
人
者
，
即
坐
其
上
。
瞻
观
咨
叹
，
喜
其
气
象
殊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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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忍
舍
去
…
…
仆

还
至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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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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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之
，
已
失
所
在
，
叫
呼
良
久
，
无
应
者
。
走
报
轿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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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挽
店

主
人
以
俱
。
主
人
变
色
搔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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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
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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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
深
山
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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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间
，
縻
之
以
索
，
既
剖

荆
湖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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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
坚
志
》
，
三
志
壬
卷
４
，

《
湖
北
棱
睁
鬼
》
，
页

１
４
９
７
—
１
４
９
８

① ②

桂
万
荣
（ １
１
９
６
年
进
士
） 编
撰
， 吴
讷
删
正
：
《 棠
阴
比
事
选
》（
北
京
：
群
众
出
版
社
， １
９
８
３
年
），
《 方
偕
主
名
》，
页
５
７
。

郑
克
（ １
１
２
４
年
进
士
） 编
撰
， 刘
俊
文
译
注
：
《 折
狱
龟
鉴
译
注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１
９
８
８
年
），
卷
３
，《
辨
诬
·
方
偕
疏
名
》，
页
１
４
２
。

４２２ ／村巫社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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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宁
，
以
所
馈
微
薄
，
不
欲
偕

行
， 而
相
去
不
过
百
步
。
道
深
山
然
后
出
田
间
，
出
则
望
见
妇
家
矣
，
夫
俟
之
久
而

不
出
，
心
疑
其
与
男
子
奸
。
疾
走
物
色
，
见
岐
径
鲜
血
点
滴
，
新
杀
一
妇
人
，
断
其

头
，
去
其
肝
，
衣
服
皆
非
所
着
者
。
又
趋
而
进
，
遇
两
妇
人
，
面
色
苍
惶
，
正
着
己
妻

之
衣
。
执
而
索
之
，
得
妻
头
于
笼
内
，
告
于
官
。
鞫
之
，
其
词
曰
：
“
本
欲
得
其
肝
尔
，

首
非
所
用
也
，
将
弃
之
无
人
过
之
地
而
灭
迹
焉
。
”
遂
穷
其
党
，
悉
伏
诛
。
此
类
不
胜

纪
。
今
湖
北
鬼
区
官
司
尽
已
除
荡
，
不
容
有
庙
食
。
木
阴
石
片
，
盖
其
祀
所
也
。

４
狞
瞪
神

秦
楚
材
， 政
和
（ １
１
１
１
—
１
１
１
７
）
间
自
建
康
贡
入
京
师
，
宿
汴
河
上
客
邸
。
既
寝
，
闻
外

人
喧
呼
甚
厉
， 尽
锁
诸
房
， 起
穴
壁
窥
之
。
壮
夫
十
数
辈
皆
锦
衣
花
帽
，
拜
跪
于
神
像

前
， 称
秦
姓
名
， 投
杯
珓
以
请
。
前
设
大
镬
，
煎
膏
油
正
沸
。
秦
悸
栗
不
知
所
为
，
屡

告
其
仆
李
福
， 欲
为
自
尽
计
。
夜
将
四
鼓
，
壮
夫
者
连
祷
不
获
，
遂
覆
油
于
地
而
去
。

明
旦
， 主
人
启
门
谢
秦
曰
：
“
秀
才
前
程
未
可
量
，
不
然
吾
辈
当
悉
坐
狱
。”
乃
为
言
：

“
京
畿
恶
少
子
数
十
成
群
， 或
三
年
或
五
年
辄
捕
人
渍
诸
油
中
，
烹
以
祭
鬼
。
其
鬼
曰

狞
瞪
神
， 每
祭
须
取
男
子
貌
美
者
， 君
垂
死
而
脱
， 吁
其
危
哉
！
”

京
畿
路

《
夷
坚
志
》
，
丁
志
卷
１
０
，

《
秦
楚
材
》
， 页
６
２
０

５
山
神
—

猴
王

福
州
永
福
县
能
仁
寺
护
山
林
神
，
乃
生
缚
狝
猴
，
以
泥
裹
塑
，
谓
之
猴
王
。
岁
月
滋

久
， 遂
为
居
民
妖
崇
。
寺
当
福
泉
南
剑
兴
化
四
郡
界
，
村
俗
怖
闻
其
名
。
遭
之
者
初

作
大
寒
热
， 渐
病
狂
不
食
， 缘
篱
升
木
， 自
投
于
地
，
往
往
致
死
，
小
儿
被
害
尤
甚
。
于

是
祠
者
益
众
， 祭
血
未
尝
一
日
干
也
。

福
建
路

福
州
、
泉

州
、
南
剑

州
（
今
福

建
南
平
）
、

兴
化
军

《
夷
坚
志
》
，
甲
志
卷
６
，

《
宗
演
去
猴
妖
》
，
页
４
７
—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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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续
表
）

序
号
邪
神
之
号

内
　
　
　
　
　
　
　
容

流
行
地
界

资
料
来
源

６

山
魈
—

五
通

（ 独
脚
五

通
、 木
客
、

木
下
三
郎
、

护
界
五
郎
）

１
．
大
江
以
南
地
多
山
， 而
俗
禨
鬼
，
其
神
怪
甚
佹
异
，
多
依
岩
石
树
木
为
丛
祠
，
村
村

有
之
。
二
浙
江
东
曰
“
五
通
”
， 江
西
闽
中
曰
“
木
下
三
郎
”
，
又
曰
“
木
客
”
，
一
足
者

曰
“
独
脚
五
通
”
， 名
虽
不
同
， 其
实
则
一
。
考
之
传
记
，
所
谓
木
石
之
怪
夔
罔
两
及

山
猓
是
也
…
…
变
幻
妖
惑
，
大
抵
与
北
方
狐
魅
相
似
。
或
能
使
人
乍
富
，
故
小
人

□
□
致
奉
事
， 以
祈
无
妄
之
福
。
若
微
仵
其
意
，
财
又
移
夺
而
之
他
。
遇
盛
夏
，
多

贩
易
材
木
于
江
湖
间
， 隐
见
不
常
，
人
绝
畏
惧
，
至
不
敢
斥
言
，
祀
赛
惟
谨
。
尤
喜

淫
， 或
为
士
大
夫
美
男
子
， 或
随
人
心
所
喜
慕
而
化
形
，
或
止
见
本
形
，
至
者
如
猴

猱
、 如
尨
、 如
虾
蟆
， 体
相
不
一
，
皆
趫
捷
劲
健
，
冷
若
冰
铁
。
阳
道
壮
伟
，
妇
女
遭

之
者
， 率
厌
苦
不
堪
， 羸
悴
无
色
， 精
神
奄
然
…
…
今
纪
十
余
事
于
此
…
…

京
畿
路
、

两
浙
东

路
、
两
浙

西
路
、
淮

南
西
路
、

江
南
东

路
、
江
南

西
路
、
荆

湖
南
路
、

福
建
路

《
夷
坚
志
》
，
丁
志
卷
１
９
，

《
江
南
木
客
》
，
页
６
９
５
—

６
９
６
；
郭
彖
：
《
睽
车
志
》
，

收
于
《
说
郛
三
种
》
， １
２
０

卷
本
， 卷
１
１
８
， 页
２
２

２
．
嘉
祐
（ １
０
５
６
—
１
０
６
３
）
中
， 临
川
人
伍
十
八
者
， 以
善
裁
妙
帽
入
汴
京
，
止
于
乡
相
晏

元
献
宅
前
， 为
肆
以
待
售
。
一
日
，
至
保
康
门
，
遇
五
少
年
趯
气
球
，
伍
生
素
亦
习

此
， 即
从
少
年
趯
之
。
少
年
见
五
生
颇
妙
，
相
与
酬
酢
不
已
…
…
乃
邀
伍
生
上
房

家
楼
饮
之
， 尽
四
角
， 问
生
本
末
甚
详
。
饮
罢
， 取
笔
写
帖
付
生
曰
：
“
持
此
于
梳
行

郭
家
取
十
千
钱
， 与
汝
作
业
。”
生
受
之
， 系
衣
带
间
。
少
年
又
曰
：
“
夜
久
矣
，
汝
勿

归
， 且
随
我
至
吾
家
宿
可
也
。”
伍
生
从
之
，
至
一
处
，
引
生
于
三
室
前
，
指
一
明
亮

者
曰
：“
汝
卧
此
中
， 终
夕
勿
出
户
。
虽
有
溲
溺
，
亦
于
壁
隅
也
。”
又
戒
曰
：
“
慎
勿

窥
此
二
室
， 将
惊
汝
。”
生
唯
然
， 心
疑
其
言
。
未
晓
辄
起
，
推
二
室
户
扉
阅
之
。
一

室
四
壁
， 皆
钉
妇
人
婴
儿
甚
众
；
一
室
有
囚
无
数
，
方
拷
掠
号
泣
…
…
及
天
明
，
乃

在
保
康
门
内
西
大
石
上
， 甚
怪
骇
。
顾
视
笔
帖
仍
在
，
遂
持
诣
郭
家
取
钱
，
郭
如
数

与
之
。
生
自
是
谋
运
稍
遂
， 其
后
家
于
楚
州
。
五
少
年
， 京
师
人
谓
五
通
神
也
。

《
能
改
斋
漫
录
》
，
卷
１
８
，

《
神
仙
鬼
怪
·
伍
生
遇
五

通
神
》
①

①
吴
曾
：
《 能
改
斋
漫
录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１
９
８
４
年
），
卷
１
８
，《
神
仙
鬼
怪
·
伍
生
遇
五
通
神
》，
页
５
２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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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

序
号
邪
神
之
号

内
　
　
　
　
　
　
　
容

流
行
地
界

资
料
来
源

３
．
荆
南
刘
五
客
者
， 往
来
江
湖
，
妻
顿
氏
与
二
子
在
家
，
夜
坐
，
闻
窗
外
人
问
：
“
刘
五

郎
在
否
？
”
顿
氏
左
右
顾
，
不
见
人
，
甚
惧
，
不
敢
应
。
复
言
曰
：
“
归
时
倩
为
我
传

语
， 我
志
也
。”
刘
归
， 妻
道
其
事
， 议
欲
徙
居
。
忽
又
有
言
曰
：
“
五
郎
在
路
不
易
。”

刘
叱
曰
：“
何
物
怪
鬼
，
频
来
我
家
，
我
元
不
畏
汝
！
”
笑
曰
：
“
吾
即
五
通
神
，
非
怪

也
。
今
将
有
求
于
君
， 苟
能
祀
我
，
当
使
君
毕
世
巨
富
，
无
用
长
年
贾
贩
，
汩
没
风

波
间
。
获
利
几
何
， 而
蹈
性
命
不
可
测
之
险
？
二
者
君
宜
详
思
，
可
否
在
君
，
何
必

怒
？
”
遂
去
， 不
复
交
谈
。
刘
固
天
资
啫
利
， 颇
然
其
说
，
遽
于
屋
侧
建
小
祠
。
即
有

高
车
骏
马
，
传
呼
而
来
，
曰
：
“
郎
君
奉
谒
。”
刘
出
迎
，
客
黄
衫
乌
帽
，
容
状
华

楚
…
…
金
银
钱
帛
， 赠
饷
不
知
数
。
如
是
一
年
， 刘
绝
意
客
游
， 家
人
以
为
无
望
之

福
。
他
夕
， 因
弈
棋
争
先
， 忿
刘
不
假
借
， 推
局
而
起
。
明
日
，
刘
访
箧
中
，
所
畜
无

一
存
， 不
胜
悔
怒
， 谋
召
道
士
治
之
。

４
．
河
中
（
今
山
西
永
济
西
）
市
人
刘
庠
， 娶
郑
氏
女
，
以
色
称
。
庠
不
能
治
生
，
贫
悴
落

魄
， 唯
日
从
其
侣
饮
酒
。
郑
饥
寒
寂
寞
， 日
夕
咨
怨
，
忽
病
肌
热
，
昏
冥
不
知
人
，
后

虽
少
愈
， 但
独
处
一
室
， 默
坐
不
语
，
遇
庠
辄
切
齿
折
辱
…
…
郑
掩
关
洁
身
，
而
常

常
若
与
人
私
语
。
家
众
穴
隙
潜
窥
，
无
所
睹
。
久
之
，
庠
归
舍
，
入
房
见
金
帛
钱

绮
盈
室
，
问
所
从
得
，
郑
曰
：
“
数
月
以
来
，
每
至
更
深
，
必
有
一
少
年
来
，
自
称
五

郎
君
，
与
我
寝
处
，
诸
物
皆
其
与
，
不
敢
隐
也
。
”
庠
意
虽
愤
愤
，
然
久
困
于
穷
，
冀

以
小
康
，
亦
不
之
责
。
一
日
，
白
昼
此
客
至
，
值
庠
在
焉
，
翻
戒
庠
无
得
与
妻
共

处
。
徙
于
外
馆
，
一
听
所
为
，
且
铸
金
为
其
像
，
晨
夕
瞻
事
…
…
…
五
郎
君
竟
据

郑
氏
焉
。

《
夷
坚
志
》
，
丁
志
卷
１
３
，

《
孔
劳
虫
》
， 页
６
４
７
—
６
４
８

《
夷
坚
志
》
，
支
甲
卷
１
，

《
五
郎
君
》
， 页
７
１
７
—
７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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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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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序
号
邪
神
之
号

内
　
　
　
　
　
　
　
容

流
行
地
界

资
料
来
源

５
．
鄱
阳
人
王
公
， 居
魏
家
井
侧
，
好
事
邪
神
以
求
媚
，
至
奉
五
侯
泥
像
于
室
，
香
火
甚

谨
。
忽
闻
屋
底
有
异
声
， 俄
如
人
音
，
晨
炊
未
熟
，
饮
食
器
皿
自
厨
冉
冉
行
，
直
入

后
隙
圃
。
人
取
之
回
， 复
去
如
故
。
举
家
不
能
安
迹
，
乃
徙
舍
于
茶
场
巷
。
物
怪

仍
前
不
止
， 或
盗
冠
珥
， 亡
衣
枷
， 以
至
床
榻
茵
席
若
扶
舁
而
出
，
布
列
庭
下
，
烟
焰

蓬
勃
， 起
于
衽
帐
隐
处
， 急
往
扑
救
， 则
已
穿
穴
。

６
．
建
昌
邓
希
坦
， 娶
朝
奉
郎
李
景
适
女
，
生
二
男
一
女
。
女
嫁
承
议
郎
徐
宗
振
长
子

大
防
。
次
男
名
兴
诗
，
于
女
为
兄
，
好
学
有
隽
誉
。
梦
为
人
召
至
一
处
，
高
闳
华

宇
， 三
美
男
子
坐
庭
上
， 置
酒
张
乐
， 侍
姬
十
数
辈
…
…
久
之
始
认
妓
中
一
人
乃
厥

妹
也
…
…
觉
而
恶
之
， 以
言
父
母
兄
妹
， 不
谋
而
同
，
盖
皆
感
此
梦
也
，
相
与
嗟
异
。

未
几
， 宗
振
赴
行
在
惠
民
药
局
，
邓
女
随
夫
侍
行
，
卒
于
临
安
。
兴
诗
继
没
于
乡

里
。
三
少
年
者
， 所
谓
木
下
三
郎
者
也
， 建
昌
多
其
祠
宇
。
希
坦
所
居
，
尤
与
一
庙

相
近
， 故
被
其
孽
。

７
．
方
子
张
会
稽
仓
官
，
僦
民
屋
作
廨
舍
。
庖
中
炊
饭
熟
，
婢
举
甑
时
，
忽
三
分
失
其

一
…
…
一
老
媪
尝
至
夜
， 遇
异
物
，
一
足
踸
踔
。
不
暇
细
睹
容
状
，
悸
而
出
，
以
告

子
张
。
子
张
异
焉
， 谋
徙
居
以
避
他
祸
。
偶
步
至
邻
家
，
望
小
室
内
一
龛
帐
极
华

洁
， 试
往
视
， 正
画
一
巨
脚
，
略
无
相
貌
。
扣
其
人
，
但
窘
挠
不
答
，
若
无
所
措
，
乃

悟
常
日
盗
饭
者
此
也
。
郡
士
姚
县
尉
，
善
治
鬼
。
语
之
故
，
姚
曰
：
“
是
名
独
脚
五

通
， 盖
魈
类
也
…
…
”

《
夷
坚
志
》
，
支
甲
卷
８
，

《
王
公
家
怪
》
， 页
７
７
３

《
夷
坚
志
》
，
支
甲
卷
７
，

《
邓
兴
诗
》
， 页
７
６
５

《
夷
坚
志
》
，
支
景
卷
２
，

《
会
稽
独
脚
鬼
》
， 页
８
９
０

８２２ ／村巫社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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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

序
号
邪
神
之
号

内
　
　
　
　
　
　
　
容

流
行
地
界

资
料
来
源

８
．
吴
十
郎
者
，
新
安
人
。
淳
熙
（ １
１
７
４
—
１
１
８
９
）
初
，
避
荒
，
挈
家
渡
江
，
居
于
舒
州
宿

松
县
。
初
以
织
草
屦
自
给
， 渐
至
卖
油
。
才
数
岁
，
资
业
顿
起
，
殆
且
巨
万
。
里
落

莫
不
致
疑
， 以
为
本
流
寓
穷
民
，
无
由
可
富
。
会
豪
室
遭
寇
劫
，
共
指
为
盗
，
执
送

官
。
困
于
考
掠
， 具
以
实
告
云
：
“
顷
者
梦
一
脚
神
来
言
：
‘
吾
将
发
迹
于
此
，
汝
能

谨
事
我
， 凡
钱
物
百
须
，
皆
可
如
意
。’
明
日
，
访
屋
侧
，
得
一
毁
庙
，
问
邻
人
，
曰
：

‘
旧
有
独
脚
五
郎
之
庙
， 今
亡
矣
。’
默
感
昨
梦
之
异
，
随
力
稍
加
缮
葺
。
越
两
月
，

复
梦
神
来
曰
：‘
荷
尔
至
诚
， 即
当
有
以
奉
报
。’
凌
晨
见
缗
钱
充
塞
，
逐
日
以
多
，
遂

营
建
华
屋
。
方
徙
居
之
夕
， 堂
中
得
钱
龙
两
条
，
满
腹
皆
金
。
自
后
广
置
田
土
，
尽

用
此
物
， 今
将
十
年
， 未
尝
敢
为
大
盗
也
。”
邑
宰
验
其
不
妄
，
即
释
之
。
吴
创
祠
于

家
， 值
时
节
及
月
朔
日
， 必
盛
具
奠
祭
， 杀
双
羊
、
双
猪
、
双
犬
，
并
毛
血
粪
秽
，
悉
陈

列
于
前
。
以
三
更
行
礼
， 不
设
灯
烛
。
率
家
人
拜
祷
讫
，
不
论
男
女
长
幼
，
皆
裸
身

暗
坐
， 错
陈
无
别
， 逾
时
而
退
。
常
夕
不
闭
门
， 恐
神
人
往
来
妨
碍
。
妇
女
率
有
感

接
， 或
产
鬼
胎
。
庆
元
元
年
（ １
１
９
５
）
，
长
子
娶
官
族
女
，
不
肯
随
群
为
邪
，
当
祭
时

独
不
预
。
旋
抱
病
， 与
翁
姑
相
继
亡
。
所
积
之
钱
，
飞
走
四
出
，
数
里
之
内
，
咸
有

所
获
。
吴
氏
虔
启
谢
罪
， 其
害
乃
止
。
至
今
奉
事
如
初
。

９
．
保
义
郎
赵
师
炽
，
庆
元
二
年
（ １
１
９
６
）
八
月
调
监
封
州
岳
祠
归
。
其
父
为
肇
庆
兵

官
， 往
省
之
， 过
建
昌
军
少
留
。
在
临
安
时
买
一
妾
，
殊
以
嬖
宠
，
忽
感
心
疾
，
常
谵

语
不
伦
， 时
时
作
市
廛
小
辈
叫
唱
果
子
…
…
将
半
月
久
，
一
日
醒
然
如
梦
觉
，
言
：

“
昨
到
一
处
…
…
望
其
上
有
美
丈
夫
五
人
…
…
见
栏
干
外
揭
巨
牌
，
金
书
‘
花
果
五

郎
’
四
字
…
…
不
知
许
日
也
。”
花
果
五
郎
者
， 里
巷
丛
祠
盖
有
之
，
非
正
神
也
。
疑

女
居
家
时
或
染
着
云
。

《
夷
坚
志
》
，
支
癸
卷
３
，

《
独
脚
五
通
》
，
页
１
２
３
８
—

１
２
３
９

《
夷
坚
志
》
，
三
补
，
《
花
果

五
郎
》
， 页
１
８
０
２
—
１
８
０
３

９２２第六章　淫祠与邪神／



书书书

（
续
表
）

序
号
邪
神
之
号

内
　
　
　
　
　
　
　
容

流
行
地
界

资
料
来
源

１
０
．
扬
州
僧
士
慧
， 素
持
戒
律
，
出
外
云
游
。
未
至
江
州
一
程
，
值
日
暮
，
不
逢
寺
舍
。

适
在
孤
村
林
薄
间
， 无
邸
舍
可
投
歇
。
栖
栖
逮
暗
，
得
路
左
小
庙
，
乃
入
宿
。
过

夜
半
， 见
恶
少
年
数
舁
一
人
来
，
就
杀
之
以
祭
，
旋
舍
去
。
僧
惴
恐
不
敢
喘
息
。

才
晓
即
行
， 甫
数
里
， 望
一
庙
甚
雄
，
榜
曰
“
护
界
五
郎
”
，
引
首
视
其
中
，
堆
积
白

骨
无
数
， 盖
非
往
来
所
届
遥
道
也
。

１
１
．
杭
人
最
信
五
通
神
， 亦
曰
五
圣
， 姓
氏
源
委
俱
无
可
考
，
但
传
其
神
好
矮
屋
，
高
广

不
逾
三
四
尺
， 而
五
神
共
处
之
， 或
配
以
五
妇
。
凡
委
巷
若
空
园
及
大
树
下
多
建

祀
， 而
西
冷
桥
尤
盛
。
或
云
其
神
能
奸
淫
妇
女
，
输
运
财
帛
，
力
能
祸
福
，
见
形
人

间
， 争
相
崇
奉
， 至
不
敢
启
齿
谈
及
神
号
，
凛
凛
乎
有
摇
手
触
禁
之
忧
。
此
杭
俗

之
大
可
笑
者
， 武
林
间
见
录
载
宋
嘉
泰
（ １
２
０
１
—
１
２
０
４
）
中
…
…

《
夷
坚
志
》
，
三
补
，
《
护
界

五
郎
》
， 页
１
８
０
３

田
汝
成
：
《
幽
怪
录
》
，
收

于
《
说
郛
三
种
》
，
续
４
６

卷
，
卷
４
６
，
《
五
通
神
》
，
页

３
—
４

７
山
鬼
—

七
姑
子

乙
志
载
汀
州
七
姑
子
，
赣
州
亦
有
之
，
盖
山
鬼
也
。
遍
城
郭
邑
聚
，
多
立
祠
宇
，
其
状

乃
七
妇
人
， 颇
能
兴
祸
咎
。

福
建
路
汀

州
／
江
南

西
路
赣
州

《
夷
坚
志
》
，
支
甲
卷
６
，

《
七
姑
子
》
， 页
７
６
１

８
蛇
神

１
．
祈
门
汪
氏
子
，
自
鄱
阳
如
池
州
（
今
安
徽
贵
池
）
，
欲
宿
建
德
县
（
今
安
徽
东

至
）
…
…
遂
迷
失
道
， 与
从
者
不
复
相
值
。
深
入
支
径
榛
莽
中
，
日
且
曛
黑
，
数
人

突
出
执
之
。
行
十
里
许
， 至
深
山
古
庙
中
， 反
缚
于
柱
。
数
人
皆
焚
香
酌
酒
，
拜
神

像
前
， 有
自
得
之
色
， 祷
曰
：
“
请
大
王
自
取
。”
乃
扃
庙
门
而
去
。
汪
始
知
其
杀
人

祭
鬼
， 悲
惧
不
自
胜
…
…
中
夜
大
风
雨
， 林
木
振
动
，
声
如
雷
吼
，
门
轧
然
豁
开
，
有

物
从
外
入
， 目
光
如
炬
， 照
映
廊
庑
。
视
之
， 大
莽
也
，
奋
迅
张
口
，
欲
趋
就
汪
。
汪

战
栗
诵
咒
愈
苦
。
蛇
相
去
丈
余
， 若
有
碍
其
前
，
退
而
复
进
者
三
，
弭
首
径
出
。
天

欲
晓
， 外
人
鼓
箫
以
来
， 欲
饮
神
胙
， 见
汪
依
然
，
大
骇
。
问
故
，
具
以
事
语
之
。
相

顾
曰
：“
此
官
人
有
福
， 我
辈
不
当
得
献
也
。”
解
缚
谢
之
，
送
出
官
道
，
戒
勿
敢
言
。

汪
既
脱
， 竟
不
能
穷
其
盗
。

江
南
东
路

池
州

建
德
县

《
夷
坚
志
》
，
甲
志
卷
１
４
，

《
建
德
妖
鬼
》
， 页
１
２
６

０３２ ／村巫社觋



书书书

（
续
表
）

序
号
邪
神
之
号

内
　
　
　
　
　
　
　
容

流
行
地
界

资
料
来
源

２
．
钱
仰
之
林
宗
， 寓
居
于
华
亭
之
北
庵
净
居
院
， 为
人
颇
耿
耿
。
一
日
，
有
蛇
出
室
宇

间
…
…
见
有
新
置
神
像
一
躯
，
乃
俗
所
事
施
菩
萨
者
，
其
前
正
塑
一
蛇
。
时
邑
人

敬
奉
此
妖
， 至
不
敢
斥
其
姓
，
迨
左
畔
方
字
亦
谨
避
焉
…
…
悟
家
怪
所
起
…
…
施

之
为
厉
久
矣
。

两
浙
西
路

嘉
庆
府

华
亭
县

《
夷
坚
志
》
，
支
戊
卷
３
，

《
钱
林
宗
》
， 页
１
０
７
５

３
．
绍
兴
二
十
九
年
（ １
１
５
９
）
，
建
州
政
和
县
（
今
福
建
政
和
）
人
往
莆
田
买
一
处
子
，
初

云
以
为
妾
。
既
得
， 为
汤
沐
涂
膏
泽
，
鲜
衣
艳
装
，
置
诸
别
室
，
不
敢
犯
。
在
途
旬

日
， 饮
食
供
承
， 反
若
事
主
。
所
携
唯
一
笼
，
扃
钥
甚
固
，
每
日
暮
，
必
焚
香
启
钥
，

拜
跪
惟
谨
。
女
颇
慧
黠
， 窃
异
之
， 意
其
有
诡
谋
， 祸
且
不
测
，
遂
绝
不
茹
荤
，
冥
心

诵
大
悲
咒
不
少
辍
。
既
至
县
，
其
人
不
归
家
，
但
别
僦
空
屋
，
纳
女
并
囊
箧
于
室

中
。
过
数
日
， 用
黄
昏
时
至
笼
前
，
陈
设
酒
果
，
祷
祀
毕
，
明
灯
锁
户
而
去
…
…
甫

半
夜
， 笼
中
磔
磔
有
声
，
划
然
自
开
。
女
知
死
在
漏
刻
，
恐
栗
万
状
，
无
可
奈

何
…
…
良
久
， 一
大
蠎
自
内
出
，
蜿
延
迟
回
望
，
若
有
所
畏
，
既
而
不
见
。
女
度
已

脱
， 始
下
床
， 视
笼
中
所
贮
， 独
纸
钱
在
。
天
未
明
，
破
壁
走
告
邻
里
，
邻
里
素
知
其

所
为
， 相
与
伺
其
人
至
， 执
以
赴
县
。
时
长
溪
刘
少
庆
季
裴
为
令
，
穷
治
其
奸
，
盖

传
岭
南
妖
法
采
生
祭
鬼
者
，
前
已
杀
数
人
矣
！
（
按
，
《
谈
薮
》
载
此
建
州
人
是
“
赖

省
幹
之
卜
， 天
下
知
名
”
。）

福
建
路

建
宁
府

政
和
县

《
夷
坚
志
》
补
，
卷
１
４
，
《
莆

田
处
子
》
，
页
１
６
８
３
—

１
６
８
４
； 庞
元
英
：
《
谈
薮
》
，

收
于
《
说
郛
三
种
》
， １
０
０

卷
本
， 卷
３
１
， 页
２
３
—
２
４

９
水
仙

太
保

姑
苏
愚
民
无
分
贫
富
， 薄
于
奉
亲
而
厚
于
祀
，
邪
者
相
半
。
洞
庭
山
有
村
民
之
黠
者
，

以
诈
鼓
愚
， 号
水
仙
太
保
，
掠
人
之
财
贿
，
诱
人
之
妻
妾
，
不
可
胜
数
，
为
害
数
十
年
。

使
君
王
宝
斋
追
而
鞫
之
…
…
乃
毁
坛
绝
祀
。

两
浙
西
路

平
江
府
吴

县
（
今
江

苏
苏
州
）

《
藏
一
话
腴
》
，
甲
集
卷
下
，

页
５
；
《
黄
氏
日
抄
》
，
卷

９
６
，《
安
抚
显
谟
少
卿
孙
公

行
状
》
， 页
１
３

１３２第六章　淫祠与邪神／



书书书

（
续
表
）

序
号
邪
神
之
号

内
　
　
　
　
　
　
　
容

流
行
地
界

资
料
来
源

１
０

瘟
神

１
．
近
在
抚
州
烧
毁
划
船
千
三
余
只
， 拆
毁
邪
庙
禁
绝
瘟
神
等
会
。

２
．
俚
俗
相
扇
， 淫
祀
繁
兴
， 其
一
曰
祭
瘟
，
所
在
市
廛
，
皆
有
庙
貌
，
或
肖
虎
兕
，
或
像

虺
蛇
， 或
手
足
妄
加
， 眉
目
倒
置
。
夫
物
各
从
其
类
，
而
人
必
拟
于
伦
，
岂
天
地
造

化
之
功
， 作
魑
魅
魍
魉
之
状
。

江
南
西
路

抚
州

《
黄
氏
日
抄
》
，
卷
７
９
，
《
禁

划
船
迎
会
榜
》
，
页
２
１
。

《
漫
塘
集
》
，
卷
１
８
，
《
劝
尊

敬
天
神
文
》
①

３
．
知
江
阴
军
…
…
民
事
瘟
神
谨
…
…
塑
刻
诡
异
。

两
浙
西
路

江
阴
军

《 叶
适
文
集
·
水
心
文
集
》，

卷
２３
，《
朝
议
大
夫
秘
书
少

监
王
公
墓
志
铭
》，
页
４５
７

１
１

妖
神

湖
南
之
俗
， 好
事
妖
神
，
杀
人
以
祭
之
。
凡
得
儒
生
为
上
祀
，
僧
为
次
，
余
人
为
下
。

有
儒
生
行
郴
连
道
中
，
日
将
暮
，
遇
耕
者
问
：
“
秀
才
欲
何
往
？
”
生
告
之
故
，
耕
者
曰
：

“
前
有
猛
兽
为
暴
，
不
宜
夜
行
，
此
村
下
有
民
居
，
可
以
托
宿
。”
生
信
之
，
趋
而
前
，
始

入
一
荒
径
， 诘
屈
， 行
者
甚
少
。
忽
见
高
门
大
第
，
主
人
出
，
见
客
甚
喜
，
延
入
一
室
，

供
帐
赫
然
， 有
馔
丰
美
。
既
夕
，
有
妇
人
出
…
…
乃
私
谓
生
曰
：
“
是
家
将
谋
杀
子
以

祭
鬼
， 宜
早
自
为
计
…
…
”
生
闻
大
骇
， 乃
夜
穴
壁
，
与
妇
人
同
出
，
比
明
，
行
四
十
里
，

投
近
县
。
县
遣
吏
卒
捕
之
， 尽
得
奸
状
， 前
后
被
杀
者
数
十
人
。
前
所
见
指
途
耕
者
，

亦
其
党
也
。
于
是
一
家
尽
抵
极
法
。

荆
湖
南
路

《 墨
客
挥
犀
》
，
收
于
《
笔
记

小
说
大
观
》
，
第
７
册
，
卷

２
， 页
４
３

１
２

妖
神

知
万
州
马
元
颖
言
， 乞
下
川
陕
广
南
福
建
荆
湖
江
淮
，
禁
民
畜
蛇
毒
蛊
杀
人
祭
妖
神
，

其
已
杀
人
者
， 许
人
陈
告
。

川
陕
、
广

南
、 福
建
、

荆
湖
、
江

淮
诸
路

《
宋
会
要
辑
稿
》
，
《
刑
法
》 ２

之
２
５
， 页
６
５
０
８

①
刘
宰
：
《 漫
塘
集
》（
《 文
渊
阁
四
库
全
书
》 本
），
卷
１
８
，《
劝
尊
敬
天
神
文
》，
页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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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续
表
）

序
号
邪
神
之
号

内
　
　
　
　
　
　
　
容

流
行
地
界

资
料
来
源

１
３

妖
神

温
州
俗
事
妖
神
， 坏
化
乱
法
。

两
浙
路

温
州

沈
遘
（
１
０
２
５
—
１
０
６
７
）
：

《
尚
书
职
方
郎
中
致
仕
刘

公
墓
志
铭
》
，
《
全
宋
文
》
，

卷
１
６
２
７
，
《
沈
遘
》
９
，
页

３
４
４

１
４

不
知
名

如
闻
金
（
今
陕
西
安
康
）
、 商
（
今
陕
西
商
洛
）
等
州
，
颇
有
邪
神
之
祭
，
或
缘
妖
妄
，
辄

害
生
灵
。

京
西
南
路

金
州

永
兴
军
路

商
州

宋
真
宗
：
《
禁
金
商
等
州

祭
邪
神
诏
》
，
《
全
宋
文
》
，

卷
２
５
８
，
《
宋
真
宗
》 ４
７
，
页

４
４
；《
长
编
》
，
卷
９
３
，
天
禧

三
年
四
月
戊
申
， 页
２
１
４
５

１
５

不
知
名

吉
水
县
（
今
江
西
吉
水
）
人
张
诚
，
以
乾
道
元
年
（ １
１
６
５
）
八
月
往
潭
州
省
亲
故
，
次
醴

陵
界
， 投
宿
村
墟
， 客
店
主
人
一
见
如
素
交
，
延
接
加
礼
，
夜
具
酒
殽
对
席
。
张
谓
无

由
而
得
此
， 疑
有
它
意
，
辞
以
不
能
饮
。
且
长
涂
倦
困
，
遂
就
寝
。
良
久
，
堂
上
灯
照

耀
， 起
而
窥
。
窃
见
主
人
具
衣
冠
设
茶
酒
，
拜
祷
于
画
像
前
。
听
其
词
，
屡
言
张
生
，

知
其
必
以
己
祭
鬼
， 不
敢
复
睡
。
主
人
既
退
，
望
神
像
，
一
神
眼
睛
如
盏
大
。
张
料
已

堕
恶
境
， 而
无
由
可
脱
。
尝
闻
大
悲
咒
能
辟
邪
，
平
时
诵
习
，
于
是
发
心
持
念
。
及
数

过
。
睹
大
眼
者
自
轴
而
下
，
盘
旋
几
上
。
须
臾
，
有
声
剥
剥
，
进
作
小
眼
无
数
，
其
状

可
畏
…
…
天
且
明
， 张
亟
走
出
， 不
暇
取
囊
箧
。
但
聆
店
家
聚
哭
，
无
追
逐
者
。
行
二

里
少
歇
， 闻
涂
中
来
人
则
云
：“
彼
店
主
翁
，
中
夜
暴
卒
。”
徐
扣
其
实
，
盖
因
三
世
事
妖

鬼
， 岁
以
一
人
祭
之
。
往
过
遭
害
，
不
可
胜
举
。
其
法
若
无
外
人
，
则
祸
及
家
长
，
斯

其
险
也
。
湘
中
风
俗
， 大
抵
皆
然
。

荆
湖
南
路

潭
州
醴
陵

县
（
今
湖

南
醴
陵
）

《
夷
坚
志
》
，
支
癸
卷
４
，

《
醴
陵
店
主
人
》
， 页
１
２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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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续
表
）

序
号
邪
神
之
号

内
　
　
　
　
　
　
　
容

流
行
地
界

资
料
来
源

１
６

不
知
名

蜀
士
有
登
科
者
， 因
赴
调
， 投
宿
失
道
， 至
暮
不
遇
店
，
一
仆
一
马
，
栖
迟
怖
恐
。
忽
野

望
次
灯
烛
甚
盛
， 罗
列
几
案
，
五
六
客
据
案
，
酒
肉
狼
籍
。
士
往
前
揖
，
皆
相
顾
有
喜

色
…
…
遂
邀
驻
鞍
同
饮
…
…
意
若
不
善
状
。
士
阳
为
便
溺
，
跨
上
马
，
疾
驰
而
去
。

彼
亦
不
追
，
行
三
四
十
里
，
渐
五
更
，
见
孤
寺
，
叩
门
，
僧
出
问
故
，
即
推
之
出
，
曰
：

“
切
勿
相
累
，
事
既
至
此
，
无
可
奈
何
！
”
士
垂
泪
乞
救
，
僧
云
：
“
君
于
释
道
二
典
中
有

所
习
否
？
”
曰
：
“
粗
记
白
伞
盖
真
言
。
”
僧
曰
：
“
足
矣
…
…
”
士
如
其
戒
。
俄
顷
，
刀
剑

铿
然
，
飞
集
无
数
，
士
闭
目
默
诵
真
言
。
又
闻
兵
器
戞
击
，
甲
骑
纵
横
，
而
皆
不
能
相

近
。
迨
天
明
愈
剧
，
逼
暮
方
止
。
士
饥
渴
忧
畏
，
忽
见
僧
来
招
入
寺
，
谓
曰
：
“
此
辈

习
南
法
，
害
人
极
多
，
每
岁
必
择
日
具
礼
祭
神
，
而
馂
其
胙
，
然
后
较
艺
，
或
得
新
法
，

即
彼
此
传
授
…
…
”

《
夷
坚
志
》
补
，
卷
１
４
，
《
蜀

士
白
伞
盖
》
，
页
１
６
８
２
—

１
６
８
３

１
７

不
知
名

安
吉
县
（
今
浙
江
安
吉
）
村
落
间
有
孕
妇
，
日
馌
其
夫
于
田
间
，
每
取
道
自
丛
祠
之
侧

以
往
。
祠
前
有
野
人
以
卜
为
业
，
日
见
其
往
，
因
扣
之
，
情
寖
洽
。
一
日
，
妇
过
之
，

卜
者
招
之
曰
：
“
今
日
作
馄
饨
，
可
来
共
食
。
”
妇
人
就
之
，
同
入
庙
中
一
僻
静
处
，
笑

曰
：“
汝
腹
甚
大
，
必
双
生
子
也
。
”
妇
曰
：
“
汝
何
从
知
之
？
”
曰
：
“
可
伸
舌
出
看
，
可
验

男
女
。
”
妇
即
吐
舌
，
为
其
人
以
物
钩
之
，
遂
不
可
作
声
。
遂
刳
其
腹
，
果
有
孪
子
，

因
分
其
尸
，
烹
以
祀
神
。
且
以
孪
子
炙
作
腊
，
为
鸣
童
预
报
之
神
。
至
晚
，
妇
家

寻
觅
不
见
，
偶
有
村
翁
云
：
“
其
每
日
与
卜
者
有
往
来
之
迹
。
”
疑
其
为
奸
，
遂
入
庙

捕
之
，
悉
得
其
尸
，
并
获
其
人
，
解
之
县
中
。
盖
左
道
者
以
双
子
胎
为
灵
丹
，
乃
所

不
及
也
。

两
浙
西
路

湖
州

安
吉
县

《
癸
辛
杂
识
》
，
续
集
下
，

《
孕
妇
双
胎
》
①

①
周
密
：
《 癸
辛
杂
识
》（
北
京
：
中
华
书
局
， １
９
８
８
年
），
续
集
下
，《
孕
妇
双
胎
》，
页
１
８
３
—
１
８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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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可见，宋代邪神崇拜的类别与范围既多且广，就其意义来说，官

方记录中的“邪神”是“坏化乱法”者（例１３），最常见的是杀人祭鬼（例１、２、

１２、１４），其中有活跃于荆湖南北路及京畿路一带的“摩驼神”“棱腾神”“棱睁

神”及“狞瞪神”诸妖，以其读音相近及流行界域相同来看，疑为同一邪

神；①此外还有广布于京西南路、永兴军路（例１４）、川陕、广南、福建、荆湖及

江淮诸路的不知名邪神（例１２）。

至于民间的叙述则更丰富，其中亦有杀人祭鬼者（例３、４、６、８、１１、１５、

１６、１７），且异常恐怖，如例３的断头取肝、例４的煎油烹镬、例６．２的钉妇人

婴儿及例６．１０的堆积白骨无数，至若例１７的钩孕妇舌头、刳其腹、取其孪

子炙作腊，并分其尸然后烹以祀神，闻之更是令人毛骨悚然，比说部中关于

妖人盗取妇女婴胎紫河车的故事更是骇人；另外，淫人妻女似乎也是民众心

目中邪神的特性，如例９的水仙太保，然而其中的大宗当然是著名的五通神

（例６．１、６．４、６．８），他能予人巨富，却以霸占其妻女为交换条件，如例６．４之

刘庠为了致富，竟然让妻子郑氏为五通邪神奸占，令人切齿侧目；而例６．８

的吴十郎率家人祷拜五通，竟然不论男女长幼，皆裸身暗错，且容许族内妇

女与邪神感接，以至产下鬼胎，更是荒唐。

总之，我们或可得此印象：宋人虽然没有详论邪神的定义，但邪神除了

是不入祀典的淫祠以外，或具塑刻诡异的神像（表１４例１０），或“神怪甚佹

异，依岩石草木为丛祠”，或随人心所喜慕而化形（例６．１），但更重要的是其

神格行为与祀奉者的活动均逾越于正统以外的道德标准，具体的表现就是

“杀人祭鬼”与“淫人妻女”两大邪行妖径。

　　二、 巫觋与邪神崇拜

有以为巫觋是精怪崇拜的骨干，盖精怪之祀与佛、道不伦，故主持这些

妖神之祀的，主要还是散处于民间的巫觋。② 宋代的情况究竟是否如此？当

时的巫觋与邪神崇拜有何种关系？政府又如何以之打击巫觋的活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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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金井德幸引王瑞来的提示，从读音猜测其为同一邪神的可能性很高，见金井德幸《宋代における

妖神信仰と“吃菜事魔”、“杀人祭鬼”再考》，页１４注２０。其实，其流行的地界相同也是一重要

的线索。

刘仲宇：《中国精怪文化》，页２５３—２５４。



首先，我们应该指出一点，由于巫觋信仰缺乏较高层次的宗教理论和完

整的经典，又没有严密的教会组织，故往往为士大夫所轻蔑，所谓“淫巫瞽史

之言眩惑圣德”①。然而，巫觋长期寄生于地方社会之中，其能广为民众接

纳，除了有善于欺骗惑人的奸巫外，其中自不乏安分守己者。事实上，好的

巫觋在宋代并不罕见，《夷坚志》就记有一巫觋不贪钱财，教人兄弟友爱相

亲；②周文圯则记京邑另一巫觋警戒某士人家之妒妇，助人夫妻齐眉；③我们

在前章亦提到里中女巫救包公孙女于娼家之中。④ 更为要紧的是，巫觋的一

个职守是“专为人逐捕鬼魅”⑤，故其与妖鬼邪神的关系，本来应该是对立的，

这类例子实在也很多，⑥周紫芝即有诗句“大巫为我驱妖魔”⑦，而我们在前

文提到的几种宋代重要的邪神信仰，其往往就是巫觋考治的对象。

以五通为例，如表１４例６所言，其原型即为古老的山鬼信仰，⑧这种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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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朱熹：《朱熹集》，卷１５，《山陵议状》，页６２０。

《夷坚志》，支丁卷３，《廖氏鱼塘》，页９８５—９８６载：“（村民廖少大言）有亲弟少四，好使酒尚气，

向时每每相凌，置不与校。所居有两塘，各广袤二十亩，田畴素薄，只仰鱼利以资生。弟忽起分

析之议。勉从之。至取鱼之时，弟倩村巫书符于瓦上，沉于吾得东塘，洎举网，不获一鳞。徐知

其然，亦召此巫，如前法，于是西塘亦然。其后巫来相告曰：‘汝两人亲兄弟，自不相容。而使我

以邪术干正。虑贻谴罚，各宜悔初心，复同居共业。吾当为尔解救之，切勿再起狂念。’兄弟皆奉

其戒，巫乃别画二符投之，鱼遂如故。今每岁获直不下数百缗。巫能不为利诱，警人使和协，为

可嘉尚。”

（宋）周文圯：《开颜集》，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３２，页１载：“京邑有士人妇大妒于夫，小

则骂詈，大则棰打，常以长绳系夫脚，且唤便牵绳。夫密乞巫妪为计，因妇眠，士人入厕以绳系

羊，士人沿墙走避，妇人觉，牵绳而羊至，大惊。召问巫妪，妪曰：‘娘子积恶，先人怪责，故郎君变

成羊，若能克己改悔，乃可祈请。’妇因悲号抱羊恸哭，深自咎悔，誓不复妒。妪乃令七日清斋，举

家大小悉避于木中，祭鬼神师咒，羊还复本形，士人徐至。妇见声问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

耶？’夫曰：‘犹忆啖不美，腹中痛耳。’妇愈哀，自此不复妒忌矣。”

元好问：《续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卷１，《包女得嫁》，页２。

《夷坚志》，乙志卷１５，《临川巫》，页３０８。

例见《夷坚志》，乙志卷１４，《结竹村鬼》，页３０５；丙志，卷６，《福州大悲巫》，页４１７；《舆地纪胜》，

卷１３２，《福建路汀州·古迹》，页５。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８，《次韵答子容三首》，页１。

关于五通神的来源，详见ＲｉｃｈａｒｄｖｏｎＧｌａｈｎ，“Ｔｈｅ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ＴｈｅＧｏｄＷｕｔｏｎｇ

ｉ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Ｊｉａｎｇｎａｎ”，犎犪狉狏犪狉犱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狋犻犮犛狋狌犱犻犲狊，５１：２（１９９１），

ｐｐ．６５１ ７１４；ＵｒｓｕｌａＡｎｇｅｌｉｋａＣｅｄｚｉｃｈ，“ＴｈｅＣ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Ｗｕｔｕｎｇ／Ｗｕｈｓｉｅｎ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Ｒｏｏｔｓｏｆ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ｉｎ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ｏｎ（ｅｄ．），犚犻狋狌犪犾犪狀犱

犛犮狉犻狆狋狌狉犲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犘狅狆狌犾犪狉犚犲犾犻犵犻狅狀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１９９５），

ｐｐ．１３７ ２１８；关于古老的山鬼信仰，参考刘仲宇《中国精怪文化》，页１０７—１１５。



人的精怪在宋代仍然广为流播，出没于夜半黑暗处，①陆游即有诗句云“林啸

独脚鬼”②。宋代南方一带及野田之间多有祭祀山鬼，③然其却颇有害人之

举，④不失妖邪性格，故民众多有邀巫治之，《夷坚志》即记楚州淮阴魈怪掳人

子弟，“巫罡步治之”，后乃验为山鬼作恶。⑤ 至于当时妖神的另一大宗蛇妖，

更是巫觋的死对头，《夷坚志》就有多则巫觋降服蛇妖的例子，如乐安巫觋詹

生“被发衔刀，禹步作法”，镇绝了害人的巴山蛇妖；⑥福州长溪村巫马氏“着

绯衣……拾碎瓦一器，赤足践蹈”，结果驱逐了迷惑李氏的红蛇妖怪；⑦而乐

平螺坑市的江巫更“被发跣足，跳梁而前，鸣鼓吹角”，将蛇妖斩碎，投之油锅

中，⑧可见其治蛇之能。案蛇多有剧毒，与虫蛊关系密切，且易令人将其与瘟

疫相连，故宋人有认为蛇妖是“丧门神”；⑨由于“驱妖”和“殴疫”两者都是巫

觋的主要工作，故我认为这是当时多有这方面资料的原因，也反映了宋代巫

觋与蛇妖先天的敌对关系，难怪德兴香屯里社中的巫觋程法师“尤善禁蛇，

积所杀不可胜计”瑏瑠。

如果说殴疫是巫觋的要务，则其与负责施疫的瘟神的关系也自能想见。

按，瘟神的神格较为特别，我们未有将之列于邪神崇拜事例表中，这里需稍

加析述。瘟神信仰或始于魏晋时代，与道教关系密切，其神格经历很长的发

展，由原来负责“行瘟”的“瘟鬼”逐渐演变为明清以后“逐疫”的“瘟元帅”；瑏瑡

而宋代瘟神信仰正处于由邪而正之发展阶段，故其神格也是邪正参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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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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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瑏瑠

瑏瑡

蔡绦：《铁围山丛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卷４，页６５。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５０，《送子龙赴吉州掾》，页７２７。

梅尧臣：《宛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野田行》，页１１；唐庚：《眉山文集》（《文渊阁四

库全书》本），卷１１，《祠三使者说》，页５—６。

何薳：《春渚纪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卷２，《中溜神》，页３１—３２。

《夷坚志》，支癸卷６，《淮阴民失子》，页１２６５。

《夷坚志》，丁志卷２０，《巴山蛇》，页７０５—７０６。

《夷坚志》，支丁卷３，《李氏红蛇》，页９８６。

《夷坚志》，三志辛卷５，《程山人女》，页１４２５。

江万里（１１９８—１２７５）：《宣政杂录》，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４７，页２。

他最后却为蠎妖所杀，见《夷坚志》，支戊卷６，《香屯渡小童》，页１０９７。

关于瘟神信仰的源头与发展，可参考ＰａｕｌＲ．Ｋａｔｚ，犇犲犿狅狀犎狅狉犱犲狊犪狀犱犅狌狉狀犻狀犵犅狅犪狋狊牶犜犺犲

犆狌犾狋狅犳犕犪狉狊犺犪犾犠犲狀犻狀犔犪狋犲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犆犺犲犽犻犪狀犵 （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ｐ．７７ １１６。



其邪神本质而言，瘟鬼的外貌或“奇形异服”①，或是“大鬼一阵，形见狂

恶”②，且与蛇蛊相连，善行蛇瘟害人，③刘宰的描述最见其况：

俚俗相扇，淫祀繁兴，其一日祭瘟，所在市廛，皆有庙貌，或肖虎兕，

或像虺蛇，或手足妄加，或眉目倒置……作魑魅魍魉之状。④

而官方则视“五瘟神庙”等为妖妄小民滥建的淫祠，明令毁拆。⑤

与蛇妖的情况一样，瘟鬼邪神也是巫觋的宿敌，《夷坚志》中有两则详述

巫觋与瘟鬼恶斗的资料，其中的巫觋为了拯救病民，至有为疫困身死

者。⑥ 然而，如果说瘟神亦正亦邪，则巫觋之中也不乏妖异害人者。《梁溪漫

志》就记有一桩庙巫欺蒙信众，以至臧害人命的恶事：

江东村落间有丛祠，其始，巫祝附托以兴妖，里民信之，相与营葺，

土木寖盛。有恶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庙，肆言诋辱。巫骇愕不知所

出，聚谋曰：“吾侪为此祠，劳费不赀，一旦为此子所败，远迩相传，则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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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佚名：《异闻总录》，收于《笔记小说大观》（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

第１册，卷４，页８。

陈元靓：《岁时广记》，卷７，《遇疫鬼》，页１１。

（宋）侯君素：《旌异记》，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１１８，页５。

刘宰：《漫塘集》，卷１８，《劝尊天敬神文》，页４。

夏侯彧：《乞止绝妖妄小民滥建神庙奏》，《全宋文》，卷３９２，《夏侯彧》，页１０２。

《夷坚志》，乙志卷１７，《宣州孟郎中》，页３２７—３２８载：“乾道元年（１１６５）七月，婺源石田村汪氏

仆王十五正耘于田，忽僵仆。家人至，视之，死矣。舁归舍，尚有微喘，不敢殓。凡八日复苏，云：

‘初在田中，望十余人自西来，皆着道服……自北门孟郎中家始。……逮旦，各执其物巡行堂中。

二子先出，椎其脑，即仆地。次遇仆婢辈，或击或扇，无不应手而陨。凡留两日。其徒一人入报：

西南火光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陴，望火所来，彍弩射之，即灭。又二日，复报营外火光属天，

暨登陴，则已大炽，焚其栅立尽，不及措手，遂各溃散，独我在。悟身已死，寻故道以归，乃活。’里

人汪赓新调广德军签判，见其事。其妹婿余永观适为宣城尉，即遣书询之。云：‘孟生乃医者，七

月间阖门大疫，自二子始，婢妾死者二人。招村巫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疾，归而死。孟氏悉集一

城师巫，并力禳禬，始愈。盖所谓火焚其栅者，此也。’是岁浙西民疫祸不胜计。”同书，丁志卷

１５，《刘十九郎》，页６６０载：“乐平耕民植稻归，为人呼出，见数辈在外，形貌怪恶……言欲行

疫……刘氏子出，怪魁告其徒曰：‘击此人右足。’杖才下，子即仆地。继老妪过之，令击左足，妪

仆如前，连害三人矣。然但守一房，不浪出。有侦者密曰：‘一虎从前跃而来，甚可畏。’魁色不

动，遣两鬼持杖侍待之，曰：‘至则双击其两足。’俄虎毙于杖下。经两日，侦者急报北方火作。斯

须间焰势已及房，山水又大至。怪相视窘慑，不暇取行李，单身亟奔……乡人访其事于刘氏，云：

‘二子一婢，同时疫困。’呼巫治之，及门而死。复邀致他巫，巫惩前事，欲掩鬼不备，乃从后门施

法，持刀吹角，诵水火轮咒而入，病者即日皆安。”又见《异闻总录》卷１，页４。



事去矣！”迨夜，共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状，若固知之，傥因成吾

事，当以钱十万谢若。”少年喜，问其故，因教之曰：“汝质明复入庙，詈辱

如前，凡庙中所有酒殽，举饮啖之，斯须则伪为受械祈哀之状，庶印吾

事。今先赂汝以其半。”少年许诺，受金。翼日，果复来庙廷，袒裼嘂呼，

极口丑诋不可闻。庙傍民大惊，观者踵至。少年视神像前方祭赛罗列，

即举所祀酒悉饮之，以至殽馔无孑遗。旋俯躬如受絷者，叩头谢过。忽

黑血自口涌出，七窍皆流，即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即日喧传傍郡，祈禳

者云集。庙貌绘缮极严，巫所得不胜计。越数月，其党以分财不平，诣

郡反告，乃巫置毒酒中杀其人。①

类似的例子其实并不罕见，《夷坚志》即有二例。② 此外，不少巫觋往往

凭恃难以解释的害人妖术，横肆于乡里之间，如“荆南有妖巫，挟幻术为人祸

福，横于里中，居郡县者莫敢问”③。其中轻者或以之勒索良民，如“襄阳邓城

县有巫师，能用妖术败酒家所酿，凡开酒坊者皆畏奉之。每岁春秋，必遍谒

诸坊求丐，年计合十余家率各与钱二十千，则岁内酒平善”④；鄱阳丽池村“邑

境多有淫巫，每游历人门，谒觅钱谷酒肉，须随其所丐，斟酌应之，不可但已，

否则能为害祟”⑤。至于可恶者则往往用邪法杀人，如“婺源怀金乡巫者张

生，善为妖术，能与人致祸。每于富室须索钱米，小不如意，则距跃勃跳，名

曰‘打筋斗’。此家随即病疮痘，或有死亡。以是莫不畏惮”⑥。

部分妖巫更习所谓的“南法”邪术，⑦至为阴毒，其中有“挑气法”：

从事郎陈遹为德庆府理官，鞫一巫师狱。巫善挑气，其始与人有雠

隙，欲加害，则中夜扣门，呼之，俟其在内应答，语言相闻，乃以气挑过。

是人腹肚渐胀，日久，腹皮薄如纸，窥见心肺，呼吸喘息，病根牢结，药不

可治……此妖术盖有数种，或咒人使腹中生鳖者，或削树皮咒之，候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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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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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费衮：《梁溪漫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卷１０，《江东丛祠》，页１１８—１１９。

《夷坚志》，支甲卷９，《益都满屠》，页７８０；同卷，《关王幞头》，页７８２—７８３。

《夷坚志》，丙志卷２０，《荆南妖巫》，页５３２。

《夷坚志》，丁志卷１０，《邓城巫》，页６１７。

《夷坚志》，支癸卷８，《丽池鱼箔》，页１２８４。

《夷坚志》，支丁卷４，《张妖巫》，页９９５。

《夷坚志》补，卷２０，《董氏子学法》，页１７３６。



复生皮合而死者，然不得所以治法。①

至于最著名的当然是用蛊。“巫蛊”及“蛊毒”常被人混淆，②据研究指

出，“巫蛊”是一种咒术行为，而“蛊毒”却是以蛊物（多为有毒的虫蛇）毒害他

人的方法。③ 因此，用蛊不是巫觋的专利，而宋代闽广、南粤和川峡等地都流

行蛊毒；④不过，由于巫觋对医药、蛇毒及神秘的巫术有一定认识，故巫与蛊

自是脱不了干系，是以蔡襄知福州时“至于巫觋主病、蛊毒杀人之类，皆痛断

绝之”⑤。而李宽知饶州，“至则禁巫医之罔民，案畜蛊者”⑥。

宋代巫觋与妖术邪法的密切关系，使其在民间的形象除了为驱鬼逐妖的

灵巫外，也披上了可怖害人的妖巫面纱，民众与政府将其与邪神崇拜联系起

来，自属必然。更重要的是，邪神崇拜与地方的丛祠社祭关系至大，而巫觋既然

寄生于地方的丛祠中，则村社里庙里邪神信仰的勃兴，自然与主祭之觋巫有关。

案民间丛祠社祭本来的要务是殇鬼逐怪，⑦社神一般都拥有“保民”“安

民”之类赐额，⑧而其中的巫觋就多负责禳除这些山鬼魈怪，《夷坚志》即提到

里俗相传，“山木间有所谓旺神者，魈类也，颇能见妖怪邀索祭享，然其威灵

亦殊不章赫，虽村觋社巫，亦能去之”⑨。然而，我们同时可以见到，厉鬼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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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坚志》，丁志卷１，《挑气法》，页５４２。同书同卷，页５４１—５４２载有相似的“挑生法”：“莆田人

陈可大知肇庆府，肋下忽瘇起，如生癕疖状，顷刻间大如碗。识者云：此中挑生毒也……雷州民

康财妻，为蛮巫林公荣用鸡肉挑生……”又，范成大撰，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南宁：广

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佚文》，页１３９载：“挑生，妖术以鱼肉害人。”

刘黎明对宋代民间蛊毒的最新研究，即仍将二者混淆，见刘黎明《宋代民间蛊毒巫术》，载于项楚

主编《中国俗文化研究》，第１辑（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３年），页１９９—２１０。

李卉：《说蛊毒与巫术》，《“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９（１９６０年），页２７１—２８２；林富士：

《汉代的巫者》（台北：稻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页７４。

《长编》，卷１６７，皇祐元年七月己未，页４００９；曾敏行：《独醒杂志》，卷９，页８３；楼钥：《攻媿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０９，《承议郎谢君墓志铭》，页９；（宋）程棨：《三柳轩杂识》，收于《说

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２４，《蛊咒》，页３；《夷坚志》补，卷２３，《黄谷蛊毒》，页１７６１；同书，同卷，《林

巡检》，页１７６３—１７６４。

《长编》，卷１８７，嘉祐三年七月癸酉，页４５１６。

王安石：《广西转运使李君墓志铭并序》，《全宋文》，卷１４１７，《王安石》５５，页２０５。

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６０，《村饮》，页８５６；梅尧臣：《宛陵集》，卷４，《野田行》，

页１１。

金井德幸《南宋妖神信仰素描———山魈と瘟鬼と社祠》，原载于《驹泽大学禅研究所年报》，７

（１９９６年），页５１—６５，今刊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３８号第１分册下（１９９６年），页５４—６１。

《夷坚志》，支景卷２，《余氏蛇怪》，页８９３。



等信仰亦开始渗入民间的丛祠社祭中，如李复诗提到的鲧庙“豕象冕服吁怪

哉……魂魄久与魑魅杂，野妖阴怪凭草莱”①；而川陕一带则流行祭祀妖化的

田神———乌鬼：②“夔峡之人，岁正月，十百为曹，设牲酒于田间，已而众操兵

大噪，谓之养乌鬼。长老言：地近乌蛮战场，多与人为厉，用以禳之。”③政府

对这种情况至为忧虑，张方平就指出“京东西之民，多信妖术，凡小村落，辄

立神祠”④。且往往将此归咎于巫觋兴妖，“盖黔黎无识，黩神右鬼，妖巫凭

之，诈降灵异，元元从之，祈禳厌胜”⑤，应严加取缔，方为富国之策。⑥

官方对巫觋的这种指控，有一定的事实根据，正如我们在前章提到，巫

觋决定丛祠社祭中的奉祀对象，不少地方丛祠中的邪神崇拜，就是由巫觋引

入的，如“洞庭庙在金沙堆中……妖巫倚为神怪……以其为社神”⑦，前引的

《梁溪漫志》亦提到“江东村落间有丛祠，其始，巫祝附托以兴妖，里民信之，

相与营葺，土木寖盛”。巫觋带入村社里庙中的邪神妖鬼颇为阴森恐怖，我

们将几个突出的例子详列于下，以见其况，苏颂《润州州宅后亭记》：

吴、楚之俗，大抵信禨祥而重淫祀……群巫掊货财，偶土工，状夔猓

傀鬽、泆阳彷徨之象，聚而馆之丛祠之中，鼓气焰以兴妖，假鬼神以

哗众。⑧

《丹渊集·凤山古祠》：

林木摧折堂庑倾，其中塑像犹纵横，狂巫腾踏野老拜，瘦鸡薄酒邀

神明，形容诡怪蛇虺乱，声音丑恶鸱枭鸣。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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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复：《潏水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１１，《鲧庙》，页８。

金井德幸认为乌鬼可能就是宋代杀人祭鬼案中受祀的“乌龟大王”“乌夜七头神”等邪神，见

金井德幸《宋代における妖神信仰と“吃菜事魔”、“杀人祭鬼”再考》，原载于《立正大学东洋

史论集》，８（１９９５年），页１—１４，今刊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３７号第１分册增刊（１９９５

年），页３８８—３９５。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１９，页１５０。

《长编》，卷１５９，庆历六年十月甲戌，页３８４９—３８５０。

夏竦：《禁淫祀策》，《全宋文》，卷３４５，《夏竦》１３，页５１。

李觏：《富国策第四》，《全宋文》，卷９０５，《李觏》１４，页１６７—１６８。

（宋）佚名：《朝野遗记》，收于《说郛三种》，１００卷本，卷２９，页１９。

苏颂：《润州州宅后亭记》，《全宋文》，卷１３３９，《苏颂》３２，页３７３。

文同：《丹渊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４，《凤山古祠》，页７。



夏竦：《洪州请断祅巫奏》：

旧俗尚巫……塑画魅魑，陈列幡帜，鸣系鼓角，谓之神坛……奇神

异像，图绘岁增，邪箓祅符，传写日伙。①

叶适：《水心文集》：

民事瘟神谨，巫故为阴庑复屋，塑刻诡异，使祭者凛凛，疾愈众。②

李光：《庄简集》：

荒祠鼓坎坎，老巫舞蹁跹，挥杖眩村氓，捩齿传神言，异域俗尚鬼，

殊形耳垂肩。③

《夷坚志·化州妖凶巫》：

又墟落一巫，能禁人生魂，使之即病……所画鬼神怪绝，世所未睹，

盖所谓法院也。④

巫觋引入丛祠社祭中的邪神，种类很繁杂，如宣州泾县“有女巫奉邪神

丁先生”⑤，刘宰提到巫降而为神的“斋圣”和“乐神”，⑥而部分且与道教尊神

相混，如“饶州管下乡落之间信用师巫，蔽溺流俗，多以纸帛画三清上真，与

邪神同祀，以祈禳为事”⑦。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不少巫觋祀拜的邪神竟为

其死敌———瘟鬼与蛇妖，前者如上列《水心文集》之例，另外如《夷坚志》亦记常

州东岳行宫后有一殿：“士人奉祀瘟神，四巫执其柄……又指左右数躯：或擎

足，或怒目，或戟手，曰：‘此何佛？’曰：‘瘟司神也。’”⑧至于事蛇者则更多，如

高陵县“距县二十里作府君神祠，以巫觋蓄蛇怪，日言祸福，箫鼓歌舞通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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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夏竦：《洪州请断祅巫奏》，《全宋文》，卷３４７，《夏竦》１５，页７２。

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２３，《朝议大夫秘书少监王公墓志铭》，页４５７。

李光：《庄简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２，《元夕阴雨孤城愁坐适魏十二介然书来言琼台将

然万炬因以寄之》，页１。

《夷坚志》，三志壬卷４，《化州妖凶巫》，页１４９８—１４９９。

廖刚：《高峰文集》，卷２，《乞禁奉邪神札子》，页２３。

刘宰：《漫塘集》，卷１８，《劝尊天敬神文》，页４。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７０—７１，页６５３０—６５３１。

《夷坚志》，支戊卷３，《张子智毁庙》，页１０７４。



夜，男女往来”①；英州真阳“有村巫以银瓮贮二蛇，自岭北至，所经乡聚，率民

具旗旛箫鼓迎且祠焉”②；成都“妖人王思聪抰女巫蓄一蛇，画夜聚男女为

妖”③。盖巫为事鬼神者，其一方面既为民驱妖逐怪，另一方面其灵力又多源

自鬼神，故巫觋既逐蛇驱瘟，但又同时有奉祀瘟神蛇怪者，个中道理或可想见？

宋代巫觋与邪神的关系中，最为人所诟病者是杀人以祭邪鬼（神），嘉泰

二年（１２０２）权知万州赵师作言：

峡路民居险远，素习夷风，易惑以诈，易搧以恶，致使淫巫得肆簧

鼓……祀诸昏淫之鬼，往往用人，侥冀作福，为残忍，不可备言。乞行下

本路，先禁师巫，俾之改业，严结保伍，断绝禁咒及祭鬼器用，庶几拔本

塞源，不致滋长。④

按，人祭普遍存在于古代世界，⑤到了北宋时代仍有杀人祭鬼之风，学者亦

早有研究，⑥其与邪神崇拜的关系，我们从表１４的众多例子中也见其况（例１、２、

３、４、６．１０、８．１、８．２、１１、１２、１４、１５、１６），惟北宋时期官方的讨论并未见突出巫觋与杀

人祭鬼的关系，⑦而事实上有关的资料亦很罕见，我只找到江休复的一段记述：

退传相公，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北）人，少时薄游武当，村舍主人

将杀以祀鬼。安卧室中，诵六天北帝咒，巫者见星宿覆其上，怖而却走。

退传孙婿吕诲太傅云。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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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蔡襄：《太常丞管勾河东安抚使机宜文字蒲君墓志铭》，《全宋文》，卷１０２２，《蔡襄》２９，页２６８。

《舆地纪胜》，卷９５，《广南东路·英德府·官吏·陆起》，页６。

孙觌：《鸿庆居士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３８，《宋故资政殿大学士王公墓志铭》，页６。

《宋会要辑稿》，《刑法》２之１３３，页６５６２。

周庆基：《人祭与人殉》，《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２期，页９６。

参考下列各文：［日］宫崎市定：《宋代における杀人祭鬼の习俗について》，载于宫崎市定：

《アジア史研究》（京都：同朋社，１９７８年）第５册，页１００—１４４；［日］泽田瑞穗：《杀人祭鬼》《杀

人祭鬼·证补》《杀人祭鬼·再补》《メタモルフォーシスと变鬼谭》《メタモルフォーシスと变

鬼谭再补》，均载于泽田瑞穗《中国の民间信仰》（东京：工作舍，１９８２年），页３３０—４０４；［日］河

原正博：《宋代の杀人祭鬼について》，《法政史学》，第１９卷（无出版年份），页１—１８；台静农：

《南宋人体牺牲祭》，载于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２集（台北：“国立编译馆”，１９６４年），

页３２７—３４２，或见台静农《静农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９年），页３２５—３３８。

刘佳玲已注意到这点，但她后来讨论两宋杀人祭鬼与巫觋的关系时，确切的证据却仍然是南宋

的资料。见刘佳玲《宋代巫觋信仰研究》，页１７２—１８３。

江休复：《醴泉笔记》，收于《宋代笔记小说》，第４册，卷下，页５０９。



到了南宋，杀人祭鬼之风转趋炽烈，①而巫觋就有被指为其中的罪魁祸

首，如真德秀劝人勿信师巫时就说：“巫觋兴妖，本以自利……甚至采牲，以

人为畜，陷汝于刑，陨身覆族。”②其中的原因，除了确实有个别巫觋参与“采

牲”之祭外，我认为是官方妖魔化巫觋的手段。

我们在前节对表１２的讨论已显示，徽宗于北宋末年虽曾全面诏禁巫

觋，可惜并不成功，而以祀典操控信仰及以淫祀打击巫觋的方法，成效似也

不大，故高宗与金人缔结和议之后，旋即于绍兴十二年（１１４２）对威胁社会安

定及挑战国家权力话语的巫觋信仰加以镇压：

己未，言者论夔路有杀人祭鬼之事，乞严禁之。上谓宰执曰：“此必

有大巫倡之，治巫则此自止，西门豹投巫于河，以救河伯娶妇，盖知此

道也。”③

高宗之论，合乎情理，觋巫杀人祭鬼之举，也令人齿冷；但当我们仔细思量

时，不禁要问，川陕诸路自北宋以来早有祭鬼之风，何以政府到此时才指斥

为巫觋的恶行？宋高宗的批评，其实又有什么证据？根据陈淳所说：“湖南

风俗，淫祀尤炽，多用人祭鬼，或村民裒钱买人以祭，或捉行路人以祭。”④而

范西堂的判词亦有相似的记录：

访闻本路所在乡村，多有杀人祭鬼之家，平时分遣徒党，贩卖生口，

诱略平民，或无所得，则用奴仆，或不得已，则用亲生男女充代，脔割烹

炮，极惨酷，湘阴尤甚。⑤

很明显，杀人祭鬼恶行的主持者不一定是觋巫，⑥政府却将二者等同，借此对

民间的巫觋风俗进行镇压，绍兴二十三年（１１５３）的诏令最见这种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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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宫崎市定认为北宋杀人祭鬼的情况未必不及南宋的严重，只是官员交相隐瞒而已，见宫崎市定

《宋代における杀人祭鬼の习俗について》，页１０１—１０２。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４０，《劝民文》，页３５。

《系年要录》，卷１４５，绍兴十二年二月己未，页２３２８。

陈淳：《北溪字义》，卷下，《鬼神》，页６５。

范西堂：《行下本路禁约杀人祭鬼》，载于《名公书判清明集》，卷１４，《淫祠》，页５４５。

笔者要再强调一次，宋代的确有不少巫觋参与杀人祭鬼，读者可参考金井德幸《宋代における妖

神信仰と“吃菜事魔”、“杀人祭鬼”再考》，页８—１０，但政府既可借禁巫而遏制此类妖风，同样也

可借镇妖以对付巫风，两者其实是互补的。



七月二十一日，将作监主簿孙祖寿言……愚民无知，至于杀人以祭

巫鬼，笃信不疑。湖、广、夔、峡自昔为甚，近岁此风又寖行于他路……

今浙东又有杀人而祭海神者，四川又有杀人而祭盐井者……望申严法

令，戒饬监司州官之吏治之纵之，明示赏罚，增入考课令格，加之乡保连

坐，诰诫禁止，期于革心毁撤巫鬼淫祠。从之。①

事实上，不少巫觋的确与地方上的邪行妖迹有关，甚至涉及叛乱或与民

间秘密宗教串联，如宁州的情况：“俗喜巫，军校仗妖法结其徒，乱有日。”②至

若后者，如陆子遹（陆游子）知溧阳县，因白云宗徒为祸地方，遂“正妖巫扇惑

之罪”③；钟相之乱，亦有以为其为“土人妖巫”④。

总之，在政府及知识分子的渲染下，加上部分妖巫的害人恶行，宋代民

间的巫觋乃被标签为“巫觋致妖”，地方父老往往谓“巫觋挟邪以登人门，妖

怪随至，当令绝之”⑤。地方官员甚至会利用道士的“收摄邪巫法”或“追邪巫

符式”对付巫觋。⑥

第五节　小　　结

宋朝政府向来对影响政治的怪象异术严加操控，甚至对研究天文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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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卷９０，《郊社》２３，页８２４；《系年要录》，卷１６５，

绍兴二十三年七月戊申，页２６９３。

《宋史》，卷２６２，《刘几传》，页９０７５。

《至正金陵新志》，卷１３下之上，《人物志·治行·陆子遹》，页１３。

见白钢、向祥海《钟相杨幺起义始末》（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页４７—５３。

这个说法于宋代非常流行，载于多部笔记小说，见（宋）顾文荐《船窗夜话》，收于《说郛三种》，

１２０卷本，卷２８，《巫觋致妖》，页１；（宋）邢凯《坦斋通编》，收于《说郛三种》，１２０卷本，卷２８，《巫

觋致妖》，页４。

宋代施行天心雷法的道士有很多这方面的法门，有关的“追邪巫符式”见于《道藏》所收录的《道

法会元》，参考ＪｕｄｉｔｈＭａｇｅｅＢｏｌｔｚ的讨论。ＪｕｄｉｔｈＭ．Ｂｏｌｔｚ，“Ｎｏｔｂｙｔｈｅｓｅａｌｏｆｏｆｆｉｃｅａｌｏｎｅ：

Ｎｅｗｗｅａｐｏｎｓｉｎｂａｔｔｌ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ｎ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Ｂ．ＥｂｒｅｙａｎｄＰｅｔｅｒＮ．Ｇｒｅｇｏｒｙ

（ｅｄｓ．），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犻狀犜犪狀犵犪狀犱犛狌狀犵犆犺犻狀犪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ｐ．２４１ ３０５．关于天心雷法，最新的研究可参考下列二书：ＥｄｗａｒｄＬ．Ｄａｖｉｓ，

犛狅犮犻犲狋狔犪狀犱犛狌狆犲狉狀犪狋狌狉犪犾犻狀犛狅狀犵犆犺犻狀犪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ｐｐ．２１ ４４；ＲｏｂｅｒｔＰ．Ｈｙｍｅｓ，犠犪狔犪狀犱犅狔狑犪狔牶犜犪狅犻狊犿，犔狅犮犪犾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犪狀犱犕狅犱犲犾狊狅犳

犇犻狏犻狀犻狋狔犻狀犛狌狀犵犪狀犱 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犪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 ＆ 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ｐ．２６ ４６。



等都有严格限制，①所谓“本朝自祖宗禁星纬之学”②，其对邪神妖祠的打压

自属必然；况官方取缔逾越正统以外的邪神崇拜，除了法律以外，于伦理道

德上也具有正当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③ 因此，以“淫祠”和“邪神”重塑民间的巫

觋信仰，借此打击国家法律所未能有效约束的巫风，似乎是一个较为明智和

可理解的方法，但成效明显有限。

金井德幸是第一个注意宋代邪神崇拜的学者，并揭示政府因风俗和统

治上的原因而对邪神加以弹压；④更令人兴奋的是，金井杰出的开创性研究

让我们知道巫觋将妖神信仰带入社祠之中，在城乡之间广为流播，更可能令

国家用以控制民间信仰或排斥淫祠的重要手段———赐额，在这种情况之下

失去作用，国家的祭祀基础因而开始崩溃。⑤ 遗憾的是，金井的研究主体为

妖神信仰，故其对巫觋的角色未见深入讨论，我关心的是何以宋代的巫觋要

将邪神崇拜带入丛祠社祭之中？

以本文的讨论为基础，笔者认为宋代将巫觋排除出官方祭祀中，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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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长编》，卷１８，太平兴国二年十月丙子，页４１４；卷５６，景德元年正月辛丑，页１２２６—１２２７；卷６２，

景德三年四月己亥，页１３９６。冯锦荣最近已触及这方面的讨论，见冯锦荣《宋代皇家天文学与

民间天文学》，载于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第６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

页２３４—２６８。此外，沈宗宪的博士论文也有专章讨论这个问题，见沈宗宪《国家祀典与左道妖

异———宋代信仰与政治关系之研究》，页１１７—１５８。

《系年要录》，卷２８，建炎三年九月庚戌，页５５３。

有译作“合法性”或“认受性”。就政权与社会的关系而言，马克斯·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１８６４—

１９２０）认为合法性是指人民对政权的认同与支持而言，故为了其政权的稳固，每一个支配社会都

会尝试去教化人民对认受性的信仰，以合理化其统治。见［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

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上卷，页２３８—３３２。

这个问题后来却一直乏人问津，直至万志英（ＲｉｃｈａｒｄｖｏｎＧｌａｈｎ）在其宋代“五通神”的经典研究

基础上，才再次开始注意对中国民间信仰中“左道”（ｔｈｅｓｉｎｉｓｔｅｒｗａｙ）与“恶魔”的讨论，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ｖｏｎＧｌａｈｎ，犜犺犲犛犻狀犻狊狋犲狉犠犪狔牶犜犺犲犇犻狏犻狀犲犪狀犱狋犺犲犇犲犿狅狀犻犮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犚犲犾犻犵犻狅狌狊

犆狌犾狋狌狉犲（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拙著修订

本行将付梓之际，内地终于译刊了万志英这部精彩的著作，见［美］万志英著，廖涵缤译《左

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不过，以宋代“邪神

信仰”为研究中心的，目前仍然只有笔者一人而已。我在数年前发表了一篇长文，承接本章的论

述，继续深入研究宋代的邪神信仰，从“妖异”与“灵力”两方面、透过政府与民众的视角，重新思

考宋代邪神信仰的本质与流行原因，探讨这种“逾越于正统”以外的信仰崇拜，何以能够存在于

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夹缝里，此文是目前这个领域里最重要的著作。见王章伟《妖与灵—宋代邪

神信仰初探》，原文刊于《九州学林》，第３４期，２０１４年，页６９—１２２，今载于王章伟《近世社会的

形成———宋代的士族与民间信仰》（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７年），下册，页３７７—４３６。

金井德幸：《南宋妖神信仰素描———山魈と瘟鬼と社祠》，页６０。



令巫觋走向民间，政府遂失去对其的统制能力；另一方面，巫觋在下层社会

的社祭中，觅得其存在场所，惟传统的社祭在汉代后已渐衰，民间好祀人鬼

化的社神，巫觋既为官方所排斥，故在民间社会中自不能再充当官式社祭的

祭师。于是，为了讨好民众，遂投其所好，将灵力强大的妖化神祇引入社祭

丛祠中，部分邪巫更刻意引入非正统而具灵力的邪神，以显示其力量。结

果，宋朝政府乘此机会将巫觋信仰贬为淫祠邪神，加以弹压；但金井的研究

提示我们思考问题的另一面：邪神信仰的传播，使官方正统祭祀在民间中

没落崩溃。

职是之故，一般学者所谓国家统制民间信仰最有效的措施———赐额，我

以为其效力非常有限，因为这种制度只能被动地将筛选过的神祇纳入正祠

中，但巫觋和民间力量则不断创造新祠，《朱子语类》就曾提及以下的情形：

侍坐诸公各言诸处淫巫瞽惑等事，先生蹙頞嗟叹而已……陈后之

言：“泉州妖巫惑民，新立庙貌。海舡运土石，及远来施财，遭风覆舟相

继而不悟。”曰：“亦尝望见庙宇壮丽，但寻常不喜入神庙，不及往观。凡

此皆是愚而无知者之所为耳！”①

巫觋这种不为统治精英认同的民间造神运动，至为活跃，是以宋朝政府

虽然企图透过掌握祀典，重塑民间巫觋信仰的非正当性，但两宋民间巫风依

然，个中成败关键，或可得见？

７４２第六章　淫祠与邪神／

①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１０６，《朱子》３，《外任》，页２６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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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巫觋信仰在宋代的传播与延续，一方面反映中国文化的韧度与一

致性，①惟其与前代史事的迥异，例如正式被摒出官僚制度之外，在地方社祭

与丛祠中有更趋向诡异邪门的现象等，又显示宋代巫觋信仰的演变与发展，

有自身特殊的性格。

马克斯·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１８６４—１９２０）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均经历从

巫术到宗教再到“解咒除魅”（Ｅｎｔｚａｕｂｅｒｕｎｇ；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这个“理性化”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过程，其中破除巫术的程度是一个重要指标；②但另一方

面，中国官绅主导阶层那种实际理性主义，却已经“预先设定了纯粹巫术性

宗教之完全且持续存在的基础”③。韦伯对中国巫觋巫术的讨论，碍于其对

汉学认识的不足及时代条件的限制，今天看来容或稍嫌粗陋，其所指的巫术

含义也未必完全符合我们对宋代巫觋巫术的认识，但他对中国巫术宗教发

展的宏观看法，却有值得我们深思之处。巫觋信仰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就

其纵向的发展历史而言，巫觋信仰及巫术文化的地位似乎是随着历史发展

①

②

③

中国文化的很多因子，无论从纵向的历史流变或横向的扩散传播去看，均有其持久韧度与一致

性，民间信仰或宗教是一种“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是社会的镜子，故是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一致”

（ｕｎｉｔｙ）与“多样”（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极佳切入点。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考ＭｅｉｒＳｈａｈａｒ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

Ｐ．Ｗｅｌｌｅｒ（ｅｄｓ．），犝狀狉狌犾狔犌狅犱狊牶犇犻狏犻狀犻狋狔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犻狀犆犺犻狀犪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又见笔者的评论：王章伟：《评ＭｅｉｒＳｈａｈａｒ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Ｐ．Ｗｅｌｌｅｒ（ｅｄｓ．），

犝狀狉狌犾狔犌狅犱狊牶犇犻狏犻狀犻狋狔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犻狀犆犺犻狀犪》，《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１２期（１９９８年），页

１８７—１９５。很明显，巫觋这种“生命力”旺盛的民间信仰，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理想切入点，这

方面有待将来更多学者的努力。

［德］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宗教与世界———韦伯选集（ＩＩ）》（台北：远流出版事业，１９９０

年），页１—３６；顾忠华：《韦伯学说新探》（台北：唐山出版社，１９９４年），页２５６；顾忠华：《社会学

理论与社会实践》（台北：允晨文化，１９９９年），页２７８。

简惠美：《韦伯论中国———〈中国的宗教〉初探》（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１９８８年），页１３６。



而下降，但宋代巫觋信仰完全没入民间后，就其传播而论，由精英阶层转移

至民间的社祭丛祠之中，却又可见其扩散与魅力，这或许就是韦伯所指那预

设了的基础所产生的力量。

宋代巫觋信仰的盛行，我们的研究显示其后有复杂的原因：源远流长

的巫觋信仰传统、广泛的民众基础（包括精英阶层）、汇聚不同背景的医疗观

及各种面相的鬼神观、信仰仪式的延续与其所仰赖的地域机制、禁巫措施与

法律的限制和失效、政府重塑巫觋信仰的失败，等等，其中实涉及了历史、民

俗、宗教、政治及社会变迁诸般关系。因此，无论是从宋代的情况还是今天

的视角去看，再以“迷信”等富精英心态或“以今代古”色彩的论调去描述或

重构宋代巫觋信仰，都未必真能了解问题的真相。现代的学者都相信，“西

方的宗教社会学传统其实带有‘理性的偏见’，乃至于对宗教的现代发展出

现错误的判断”①，“巫术并不是单纯的迷信或不理性的行为”②。的确，本书

利用“移情”及“从土著的立场出发”这些社会学及人类学的方法，或可让我

们更能接近及了解宋人的想法，避免不少因中西话语迥异或古今词意不同

而引发的误解与问题。

本书对宋代巫觋信仰祀奉对象的讨论、巫觋信仰流播的机制，在在都反

映巫觋信仰盛行于各地和各个阶层，而且和宋人的社祭丛祠与祠神信仰有

紧密的关系，故过去那种认为应将宗教与巫术加以区隔的传统理论，自有可

商榷之处。③ 职是之故，再将巫觋巫术视为“前宗教”的原始信仰，然后把研

究重点集中于先秦时代的巫史或现存少数原始部落的巫文化上，其实是有

不足的；而处于中国近世开端的宋代，我们研究其时的巫觋信仰，意义就很

清楚了。

近年，日本及西方汉学界都着重研究中国之国家权力与地方信仰

的关系，有关宋代的研究更可谓方兴未艾，其中在日本方面，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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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顾忠华：《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实践》，页２７５。

瞿海源：《术数、巫术与宗教行为的变迁与变异》，《“国科委”研究汇刊：人文及社会科学》，第３

卷第２期（１９９３年７月），页１２６。

其实，瞿海源对现代台湾社会民众巫术宗教行为的调查与研究，也有相类的结论，见瞿海源《术

数、巫术与宗教行为的变迁与变异》，页１２５。



浩一、① 金井德幸、② 须江隆、③ 森田宪司、④ 小岛毅、⑤ 古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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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日］松本浩一：《宋代の赐额·赐号について———主として‘宋会要辑稿’にみえる史料か

ら》，载于［日］野口铁郎编《中国史における中央政治と地方社会》（东京：昭和６０年度科研报

告，１９８５年），页２８２—２９４；松本浩一：《中国村落における祠庙とその变迁———中国の祠庙に

关する研究动向と问题点１》，《社会文化史学》，第３１号（１９９３年），页２７—４３。

参考金井德幸的一系列论文，见［日］金井德幸《南宋祭祀社会の展开》，《宗教社会史研究》，

１９７７年，页５９１—６１０；金井德幸《宋代の村社と社神》，《东洋史研究》，第３８卷第２号（１９７９

年），页６１—８７；金井德幸《宋代の乡社と土地神》，载于中嶋敏先生古稀记念事业会编《中嶋敏

先生古稀记念论集》（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８０年），上卷，页３８５—４０７；金井德幸《宋代の村社と宗

族———休宁县と白水县における二例》，载于酒井忠夫先生古稀记念の会编《历史における民众

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记念论集》（东京：国书刊行会，１９８２年），页３５１—３６７；金井

德幸《宋代浙西の村社と土神———宋代乡村社会の宗教构造》，载于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の社

会と宗教》（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８５年），页８１—１１８；金井德幸《南宋“里社庙”の祭祀基盘》，原刊

于《立正大学东洋史论集》，第２号（１９８９年），页１３—３０，今载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３１号

下（１９８９年），页６１５—６２４；金井德幸《南宋时代の市镇と东岳庙》，《立正史学》，第６１号（无出版

年份），页２１—３９；金井德幸《南宋における社稷坛と祠庙について———鬼の信仰を中心とし

て》，载于酒井忠夫编《山崎宏先生颂寿纪念论集———台湾の宗教と中国文化》（东京：风响社，

１９９２年），页１８７—２０９；金井德幸《南宋の祠庙と赐额について———释文珦と刘克庄の视点》，载

于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の知识人———思想、制度、地域社会》（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９３年），页

２５７—２８６；金井德幸《宋代荆湖南北路における鬼の信仰について———杀人祭鬼の周边》，原刊

于《驹泽大学禅研究所年报》，５（１９９４年），页４９—６４，今载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３６号第１

分册上（１９９４年），页５６７—５７５；金井德幸《宋代における妖神信仰と“吃菜事魔”、“杀人祭鬼”再

考》，原刊于《立正大学东洋史论集》，８（１９９５年），页１—１４，今载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３７

号第１分册增刊（１９９５年），页３８８—３９５；金井德幸《南宋妖神信仰素描———山魈と瘟鬼と社

祠》，原刊于《驹泽大学禅研究所年报》，７（１９９６年），页５１—６５，今载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

３８号第１分册下（１９９６年），页５４—６１。

参考下列各文：［日］须江隆：《徐偃王庙考———宋代の祠庙に关する一考察》，《集刊东洋学》，

６９（１９９３年），页４２—６２；须江隆：《社神の变容———宋代における土神信仰をめぐって》，《文

化》，第５８卷第１、２号（１９９４年），页９４—１１４；须江隆：《唐宋期における祠庙の庙额·封号の

下赐について》，《中国———社会与文化》，９（１９９４年），页９６—１１９；须江隆：《福建莆田の方氏と

祥応庙》，载于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社会のネツトワーク》（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９８年），页

３９３—４３３；须江隆，《“熙宁七年の诏”—北宋神宗朝期の赐额·赐号—》，《东北大学东洋史论

集》，卷８，２００１年，页５４—９３；ＳｕｅＴａｋａｓｈｉ，“ＴｈｅＳｈｏｃｋｏｆｔｈｅＹｅａｒＨｓｕａｎｈｏ２：ＴｈｅＡｂｒｕｐｔ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ＧｒａｎｔｉｎｇｏｆＰｌａｑｕｅｓａｎｄＴｉｔｌ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ＨｕｉｔｓｕｎｇｓＲｅｉｇｎ”，犃犮狋犪犃狊犻犪狋犻犮犪，８４

（２００３），ｐｐ．８０ １２５。

［日］森田宪司：《文昌帝君の成立———地方神から科举の神へ》，载于［日］梅原郁编《中国近世

の都市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１９８４年），页３８９—４１８。

［日］小岛毅：《正祠と淫祠———福建の地方志における记述と理论》，《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１１４册（１９９１年），页８７—２１３；小岛毅：《牧民官の祈り———真德秀の场合》，《史学杂志》，第１００

编第１１号（１９９１年１１月），页４３—７６。



广① 和水越 知② 等 是 其 中 的 佼 佼 者；而 西 方 则 以 姜 士 彬 （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③华琛（ＪａｍｅｓＬ．Ｗａｔｓｏｎ）、④韩森（ＶａｌｅｒｉｅＨａｎｓｅｎ）、⑤万志英

（ＲｉｃｈａｒｄｖｏｎＧｌａｈｎ）、⑥韩明士（ＲｏｂｅｒｔＰ．Ｈｙｍｅｓ）、⑦戴安德（ＥｄｗａｒｄＬ．

Ｄａｖｉｓ）、⑧宋怡明（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Ｓｚｏｎｙｉ）、⑨祈泰履（ＴｅｒｒｙＦ．Ｋｌｅｅｍａｎ）瑏瑠等为

代表。他们在吸收战后日本学者如谷川道雄等人关于“共同体”的理论后，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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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日］古林森广：《宋代の海神庙に关する一考察》，原刊于《吉备国际大学研究所纪要》，５（１９９５

年），页１９—３３，今载于《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第３７号第１分册上（１９９５年），页１４７—１５４；又见

于古林森广《中国宋代の社会と经济》（东京：国书刊行会，１９９６年），页１１２—１４３。

［日］水越知：《宋代社会と祠庙信仰の展开———地域核としての祠庙の出现》，《东洋史研究》，

第６６卷第４期，２００２年，页６２９—６６６。

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ｉｔｙＧｏｄＣｕｌｔｓｏｆＴａｎｇａｎｄＳｕｎｇＣｈｉｎａ”，犎犪狉狏犪狉犱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狋犻犮

犛狋狌犱犻犲狊，４５（１９８５），ｐｐ．３６３ ４５７．

ＪａｍｅｓＬ．Ｗａｔｓ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Ｇｏｄｓ：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ｅｎＨｏｕ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Ｃｏａｓｔ，９６０ １９６０”，ｉｎ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ｎｄｒｅｗＪ．Ｎａｔｈａｎ，＆ＥｖｅｌｙｎＳ．Ｒａｗｓｋｉ（ｅｄｓ．），

犘狅狆狌犾犪狉犆狌犾狋狌狉犲犻狀犔犪狋犲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犆犺犻狀犪（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ｐ．２９２ ３２４．

ＶａｌｅｒｉｅＨａｎｓｅｎ，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犌狅犱狊犻狀犕犲犱犻犲狏犪犾犆犺犻狀犪，１１２７ １２７６（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ＲｉｃｈａｒｄｖｏｎＧｌａｈｎ，“Ｔｈｅ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ＴｈｅＧｏｄＷｕｔｏ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犎犪狉狏犪狉犱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狋犻犮犛狋狌犱犻犲狊，５１：３（１９９１），ｐｐ．６５１ ７１４；Ｒｉｃｈａｒｄｖｏｎ

Ｇｌａｈｎ，犜犺犲犛犻狀犻狊狋犲狉 犠犪狔牶犜犺犲犇犻狏犻狀犲犪狀犱狋犺犲犇犲犿狅狀犻犮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犚犲犾犻犵犻狅狌狊犆狌犾狋狌狉犲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ＲｏｂｅｒｔＰ．Ｈｙｍｅ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ｉｎＭｅｉｒＳｈａｈａｒ＆ＲｏｂｅｒｔＰ．Ｗｅｌｌｅｒ（ｅｄｓ．），犝狀狉狌犾狔犌狅犱狊牶

犇犻狏犻狀犻狋狔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犻狀犆犺犻狀犪，ｐｐ．３７ ６９；ＲｏｂｅｒｔＰ．Ｈｙｍｅｓ，犠犪狔犪狀犱犅狔狑犪狔牶犜犪狅犻狊犿，犔狅犮犪犾

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犪狀犱犕狅犱犲犾狊狅犳犇犻狏犻狀犻狋狔犻狀犛狌狀犵犪狀犱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犪（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ＥｄｗａｒｄＬ．Ｄａｖｉｓ，犛狅犮犻犲狋狔犪狀犱犛狌狆犲狉狀犪狋狌狉犪犾犻狀犛狅狀犵犆犺犻狀犪（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Ｓｚｏｎｙｉ，“Ｔｈｅ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Ｇｏｄｓ：ＴｈｅＣ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ｖ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ｉｎ

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５６．１（１９９７），ｐｐ．１１３ １３５；ＭｉｃｈａｅｌＡ．

Ｓｚｏｎｙｉ，“ＭａｋｉｎｇＣｌａｉｍｓａｂ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ｔｈｏｐｒａｘｙ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Ｒｉｔｕａｌｓ

ａｎｄＣ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Ｆｕｚｈｏｕ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ＬｉｇｈｔｏｆＷａｔｓ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犪，３３．１（２００７），

ｐｐ．４７ ７１．

ＴｅｒｒｙＦ．Ｋｌｅｅｍａｎ，“Ｔｈ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ｅｎＣｈａｎｇＣｕｌｔ”，ｉｎ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ＢｕｃｋｌｅｙＥｂｒｅｙ＆

ＰｅｔｅｒＮ．Ｇｒｅｇｏｒｙ（ｅｄｓ．），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犻狀犜犪狀犵犪狀犱犛狌狀犵犆犺犻狀犪（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ｐ．４５ ７３．

很幸运，中文译本使我们更有效地了解“共同体”理论的来龙去脉。见［日］谷川道雄著，马彪译

《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



更有效地从信仰角度审视不同种类的地方共同体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例如

对“扩散型”的民间宗教如祠神信仰及相关的淫祠问题，讨论深入，成绩斐

然。然而，比祠神信仰等民间宗教更欠系统与组织的宋代巫觋信仰，其在当

时国家与社会中的位置及影响，至今似仍被忽视。

一如上述学者的论点所指出，宋朝政府可以利用“赐额”等制度操控民

间信仰，使其“标准化”及“官方化”，但本研究显示，在更根本的民间社会中，

如村落或城市中的社与丛祠里，巫觋信仰其实广为流播，而巫觋通灵的对

象，其所塑造的神祇，其实也往往影响着民间信仰的“性格”。然而，宋朝政

府似未能有效对其加以控制，这从前面各章所述政府于法律、宗教操控、重

塑巫觋信仰等方面的努力均可得见。

宋朝政府对巫觋信仰的前后态度与政策，或又可见当时统治精英及

权力机构对这种民间信仰的看法与限制。宋朝政府于立国后对巫觋信仰

加以摈拒，贬斥其落后及迷信的邪害本质；然而，脱离政府控制而完全没

入民间的巫觋信仰，在寄生于地方社祭与丛祠之后，其生命力似乎变得更

顽强，这既反映了国家权力未必可以完全深入地方，而统治精英视巫觋为

迷信这种正统的“理”，对民间社会的影响更是有限。另一方面，本文的研

究也显示宋律对巫觋这个身份似无严格之限制，惟当巫觋巫术有可能影

响政权或地方的稳定时，特别是与一些“邪神”或“妖兵”问题扯上关系者，

政府即加以严厉镇压及取缔，统治机器之“权”乃大彰。政府在短时间内，

一般都能达到其目的，盖巫觋信仰根本没有如佛、道等教派有那样坚固的

意识形态及宗教组织与官方对抗；然事过境迁后，这种深入民心的“扩散

型”民间信仰却也很容易死灰复燃，其韧度惊人。综合上述“理”与“权”两

方面看，在宋代的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第三领域”

（ｔｈｉｒｄｒｅａｌｍ）。①

２５２ ／村巫社觋

① 太史文（ＳｔｅｐｈｅｎＦ．Ｔｅｉｓｅｒ）综合过去的研究指出，中国民间巫觋一般多为边缘人，但其通灵的对

象却是一些主流神，他们带出的讯息也往往有助巩固传统的道德精神。见ＳｔｅｐｈｅｎＦ．Ｔｅｉｓｅｒ，

“Ｐｏｐｕｌａ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犜犺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Ｖｏｌ．５４，ｎｏ．２．（１９９５），ｐ．３８２。我不反对这

种宏观的论点，事实上，过去不少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均显示，帝国的统一，往往是透过整

合不同地域的文化、宗教和精神，而其中不同的地域共同体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不过，巫觋信

仰，特别是宋代的巫觋信仰，部分朝诡异邪门的趋向及不受政府控制者，又或可从反面凸显出民

间社会对抗国家的力量？



自从１９８０年代之后，西方学界对“市民社会”（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及“公共领

域”（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ｈｅｒ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美国汉学界则将这些理念援引到

有关中国历史方面的研究中，继承了尤根·哈贝马斯（Ｊｕ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的

历史学及社会学理论，其中魏斐德（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Ｗａｋｅｍａｎ，Ｊｒ．，１９３７—２００６）、

罗威廉（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Ｒｏｗｅ）及黄宗智等均发表了很重要的著作，①而冉玫铄

（ＭａｒｙＢ．Ｒａｎｋｉｎ）则对帝制中国晚期的情况有很详细的综合讨论。② 究竟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与国家对立的“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诸文中，黄

宗智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我认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那种并不适合于中国的近现

代西方经验里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想构造。我们需要转向采用一种三分

的观念，即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而国家与社会又都

参与其中。③

本书的研究可见，宋代巫觋信仰或许就是这种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

第三领域。代表国家的“权”与“理”，民间的传统和信仰，双方都参与其中，

就在这个领域中进行角力，这与过往只侧重“大传统”（ｇｒｅａ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与“小

传统”（ｌｉｔｔｌ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的整合看法不尽相同。④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这种信仰方面的第三领域，有很多盘根错节的

权力和利害关系，影响着地方公共权力的施展，杜赞奇（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Ｄｕａｒａ）在

探讨清末民初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时，即提出“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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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这个问题，有一本不俗的编译集，可加参考，见邓正来（１９５６—２０１３）、［英］

Ｊ．Ｃ．亚历山大（ＪｅｆｆｒｅｙＣ．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ＭａｒｙＢａｃｋｕｓＲａｎｋｉ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ｈｅｒｅ：ＬｏｃａｌＥｌｉｔ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Ｐｅｒｉｏｄ”，犈狋狌犱犲狊犮犺犻狀狅犻狊犲狊，ｖｏｌ．ＩＸ，ｎｏ．２（１９９０），ｐｐ．１３ ６０．

黄宗智著，程农译：《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一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载于

邓正来、Ｊ．Ｃ．亚历山大（ＪｅｆｆｒｅｙＣ．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

径》，页４２０。

“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始于美国人类学家ＲｏｂｅｒｔＲｅｄｆｉｅｌｄ（１８９７—１９５８）于１９５６年出版

的犘犲犪狊犪狀狋犛狅犮犻犲狋狔犪狀犱犆狌犾狋狌狉犲一书，有关其与中国研究的关系，可参考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

中国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页１４９—１８５。



文化网络”（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ｅｘｕｓｏｆｐｏｗｅｒ）这个概念。① 本书的研究或可以显示，

我们在讨论宋代国家权力关系时，除了注意过往从“职役”分析乡村的权力

构成，或以祠神透视国家与社会的角力外，巫觋信仰这种民间文化力量，也

许是另一条有效的途径。无论如何，巫觋这种古代信仰就这样幸存于宋代

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在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巫术、宗教与科学的

‘世界图像’各自占有重要的位置，并且执行特定的功能”，“并且透过社会化

的机制，代代相传下来”。②

“村巫社觋”，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直至今天。

４５２ ／村巫社觋

①

②

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Ｄｕａｒａ，犆狌犾狋狌狉犲，犘狅狑犲狉，犪狀犱狋犺犲犛狋犪狋犲牶犚狌狉犪犾犖狅狉狋犺犆犺犻狀犪，１９００ １９４２（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５．此书中译本见［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

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顾忠华：《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实践》，页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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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版 后 记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Ａｒｉｅｓ（１９１４—１９８４）曾著有《星期天的

史学家》（犝狀犺犻狊狋狅狉犻犲狀犱狌犇犻犿犪狀犮犺犲，Ｐａｒｉｅｓ：Ｓｅｕｉｌ，１９８０）一书，记述他在

１９４３年入“法国档案中心”研究热带植物，只有在假日时才能研究历史，经

历了艰辛的学术之路。我的学术生涯与成就自不能与大师相比，但“星期天

史学家”之慨叹，却深深打动我的心弦；现在，我的博士论文行将付梓，让我

占用著者独有的奢侈，在这篇《后记》里说说我的个人经历与个中感受。

我资质驽钝，但爱读史书。１９８８年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有

幸拜于罗球庆老师门下，继续深造宋朝史事，并兼任助教，在研究院过着半

工半读的生活，怡然自得；适逢其时，蜚声国际之宋辽金元史大家、“中央研

究院”院士陶晋生教授自美国来港，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我

乃有幸同列于陶老师之门墙，执弟子之礼。１９９１年我获取了哲学硕士学

位，毕业论文为《宋代河南吕氏家族研究》，对近世中国“新门阀”家族作了深

入的探讨，颇得师友之谬赞；离开了研究院后，由于谋生奔波之故，几经挣

扎，最后放弃了陶晋生老师推荐留学美国之机会，在一所中学执教至今。

离开香港中文大学时，我仍立志要在工余时多做学问，除了继续发表研

究论著外，１９９３年与挚友罗金义创办《香港社会科学学报》，希望利用香港

这个“西风之窗户”，为学术界尽一点绵力，践行社会科学“去殖民化”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使命。当时，我实在想不到，以后自己的学术生涯是如此

地举步维艰。

“星期天史学工作者”（我不敢妄自尊大，故改称“工作者”）面对的困难，

最令人头痛的是缺乏资源与时间。离开大学以后，在搜集资料与了解最新

研究讯息方面，少了有力的支援，书本能买到的就尽量省吃俭用买下来，期

刊论文则只有在假期里花数小时车程回到大学里去复印；至于学术动态方



面，拜互联网发达之赐，才能在家里勉强跟踪下去。然而，时间的匮乏却是

致命打击。我最初到中学任教时，每晚须备课至凌晨，一整天只睡四五个小

时，周末则忙于批改学生作业；近年正值香港教育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革，我

等前线小教师更是任人摆布，每天疲于那些粉饰橱窗的“增值”工作，思之令

人啼笑皆非！因此，能够挤下来继续做学问的时间实在不多，而身心则每每

已有被掏空的感觉。我常对妻子谑称，我是一个“长假期史学工作者”，盖我

只能在一年中几个长假期内认真做自己感兴趣的历史研究工作而已。

１９９７年底，在中学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决定重拾书本，与好友张志义兄

在香港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宋代的巫觋信仰，追寻自己所向往的学

术志业。然而，在催人的生活下，夜半挑灯往故纸堆里钻的时候，我不禁常

常责问自己，已届中年，双鬓斑白，脑力和体力已日渐衰退，又已绝缘于大学

的教研工作，在香港这个“金钱为上”的社会中，历史学更常遭人白眼，我为

何仍以之作为自己一生的志业？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意义？套用老友金义兄

的一句说话：“到今天，我到底是想不通还是意难平？”

感谢我的师友，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多加扶持，让我明白太史公“名山之

业”的道理，也了解到历史学作为一门研究“长时段”的学科，对人类文化之

价值与贡献。现在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我一直关

心近世中国基层社会的组成，过去研究的是历史转折期中宋代家族历史之

发展与演变，而本书则研究宋代巫觋信仰的内涵、巫风的概况及巫觋信仰流

行的原因，并以之作为切入点，分析国家、精英与民众之间如何看待巫觋信

仰，其中的分歧与磨合究竟若何，从而一窥近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

是念历史的，尤醉心于法国年鉴学派驾驭不同社会科学理论的成就；而要研

究民间信仰，也无可避免地要参考不少社会科学，特别是宗教人类学的理

论。然而，这些终究不是笔者所长，其中自有很多错漏，惟望读者不吝赐正。

我既不聪明，学术生涯也非一帆风顺，今天，如果我对历史研究尚有一

点点补益的话，其中的功劳实应归于师友及家人多年以来的鼓励与支持，这

里请容我一一向他们致谢。

我要特别感谢的是恩师罗球庆教授及陶晋生教授。我开始进入宋史研

究的领域，是球庆老师引导的，老师学养深厚，胸襟广博，有长者之风，多年

来他对我的教导与栽培，实在无以为报；球庆老师自１９９４年由香港中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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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史系荣休后即移居美国，从此我虽然不能长侍于侧时刻亲炙老师的教

诲，但师徒之情却汩汩长流。我未曾放洋，却有幸成为陶晋生教授的学生，

晋生老师《北宋士族》一书享誉士林，备受何炳棣教授推崇，我在硕士班研究

宋代家族时听晋生老师的课，受用至今。晋生老师更擅长结合历史学与不

同社会科学的研究，其早年的女真史专著就是这方面的经典，我特别要多谢

老师在百忙中为拙著赐序，除了使本书生色不少外，也是我的光荣。想当

年，我婉拒了晋生老师的厚意，没有追随老师到美国念博士，实在是一生的

遗憾，但晋生老师对我的恩情与照顾，我一生感念。

我也要感谢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香港大学的许振兴博士，读书与审

阅博士生论文的过程，似同实异，后者何等费神，曾经为人师表的我再清楚

不过，因此导师的批评与建议如此尽心尽力，学生寸心明澈，感激不尽。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李弘祺教授，十多年来对我的学业与研究多加勉

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林富士教授及香港大学赵令

扬教授的多番提点，我是铭感于心的。特别是富士教授，他是巫史研究的权

威，与我素昧平生，却多次来信鼓励，让我深深体会到前辈学人之风范。

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搜集参考资料方面我得到不少朋友的慷慨帮助，

他们包括台湾暨南国际大学的李广健教授、东海大学的陈以爱教授、东华大

学的蒋竹山教授、香港公开大学的赵雨乐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的范家伟教授

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萧锦华博士。

本书得以出版，同门大师兄香港理工大学的何冠环教授用力最多，冠环

兄自大学时代以来，对我的学业与工作，时加提点，本论文曾经他仔细批阅，

且代为穿针引线，介绍给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此外，同门亡友香港中文大学

历史系曾瑞龙教授生前也很关心我的研究工作，现在我已完成博士论文，想

不到瑞龙兄不及一见，他的溘然早逝，教人伤感，也是我一生不解的遗憾。

谢谢香港城市大学的罗金义教授，他是我中学时代的刎颈之交，在崎岖

不平的人生路上，他那读书人的风骨与执着，令我景仰，也是我终生学习的

榜样；金义兄是读社会科学的，本书不少关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应用，得到他

的意见，也许免却了一些可能的错误。我也要多谢我的同事、师妹兼挚友范

芷欣小姐，她在日常繁忙的工作上常加援手，在精神和生活上给予支持与鼓

励，金兰之谊，非常感激。此外，郑文龙教授、伍伯常博士、张志义博士、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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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博士、杨炎廷兄、白智刚兄、张月娇姐、胡美玲姐、温伟国兄、冯民生兄及佘

慧婷妹等诸好友都非常关心本书的进度，对我常加鞭策；本书的责任编辑之

一梁伟基兄，是香港宋史研究的后起之秀，他那专业与认真的工作态度，令

本书的错误减到最少。

学术研究是一项孤独、寂寞而持久的工作，年纪越大，越觉得脑力心力

大不如前，诚如龚定盦诗曰：“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殚精竭虑

之余，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实在难以维持。我要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和无偿

栽培。回想少时读书，实受章煌长兄不少影响，我一直觉得，吾兄比我聪明，

惜时不予兮而已，但吾兄在毫无庇荫之下，白手兴家，叱咤商界，后举家移民

乐土，自不愧矣；我踵继兄荫，论文通过考试之日，兄自加拿大赋诗“弟兄因

缘一生断，名山事业赖君宣”两句寄赠，手足情深，心照不宣。

开始撰写博士论文时，女儿萃欣刚出世不久；现在，萃欣已满三岁了，时

间过得真快。我最要感谢的是内子秀芬，我对学术志业的坚持与执着，她多

年以来默默地支持，且让萃欣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成长，也让我可以在无忧

的环境中寻梦。谨以此书献给秀芬与萃欣。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４日

平安夜识于香港屯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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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本 后 记

　　笔者于１９９７年开始研究宋代的巫觋信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宋

代巫觋信仰研究》是我在２００３年上呈香港大学的博士论文，修订后交香港

中华书局出版。拙著刊行后得到不少回响及谬赞（见《写在修订本出版之

前》所引曾双秀及王燕萍二文，另皮庆生也写了书评，载《唐研究》第１２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页５８１—５８７），成为研究宋代巫觋和巫术

信仰必备的参考，并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林富士教授的

推荐，改写成通俗读物《文明世界的魔法师———宋代的巫觋与巫术》在台湾

出版（《文明丛刊》１２，台北：三民书局，２００６年）。教我始料不及的是，这本

小书竟然得到广大台湾读者支持，成为畅销的通俗历史读物，富士教授知遇

之恩，我一生铭记。

拙著出版后，承葛兆光教授之邀，我在２００８年４月５日至４月６日到

上海复旦大学出席文史研究院举办的“批评的中国学：中国民间信仰的历

史学研究方法与立场”学术研讨会，其间得以与同道廖咸惠教授、皮庆生教

授、王见川教授、范纯武教授、朱海滨教授及刘黎明教授等认识与交流，获益

不少。惟回港后因为谋生事忙，未有多跟刘黎明教授联系，数年前无意中在

互联网上惊悉刘教授已于２０１３年因病英年早逝，此刻看着书柜里厚厚两册

刘教授的遗著《灰暗的想象———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巫术信仰研究》，故人远

去，哲人其萎，伤感不已。

感谢上海中西书局编辑李碧妍女史不嫌拙稿粗陋，让本书出版十多年

后可以有机会修订并在内地刊行，与祖国同胞交流自己研习宋代民间信仰

的一点微薄心得。李碧妍小姐是唐史研究后起之秀，博士论文《危机与重

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出版后，洛阳纸

贵；至其编辑工作同样专业而有效率，她与另一位编辑王宇海先生为本书付



出颇多心血，谨致谢忱。

笔者是个业余的史学工作者，在催人的生活中要坚持继续研究历史，个

中的孤独与艰辛，实不足为外人道也。日月如飞，往事如昨，回想过去诸般

困难与挫折，最是唏嘘，感谢内子秀芬与爱女萃欣一直无偿地支持我，让我

这个书呆子可以在俗世里逃隐偷安。记得提笔拟写《初版后记》时，萃欣才

不过三岁，现在女儿已快入大学了，祝福她有光明的前途与美满的人生。

师友的爱护与襄助，必须言谢。李弘祺教授、柳立言教授、林富士教授、

葛兆光教授、黄兆强教授、许振兴教授等诸位师长的恩情，我铭感于心。同

门何冠环教授、杨炎廷兄、伍伯常博士、白智刚兄、赵雨乐教授、张月娇姐、张

志义博士、胡美玲姐等，给予我同根的温情。修订本得以出版，冠环大师兄

用力最多，无限感激。与学友李广健教授、范家伟教授、刘祥光教授、廖咸惠

教授、皮庆生教授、吴雅婷教授、艾媞婕（ＴＪＨｉｎｒｉｃｈｓ）教授等的交流与学习，

教我最是满足，我正期待艾媞婕教授有关宋代医学与巫术的巨著能早日

付梓。

大学同窗挚友温伟国兄，多年来献身历史档案的鉴定、整理和保存，与

我肝胆相照，祝愿其眼疾能早日康复，让香港的历史档案与管理能保有这样

一个专业又无私的守护者。此外，容我再次感谢我的知己、师妹兼同事范芷

欣小姐，在崎岖不平的人生路上，帮助我克服不少困难，恩情之深，我一生感

念。伟国兄跟我的莫逆之交与芷欣妹予我的金兰之谊，是我人生里难得的

福分。

最后，如果拙著对士林尚有一点点裨益的话，饮水思源，那全是两位恩

师罗球庆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及陶晋生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对我无偿的栽培与鼓励之功。两位恩师德高望重，学养丰赡，却没有嫌弃我

的不肖与没出息，三十年来对我扶持有加，师恩深重，无以为报。谨以此修

订本献给罗球庆老师与陶晋生老师，祝福两位恩师松柏长青，身体健康。

王章伟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元旦识于香港屯门珊蛮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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